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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和决定的标明:^:如下： 

决 议 

到1977年为止(包括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在 

内），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项决议都是连续用阿拉伯 

数字编号，并在数字后括号内列出会议届次(例如凍 

1733(LIV )号决议、第1915 (ORG — 75)号决议、第 

2046 (S—m)号决议是分别在第五十四届会议、1975 

年组织会议和第三届特别会iJUia的)。如在同一编 

号下有几项决议舰时,则每项决议以英文大写字母 

标明（例如:第1926B(LVIII)号决议,第1954A至D 

(LIX)号决议)。：R^—^h&样编号的决议是1977年 

12月14日第2130(LXIU)号决议。 

自1978年幵始，理事会文件采用新的编号^， 

各项决议按年编号,用两个阿拉伯数字,中间以斜线 

分幵来标明,第一个数字表示年度，第二个数字表示 

该年度决议号数(例如凍1990/47号决议〉。 

决 定 

到1973年为止(包括第五十五届会议续会在 

内）,理事会各项决定都未编号。1974年至1977年 

(包括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在内），各项决定是连续用 

阿拉伯数字编号,并在数字后括号内列出会议届次 

(例如：第64(ORG—75)号决定，第78(LVIII)号决 

定,是分别在1975年组织会议和第五十八届会议通 

过的〉。 后一个这样编号的决定是1977年12月2 

日第293(LXin)号决定。 

自1978年幵始，理事会文件采用新的编号方法， 

各项决定按年编号,用两个阿拉伯数字,中间以斜线 

分开来标明,第一个数字表示年度，第二个数字表示 

该年度决定号数(例如:第1990/224号决定)。 

1993年,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是以《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1号》发表的。 

并 并 

餘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 

MH这种编号，就是指5^国的某一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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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组织会议议程 

理事会1993年2月2日第2次全体会议通过 

1. 选 举 挑 团 

2. 舰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理事会基本工做案 

4. 国际人口与发展激及其豁进程 

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体制方面的后续安排 

6. 选举和任命理事会各附属机构和有关机关的成员和认可各职司委员会 

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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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实务会议议程 

理事会1993年6月28日和7月1曰和16日 

第12、18和34次全体会议通过 

高级别部分 

1. 通过议程 

2.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包括联合国系统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 

作用 

3. 与联合国系统多边财务和贸易机构主管就有关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 

作方面重要发展问题进行政策对郝讨论 

4. 高级别部分的结束 

其他部分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机关与下列主题有关的政策和活动的 

协调s 

(a) 协调A3I主义援助:紧急救灾和继续进行恢复和发展； 

(b) 协调联合国系统在预防性行动领域的活动和加强对^3g^和腹 

泻疾病尤其是霍乱 

3.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4. 协调问题： 

(a) 各协调机关的报告； 

(b) 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c) 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d) 联合国容忍年问题； 

(e) 关于烟草或健康的多部门协作 

5. 方案和有关问题 

6. 特别经济、A3t主义和救灾援助： 

3 



(a)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 

(b) Ail主义援助 

7. 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8. 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努力以研究、减轻和尽量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的 

后果 

9. 可麟发展 

10. 非旨组织 

11. 联合国大学 

12. 统计和制图问题： 

(a) 统计； 

(b) 制图 

13. g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14. 区域合作 

1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a) 贸易和^M; 

(b) 粮食和农业发展； 

(c) f^学和技术^ift发展多 

(d) 跨国公司； 

自然资源； 

(f) 人口问题； 

(g) 人类住区； 

Q i )环境； 

(i)沙漠化和干旱i 

( j ) 危 , 物 的 运 输 ； 

(k)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多 

(1)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i 

(m)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麟)的预防和控制 

16. 被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境内国家资源的永久主权 

4 



17.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鹏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fiHf 

况 

18. 人权问题 

19. 提高妇女地位 

20. 社会发展 

21. 麻醉药品 

22. 选举 

23. 发展鄉委员会* 

*根据理事会第1993/334号决定列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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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议和决定 

目 录 

决 议 

决议编号 

1993/1 

1993/2 

1993/3 

1993/4 

1993/5 

1993/6 

1993/7 

1993/8 

1993/9 

1993/10 

1993/11 

1993/12 

1993/13 

标 题 议程项目 

l 柳 糊 织 会 议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会议次数(E/1992/65/ 

Add. 1) 2 

在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内设立统计委员会(E/1992/65/ 

Add. 1) 2 

西亚经济社^^员会的常设总部(E/1992/65/Add. 1) 2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其筹备进程(E/1992/L, 10/ 

Rev. 1) 4 

l 柳 被 务 会 议 

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E/1993/26) 12(a) 

统计委员^别^i义(E/1993/26) 12(a)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E/1993/L.28) 3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E/ 

1993/104) 17 

提高秘书处妇女的地位(E/1993/105) 19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草案(E/1993/105) 19 

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E/1993/105) 19 

妇女、环境和发展(E/1993/105) 19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妇女和儿童(E/1993/105) 19 

通过日期 页次 

1993年2月2日 

1993年2月2日 

1993年2月2日 

1993年2月12日 

1993年7月12日 

1993年7月12日 

1993年7月22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21 

21 

22 

22 

24 

24 

25 

26 

27 

28 

31 

31 

32 



决议编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1993/14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E/1993/105) 19 

1993/15 巴勒斯坦妇女的境况和》ti&们的援助(E/1993/105) 19 

1993/16 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E/1993/105) 19 

1993/17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E/1993/105) 19 

1993/18 国际残疾人日（E/1993/106) 20 

1993/19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E/1993/106) 20 

1993/20 制订实SfiS—步执行《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长 

期战略的行动计划(E/1993/106) 20 

1993/21 残疾人积极、充分地融合于社会各方面活动以及联合国 

在其中的领导作用(E/1993/106) 20 

1993/22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执tf1f况(E/1993/106) 20 

1993/23 国际家庭年(E/1993/106) 20 

1993/24 国际青年年十周年和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 

领草案(E/1993/106) ' 20 

1993/25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E,/1993/106) 20 

1993/26 对妇女的各种形式暴力(E/1993/106) 209 

1993/27 城市犯罪预防准则草案(E/1993/106) 20 

1993/28 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E/1993/106) 20 

1993/29 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问题世界部长级会议(E/1993/106) 20 

1993/30 管制犯罪收益(E/1993/106) 20 

1993/31 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E/1993/106) 20 

1993/32 筹备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E/1993/ 

106) 20 

通过日期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曰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曰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页次 

33 

34 

35 

35 

36 

37 

50 

51 

52 

54 

56 

58 

58 

59 

61 

63 

63 

64 

65 



决议编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1993/33 联合国非洲预防犯罪和駒E待遇研^J5f(E/1993/106) 20 

1993/34 关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大会第46/152号和第47/ 

91号决议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22号决议的 

执fi111 况(E/1993/106/Add, 1) 20 

1993/35 减少需求作为国家打击吸毒斗争周全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E/1993/107) 21 

1993/36 欧洲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负责官员会议的次数与安排 

(E/1993/107) 21 

1993/37 医疗和,所需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E/1993/107) 21 

1993/38 关于防止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凌三和表四所列药物 

从国际贸易转入非法渠道的措施(E/1993/107) 21 

1993/39 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E/1993/107) : 21 

1993/40 执行防止前,基本化学品转用于非法制皿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的措施(E/1993/107) 21 

通过曰期 

1993年7月27日 

页次 

73 

1993年7月27曰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曰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73 

77 

79 

80 

80 

81 

82 

1993/41 fSit使用谅解备忘录以推动海关当局和其他主管机构与 

国际贸易界包括商业承运人之间的合作(E/1993/ 

107) 21 1993年7月27日 83 

1993/42 

1993/43 

1993/44 

1993/45 

1993/46 

协助执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繊醉品和精神药 

物公约》的措施(E/1993/107) 

《联合国管制药品滥用全系统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E/1993/107) 

人权与赤贫(E/1993/108) 

监督南非向民Sii渡(E/1993/108)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Ait或有蓐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问题(E/1993/108) 

21 

21 

18 

18 

18 

l的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8曰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84 

84 

85 

85 

86 

1993/47 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 

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责任宣言草案问题(E/ 

1993/108) 18 1993年7月28日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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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编号 标 題 

1993/48 禁止贩卖人口(E/1993/108) 

1993/49 加强跨国公司委员会的作用(E/1993/111) 

1993/50 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会的工作(E/1993/111〉 

1993/51 协调联合国在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HIV)/后天免疫 

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问题方面的活动(E/1993/ 

113) 

1993/52 以色列移民点对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 

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自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 

亚戈兰高地的阿拉伯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影响(E/ 

1993/114) 

1993/53 第四次补充国际农ik^展基金(E/1993/L, 27) 

舰世界新闻自由(E/1993/L. 30) 

1993/55 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E/1993/L. 37) 

1993/56 为便于所有国家 佳利用和存取S^国信息系统而对其 

加以协调gfeiS的必要(E/1993/L. 33) 

1993/57 联合国容忍年问题(E/1993/L. 31) 

1993/58 向也门Sf赚助(E/1993/L. 38) 

1993/59 为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衞赚助(E/1993/L. 40) 

1993/60 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Ji道(E/1993/109) 

1993/61 加强区域委员会的作用(E/1993/109) 

1993/62 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1993—2002年)以及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第五届大会(E/1993/109) 

1993/63 调动资源执行亚洲及太平洋运输和通讯十年第二阶段 

(1992—1996年)区域行动纲领(E/1993/109) 

18 

15(d) 

15(j) 

15(m) 

16 

4(b) 

4(c) 

4(d) 

6(a) 

6(a) 

14 

14 

14 

14 

通过曰期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頁次 

86 

88 

89 

90 

91 

92 

92 

92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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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编号 标 題 议程项目 

1993/64 社会，问题世界首脑^i义的l^工作(E/1993/109) 14 

1993/65 第二个非洲工皿展十年(E/1993/109) 14 

1993/66 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E/1993/109) 14 

1993/67 加强非洲区域合作和 一体化发展资料系统(E/1993/ 

109) 14 

1993/68 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E/1993/109) 14 

1993/69 包括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在内的各ftfe术对发展中国^X 

业化和加强区域及全球一体4ka程的贡献，和如^m 

让这些技术并将其纳入发展中国家的生，门的彰义 

(E/1993/110) 15(c) 

1993/70 军事能力转用于民间用途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技 

术方面的问题(E/1993/110) 15(c) 

1993/71 联合国系统内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活动(E/1993/ 

110) 15(c) 

1993/72 科学和技术fiEa可^l发展(E/1993/110) 15(c) 

1993/73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资金的筹措(E/1993/110) 15(c) 

1993/74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计划(E/1993/ 

110) 15(c) 

1993/巧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1994—1995年工作方案(E/ 

1993/110) 15(c) 

1993/76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II^工作(E/1993/112) 15(f) 

1993/77 1995 — 1996年期间世界粮食计划署认捐指标(E/1993/ 

91) . 3 

1993/78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E/1993/L.43和Corr.1) 4(a) 

1993/79 关于烟草或健康的多部门协作(E/1993/L. 32) 4(e) 

通过曰期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曰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曰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页次 

98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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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编号 标 題 议程项目 通过日期 页次 

1993/80 审查与非，组^ia行咨商的安排(E/1993/63/Corr. 2) 10 1993年7月30日 111 

1993/81 发展规划委员会(E/1993/L. 45) 15 1993年7月30日 113 

决 定 

决定编号 标 題 议程项目 通过日期 页次 

鹏 賴 织 鋭 

1993/201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附属机关的成员、提名以及认 1993年2月2日、 

可各职司委员会的代表(E/1993/SR.2—5) 6 12日和16日 119 

1993/202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E/1993/SR. 2) 2 1993年2月2日 121 

1993/203 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二十八届^i义/委员会部长会议第十 

九届会议的开^lfe点(E/1993/SR. 3) 2 1993年2月12日 121 

1993/204 1993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高鄉!l部分(E/1993/L. 12)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1 

1993/205 1993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调部分(E/1993/L. 13)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2 

1993/206 1993年实务会议（1993年6月28日至7月30日）的临 

时议程(E/1993/L. 9)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2 

1993/207 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E/1993/L. 9和Add. 1)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4 

1993/208 审议政府间机构的报告(E/1993/L.9) 

A.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4 

B. 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吿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4 

C.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4 

事会的报告 

1993/209 世界文化发展十年(E/1993/L. 9)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4 

1993/210 1994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基本工作方案(E/1993/L. 9)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4 

1993/211 联合国共同制度(E/1993/L， 14)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7 

1993/212 关于烟草或健康的多部门协作(E/1993/L, 16) 2和3 1993年2月12日 127 
12 



决定编号 标 題 

1993/213 区域间合作(E/1993/L, 17) 

1993/214 审查与非舰组织的协商安排(E/1993/L. 18) 

1993/215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议事安排(E/1993/L. 11) 

1993/216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鯽IJ咨询委员会(E/1993/L. 15) 

议程项目 

3 

通过日期 

1993年2月12日 

1993年2月12日 

1993年2月12日 

1993年2月12日 

页次 

127 

127 

127 

128 

1的 3年组织鋭续会 

1993/217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组织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一届^i义 

的临Bti义程(E/1993/SR, 8) 

1993/218 选举和任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附属和有关机构的成员， 

认可出席各职能委员会的代表和提名（E / 1993 / 

SR. 6-11) 

1993/219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团(E/1993/SR.8) 

1993/220 派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非政府组织(E/1993/SR, 11) 

1993年4月29日 129 

1993年4月6日、 

29日和30日和 

5月26日 129 

1993年4月29日 131 

1993年5月26日 131 

柳 3年实务会议 

1993/221 通过1993年实务会议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E/1993/ 

SR.12、18和34) 1 

1993/222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十八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E/1993/26) 12(a) 

1993/223 1994年统计委员会特别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E/1993/ 

26) 12(a) 

1993/224 加强国际统计合作(E/1993/26) 12(a) 

1993/225 联合国第五和第六届美洲区域制图会议(E/1993/39) 12(b) 

1993/226 联合国第六和第七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E/1993/ 

21和Corr.1) 12(b) 

1993/227 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的联合检査组的报告(E/ 

1993/SR.31) 4(a) 

1993年6月28日 

和7月1日和16日 131 

1993年7月12日 132 

1993年7月12日 133 

1993年7月12日 133 

1993年7月12日 134 

1993年7月12日 134 

1993年7月13日 134 

13 



决定编号 标 題 议程项目 通 过 日 期 . 

1993/228 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第十一次专家会议(E/ 

1993/SR.34) 1 1993年7月16日 

1993/229 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 E / 

1993/SR. 34) 1993年7月16日 

1993/230 j^举(E/1993/SR. 34和45) 

22 

1993年7月16日 

和29日 

1993/231 1994和1995年期间经济、社会和有关领域的会议日历 

(E/1993/SR. 34) 5(b) 1993年7月16日 

1993/232 加强关于研究、减轻和尽量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 

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工作(E/1993/SR. 39) 1993年7月22日 

1993/233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七届射义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三十 

八届^i义的临0ti义程和文件(E/1993/105) 19 1993年7月27日 

1993/234 妇女地位委员会拟订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 

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行动纲要》闭会期间工作组 

(E/1992/105) 19 1993年7月27日 

1993/235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E/1993/105) 19 1993年7月27日 

1993/23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关于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的报告 

(E/1993/SR. 43) 19 1993年7月27日 

1993/237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的临日t议程和文件(E/1993/106) 20 

1993/238 国际老人年(E/1993/106) 20 

1993/239 全面的国家社会政策对社会管理及对解决经济、环境、人 

口 、文化和政治问题的促进作用(E/1993/106) 20 

1993/240 认可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E/1993/106) 20 

1993/241 再度任命联合国区域剛E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两名成 

员（E/1993/106) 20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993年7月27日 

14 



决定编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1993/242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夸后各届会议的安排(E/ 

1993/106) 20 

1993/243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及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E/1993/106) 20 

1993/24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的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报告 

(E/1993/106/Add. 1) 20 

1993/245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E/ 

1993/107) 21 

1993/246 近东和中东非法毒品贩运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的会员 

资格(E/1993/107) 21 

1993/24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六次 

会议的地点(E/1993/107) 21 

1993/248 麻醉药品委员会再次举行届会(E/1993/107) 21 

1993/249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E/1993/107) 21 

1993/250 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E/1993/107) 21 

1993/251 《联合国管制药物滥用全系统行动计划》的 新情况 

(E/1993/107) 21 

1993/25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有关麻醉药品问题的文件(E/ 

1993/SR. 43) 21 

1993/253 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巴勒斯坦境内的人鄉受侵 

犯的问题(E/1993/108) 18 

1993/254 柬埔**内的人«1情况《/1993/108) 18 

1993/255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E/1993/108) 18 

1993/256 前南斯拉夫境内对妇女的强奸和凌辱(E/1993/108) 18 

1993/257 南非境内的人^l情况(E/1993/108) ' 18 

通过日期 页次 

1993年7月27日 138 

1993年7月27日 138 

1993年7月27日 139 

1993年7月27日 139 

1993年7月27日 140 

1993年7月27日 140 

1993年7月27日 140 

1993年7月27日 140 

1993年7月27日 141 

1993年7月27日 141 

1993年7月27日 141 

1993年7月28日 141 

1993年7月28日 141 

1993年7月28日 141 

1993年7月28日 142 

1993年7月28日 142 

15 



决定编号 标 题 议程项目 

1993/258 与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主义和有关不容 

异己现^a行斗争的措施(E/1993/108) 18 

1993/259 尊重每个人单独和与他人共同拥有财产的权利(E/ 

1993/108) 18 

1993/260 发展权利(E/1993/108) 18 

1993/261 防止i^m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工作(E/1993/108) 18 

1993/262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的 

报告(E/1993/108) 18 

1993/263 人权与法医学(E/1993/108) 18 

1993/264 任意拘留问题(E/1993/108) 18 

1993/265 人权与紧急情况问题(E/1993/108) 18 

1993/266 侵犯人权者免受惩罚的问题(E/1993/108) 18 

1993/267 审判员、陪审员和襄审员的独立性和公正立场以及律师 

的独立性(E/1993/108) 18 

1993/268 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E/1993/108) 18 

1993/269 在涉及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HIV)或后天免疫机能丧 

失综合症(艾滋病)的情况下保护人权(E/1993/108) 18 

1993/270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E/1993/108) 18 

1993/271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E/ 

1993/108) 18 

1993/272 苏丹境内的人权情况(E/1993/108) 18 

1993/27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权情况(E/1993/108) 18 

1993/274 古巴境内的人禾又情况(E/1993/108) 18 

1993/275 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E/1993/108) 18 

通过日期 页;大 

1993年7月28日 142 

1993年7月28日 142 

1993年7月28日 142 

1993年7月28日 142 

1993年7月28日 143 

1993年7月28日 143 

1993年7月28日 143 

1993年7月28日 143 

1993年7月28日 143 

1993年7月28日 143 

1993年7月28日 144 

1993年7月28日 144 

1993年7月28日 144 

1993年7月28日 144 

1993年7月28日 144 

1993年7月28日 144 

1993年7月28日 145 

1993年7月28日 145 

16 



决定编号 标 題 

1993/276 海地境内的人权情况(E/1993/108) 

1993/277 !^t几内亚境内的人权情况(E/1993/108) 

1993/278 缅甸境内的人tZ情况(E/1993/108) 

1993/279 伊拉克境内的人IX情况(E/1993/108) 

1993/280 关于被拘留少年人权的国际标准的适用(E/1993/108) 

1993/281 向格鲁吉亚,人权领域的援助(E/1993/108) 

1993/282 向索马M^人权领域的援助(E/1993/108) 

1993/283 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和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E/ 

1993/108) 

1993/284 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E/1993/108) 

1993/285 国内流离失所者(E/1993/108) 

1993/286 召开人权委员^别会议的程序(E/1993/108) 

1993/287 fSa适当住房权的实现(E/1993/108) 

1993/288 人口转移、包括定居者和定居点的安置所涉人权方面的 

问题(E/1993/108) 

1993/289 关于各国与土著人民之间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议性安 

排的研究(E/1993/108) 

1993/290 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E/1993/108) 

1993/291 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赔偿、补偿 

和复原的权利(E/1993/108) 

1993/292 人权与环境(E/1993/108) 

1993/293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工作安排(E/1993/108) 

议程项目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通过日期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1993年7月28日 

页次 

145 

145 

145 

145 

145 

146 

146 

146 

146 

146 

146 

147 

147 

147 

148 

148 

148 

148 

17 



决定编号 标 题 

1993/294 向巴拿马衞,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方面 

的技术援助(E/1993/108) 

议程项目 

18 

通过日期 

1993年7月28曰 

1993/295 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榭共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盟约》方面的技术援助(E/1993/108) 18 1993年7月28日 

1993/296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别补充会议（E/1993/ 

L. 23) 18 1993年7月28日 

1993/297 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成员支付酬金(E/1993/ 

108) 18 1993年7月28日 

1993/298 提供资源以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能让专家参 

加其一般性i寸i仑(E/1993/108) 18 1993年7月28日 

1993/299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有关人权问题的文件(E/ 

1993/108) 18 1993年7月28日 

1993/300 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i义报告和第五十届会议临Bti义 

程和文件(E/1993/108) 

1993/301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E/1993/110) 

1993/302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及委员会第二届^i义 

临0ti义程和文件(E/1993/110) 

1993/303 1993年《世界经济概览》(E/1993/111) 

1993/304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E/ 

1993/111) 

18 1993年7月28曰 

15(a) 1993年7月29日 

15(e) 1993年7月29日 

15 1993年7月29日 

15(d) 1993年7月29日 

1993/30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后续工作(E/ 

1993/111) 

1993/306 跨国公司委员会的报告(E/1993/111) 

1993/307 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问题高级别委员会的报告 

(E/1993/111) 

15(d) 

15(d) 

1993年7月29日 

1993年7月29日 

15(1) 1993年7月29日 

1993/30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问题方面审 

议的文件(E/1993/113) 15(k) 1993年7月29日 

18 



决定编号 标 題 议程项目 通过日期 

1993/309 大会第46/162号决议执行的进度报告(E/1993/U2) 15(g) 1993年7月29日 

1993/31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人类住区问题方面审议的文件(E/ 

1993/112) 15(g) 1993年7月29日 

1993/311 

1993/312 

联合国环境M^理事会的报告(E/1993/112) 15(h) 1993年7月29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沙漠化和干旱问题方面审议的报告 

(E/1993/112) 15(h) 1993年7月29日 

1993/31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协调机构的报告(E/1993/ 

L. 35) 4(a) 1993年7月29日 

1993/314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届^i义报^^和委员^^二届^i义 

临时议程(E/1993/L. 36/Rev. 1) 9 1993年7月29日 

1993/315 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E/ 

1993/L. 39). 13 1993年7月29日 

1993/316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和黑山)不得参与欧洲经 

济委员会之工作(E/1993/109) 

1993/317 对欧洲经济委员会职权范围的修正(E/1993/109) 

14 

14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地点(E/ 

1993/109) 14 1993年7月30日 

1993/319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跨进二十一世纪的目标和战略(E/ 

1993/109) 14 1993牟7月30日 

1993/320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编写分析报告的工作(E/ 

1993/110) 15(c) 1993年7月30日 

1993/321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一届^i义报告及委员会第 

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E/1993/110) 15(c) 1993年7月30日 

1993/322 由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联合囪系统内技术?Hh活动的简 

要报告(E/1993/110) 15(c) 1993年7月30日 

1993/323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建议草案的拟议概念框架(E/ 

1993/112) 15(f) 1993年7月30日 

19 



决定编号 

1993/324 

1993/325 

1993/326 

1993/327 

1993/328 

1993/329 

1993/330 

1993/331 

1993/332 

1993/333 

1993/334 

1993/335 

1993/336 

1993/337 

1993/338 

标 题 

各区^员会准成员参加国际入口与发 ^ i义及其 g 

过程(E/1993/112) 

国际人口与发^i义^&委员会第二届^i义的报告目 

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E/1993/ 

112) 

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1992—1993两年期联合国系统方 

案和资源的报告(E/1993/SR. 46) 

第十三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的地点(E/ 

1993/SR. 46) 

减少自然灾害问题世界^i义(E/1993/L, 42) 

非政府组织关于咨商地位的申请和更改类别的请求(E/ 

1993/63) 

审査^W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类和第二类咨商地位的 

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四^ffl报告(E/1993/63)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95年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E/ 

1993/63) 

^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E/1993/SR. 4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E/1993/SR. 46) 

发展规划委员会(E/1993/SR. 46) 

延迟审议关于在人权领域援助危地马拉的决定(E/ 

廳/SR,46) 

鹏 年 实 务 鋭 续 会 

向危地马拉衞共人权领域的援助(E/1993/122) 

联合国共同制度(E/1993/SR. 48) 

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日期（E/1993/ 

SR. 48) 

议程项目 

15(f) 

通过曰期 

1993年7月30日 

页次 

161 

15(f) 

4(a) 

10 

10 

10 

11 

13 

15 

18 

18 

23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7月30日 

1993年10月21日 

1993年12月8日 

1993年12月8日 

161 

162 

162 

162 

162 

163 

163 

164 

164 

164 

164 

164 

16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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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议 

1993寿 

1 " 3 / L 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技术委 

员会会议次数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关于西M^社会每两年 

举行一届会议的1987年4月5日第158(XIV)号决 

议,1 

回顾在该决议中,西亚经社会要求执行秘书在西 

，社会不举行^i义的年份内编写一份关于西亚经社 

会的活动、计划和方案的详细报告,提交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 

相信西，社会成员国之间每年就关注的问题举 

行协商是可取的， 

深信可以通过西亚经社会技术委员会在西M^社 

会不举行射义的年份内开会而进行这些协商， 

铭记联合国关于行政、财政和方案规划的条例和 

细则， 

賊西鹏济社会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应在西鹏 

社会不举行会议的年份内举行会议，自1993年起,会 

议为期三天，但有一项了解，即这些会议的经费将在现 

有预算资源范围内謝共。 

〗卯3年2月2日 

第2次全体会议 

1993/2.在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内设 

立统计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搴会， 

认识到必须协调区域一级的统计工作，而且必须 

根据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所涉区域各国的情况和潜力 

织会议 

以及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统一统计方法和概念, 

这一重要性已致使,国其他区^员会设立常设统 

计委员会协调其区域的统计工作， 

意识到有必屡支持西亚经社会成员国的统计组织 

参加规划和发展统计活动并鉴定区域的优先统m十划 

和方案， 

a^识到必须加强区域阿拉伯组织与西，社会 

之间在统计政策、方案和，方面的协调和一体化,以 

期满足各成员国内统计组织的需要和要求并使ii些组 

织发展起来,以求实现区域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 

标， 

注意到西亚经社会成员国中央统计组织主管于 

1985年、1987年和1989 ，行的会议在指导、协调和 

if^西亚经社会的统计方案以及使这些方案同区域阿 

拉伯组织和成员国的统计方案和活动联系方面,证明 

是有效的， 

强调西亚经社会成员国中央统计组织主管^i义有 

必屡采取一个常设机构的形式， 

丄决定设立一个西，济社会委员^充计委员 

会,由西亚经社会成员国中央统计组织的代表组成，从 

事下列活动s 

(a) m^西亚经社会成员国的统计活动,itli这 

些国家在制订其统计方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就统计 

工作方案的现况、执行和im提出彰义,组织有关统计 

的专题讨论会、讲习班和讨论会多 

(b) 研究各种国际统计系统、分类和项目，使它 

们适应该区域各国的条件和优先事项多 

(c) 就西亚经社会成员国的统计培训需要提供 

咨询意见，酌情与有关区m构协调，提议实行各种培 

训方案； 



(d) 统一全国性统计资料，加强它们在区域一级 

和国际一级的可比性，同时考虑到统计委员会和其他 

相关机关的有关彰义； 

(e) 协调西亚经社会及其成员国之间统计数据 

和资料的交换，使有关各方受益； 

(f) 协调西亚经社会成员国的统计方案,特别是 

协调有关统iti周查、人口普查和执行日期等事项多 

2. 建议统计委员会每两年幵会一次； 

3. 促请西亚经社会执行秘书落实本决议,向西 

亚经社会第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统计委员会的成 

就的报告。 

J 柳 年 2 月 2 日 

第2次全体会议 

1993/3.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常设 

总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参考黎巴嫩政府提出的关于将西亚经济社会委员 

会常设总部迁往贝鲁特并担任其东道国的请求， 

还参考伊拉克政府的备忘录,其中要求西亚经社 

会工作人员于1992年12月31日之前返回巴格达,否 

则伊拉克政府将收回现有建筑物，但它准备为同一目 

的跑共别的建筑物， 

又参考约旦政府提出的关于将西亚经社会常设总 

部迁往安曼并担任其东道国的请求， 

参考执行秘书关于西亚经社会常设总部的说明,2 

考虑到必须为西亚经社会秘书处提供稳定的环 

境,这对它履行交付给它的任^S至为重要的， 

L请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采取必凌的 

措施研究黎巴嫩政府和约旦政府提出的请求以及可能 

从西亚经社会任何成员国收到的关于迁移西亚经社会 

常设总部并担任其东道国的任何其他请求，还请执行 

秘书向西亚经社会下一次特别会议提出一份详细报 

告,说明f爐西亚经社会常设总部所进行的联系，并对 

这方面的提雌行靴； 

2. 决定在本决ijOia之日后的一年之内在贝鲁 

特举行一次西亚经社会特别会议,讨论西亚经社会常 

设总部的问题； 

3. 感激黎巴嫩政府愿意担任西亚经社，别会 

议东道国^i备支付所涉经费； 

4. 感谢西亚经社会目前东道国伊拉克政府已提 

供且正提供的设施,并呼吁该国政府鉴于联合国与伊 

拉克共和国旨于1979年6月13日就西亚经济社会 

委员会总部问题缔结签署的协定，3就分配给西亚经 

社会在巴格达的常设总部的建筑物采取任何措施之 

前,同西亚经社会执行秘书进行协商； 

5. 并感谢约旦政府自1991年8月以来暂时担 

任西亚经社会的东道国并向它,一切必凌的设施。 

1553年2月2日 

第2次全体会议 

1993/4.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其筹 

备进程 

经济及社^1事会， 

回顾其1989年7月26日第1989/91号、蘭年 

7月26日第1991/93号和1992年7月30日第1992/ 

37号决议，其中决定了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召开、 

任务和筹备进程,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22日第47/176号决 

议,其中除其他外,认1Riy必须确保射义有充分的政府 

间#&进程以及必须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 

有关非政府组织参加鋭及其絲进程， 

1. 决定国际人口与发展^i义筹备委员会第二届 

会议应重新排定时间于1993年5月10日至21日在 

纽约举行； 

2. '又决定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根据其1992 

年12月23日第47/213号决议将核可的1994一1995 



两年期方案概算的通盘资源范围内，并在不损及到捐 

给会议自愿信托基金的捐款所提供资源的利用情况 

下,于1994年4月11日至22日召开^#委员会第三 

届会议,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必须确保会议成功履行其 

任务，并需确保有适当的政府间豁进程i 

3. 还决定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根据其第47/ 

213号决议将核可的1994一1995两年期方案概算的 

通盘资源范围内,将人口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推迟 

到1994年举行,并在理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上审议 

有无可能配合絲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排定其时间多 

4. iia本决议附件所定的非旨组织参加^i义 

及其^#进程并为此作出贡献的方式多 

5. 决定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 不发 

达国家充分有效地参加会议及其筹备进程，可根据现 

有预算外资源的能力，使用会议自愿信托基金为出席 

^&委员会^i义和此次国际^i义的每一 不发达国家 

一位代表提供旅费，在特殊情况下还可提供每日生活 

津贴多 

6. 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参加^#进程和此次国际 

会议的重要性,鼓励全力支持使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能够充分参加。 

J M 3年2月12日 

第3次全体会议 

附 件 

非政府组织参加国际人口与发展 

会议及其筹备进程 

1.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如表 

示愿意参加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其筹备委员会射义，应认可 

其参加。其他希望被认可参加的非,组织也可为此目的按照 

本决议的规定向^i义秘书处提出申请。 

2. 会议秘书处应按照本决议的规定，负责接受和初步评 

价各非政府组织报名参加^i义及其l^进程的申请书。 

3. 所有这种申请书必须随附关于该组织的职权范围及 

其活动同絲委员会工作的相关性，其中应表明这种职权范围 

和相关性同射1^#工作中哪些特定领域有关。这类资料应包 

括下列内容s 

(a) l亥组织的宗旨多 

(b) 该组织同会议及其,进程有关领域的方案和活动 

的资料以及在fPh或,国家执行这些方案和活动多 

(c) 确认其在国家和/或国际级别进行的活动； 

(d) 附有财务报表的年度报告副本，以及理事机构成员 

及其国籍的清单r 

(e) —份关于其成员的说明,指出成员总数和他们的地 

理分布情形。 

4*当评价申请认可参加会议及其筹备进程的非政府组 

织的相关性时,协议认为,决定它们相关性的根据是它们的背 

景和是否涉及人口问题或人口与发展问题,包括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1991年7月26日第1991/93号决议第4段提到的问题。 

5. 申请认可参加会议的非政府组织都必须肯定它们对 

鋭 目 柳 目 的 絲 兴 趣 。 

6. 如鋭秘书处根据按照本决议麟的资料,认为某一 

组织业已证明其职权范围和其活动与筹备委员会工作的相关 

性时,它将fti义絲委员鋭可该组织与会。如果秘书处不建 

议认可与会,它将向^&委员会提出这样做的理由。秘书处应 

确保至少在每届会议开会的一星期前向筹备委员会成员提出 

它的Si义。 

7. 筹备委员会应在其全体会议讨论会议秘书处的建议 

的24小时之内对所有认可与会的建议作出决定。如果不在此 

期间作出决定,则应在作出决定之前临时认可与会。 

8. 已认可与会参加筹备委员会一届会议的非政府组织 

可参加其今后所有鋭。 

9，鉴于国际人口与发展^i义的政府间特性，各非政府组 

织在鋭及其絲进程中将不絲谈判作用。 

10. A^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有关非政府组织 

可在g委员会的全体^i义和它的附属机关内作简Sa言。其 

他有关非自组织可要求在这些^i义上作简^言。如果提出 

要求的数量过多,筹备委员会应要求非政府组织组成集团,每 

个集团由一位发言者发言。非雌组织的任何口头发言按照联 

合国的一般惯例，均应,龙主席安排并须得到絲委员会的同 

j£ 。 

11, 有关非政府组织若觉得有必要，可在筹备进程中以 

联合国正式语文提出书面意见，但费用自理。除按照联合国议 

事规则的规定外，这些书面意见不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1993年实务会议 

1993/5. 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确认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
4
修订、解释和精简前 

一期的国民核算体系，
5
使其完全与其他国际统计标 

准更为一致， 

肯定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是一个可适用于所有 

国家的概念和^i十框架， 

又鹏人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强调灵活性，因， 

励使其用于有极大差异的经济体并«国际的比较， 

注意到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完成了结算表的综 

合工作，因而使一个经济体对资源能有充分的了解，使 

迄今个别提出一个经济体的重要要素的做法综合起 

来，为处理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奠定基础，并通过采 

用社会^i十矩阵办法来拟订出1if^贫穷的分析办 

法,4 

1. 对下列各方面、在十几年期间内对1993年国 

民核算体系的制定工作提供人力和财政资源深表赞 

赏:国民核算秘书处间工作组的成员一秘书处统计 

司、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gt洲共同体统计处一一以及 

各非舰组织、舒成员国和许多国民核算专家多 

2. 建议各成员国考虑使用1993年国民核算体 

系作为汇编其国民核算统计资料的国际标准,以促使 

经济及有关的统计资料相结合并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3. 还建议各成员国使用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 

编制可比较国民核算数据的H际报告； 

4. 又建议国际组织在审查经济统计特定领^^ 

准时考虑到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及其概念,并致力与 

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取得一致,以及在仍有不同时解 

释其理由并尽量使，合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多 

5. 请秘书长和国民核算秘书处间工作组各成员 

尽快以联合菌所有六种语文出版1993年国民核算体 

系并加以广泛散发； 

6. 请秘书处间工作组成员继续参与协调1993 

年国民核算体系的实施工作； 

7. 请各成员国、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支持执行 

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的所有方面——即基本数据的 

制定、发行手册、指南和专门研究报告、对用户和制作 

者的训练活动和技术合作活动； 

8. 又请各成员国、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协助并 

支持在研究议程所确定领域gm和修订1993年国民 

核算体系,包括关于旅学方面的l步制定工作、研 

究概念的加强和新出现的或未,的问题以及参照实 

施时所取得的经验使目前的^i义更形完善！ 

9. 同意联合国各区^员会在其各自区^执 

行1993年国民核算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并敦促秘书 

长对调动双边和多边资源以实施1993年国民核算体 

系的工作进行高级别协调，包括对各国和各区域委员 

会,必要的支助。 

W 5 3 年 7 月 日 

第30次全体会议 

1993/6.统计委员会特别会i义 

经济及社魏事会， 

注意到统计委员会已完成对国际统计制度的结由 

和作业的基本审查,6并因此建议和决定通过以下措 

施加强国际统i+ffl度： 

(a) 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更积极地进行 

工作,以监督统计委员会闭会期间茵际统计制度内协 

调/合作的进展情况； 

(b) 加强联合国各区域委员会统计司并加强所 

有五个区域内国家统计长区域斜义在其区域统计发展 

方面的责任； 

(c) 使行政协调委员会统计活动小组委员会与 

统计委员会和工作组之间建立更，的工作关系多 

(d) 成立六个工作队,作为制定国际组织间在下 

列iM领^M加一体^Xf^案的机制:国民核算;工 

业和营造统计;国际贸易统计;财务统计;价格统计;和 

环職计， 



还回顾统计委员会在其1993年2月22日至3月 

3日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会议6上强调在全世界各地实 

施订正国民核算体系的重要意义并一致^iSUiii该核 

算体系;赞同致力研究未解决问题并研究核算的未来 

各方面的打算， 

，據到委员会第二十八届射义定于1995轉行, 

1. 决定在1994轉行一次委员^f别^i义,为 

期4至5天,目的如下： 

(a) 审查执行有关一般加强国际统计制度的建 

议和决定的进展情况" 

(b) 监测实施订正国民核算体系的进展情况，并 

审查关于已确定迸一步必翻究工作的计划多 

2. 还决定在大会核可的1994—1995两年期预 

算限度内执行本决议的各项规定。 

年 7 月 日 

第邓次全体会议 

1993/7.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1989年12月22日第44/211号决议并 

注意到其1992年12月22日第47/199号决议, 

关切地注意到1992年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 

的结果远远低于预期的水平，而且按实值计算的对基 

金和计划署的捐助尤其是核心捐助目前有下降的趋 

势， 

重申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的基本特性应是,除别 

的以外，普遍性、自愿性和赠与性、中立性和多边性,而 

且受援国雌在协调所有类别的夕M5援助方面负有主 

要责任， 

1.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7/199号决议执 

况的进度报告，
7
包括该报告关于国别战略说明、 

国家执行和方案方式的各个附件； 

2*促请联合国系统各基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 

的行政首长尽一切努力进一步提高其组织的效率和效 

用,并在其年度报告中向其理事机构说明在这方面采 

取的措施； 

3. 促请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总的表现与其能 

力不相称的发达国家，考虑到既定的官方发展援助指 

标,包括联合国第二次 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制定的 

指标8以及目前捐助数额，大幅度增加其官方发展援 

助，包括对 国系食她务活动的捐助多 

4. 请秘书长设法确保大会第47/199号决议第 

13段所要求的对方案方式进行评价的有效方法于 

1994年6月之前拟订出来，并审查联合国系统在提高 

其活动与国别发展方案结合的程度和在掛共更一致的 

联合国系统支助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评价联合国系 

统方案方式共同框架在外地一级执行的过程中取得的 

经验多 

5. 还请秘书长审查S^国系统在国家一级实施 

国家执行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评价关于大会第47/ 

199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7中所载的联合国系 

统国家执行共同指导原则在外地一级执行的过程中取 

得的经验多 

6. 请秘书长向所有参加国定期提供按照大会第 

47/199号决议第&殺关于国别战略说明的规定采取 

步骤的情况，包括即将于意大利都灵国际劳工组织国 

际培训中心举行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会的情况； 

7. 强调有必要充分考虑到大会第47/199号决 

议第38段所列的各项因素,以确保驻地协调员制度能 

够行之有效,并请国家一级的联合国系统各机关酌情 

协力衝共必遵的资源，以协助驻地协调员履行其职责多 

8. 强调它十分重视及早彻底执行大会第47/ 

199号决议关于强化和支持驻地协调员制度的第39 

至第41段,包括关于扩大有资格被任命为联合国幵发 

计划署驻地代表/驻地协调员的合格发展专业人员候 

补队伍和关于增强驻地协调员的方案规划和协调的责 

任与职权的第39(d)和(g)分段； 

9. 强调有必要及早获得进展，在加强责任制的 

前提下，将权力、包括核定方案内的核准权力分散和下 

鹏外地办事处； 

10. 请秘书长进一步充实载于其报^&7附件一 

中的关于执行大会第47/199号决议的工作方案的内 

容,以期制定注M效的各项指标多 



11. 强调今后关于大会第47/199 "^^:i义JMtlf 

况的报告需^E重点放在联合国系统尤其是外地一级 

的活动的成果和产出上，而不是SA上多 

12. 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包括M处政策协调 

和可^发展部，为协调而有效地执行大会第47/199 

号决议专门拨出充足的资源，包括从联合国系统各基 

金、计划署和专门机构临时借调工作人员多 

13. 决定在其1994年实务会议上,作为大会第 

47/199号决议第54段所要求的对该决议执行情况的 

审查的一部分，审查本决议的执fflf况。 

2553年7月22日 

. 第40次全体会议 

1993/8.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 

战斗的第三个十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13号决议， 

重申《 国宪章》阐明的目标是促成国际合作, 

以J^M于经济、社会、文化或Ail主义顿的国际问 

题，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人 

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回鹏事会在其第1992〃3号决议中请秘书长编 

制向 ,主义和种族 ^ « » 行战斗的第三 # ^ 动 

纲领草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同时除其他外, 

考虑到《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鹏行战斗的第二个十 

特动纲领》尚未充分执行的部分， 

又回顾大会在其1992年12月16日第47/77号 

决议中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糊报 

告，
9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新 

的第三个十^ff动纲领草案， 

审议了糾长关于《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行 

情况的报告，" 

深信大会有必要在1993年宣布向种族主义和种 

族歧M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以加强这个领域的鮑 

家和国际努力， 

考虑到在建立一个不基于种族偏见的民主而团结 

的南非的道路上所取得的进展， 

强调南非政府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立即终 

止该国境内的暴力,保护所有南非人的生命和财产， 

还强iS0f有各方必须合作制止暴力，力行克制， 

铭记大会1989年12月14日第S —16/1号决议 

通过并载于其附件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 

破坏性影响的宣言》， 

深为关切种族主义和种族紧张形势仍然存在,而 

且仇外情绪高涨， 

强调必须继续协调联合国各机关和专门机构为执 

行《第二个十年行动纲领丽幵展的各项歸， 

L宣布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特别 

是诸如种族隔离这类制度化的、或由于官方的种族优 

越论各种族排他论而导致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 

当今世界上 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必须用一切可利 

用的手段与之进行斗争； 

2. 建议大会第四十八届^i义宣布向^^C和 

种族歧ma行战斗的第三个十年多 

3. 请秘书长在拟订第三个十年行动纲领草案 

时, 高度优先地注意那些旨在监督南非从种族隔离 

过渡到非种族i^社会的翻多 

4*又请秘书长在编制第三个十年的fi^J纲领进 

而考虑到世界人权^i义的结果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3年实^议期间的讨，况； 

5. 认为对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TO行战斗十年 

方案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捐款，为执行上述方案所不可 

或缺多 

6. 敦促国际社会向秘书长提供足够的财政资 

源,以采取有效糊打击种族主义和,歧视; 

7*决定给予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ma行战斗的 

第三个十年行动纲领的执fi^况这一问题以 高度优 

先。 

2卯3年7月22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9.提高秘书处妇女的地位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鹏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和第""0^条， 

又回顾《宪章》第八条,其中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 

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 

职务,不得加以限制， 

还回顾《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u的有 

关各段,特别是第79、306、315、356和358段，， 

回顾自1970年12月15日大会通过第2715 

(XXV )号决议首次提到聘用妇女担任专业人员职类 

以来，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他机构继续针对这 

一问题的各项有^:议和决定， 

关柳也a^到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职位中使妇女任 

职比例到1990年年底达到30%的目标并*^到， 

还关切地注意到EM级以上职位中妇女的任职 

比例仍然低得不合理，虽然通过秘书长 近的任命已 

取得了一些值得鄉的进展， 

意识到旨在防止和打击性骚扰的全面政策应是人 

事政策中 ^ 1缺少的纟 1 ^ »， 

赞扬«长关于处理性骚扰案件的程序的行政指 

示,12 

回顾大会1990年12月14日第45/125号决议、 

1990年12月21日第45/239C号决议、1991年12月 

16曰第46/100号决议和1992年12月16日第47/93 

号决议制定了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职位中妇女的总任职 

比例到1995年达到35%的目标， 

还回顾大会第45/239C号决议制定了 D—l级以 

上职位中妇女的任职比例到1995年达到25%的目 

标， 

考虑到秘书长的明确承诺，尤其是在继续改革阶 

段,对达成大^ij定的目标是绝对必要的， 

欢迎秘书长1992年11月6日在大会第五委员会 

发言时所表示的承诺，即尽可能使制定政策一级职位 

的男女比例接近对半程度,并欢迎秘书长在国际妇 

女节讲话中所表示的承诺，即确保到1995年联合国成 

立五十年周年B才秘书处内担任专业人员职位的妇女人 

数反映出旨世界人口比例，14 

又欢迎秘书长报告15中所载的对提高秘书处妇女 

地位的主要障碍的im和分析， 

还欢迎秘书长报告中所概述的旨在消除提高秘书 

处妇女地位的障碍的行动纲领，16 

欢迎秘书长制定了一项1993年和1994年行动计 

划，以在1995年之前提高秘书处妇女的地位,17 

1. 促请秘书长充分执行旨在消除提高秘书处妇 

女地位的各种障碍的行动纲领,16并注意到他的明确 

承^X矛于实现大^!l定的指标是^)(矛必要的； 

2. 还促请秘书长进一步审查联合国系统内现行 

的工作惯例，以期提高灵活性，消除对负有家庭责任的 

工作人员的直接或间接歧视，进一步考虑诸如分担职 

位、灵活工作时间、托儿安排、职业暂休计划和培训机 

会等问题， 

3*又促请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更 

加重视征聘和提升妇女担任受地域分配限制的职位, 

特别是担任高级制订政策和决策职位，以期达成大会 

第45/125号、第45/239C号、第46/100号和第47/ 

93号决议中制定的总任职比例到1995年达到35%和 

1>1级以上职位的任职比例到1995年达到25%的指 

标多 

4. 大力促请秘书长进一步利用联合国改M程 

所Mf共的机会，提升更多妇女担任高级职位; 

5. 促请秘书长按照《宪章》的规定，增加秘书处 

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任职人数,尤其是要增加尚 

无人任职或任职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妇女任职 

人数偏低的国家的妇女人数多 

6. 大力鼓励会员国支持5^国和各专门机构旨 

在增加专业人员职位，尤其是D-1级以上职位的妇女 

百分比的努力，办法是确定和提出更多的妇女候选人， 

鼓励妇女申请空缺职位并编制国家妇女候选人名册; 

7.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确保在1991-

1995年方案期间保持并加强具有执行权力和承担责 



任的适当机制,包括一名高级人员专门负责执行关于 

提高秘书处妇女地位所遇障碍的报告
15
中所载的行动 

纲领和彰义； 

&又请秘书长进一步拟订旨在防止秘书处内性 

骚扰的全面政策措施； 

9.还请秘书长确保按照分发文件时间安排的六 

星期规则，及时向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和 

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出一份进度报告,其中应载有 

旨在防止秘书处内性骚扰的政策措施。 

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10.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草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其先前通过的关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 

决议，特别是关于就此主题拟定一项联合国宣言的 

1991年5月30曰第1991/18号决议和1992年7月 

30日第1992/18号决议， 

铭记《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指出暴 

力是阻碍实现联合国妇女十年s，、发展与和平目标 

的主要障碍， 

认识到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实现妇女，地 

位的基本条件和充分尊重人权的必g件， 

深信关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一项联合国宣 

言将对实现妇女的完全平等地位作出积极贡献， 

认识到有效地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18有助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这一宣言还将加 

强和补充这一进程， 

1.感谢各专家、会员国和联合国各组织X牙1991 

年11月11日至1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对妇女暴 

力问题专家组会议19和1992年8月31日至9月4曰 

在维也纳举行的妇女地位委员会X牙妇女施加暴力问题 

工作组会议2°拟定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草案所 

作的贡献； 

2. 敦请大会m本决议附件所载关于消除对妇 

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的决议草案； 

3. 敦请会员国根据宣言草案中规定的措施,通 

过、加强和实施禁止对妇女使用暴力的法规，并采取一 

切必屡的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妇女在公共生活 

或私人生活中免受一切形式的身心暴力和性暴力的伤 

害； 

1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 

国根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十一届^i^l过的关 

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第19号一般性建议,
21
继续编 

拟本国的报告； 

5. 请联合国各实体以及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在该宣言Mii后,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将其付诸 

实施并传播有关的资料和，对它的了解; 

6. 请秘书长在该宣言通过之后,在现有资源范 

围内,为传播关于宣言的资料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 

协助； 

7. 还请秘书长与会员国协商,在宣言通过之后 

就其执，况向妇女地位委员会1995年第三十九届 

会议以及人权委员会1996年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报 

告; 

8. 敦请各国政府在筹备将于1995年9月4日 

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i义:以行 

动谋求，、发展与和平的活动中，加入一项iftt宣言 

m后产生的影响的活动内容。 

2柳年7月2 7曰 

第43次全体会议 

附 件 

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 

大会9 

认识到迫切需要使人人享有，、安全、自由、人格和尊严 

的权利和原则普iiM用于妇女， 

*魏到这些权利和原则已庄严载入各项国际文书之中,这 

些国际文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2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盟约》、23《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23《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18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24 

认识到有效实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将有助 

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并认识到本决议所载的《消除对妇 

女的暴力行为宣言》^^f这一进程的加强和补充， 

关切地认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实现《提高妇女地位内罗 

毕前瞻性战略》n中所确认的平等、发展与和平的障碍，该《战 

略》为打击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提出了一整套措施,同时,对妇女 

的暴力行为也是充分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 

障碍， 

申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侵犯了妇女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也 

妨5I或否定了妇女享有这些人权和自由的享受,并关切地看到 

在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方面长期未能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和自 

由， 

认识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历史上男女权力不平等关系的 

一种表现，此种不平^系造成了男子对妇女的支配地位和歧 

视现象,并妨碍了她们的充分发展，还认识到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是严酷社会机制之一，它迫使妇女陷入从属于男子的地位， 

关切地*錢到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土著民族妇女、难民 

妇女、移民妇女、居住在农村社区或边远社区的妇女、贫困妇 

女、被监禁或被拘留的妇女、女童、残疾妇女、老年妇女和武装 

冲突情况下的妇女等一些妇女群体特别易受暴力行为的伤害， 

忆及理事会1990年5月24日第1990/15号决议附件第 

23段中的结论，其中承认家庭和社会中对妇女施加暴力的现象 

普遍存在，而且不分駄、P介级和文化界线,必须相应采取紧急 

而有效的步骤来消除这种现象， 

又忆及理事会1991年5月30日第1991/18号决议,其中 

理事会建议拟定一项国际文书框架,明确正mx矛妇女的暴力问 

题， 

欢迎妇女运动在提醒人们更多地注意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的性质、严重性和程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簾惊地看到使妇女在社会上获得法律、社会、政治和经济 

，的机会受到特别是，发生的地方性暴力行为的限制， 

深信根据上述考虑，有必要明确而全面地确定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的定义明确阐述为确保消除对妇女施加的一切形式暴 

力而应予执行的权利各国应就其责任作出承诺，整个国际社会 

也应作出承诺,致力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 

庄严宣布下述《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并敦促作出 

一切努力,使之广为人知并获得尊重： 

第 ！ 条 

为本《宣言》的目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一语系指对妇女 

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 

性别的暴力行为，以及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 

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 

第 2 条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应理解为包括但并不仅限于下列各项： 

(a) 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 

括殴打、在家庭中对女童的性虐待、因嫁妆而引起的暴力行为、 

强奸配偶、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 

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 

(b) 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 

括强奸、性虐待、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和 

恫吓、贩卖妇飾强迫卖淫多 

(c) 国家施加的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 

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 

第 3 条 

妇女有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其他任何领域 

^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些人权和自由应受到保护。 

这些权利尤其包括s 

(a) 生命权利多25 

(b) 特权利; 2 6 

(c) 自由和人#$全的权利, 

(d) 受法律^F^ft护的权利多
26 

(e) 不受一切形式歧视的权利;
26 

(f) 身心健康方面&5谋所能及的 高标准的权利多
28 

(g) 得到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条件的权利;
29 

(h) 不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惩罚的 

权 利 , 

第 4 条 

各国应谴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不应以任何习俗、传统或 

宗教考虑为由Bi8其对消除这种暴力行为的义务。各国应以一 

切适当手段尽快采取政策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为此目的， 

(a)如尚未批准或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者,应考虑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或撤回其对该《公约》的保留； 



(b) 应避免对妇女施加暴力多 

(c) 应作出适当努力，防止、调查并按照本国法律惩处对 

妇女施加暴力的行为，无论是由国家或私人所施加者！ 

(d) 应在本国法律中拟定刑事、民事、劳动或行政处分规 

定，以惩罚和纠正使妇女受到暴力伤害的错误行为;应为遭受 

暴力行为的妇女衞共运用司法机制的机会，并根据国家立法的 

规定为受到伤害的妇女提供公正而有效的补救办法;各国还应 

使妇女了 j^通过种机制寻求补救的各项权利； 

(e) 应考虑是否可能拟定国家行动计划,用以促进对妇 

女的保护,使其免受任何形式暴力的伤害,或者在现有的计划 

中列入这方面的规定,为此，应酌情考虑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 

是关注这一iS的非政府组织可衞共的合作多 

(f) 应全面拟定能促,护妇女免受任何形式暴力行为 

伤害的预防性旅和各种法律、政治、行政及文化性质的措施， 

并确保確因法律、执法方式或其他干预行动方面缺乏性别敏 

感性而出现使妇女再次受害的情况多 

(g) 应在其现有资源允许范围内并酌情在国际合作的基 

础上,尽 大力量努力确保使遭受暴力的妇女以及必要时也使 

其子女得到专门援助,例如康复、协助照料和扶养子女、治疗、 

指导及保健和社会方面的服务、设施和方案以及支助结构等, 

并应采取其他一切有助于其安全和身心康复的适当措施； 

(h) 应在政府预算中拨出足够资源，用于与消除对妇女 

的暴力行为有关的活动； 

(i) 应采取措施，确保负责执行政策以防止、调查和惩办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受到专门培训，使之 

对妇女的需要f呆持敏感； 

(j)应采取各种适当措施，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措施,以改 

变有关男女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消除基于男尊女卑或女尊 

男卑思想和基于男女角色的陈规定型观念的偏见、风俗和其他 

各种习俗； 

(k)应促进针对普遍存在的对妇女的各种形式暴力行 

为,尤其是有关家庭暴力行为而进行的研究、数据收集和统计 

资料汇编,并应鼓励研究探讨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原因、性质、 

严重程度及后果,以及研究为防止和纠正》t妇女的暴力行为而 

实行的措施的有效性;此类研究的统计资料和调査结果应当予 

以公布； 

(1)应采取措施,消除对特别易受暴力伤害的妇女施加暴 

力的现象多 

(m)在遵照联合国有关的人权文书的规定提交报告时, 

应列入有关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为执行本《宣言》而采取的措 

施的资料； 

(n)繊励拟定有助于执行本《宣言冲所阐明的原则的 

适当准则； 

(o)应承认全世界妇女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在提高认识和 

缓解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 

(P)应促进并加强妇女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并应 

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与其开展合作； 

(q)，励本国为其成员的政府间区域组织酌情将消除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纳入其活动方案。 

第 5 条 

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专门机构应在各自主管的领域内促 

进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原则得到确认和实现;为此目的,尤 

其应当做到： 

(a) 促进国际和区域合作,以确定杜绝暴力行为的区域 

战略、交流经验并为有关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方案筹措资 

金多 

(b) 促进为启发和提高所有人对妇女遭受暴力问题的认 

识而举办的各类^i义和讨论会； 

(c) 促进联合国系统内人权条约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交 

流，以期有效地解决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题; 

(d) 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编制的诸如世界社会状 

况定期报告的社会趋势和问题分析中，列入审查对妇女的暴力 

行为的趋势的内容多 

(e) 鼓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之间的协调,以便将 

对妇女的暴力问题纳入实施中的各项方案，尤其应注意那些特 

别易受暴力伤害的妇女群体； 

(f) 促进制定有关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准则或手册,其 

中应考虑到本《宣言》J5诚各项措施多 

(g) 在履行其贯彻执行人权文件的职责时，酌情考虑消 

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问题； 

(h) 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解决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问 

题。 

第 6 条 

本《宣言》任何部分均不应影响任何国家的立法或某一国 

家内现行的任何国际公约、条约或其他文书中可能载列的更有 

利于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任何规定。 



1993/11.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其1947年8月5日第76(V)和1950年7月 

14日和17日第304I(XI)号决议,这两项决议构成了 

妇女地位委员会在每届常会期间受理有关妇女地位的 

机密性和非机密性来文清单任务的根据， 

考虑到其1983年5月26日第1983/27号决议， 

其中重申委员会审议关于妇女地位的机密性和非机密 

性来^:的任务并授权委员会指派一个工作组审议来 

文，以便提请委员会注意到那些看来反映出确经证实 

对妇女不公和歧视性做法的一贯模式的来文，包括各 

国政府的答复， C 

重申对妇女的歧视违背了人的尊严,妇女与男子 

应不论种族或信仰，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其本国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进程， 

忆及其1990年5月24日第1990/8号决议，其中 

请秘书长考虑到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在委员会工作中 

的作用，与各国政府协商，审查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的 

现有机制，以确保此类来文得到有效和妥善协调的审 

议,并就此向委员会第三十五届^i义提出报告， 

又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19号决议， 

其中请秘书长对委员会处理来文机制的存在和范围广 

为宣传，并确保委员会这一领域的活动与理事会其他 

机构的活动适当协调,并请委员会考虑设法使接受和 

审议来文的现有程序、包括可受理标准，更具透明度和 

更有效率， 

考虑到妇女地位问题来文工作组在其向委员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提出的报告
3】
中所作出的结论,认为虽 

然来文程序是了解歧^对妇女生活的影响的很宝贵的 

资料来源，但这种程序仍应P爐以更加有效和有用，还 

认为应确定接受来文的明确标准， 

1，重申授权妇女地位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 

公提出建议，说明针对来文所透露的歧视妇女的新趋 

势和fHf况应采取何种行动； 

2.请秘书长利用现有的一切媒介,继续广泛宣 

传委员会处理来文机制的存在和范围; 

31 

3. 还请秘书长继续支持委员会有关审议来文方 

面的活动，并确保委员会这一领域的活动与理事会其 

他机构的活动的适当协调； 

4. 请委员会在审议使接受和审议来文的现有程 

序更加有效时考虑到秘书长就关于妇女地位的来文的 

审查机制向委员会第三十五届^i义提交的报告，32 

5. 请每一个区域组在委员会每届会议前，提前 

一个星期指派一名成员参加妇女地位问题来文工作 

组； 

6.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三十八届^i义报告以何 

种方式宣传了委员会处理来文的机制； 

7. 又请秘书长确保由于本决议提出的活动而涉 

及的任何费用保持在 低限度，并确保在现有资源范 

围内幵展ii些活动。 

M S 3年 7月2 7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12*妇女、环境和发展 

经济及社^l搴会， 

考虑到大会1991年12月19日关于妇女、环境、 

人口和可持续发展的第46/167号决议，其中请秘书长 

在拟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的关于有效地动员妇女 

参与发展的报告中包括一节关于妇女在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中的作用的内容， 

回顾妇女地位委员会1992年3月加日第36/6 

号决议，其中委员雑别敦促各国政Jfff!l订法律、政策 

和方案以促进妇女参与保护环境,并请捐助国政府、国 

际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确保在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和 

对其援助过程中给予妇女对环境保护和管理的贡献以 

更大的重视，
33 

欢迎大会纖年12月22日的第47/191号决 

议,其中大会注意到秘书长决定要设立一个新的副秘 

书长级的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并请秘书长在考 

虑到各级性别平衡的情况下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机 

构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高级别咨询委员会设立一个 

职权明确、资格高、能力强的秘书处支助机构， 



欢迎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环境 

与发展的里约宣言》34中写入了原则20，根据这条原 

则，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因此, 

她们的充分参加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并欢迎 

伶性别问题纳入《21世纪议程》,包括该《议程》第24 

章对妇女的特殊关注， 

注意到《21世纪议程》第24. 9段建议秘书长审查 

所有联合国机构在实现发展和环境目标:^面是否^ 

了充分的作用，考虑如何加强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的环 

境和发展方案以执行《21世纪议程》，考虑如何把妇女 

的作用纳入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方案和决策中，特别 

是提出^i义以加强联合国特别关注妇女问题的各实体 

的能力，如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的提 

高妇女地位司、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和提高妇女地位 

国际研究训练所等， 

还注意到《21世纪议程》第24章对政府所提出的 

建议和目标，包括第24.2(d)段包含的目标，到1995 

年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建立机制，以iftt发展和环 

境政策及方案的执行情况和对妇女的影响,并确保其 

贡献和利益， 

认识到将于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 

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发展与 

和平将为审查当前的妇女地位和确立今后包括与环境 

和发展的有关行动的优先次序^^共重要机会， 

1. 敦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机构间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和高级别咨询委员会发鹏当机制,以确保《21 

世纪议程》中有关妇女在可持续发展中既是参与者又 

是受益者的作用的目标和活动得到支持，使目标得到 

实现，活动和其他建议的行动得到执行并确保政府和 

所有有关的 国实体监督并汇报此事多 

2. 请秘书长在根据大会第46/167号决议拟提 

交第四十八届大会的关于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的 

报告中将有关该问题的资料载入妇女在环境和可^ 

发展中的作用部分， 

3. 敦促各国政府考虑并执行《21世纪议程》所 

载的建议，以确保妇女参与关于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和方案的制订和决策； 

4. 请各国政府在其提交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大 

会: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和和平的报告中介绍关于 

《21世纪议程》第24章对政府提出的与妇女问题有关 

的目标完成程度以及该章所建议的活动执行程度的情 

况； 

5. 同意审查妇女地位委员会目前的和筹划的活 

动以确定《21世纪议程》中有哪些与妇女有关的建议 

已包括在这些活动中，并考虑如何使其它建议与包括 

g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内的委员会今后的活 

动相结合； 

6. 请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八届会议上i寸 

论筹备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时审查《21世纪议 

程》与妇女有关的fti义，以便： 

'(a)确定促进执行建议的方法，包括审议政府、 

KJt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作用； 

(b)审议妇女地位委员会在保证有效地将妇女 

地位问题纳入其工作方案方面可能与可持续发展委员 

^a行合作并为之m^共支持的^^法。 

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13.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妇女和儿 

经济及社^l事会， 

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15号决议， 

重申大会1989年12月14日第S-16/1号决议附 

件内所载《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 

的宣言》的各项规定，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16日第47/95号决议， 

震惊地看到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直接后果，大多 

数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社会经济权益被严重剥夺， 

深切关注带有政治目的暴力行为，迄今已使数以 

千计的人丧失生命，并造成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其中大 

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特别是在纳塔尔省和德兰士瓦省， 

注意到南非当局采取的旨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 

积极变革,这是南非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加上 

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而得到的结果， 



欢迎民主南非大会取得的进展,并鼓励多党论坛 

讨论和辩论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 

的南非的政治体制絲来， 

关注妇女没有被吸收参加在《关于种族隔离的宣 

言》所设想的正錢行的和平l^:南非问题的努力,强 

调必须确保她们充分参与这个进程，特别是直接使性 

别歧视问题咨询委员会参与多党论坛，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妇女和儿童 

的报告,其中提到1993年l月29日南非政府签署了 

一系列旨在不分性别地促进皿行各项基本权利和自 

由的公约，即《妇女政治权利公约》、
37
《已婚妇女国籍 

公约》、
38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8
《禁止酷 

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厚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 

约》24及《儿童权利公约》，
39 

魏到后来南非舰颁布了促进机会均等法案草 

案，对其未解决与贫困、无知和无权等问题息息相关的 

实质性性别歧视问题表示担忧； 

深信对现行法律系统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才能 

使其与一个新的、公正的南非相称，而且深信法案草案 

必须4戈表受其影响 大的那些人的意见和经验； 

认识到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没有种族鹏、没有性 

别歧视的民主南非而进行的斗争如不能成功,男女的 

，根本不可能实现， 

赞扬総国特别是秘书处舰种族隔离中心和社 

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OM高妇女地位司在帮助南 

非妇女充分参与在南非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没有 

性别歧视的民主制度的进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1. 赞扬在南非境内外反抗压迫并且始终坚定不 

移地反对种族隔离的那些妇女； 

2. 要求按照南非当局作出的承诺，立即无条件 

释放所有政激E和被拘禁者，包括其中的妇女和儿童; 

3. 促请参加多党论坛者在其议事日程中优先列 

入关系到妇女的问题，例如自由、正义与平等、发展与 

环境等； 

4. 呼吁所有国家和联合国机关根据大会1991 

年12月13日第46/79A号决议并与各解放运动协 

商,增加它们对改善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妇女和儿童的 

教育、保健、IRik培训和就业机会的支助； 

5. 要求SX、t种族隔离中心扩大和加强与秘书处 

社会发展和人道事务^'"提高妇女地位司的合作，以 

期拟定一些援助南非妇女的具体方案，使她们得以充 

分参与使其本国成为一个没有种族m的民主国家的 

过鹏程； 

6. !^国际社会对目前在南非形成的脆弱而极 

为重要的进程给予充分的、协同一致的支持，视事态发 

展的需要，分阶段地对南非当局施加适当的压力，并向 

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和处境不利的社会阶层提供援助9 

以确保迅速、和平地实现《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 

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的各项目标； 

7. 要求国际社会向南非妇女提供财政、物质和 

人力资源，以便设立以现在和消除种族隔离后南非妇 

女参与和提高地位为目的的特别方案和项目； 

8. 呼吁秘书长加强已经部署在南非的联合国观 

察团，以监督来自各方的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数量空前 

的政治和国内暴力事件并就此提出报告； 

9. 决定提高妇女地位委员会继续审查种族隔离 

制度下的妇女和儿童这一问题； 

10. 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妇女地位 

委员会第三十八届射义提出报告。 

年7月27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14*《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铭记《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r是促进男 

女^^方面fti要的国际人权文书， 

欢迎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柳国家 

越来越多，现已达120个， 

关切地?據到《公约》仍是附有保留意见 多的人 

权文书，尽管一些缔约国已撤回了对《公约》的保留， 



注意到正如ft^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十二届 

^i义所显示的那样，该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十分重要，因 

为该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世界人权会议的第4号建议， 

同时还实质性通过关于《公约》第16条及相关的第9 

和第15条的一般性建议草案并决定将其列入该委员 

会第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以便不加讨论地予以 后 

核准，以此作为其对国际家庭年的贡献, 

J據到大会1992年12月16日第47/92号决议, 

忆及其1991年5月30日的第1991/25号决议以 

及大会和经济及社^J里事会有关支持，员会的其他 

决议， 

5i^到该委员会的年会在所有人权条约机构的年 

会中为期 短， 

欢迎该委员会表示打算加强分析向其提交的国别 

报告， 

1. 支持消除对妇女歧^E委员会关于象准予其第 

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会议的时间那样增加其未来届会的 

会议时间的请求； 

2. 欢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十二届^i义通 

过了关于世界人权会议的第4号建议，委员会该届会 

议还实质性通过了关于《公约》第16条及相关的第9 

和第15条的一般性建议草案，l^i义和一般性建议草 

案均已提交给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并 

鼓励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续进行其制订详细的一 

般性建议的工作； 

3. 激消除Xt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蹄约国定 

期审查它们的保留并努力撒回这些保留,以便充分实 

施《公约》； 

4. 促请秘书长继续广泛宣传该委员会的各项决 

定的建议。 

】M3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15.巴勒斯坦妇女的境况和对她 

们的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赞赏地审议了«长提出的关于被占领土巴勒斯 

坦妇女的境况的报告42及以往关于生活在被占领的巴 

勒斯坦领土内外的巴勒斯坦妇女境况的报告， 

忆及《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特别 

是其中第260段， 

还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16号决议及 

絲 他 有 絲 议 ， 

深切关注生活在被占领状态下的妇女和儿童遭受 

尤为深重的痛苦， 

表示尤为关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 

坦妇女的悲惨处境正严重日趋^fc ， 

深为震惊地看到由于以色列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 

民的人权以及采取集体惩ig、宵禁、拆除房，关闭中 

小学和大学、大规模马隨出境、没收土地并i3:定居点 

以及剥夺家人团聚权利等等违反1949年8月12日 

《关于战B寸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43有关规定的非法 

镇压性措施，致使生活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 

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的^t况日益恶 

化， 

1. 重申只有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实现巴勒斯坦 

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巴勒斯坦妇女才能实现平等、自 

力更生和参与国家发展计划； 

2. 要求占领国以色列承认1949年8月12曰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Xf包括耶路 f̂c冷在 

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法律适用性并尊重《公约》 

的各项规定； 

3. 啊各国舰、联合国系统各金融组织、非政 

府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向巴勒斯坦妇女提供财政援 

助，以便为她们设立特别项目,支持她们为实现充分参 

与其所在社会的发Mift程而作的努力； 

4. 请妇女地位委员会继续监测《提高妇女地位 

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的执纟亍清况,特别是关于援助巴勒 

斯坦妇女的第260段的执豸亍情况， 

5. 请秘书长利用各种现有资源，包括派专家团 

去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协助审查巴勒斯坦妇女处境,并 

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提交报告，提出旨在改善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 

妇女状况的建议和行动方案。 

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16.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 

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1988年7月27日第1988/59号决议，其 

中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着手拟订 

1996-2001年期间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 

审议了载有1996—2001年期间全系统提高妇女 

地位中期计划草案的秘书处说明，44 

深信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可以为个别中 

期计划和方案表中列入提高妇女地位内容提供一个框 

架,从而加强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协调， 

考虑到与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相对应的 

联合国计划拟订周期有所改变，并且计划拟订一般趋 

向于更具战略性的形式， 

认识到将于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 

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发展与 

和平将得出的《行动纲要》不可能反映在必须于1993 

年核可的1996—2001年期间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 

期计划， 

1*赞同根据妇女地位委员会1993年3月24日 

第37/1号决议附件所载评论45加以修改过的1996 — 

2001年期间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作为协调 

全系统工作的总框架多 

2. 请正在拟订1996—2001年中期计划的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在其中期计划有，高妇女地位的部分 

中纳入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的有关方面; 

3. 还请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执行全系统提高妇 

女地位中期计划时，考虑到有必要确保人道主义救济、 

复原和难民方案照顾到妇女的健康需要并保护她们免 

受暴力和性虐待，特另提在紧急和冲突情况下； 

4. 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 

平通过《行动纲要》以及第二次审查和评价《提高妇女 

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执行情况的结果之后，为修 

改全系统中期计划作出安排； 

5. 又请秘书长确保修改过的全系统提高妇女地 

位中期计划更加简洁，考虑到联合国计划拟订周期的 

变化，采取更具战略性的做法，突出政策影响，包括更 

多的实质战略、时限、具体措施、资源和执行责任的分 

配； 

6. 决定由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及方案和协调委员 

会负责监测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期计划的进展情 

况，并且所有联合国实体应对全系统提高妇女地位中 

期计划中属于其责任领域的构成部分负有责任。 

年7月2 7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17.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 

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21号决议,其 

中注意到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第十二 

届^i义的报告，46 

审议了研训所董事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 

认识到研训所能对将于1995年9月4曰至15曰 

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 

特、发展与和平的实质豁工作发挥重要作用， 

还认识到研训所在它的专长领域能对有关国际家 

庭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以及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 

脑^i义的活动作出同样重要的贡献， 

重申继续有必要进行提高妇女地位的独立研究和 

有关培训活动，而且研训所继续有必要在这方面发挥 

作用9 ' 

1.满意地注意到提高辯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董事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及其所载各项决定多
47 



2. 赞扬研训所进行的帮助将妇女问题纳入发展 

战略主流的活动,赞扬它对妇女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 

又种土錢济发展所作贡献的i平价多 

3. 表示赞赏研训所继续并设法加强其活动方 

式,例如,特别是同区域委员会和研训所的各中心点建 

立联络网，以便确保有效地多同外l^触和协调,借此 

加强和巩固妇女在国家和区域各级的地位; 

4. 请研训所发挥它在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培 

训和统计方面的基本作用，协助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 

^i义:以行动谋求鸭、发展与和平的实质豁工作； 

5. 还请研训所在其专长领域对1994年国际家 

庭年、将于1994年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M^i义 

以及将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 

界首脑会议等有关活动作出贡献； 

6. 重申有必鼙维持用以从事对妇女地位极为重 

要的独立研究和有关培训活动的资源水平多 

7. BB青各国和各政府间组织和非TO组织向联 

合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信縫金自愿捐款 

和认捐款项，从而使研训所能继续对其任务规定作出 

有效反应。 

1^3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18.国际残疾人日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建议大会通过下列7央议草案： 

"国际残疾人日 

"忆及其各项有关决议,包括1982年12月3 

日第37/52号决议，其中通过了《关于残疾人的世 

界行动纲领〉严和】982年12月3日第37/53号决 

议,其中特别宣布1983—1992年联合国残疾人十 

年为一项长期行动计划， 

"又忆及在其1990年12月14曰第45/91号 

决议中曾请秘书长将联合国残疾问题方案的重点 

从提高认识转到行动方面，以期到2010年实现人 

人共享的社会， 

"进一步忆及其1992年10月14日第47/3 

号决议宣布12月3日为国际残疾人日， 

"注意到尽管旨在提高人们对残疾人的需要 

和情况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活动有了可观的 

扩展,但仍然有必要作出持久努力来克服那些影 

响到残疾人平等和参与的物质障碍和社会障碍， 

"意识到需要在各个级别上采取更有力和更 

广泛的行动和措施,以期实现十年和《世界行动纲 

领》所定目标， 

"考虑到《世界行动纲领》的目的是促进有关 

残疾预防、康复和实现残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和发展及平等等项目标的有效措施，这意味着获 

得与全人口中其他人同等的机会，平等地分享由 

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条件的改善， 

"1.满意地注意到为数众多的会员国于 

1992年12月3日庆祝了第一个国际残疾人日多 

"2。 Dpq:各国政府庆祝国际残疾人日，乘此 

机会大力促使全体人民意《1«，残疾人参与社会、 

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肯定会给个人和社 

会带来惠益多 

"3.重申有必要使残疾人及其组织参与决 

定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事项，包括国际残疾人日的 

庆祝事宜多 

"4.请各会员国在每年庆祝国际残疾人日 

时，设法将此种庆祝活动与联合国的一些重大活 

动联系起来,诸如已于1993年6月14至25日在 

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1994年国际家庭 

年、定于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举行的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定于1995年3月11日和 

1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 

会议和定于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 

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平等、发 

展与和平； 



"5*请秘书长向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四 

届^i义报告^员国为庆祝国际残疾人日而采取 

的措施。" 

! 鹏年 7月 2 7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19: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0年5月24日 

第1990/26号决议，其中理事会授权社会发展委 

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设立一个由自愿捐款提 

供经费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特设工作组，与 

各专门机构、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特别 

是残疾人组织一起密切协作，拟i了残疾儿童、青年 

和成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并请委员会如设立这 

样一个工作组，就蹄确定这些规则的案文，供理 

事会1993年审议,并提交大会第四十八届^i义， 

"忆及社会发展委员会1991年2月20日第 

32/2号决议49决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0/26号决议,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 

家微工作组， 

"赞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专门机构、政府间 

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残疾人组织，参加了工 

作组的审议工作， 

"还赞赏地注意到会员国对工作组的慷慨财 

政捐助， 

"欢迎工作组在三届会议、每届会议为期五个 

工作日的范围内完成了它的任务，. 

"赞赏地认可制定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的报告，5° 

"注意到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对 

载于工作组报告中的标准规则草案的讨论情 

况,
51 

鹏本决议附件所载《残疾人机会均等 

标准规则》多 

"2.请会员国在制定本国残疾人方案时实 

施《规则》； 

"3.促请会员国根据将予《琉的、负责监测 

《规则》执考f1f况的特别报告员的要求樹共资料多 

"4.请秘书长，执行《规则》，并向大会第 

五十届^i义提出报告； 

"5.促请会员国从财政上和其他方面支持 

《规则柳执行。 

2 ^ 3年 7月 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附 件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 

" 导 富 

"背景和当前的需要 

"此前的国际行动 

"标准规则的由来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的宗旨和内容 

"残疾人政策的一些基本概念 

"序 官 

"一、鸭参与的先决条件 

"规则 l提高认识 

"规则 2医疗护理 

"规则 3康复 

"规则 4支助服务 

"二、平等参与的目繊域 

"规则5无障碍环境 

"规则 6教育 



"规则 7就业 

"规则8维持收入和社会保障 

"规则9家庭生活和人格完整 

"规则 I O文化 

"规则 l l娱乐和体育活动 

"规则 1 2宗教 

"三、执行措施 

"规则13信息和研究 

"规则14决策和规划 

"规则 1 5立法 

"规则16经济政策 

"规则17工作协调 

"规则18残疾人组织 ' 

"规则19人员培训 

"规则20在执行《规则》过程中国家对残疾人方案的 

监测和评价 

"规则21技术和经济合作 

"规则22国际合作 

"四、监测机制 

" 导 言 

"背景和当前的需要 

"1.在世界各地、在每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都有残疾人的存在。全世界残疾人的数目相当大， 

而M在增加。 

"2.残疾的原因和后果，世界各地的情况各 

有不同。这种差异是不同社^^济环境的结果，也 

是各国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尚有差别的结果。 

"3.目前的残疾人政策是近二百年来发展 

形成的。它的许多方面反映了不同Bt代的总体生 

活条件和社会经济政策。但是在残疾人领域，也有 

许多特殊的因素影响到残疾人的生活条件。无知、 

忽视、迷信和恐県都是一些社会因素，在整个残疾 

人历史上，这些因素阻延了残疾人发展进程，使之 

陷于孤立。 

"4.多年来,残疾人政策从医疗机构的初级 

护理发展到残疾儿童的教育和对成年后致残者提 

供康复服务。通过教育和康复，残疾人在残疾政策 

的进一步发展方面成为更加积极的推动力。成立 

了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家属和支持者的组织，为残 

疾人争取更好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 

提出了融合与正常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反映了人 

f门对残疾人自身的能力有了更大的认识。 

"5.接近1960年代末期时，一些国家的残 

疾人组织幵始拟订一个新的残疾概念。这一新概 

念表明了残疾者个Aii到的限制不但与环境的设 

计和结构密切相关，而且也与人们的态度密切相 

关。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残疾人问题日益受到 

人们的注意。据估计，有些发fe中国家的残疾人口 

比例非常高，而且大部分残疾人都极为贫穷。 

"此前的国际行动 

"6.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长期以来都十 

分重视残疾人的权利问题。1981年国际残疾人年 

重要的成果是大会1982年12月3日第37/52 

号7央议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48 

国际残疾人年柳世界行动纲领》对这一领域的进 

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两者都强调残疾人有权 

享有与其他公民同样的机会，并且平等分享因社 

会和经济发展而改善的生活条件。另外还首次从 

残疾人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界定了障碍 

的含义。 

"7. 1987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残 

疾人十年中期审查《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执行情况的全球专家会议。会上建议拟订一项指 

导原则，以指明未来几年的优先行动事项。这项原 

则的基础应是承认残疾人的权利。 

"8。结果，该会议提请联合国大会召幵一个 

特别会议以期拟定一项消除对残疾人的一切形式 

歧视国际公约草案，在该十年结束之前提交各国 

批准。 

"9*意大利编拟了此项公约的大纲初稿并 

提交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后来，瑞典又在大会第 



四十四届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公约草案的陈述。 

fa是，在上述两届^i义上,5^于此项公约的适宜性 

均未能^共识。许多代表认为，现有的人权文件 

似乎足以保证残疾人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权利。 

"标准规则的由来 

"10.根据大会的审议意见,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在其1990年第一届常会上 后商定集中精 

力草拟出另夕卜种国际文书。理事会1990年5月: 

24日第1990/26号决议授权社会发展委员会在 

其第三十二届^i义上考虑设立一个由自愿捐款提 

供经费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专家特设工作组，与 

一些专门机构、其他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特 

别是残疾人组织一起密切合作，拟订关于残疾儿 

童、青年和成年人机会均等的标准规则。理事， 

请社会发展委员会 后确定这些规则的案文,供 

其1993年审议，，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11.随后在大会第四十五届^i义第三委员 

会展幵的讨论表明，人们普遍支持拟定残疾人机 

会均等标准规则的新倡议。 

"12.在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上,制定标准规则的倡议得到许多代表的支持,会 

议讨论通ia了 1991年2月20日第32/2号决议, 

其中委员会决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0/ 

26号决议，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 

"《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的宗旨和内容 

"13.《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堤根据联 

合国残疾十年（1983 — 1992)52取得的经验拟订 

的。由《世界人权宣言〉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盟约》23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23组 

成的《国际人权宪章》、《儿童权利公约〉严柳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8
以及《关于残疾人的 

世界行动纲领》，是拟定本《规则》的政治和思想基 

础o 

"14.本《规则》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如果 

为数众多的国家都本着尊重国际法规则的意向而 

付诸实施,那么即可成为国际习惯法。它意味着各 

国承担坚定的道义和政治承诺，在残疾人机会均 

等方面采取行动。它提示了责任、行动与合作方面 

的重要原则,并且指明了对于生活质量和实现充 

分参与及辨*^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领域。本《规 

则》为残疾人及其组织提供了决策和t询的手段。 

为各国、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开展技术和 

经济合作掛共了基础。 

"15.本《规则》的宗旨是确保残疾男女和儿 

童,作为所齒土会的成员,可行使与其他人同样的 

权利与义务。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中，仍然存在使残 

疾人无法行使其权利与自由的障碍，因而使他们 

难以充分参与所在社会的各种活动。各国有责任 

采取适当的行动消除这些障碍。残疾人及其组织 

应在这一进程中作为参与伙伴发挥积极的作用。 

残疾人机会均^Xtffi界各国致力于调动人力资 

源的普遍努力的一个重要贡献。尤应特别注意诸 

如妇女、儿童、老人、穷人、移民工人、患双重或多 

重残疾的人、土著人和少数民族等群体。此外,还 

有为数众多的残疾难民，他们的特殊需要也应加 

以注意。 

"残疾人政策的一些基本概念 

"16.下i^f概念贯穿于本《规则》。它们 

基本上是由《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内的那 

些概念演化而来。其中有些概念则反映了联合国 

残疾人十«间的发展变化。 

"離与障碍 

"17. 6残疾， 一词概括了世界任何国家任何 

人口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各种功能上的限制。人 

们出现的残疾既可以是生理、智力或感官上的缺 

陷，也可以是医学上的状况或精神疾病。此种缺 

陷、状况或疾病有可能是长期的,也可能«渡性 

质的。 

"18.《障碍， 一词是指机会的丧失或受到限 

制，无法与其他人在同等基础上参与社会生活。 

6障碍，一词指的是患某种残疾的人与环境的冲 

突。使用此词的目的是着重强调在环境和社会中 

许多有组织活动诸如在信息、交流及教育等方面 

的缺欠,使残疾人无法在辨基础上进行参与。 



"19。上文第17和第18段所界定的6残疾， 

和货碍，两个词的这种用fe^从现代残疾人的历 

史中逐渐演化而来的。1970年代，残疾人组织作 

表和残疾领域的专业人员很不赞成当时使用的术 

语。《残疾，和'障碍，这两个词在使用上常常含义 

不清和相互混淆，难以很好地指导决策和政治行 

动。该术语反映的只是医疗和诊断的观点，忽视了 

周围社会环境的不足和缺陷。 

"20。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采用了一项国 

际缺陷、残疾和障碍分类，提出了一种更加准确同 

时又是相对论的，法。《国际缺陷、残疾和障碍分 

类〉严明确地把,陷，、'残疾，和货碍，区分开 

来。该《分类》现已广泛用于康复、教育、统计、政 

策、立法、人口统计、社鲜、经济学和人类学等领 

域。有些使用者表示关切，认为该《分类》对于'障 

碍， 一词的定义仍可能太偏重于医学，太偏重于个 

人，也许不足以明确表示出社会状况或社会的期 

望与个人的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该《分 

类》即将修订的版本中将研讨这些关切以及该《分 

类》发表之后12年以来使用者先后表示的其他关 

切， 

"21.根据《世界行动纲领》的实施经验以及 

在联合国残疾人十年期间展开的广泛讨论,人们 

对残疾问题及所用的术语深化了认识，拓宽了理 

解。目前使用的这些术语确认有必要既看到个人 

的需要(诸如康复和用品用具等)同时还应看到社 

会环境的缺欠(妨碍参与的种种障碍)。 

"预 防 

"22*《预防, 一词系指采取一些行动，免 

出现生理、智力、精神或感官上的缺陷(初级预防) 

或防止缺陷出现后造成永久性功能限制或残疾 

(二级预防)。预防可包括许多类别的行动，诸如初 

级保健、产前产后的幼儿保健、营养学教育、传染 

病免疫运动、防治地方病的措施、安全条例、在不 

同环境中防止发生事故的方案，包括改造工作场 

所以防止职业残疾和疾病，预防由于环境污染或 

武装冲突而造成残疾。 

" 康 复 

"23* '康复，一词系指i&i!l下述目标的一个 

过程,它旨在使残疾人达到和保持生理、感官、智 

力、精神和(或)社交功能上的 佳水平,从而使他 

们借助于某种手段,改变其生活，增强自立能力。 

康复可包括提供和(或)恢复功能、补偿功能缺失 

或补偿功能限制的各种措施。康复过程不包括初 

始的冶疗。它包括范围广泛的措施和活动，从较为 

基本的和一般性的康复,到针对具体目标的活动， 

例如M康复。 

"机会均等 

"24.《机会均等，系指使社会各系统和环境 

诸如脤务、翻、信息及文件等得以为所有人特别 

是残疾人享受利用的过程。 

"25.同等权利的原则意味着每一个人的需 

要都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些需要必须成为社会规 

划的基础，必须适当地运用所有资源,确保每一个 

人都有同等的参与机会。 

"26.残疾人是社会的成员，因而有权利留 

在其当地社区之内，而且他们应能在一般的教育、 

保健、就业和社会服务的结构内获得所需要的支 

助。 

"27.由于残疾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也 

负有同等的义务。既然获得同等权利，那么社会也 

应对他们提出较高的期望。作为同等机会进程的 

一部分，应该创造条件,便于残疾人承担其作社会 

成员的充分责任。 

"序 言 

"铭记根据《联合国宪章》作出各国承诺，将与 

本组织进行合作，联合行动和分别采取行动，促进 

生活水平的提高、充分就业和为经济及社会进步 

及发展创造条件， 

"重申《宪章沖宣布的人权、基本自由、社会 

正义和人格尊严和价值， 

"特别忆及《世界人权宣言》、22《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严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盟约〉严所规定的国际人权标准， 

"5據到这些文书宣布，应确保所有个人不受 

歧m^—律享有文书中所确认的各项权利， 

"忆及《儿童权利公约》39的规定，其中禁止基 

于残疾而加以歧视，并要求采取特别措施确保残 

疾儿童的各项权利,并忆及《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 

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也规定了防止残疾 

的一些保护措施， 

"叉忆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8 

规定确保残疾女童和妇女的权利， 

"考虑到《残疾者权利宣言》、55《智力迟钝者 

权利宣言》、56《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57《保护精 

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严和大会通过 

的其他有关文件， 

"还考虑到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有关公约和 

建议，特别是关于残疾人不受歧视地参与就业的 

有关公约和^i义， 

"念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有关组织的有 

关建议和工作，特别是教科文组织的《普及教育世 

界宣言》，59 

"考虑到各国对于保护环境所作出的承诺， 

"注意到武装冲突造成的破坏并对稀有资源 

被用来生产武器深感遗憾， 

"认识到《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和其 

中关于《机会均等，的定义表明国际社会真诚希望 

使这些国际文书和建议得到实际而具体的实现， 

"确认联合国残疾人十年(1983—1992年)实 

施《世界行动纲领》的目标仍然有效，仍需采取紧 

急而持续的行动， 

"忆及《世界行动纲领》所依据的基本概念对 

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都同样适用， 

"深信需要加强努力，使残疾人充分而平等地 

享有人权和参与社会， 

41 

'"再次强调残疾人和他们的父母、监护人、支 

助者和他们的组织必须作为国家的合作伙伴，积 

极参与规划和实施影响其公民、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的所有措施， 

"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0/26号决议， 

并根据《世界行动纲领》详尽列举的为使残疾人达 

到与其他人平等所需的具体措施，通过了以下所 

述的《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以期： 

"(a)强调残疾领域的任何行动首先需要对 

残疾人的状况和特别需要取得足够的认识和经 

验； 

"(b)强调使社会组织的^h方面向所有人 

实现无障碍的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目 

标； 

阐明残疾领域社会政策的重要方面， 

适当时还包括积极鼓励技术和经济合作多 

"(d)为实现机会均等所需的政治决策过程 

提供示范模式，其中考虑到各国的技术和经济水 

平尚有很大差别，政治决策过程必须反映出对其 

所在的文化环境的深刻认识以及残疾人在其中的 

重要作用； 

提议各国建立机制，用以促进各国、联 

合国系统各机关、其他政府间机构和残疾人组织 

之间的密切合作； 

"(f)提议建立有效叫制以监测各国努力实 

现残疾人机会均等的过程。 

"一、平等参与的先决条件 

"规则〗提高认识 

"各国应采取行动，提高社会对残疾人及其权 

利、需要、潜能和贡献的认识。 

"1.各国应确保主管当局向残疾人及其家 

属、向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广大群众传播关于 

现有的方案和服务的 新信息。向残疾人^l共信 

息应采取对他们无障碍的形式。 

"2*各国应发起和支持关于残疾人和残疾 



政策的宣传运动，指明残疾人是具有与其他人同 

样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因此理应采取措施消除不 

利于充分参与的一切障碍。 

"3.各国应促使传播媒介从积极方面描述 

残疾人;对于这一事项，应征求残疾人组织的意 

见。 

"4,各国应确保公共教育方案在其所有方 

面均反映出，和充分参与的原则。 

"5.应邀请残疾人及其家属和组织参与有 

关残疾人事项的公共教育方案。 

"6.各国应鼓励私营部门的企业在其活动 

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残疾人问题。 

各国应发起和«旨在提高残疾>^对其 

自身权利和潜能的认识的方案。增强自立能力和 

活动能力将有助于残疾人利用其所得到的机会。 

提高认^^应成为残疾儿童教育和康复 

方案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残疾人还可舰自己的 

组织所开展的活动在提高认识方面相互帮助。 

"9*提高认识应作为对所有儿童进行教育 

的一个内容，并应作为教师培训班和所有专业人 

员培训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规则2医疗护理 

"各国应确保为残疾人掛共有效的医疗护理。 

"L各国应努力创造条件,开办由多学科专 

业人员对生理缺陷加以早期诊断、评估和治疗的 

方案。这可以防止、减轻或消除致残后果。此种方 

案应确保在个人级别有残疾人及其家属的充分参 

与以及在规划和评价级别上有残疾人组织的充分 

参与。 

"2.当地社区工作者应得到适当培训以便 

参与某些领域的工作，例如及早发现缺陷、mf共初 

级协助和为其介绍合适的服务。 

"3.各国应确保对残疾人特别是对幼儿和 

儿童，如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在同一系统内向他 

们提供同样水平的医疗护理。 

各国应确保所有医务人员和护理人员 

都经过充分的训练，足以向残疾人提供医疗护理, 

确保他们有机会获^T关的治疗，和技术。 

"5.各国应确保对医务人员、护理人员以及 

有关人员进行适当培训，使他们不致向家长提出 

不妥当的彰义，从而限制其子女的治疗选择。此种 

培训应不断进行，而且应为之«最新的信息。 

"6*各国政府应确保残疾人获得他们所需 

要的任何经常治疗和药品，以维持或改善他们的 

功能水平。 

"规则3康复* 

"各国应确保向残疾人衝共康复服务，以使他 

们&PJ^^持 佳的自立和功能水平。 

"1.各国应为所有类别的残疾人制定国家 

康复方案。这些方案应考虑到残疾人的实际需要 

并符合充分参与及，原则。 

"2.这些方案应包括范围广泛的活动,诸如 

为改善或弥补某项受损害的功能而mf共的基本技 

能培训，对残疾人及其家属銜共指导，培养自立能 

力以及不定期的服务,例如iftt和指导。 

"3.需要康复的所有残疾人，包括重度残疾 

和多重残疾的人，应iM机会获得康复治疗。 

"4*残疾人及其家属应能参与设计和安排 

涉及他们自己的康EI艮务。 

"5.凡有残疾人居住的社区，均应可得到所 

有各种康复服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达到 

某种特定训练目的，也可举办短期的特别康复训 

练班，合宜时，可采取寄宿形式。 

"6.应鼓蹄残疾人及其家属参与康复工作, 

例如作为受过培训的教师、辅导员或咨询人员。 

"7,各国在拟订或评价康复方案时，应吸取 

残疾人组织的专门知识。 

"规则（支助服务 

"各国应确保为残疾人发展和提供支助服务, 

*康复是残疾人政策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定义是上文导 

言部分第23段。 



包括辅助性器材，帮助他们提高日常生活的独立 

能力和行使他们的权利。 

"1.各国应根据残疾人的需要，确保衝共各 

种辅助性器材和设备并提供个人服务和传译服 

务，作为实现机会均等的重要措施。 

"2.各国应支持研制、生产、销售和维修各 

种辅助性器材并传播与其有关的知识。 

"3.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利用普遍可以得到 

的专门技术知识。拥有高技术工业的国家应利用 

其技术潜力，提高辅助性器材和设备的标准和有 

效性。应鼓励if制和生产简单、价廉的器材，尽可 

能利用当地的材料和当地的生产设施。可让残疾 

人自己参与i^些器材的生产。 

"4各国应认识到,所有需要辅助性器材的 

残疾人都应该有机会获得X牙其适用的这种器材， 

包括获得所需的资金。这意味着应免费提供或以 

残疾人或其家庭买得起的低廉价格掛共辅助性器 

材和设备。 

"5.各国提供辅助性器材和设备的康复方 

案，应在设计、耐久性和年龄适应性方面考虑到'男 

女残疾儿童的特殊要求。 

"6:各国应支持特别为重度残疾和或多重 

残疾者发展和衝共个人服务方案和传译服务。这 

类服务可使残疾人更多地参与日常生活，参与家 

庭、工作、学校的活动和娱乐活动。 

"7.在设计个人服务方案时应尽量由使用 

此种方案的残疾人对提供方案,方式起决定性 

的作用。 

"二、平等参与的目标领域 

"蚬则5无障碍环境 

"各国应确认无障碍环境在社会各个领域机 

会均等过程中的全面重要性。对任何类别的残疾 

人，各国均应:(a)采取行动方案,使物质环境实现 

无障碍;(b)采取措施,在提供信息和交流方面实 

现无障碍。 

"(a)物质环境的瑰碍 

"1.各国应采ra施，消除物质环境中影响 

参与的障碍。此种措施应包S^fl定标准和准则，并 

考虑颁布立法，确保社会中各个方面实现无障碍 

环境,例如确保住房、楼房、公共交通服务和其他 

交通工具、街道和其他室外环境的无障碍。 

"2.各国应i，保建筑设计师、建mX程师 

和参与物质环^i殳计和建造的其他专业人员充分 

了解残疾人政策和实现无障碍的措施。 

"3*物质环境的设计和建造应从设计过程 

一开始就将无障碍的要求考虑在内。 

"4.在制定环境无障碍的标准和准则时，应 

征求残疾人组织的意见。在设计公共建筑项目时， 

还应从初始规划阶^f尤让当地的残疾人组织参与 

其事，从而确保 大限度的无障碍环境。 

"(b)信息和交流的雄碍 

"5.残疾人以及适当时包括他们的家属和 

支助者应能在各个阶段，无障碍地了解关于诊断 

结果、权利和可得到的服务和方案的充分信息。提 

供此种信息的形式应对残疾人无障碍。 

"6.各国应制定办法使信息服务和各种文 

件做到对各种类别的残疾人均无障氛应使用盲 

文、磁带、大字印刷和其他适当技术，使那些有视 

力缺陷的人无障碍地获得书面信息和文件。同样 

地，也应使用适当技术使那些有听力缺陷或有理 

解困难的人无障碍地获得语言信息。 

应考虑在聋童教育中，在其家庭和社区 

中，使用手语。还应樹共手语f辩服务来使聋人和 

其他人之间方便交流。 

"8.还应考虑到患有其他交流残疾的人的 

需要。 

"9.各国应该鼓励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 

电台广播和报纸，使其服务做到无障碍。 

"10.各国应确保供一般公众使用的新的电 

脑化信息系统和服务系统一开始就使之可为残疾 

人无障碍地使用，或加以改造，使之可为残疾人无 

障碍地应用。 



"11*在制定措施使信息服务无障碍方面, 

应征求残疾人组织的意见。 

"规则 6教育 

"各国应确认患有残疾的儿童、辨和成年人 

应能在混合班环境中享有平等的初级、中级和高 

级教育机会的原则。各国应确保残疾人教育成为 

其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1.应由一般教育部门承担在混合班环境 

中对残疾人施行教育的责任。残疾人教育应成为 

国家教育规划、课程设计和学校安排的一个组成 

部分。 

"2.普通学校的教育应创造条件，||^共## 

和其他适当支助服务。应为适应不同残疾人的需 

要而衝共充分的无障碍环境和支助脤务。 

"3.应让家长团体和残疾人组织参与各个 

级别的教育过程。 

"4.在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内，应向各种类 

别和不同程度残疾的男女儿童，其中包括重残儿 

童，Mf共义务教育。 

"5.应对下述几类人给予特别关注: 

"(a)特别年幼的残疾儿童多 

"(b)学龄前残疾儿童； 

有残疾的成年人,特别是妇女。 

"6*为在普通教育体系中安排为残疾人提 

供的教育，各国应： 

"(a)有明确的政策并使之得到学校和社会 

的广泛理解和接受； 

"(b)使教学课程可以灵活运用或作出适当 

的增补和修改； 

"(c)提供高质量的教材、经常性的教师培 

训和辅助教员。 

"7.应将综合教育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案 

视作向残疾人提供有效的教育和培训的辅助方 

法。以社区为基础的国家方案应鼓励社区运用和 

发展本身的资源,在当地向残疾人衝共教育。 

"8.如一般学校系统尚未能充分满足所有 

残疾人的需要，则可考虑衝共特殊教育。此种教育 

应力求为学生们作好准备以接受一般学校系统中 

的教育。此种教育的质量应反映出如同1教育 

的同等标准和目标，并应与一般教育密切联系。至 

少,残疾学生应得到与非残疾学生同样多的教育 

资源。各国应力图使特殊教育fl艮务逐步地融合于 

主流普通教育之中。人们承认，在某些情况下，目 

前可将特殊教育视为«51宜于«残疾学生的教 

育形式。 

"9.由于聋人和既聋又盲的人在交流上的 

特别需要，也许应在聋人或盲人学校或在普通学 

校中的特教班组为他们衝，育。特别在开始阶 

段,需要特别注重于文化上敏感的课程，以期使聋 

人或盲聋人获得有效的交流技能和 大限度的独 

立。 

" 规则 7就业 

"各国应确认残疾人须能在特别是就业领域 

享有人权的原则。无论在乡村或在城市，他们必须 

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从事生产性有偿就业的同等 

机会。 

"1.就业领域的法律和条例不应歧视残疾 

人，不iSXt他们的就业设置障碍。 

"2.各国应积极支持残疾人参加公开的就 

业。可以Mii各种措施实现这种积极支持,诸如职 

业培训、奖励性的定额办法、预留名额或分配就 

业、向小型企业发放贷款或补助金、向雇用残疾工 

人的企业授予独家合同或优先生产权利、税收优 

惠、履约补贴或Mf共其他技术或财政援助。各国应 

鼓励企业雇主为安排残疾人工作而做出合理的调 

整。 

"3.各国的行动方案应包括： 

"(a)采取措施,妥善设计和改造工作场所 

和楼房，使之对残疾人无障碍； 

"(b)支持使用新技术，研制和生产辅助器 

材、工具和设备，并采取措施，使残疾人能够获得 

这些器材和设备，以便他们能够获得和保持就业； 



提供适当的培训、安置和不间断的支 

助，如个人协助和^i?服务。 

"4.各国应发起和支持旨在提高群众认识 

的宣传运动,务求消除对残疾工人的不良态度和 

偏见。 

"5.各国以雇主身份，应为残疾人在公共部 

门的就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6.国家、工人组织和雇主应共同合作，确 

保公平的招聘和晋升政策、就业条件、工资标准、 

为防ihX伤和损伤而gfea劳动环境的措施以S^ 

工伤者的康复措施。 

"7.任何时候，目的都应是使残疾人能在公 

开的劳力市场上获得就业。对于无法在公开就业 

中满足需要的那些残疾人，组织小型的保护性或 

支助性就业形式也i^6—种选择办法。重要的是， 

应iftt此种方案的质量，看其有无重要作用，是否 

足以为残疾人銜共机会以利于在劳力市场上获得 

亂 

"8.应采取措施使私营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的培训和就业方案把残疾人包括在内。 

"9.国家、工人组织和雇，与残疾人组织 

共同合作，采取一切措施为残疾人创造培训和就 

业机会,包括为残疾人安排灵活性工作时间、非全 

曰制工作，协作作业、自谋职业和相应的照料。 

"规则S维持收入和社会保障 

"各国有责任为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障和维持 

他们的iBtX。 

"l.各国应确保向那些由于残疾或与残疾 

有关的原因而暂时丧失了收入或减少了收入或得 

不到就业机会的残疾人樹共适当的收入支助。各 

国应确保在提供支助时把残疾人及其家庭由于残 

疾带来的经常性幵支考虑在内。 

"2.实行社会保障、社会保险或其他社会福 

利制度或正在为一般民众制定这类制度的国家， 

应确保这类制度不排斥或歧视残疾人。 

"3.各国还应确保为负责护理残疾人的个 

人掛共收入支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 

"4*社会保障制度应包括通过奖励手段来 

恢复残疾人挣取駄的能力。这类制度应掛共或 

««培训的举办、发展和资金筹措。社会保障 

制度还应协助安置工作。 

"5.社会保障方案还应为残疾人求职提供 

奖励措施，以确立或重新确立他们挣取收入的能 

力。 

"6.只要残疾状况仍然存在,就应继续提供 

收入支助,但此种支助不应达到使残疾人无心谋 

求职业的程度。只有当残疾人获得足够和可靠的 

!^A后，才应减少或停止^支助。 

"7.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私营部门提供社会 

保障的国家,应鼓励当地社区、福利组织和家庭制 

定自助办法或奖励措施，促使残疾人就业或从事 

与就业有关的亂 

"规则S家庭生活和/o格完整 

"各国应促进残疾人充分参与家庭生活。各国 

应促进他们享有人格完整的权利,并确保法律在 

性关系、婚姻和做父母的权利方面不对残疾人有 

所歧视。 

"1.应使残疾人能够与其家人一起生活。各 

国应鼓励在家庭咨询中包括关于残疾状况及其对 

家庭生活影响的适当内容。应向有残疾人的家庭 

提供临时护理和专门护理服务。各国应为希望认 

养或收养残疾儿童或残疾成年人者消除一切不必 

要的障碍。 

"2.不得剥夺残疾Aift行性生活、保挣性关 

系和做父母的机会。考虑到残疾人在^l和建立 

家庭方面可能会遇到困难，各国应鼓励向他们提 

供适当的咨询。残疾人必须享有与其他人同样的 

机会获得计划生育方法，以及无障碍地获得关于 

他们生理方面性功能的知识。 

"3.各国应促进采取措施，改变社会上仍然 

普遍存在的对残疾人特别^Xt残疾少女和妇女的 

婚姻、性生活和做父母所持的消极态度。应鼓励传 

播媒介在消除这些消极态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用。 



"4.需要让残疾人及其家庭充分知道如何 

采取预防措施来防止性凌虐和其他虐待。残疾人 

在家庭、社区或单位机构中特别容易受到虐待。需 

要教育残疾人如何防止发生虐待，在发生虐待时 

认识到事实情况并报告发生这些行为的情况。 

"规则！0文化 

"各国将确保残疾人得以在平等基础上参与 

或能够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1*各国应确保残疾人有机会发挥其创造 

能力以及艺术和智力潜能,不仅为了他们自己,而 

腿为了丰富他们所在的城乡社区。这类活动可 

包括舞蹈、音乐、文学、戏剧、造型艺术、绘画和雕 

塑。在发展中国家尤应强调传统的和当代的艺术 

形式，如木偶、朗诵和i井故事。 

"2.各国应促使各种文化表演和服务场所， 

例如剧院、博物馆、电影院和图书馆，对残疾人开 

放并作到无障碍。 

"3*各国应着手发展和运用一些特别技术 

安排，使残疾人可以无障碍地观赏文学、电影和戏 

剧等。 

"规则n娱乐和体育活动 

"各国将采取措施，确保残疾人享有进行娱乐 

和体育活动的同等机会。 

"1* °各国应采取措施，使娱乐和体育活动场 

所、旅馆、海滩、运动场、体育馆靴到对残疾人无 

障碍。这类措施应包括附吴乐和体育活动领域的 

工作人员提供支助，研究无障碍方法的项目以及 

参与、宣传和培训方案。 

"2.旅游局、旅行社、旅馆、自愿组织和从事 

安排娱乐活动或旅行的其他机构9应向所有人提 

供服务，同时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需要。应进行适 

当的培训以促进这一进程。 

"3.应鼓励体育组织为残疾人提供参加体 

育活动的机会。有些情形中，无障碍措施足可以提 

供参与机会。但在某些情况下，仍需要作出特另, 

安排或举行特殊的运动会。各国应支持残疾人参 

与全国的或国际的体育活动。 

"4.参与体育活动的残疾人应有机会获得 

与其他参与者同样质量的辅导和培训。 

"5.在发展面向残疾人的fl艮务时，体育和娱 

乐活动的组织者应与残疾人组»行协商。 

" 规 则 i 2 宗 教 

"各国将鼓励采TO施，以，残疾人^F^参 

与所在社区的宗教生活。 

"L各国应与宗教当局磋商，促使采取措 

施,消除歧视,使残疾人能够无障碍地参加宗教活 

动。 

"2.各国应鼓励向宗教机构和组织分发有 

关残疾事项的信息。各国还M励宗教当局在宗 

教M的培训和宗教教育方案中包含关于残疾政 

策的情况介绍。 

"3.各国还应鼓励使感官缺陷者能够无障 

碍地阅读宗教书刊。 

"4.在制定，参与宗教«的措施时,各 

国和(或)宗教组织应与残疾人组，ff协商。 

"三、执行措施 

"规则〗3信息和研究 

"各国承担收集和传播有关残疾人生活状况 

信息的 终责任并促进对各个方面,包括对影响 

残疾人生活的障碍的综合研究。 

"1.各国应定期收集按性别分类的有关残 

疾人生活状况的统计数字和其他资料。这类信息 

的收集可与国家人口普查和户口调查同时进行, 

可在大学、研究所和残疾人组织的密切合作下进 

行。数据收集应包括关于方案和fl艮务及其使用情 

况的问题。 

"2.各国应该考虑建立关于残疾人的资料 

库，其中包括关于现有服务和方案及不同类别残 

疾人的统计数字。应牢记需要保护个人隐私和人 

格尊严。 



"3,各国应发起和支持就影响残疾人及其 

家庭生活的社会、经济和参与问题而开展的研究 

方案。此种研究应包括关于致残原因、残疾种类和 

发生率、现有方案的利用及其有效性、发展及iftt 

服务和支助措施的必要性等。 

"4.各国应在残疾人组织的合作下，制定和 

采用供进行全国性调查的术语和标准。 

"5.各国应促进残疾人参加信息收集和研 

究。为进行此种研究，各国应特别鼓励聘用合格的 

残疾人。 

"6。各国应支持交流研究成果和经验。 

"7.各国应采取措施,向国家、区域和当地 

范围内各级政治和行政机构传播关于残疾的信息 

和知识。 

"规则 H决策和规划 

"各国将确保将残疾人问题包括在各种有关 

的决策和国家规划之内。 

"1.各国应在国家一级提出和规划适当的 

残疾人政策，并鼓励和支持各区域和地方采取行 

动。 

"2.各国应让残疾人组织参与决定涉及残 

疾人的计划和方案或影响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所 

有决策过程。 

"3*应将残疾人的需要和考虑纳入总体发 

展规划中，不要将之单独处理。 

"4.国家对残疾人状况承担 终责任并不 

意味着解除其他人的责任。应鼓励负责在社会上 

提供各种服务、活动或信息的各方面人士承担向 

残疾人掛共此类方案的责任。 

"5.各国应促进当地社区为残疾人制定方 

案和措施。办法之一是编印有，施的手册或一 

览表，以及为地方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 立 法 

"各国有责任为实现残疾人充分参与和实现 

平等目标的措施建立法律基础。 

"1.涉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国家立法应列 

有残疾人的权利与义务。各国有义务使残疾人能 

够在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基础上行使其各种权利, 

包括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内。各国必须确 

保残疾人组织参与制定有关残疾人权利的国家立 

法,参与对这种立法的不^fi，。 

"2.可能需要采取立法行动来消除影响到 

残疾人生活的不利条件，包括骚扰和侵害。必须消 

除对残疾人的任何歧视性规定。国家立法对违反 

不歧视原则的情况^M^i当的制裁。 

"3.国家关于残疾人的立法可采取两种不 

同的形式。可以在一般立法抑或在专门立法中列 

入残疾人的权利与义务。可采取以下几种拭确 

立关于残疾人的专门立法： 

颁布专门处理残疾事项的對虫立法； 

"(b)把残疾事项列入特定，的立法中； 

在用以解释现有立法的文件中特别提 

及残疾人o 

ft^将述几种办法结合起来。也可考虑制订 

^S3ft^特别行动条款。 

"4.各国可考虑建立正式法律投诉机制以 

保护残疾人的利益。 

"规则 1 6经济政策 

"各国在财务上有责任承担为残疾人创造平 

等机会的国家方案和措施。 

"1.各国应将残疾事项列入所有国家、区域 

和地方政府机构的经常预算之内。 

"2.国家、非M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应相 

互联系,确定 有效的方法来支持有关残疾人的 

项目和措施。 

"3.各国应考虑采取一些经济措施(贷款、 

免税、专项补助金、特别基金等),鼓励和支持残疾 

人平等参与社会之中。 

"4.在许多国家,似可设立残疾人发展基 



金，用以资助基层一级的各种试点项目和自助方 

案。 

"规则27工作协调 

"各国负责成立和加强国家协调委员会或类 

似的机构，作为本国主管残疾人事项的协调中心。 

"1.国家协调委员会应作为常设机构并应 

有法律和适当的行政条例作为基础。 

"2.委员会中同时有私人组织和公共组织 

的代表参加才 有可能实,部门和多学科的人 

员构成。可由有关的政府各部、残疾人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指派代表。 

"3.残疾人组织在国家协调委员会中应具 

有相当的影响力，以确保适当反馈其关心的问题。 

"4.国家协调委员会在决策能力方面应具 

有履行其职责的充分的自主权和资源。国家委员 

会应向 高的政府级别报告工作。 

"规则I S残疾人組织 

"各国应确认残疾人组织在国家、区域和地方 

各级均拥有代表残疾人的权利。各国还应舉认残 

疾人组织在残疾人事务决策中的咨询作用。 

"1.各国应在资金上以及其他方面鼓励和 

支持建立和加强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家属和(或） 

支持者的组织,各国应承认，这些组织在制定残疾 

人政策中应起到一定作用。 

"2.各国应同残疾人组织建立经常的联系 

并确保i^些组织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 

"3.残疾人组织的作用可以是查明需要和 

优先事项，参与规划、执行和评价与残疾人生活有 

关的服务和措施，促进公众的认识和大力推动改 

革。 

"4.作为自助的手段，残疾人组织可提供和 

促进各领域发展技能的机会，促进成员之间的相 

互支持和信息交流。 

"5.残疾人组织可通过多种渠道发挥其咨 

询作用,诸如在政府提供资金的机构的管理委员 

会中派有常设代表，参加公共部门的委员会以及 

对有关的项目提供专家知识。 

"6.残疾人组织的咨询作用应是经常性的， 

以便发展和深化国家与残疾人组织之间的意见和 

信息交流。 

"7.国家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中应有 

残疾人组织的常设代表。 

"8.皿展和加强地方残疾人组织的作用， 

以确保其X科土区一级事务的影响力。 

"规则W人员培训 

"各国负责确保对从事规划和提供有关残疾 

人方案和月艮务的各^A员进行适当的i咅训。 

"1.各国应确保在残疾领域提供服务的所 

有当局都对其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 

"2.在残疾领域专业人员的培训中，以及在 

一般培训方案中提供关于残疾的信息时，均应适 

当体现出充分参与及，的原则。 

"3.各国应与残疾人组织协商制定培训方 

案，iSit请残疾人作为教师、辅导员細问参加工 

作人员培训方案。 

"4.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具有极大的战略 

意义,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类培训应吸收残疾 

人参加，其内容应包括树立新的观念，培养工作能 

力和技术,以及适宜于残疾人、其父母、家庭和社 

区成员实际应用的技能。 

"规则2(?在执行《规则》过程中 

国家对残疾方案的监测和评价 

"各国负责不断监测和评价有关残疾人机会 

均等的国家方案和服务的执fi^况。 

"1.各国应定期和系统地评价国家残疾方 

案并传播i平价的基准和结果。 

"2.各国应为评价有关残疾的方案和服务 

制定和颁布一套术语和标准。 



"3.应从 初転酿和规划阶段就与残疾人 

组织密切合作来制定这些标准和术语。 

"4.各国应参与国际合作，以便为国家残疾 

领域的i靴工作制定共同的标准。各国应鼓励国 

家协调委员会也参与这种国际合作。 

"5.残疾领域各项方案的评估在方案规划 

阶段就应考虑在内,以便可以对其实现政策目标 

的总体有效'性作出ifj古。 

"规则21技术和经济合作 

"各国，无论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 

有责任开展合作和采取措施，改善发展中国家残 

疾人的生活条件。 

"1.应将实现包括残疾难民在内的残疾人 

机会均等的措施纳入总体发展^^ 

"2.必须将ii些措施纳入所有形式的、包括 

双边和多边、政府和非政府的技术和经济合作之 

中。各国在与Xt^讨论这类合作时,应提出残疾问 

题。 

"3.在规划和评价技术和经济合作方案时， 

应特别注意ii^S方案对残疾人境况的影响。特别 

重要的是,为残疾人而设计的任何发展项目，均应 

征求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的意见。应让残疾AS 

其组织直接参与这类项目的制定、实施和评价。 

"4.技术和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应包括； 

"(a)在人力资源的幵发中发展残疾人的技 

能、能力和潜能，开展为残疾人创織业和残疾人 

自己创^l尤业的活动； 

"(b)发展和推广与残疾人有关的技术和专 

门知识、。 

"5.也应鼓励各国支持成立和加强残疾人 

组织。 

"6.各国应采取措施，使管理技术和经济合 

作方案的各级人员加强对残疾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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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22 国际合作 

"各国将积极参加涉及残疾人机会均等政策 

的国际合作。 

"1.各国应在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有 

关的政府间组织范围内参与制定残疾人政策。 

"2.在关于标准、信息交流、发展方案等内 

容的一般谈判中，各国应酌情提及有关残疾方面 

的问题。 

"3.各国应鼓励和支持下述组织机构或个 

人之间交流知识和经验： 

"(a)与残疾问题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多 

"(b)残疾人问题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残疾领域外地方案代表和专业团体的 

代表r 

"(d)残疾人组织； 

国家协调委员会。 

"4.各国应确保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所有 

OT间机构及各国议会间机构在全球和区域级别 

把全球和区域残疾人组织纳入其工作范围。 

"四、监测机制 

"1.监测机制的目的是推动《规则》的有效 

实施，帮助每一国家i糊《规则》的执行水平，估量 

执行成绩。此机制应查明戶腿障碍,提出有助于成 

功实施《规则》的适当措施。监测机制将承认个别 

国家现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衝共咨询意见 

和在国与国之间交换经验和资料将是一个重要内 

容。 

"2.应在社会发展委员会各届会议的范围 

内对《标准规则》进行监测。必要时可利用预算外 

资源,任命一名在残疾人问题上和在国际组织中 

具有丰富经验的特别报告员,任期三年，负责监测 

《规则柳执行。 

"3.应提请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 

地位的国际残疾人组织和代表那些尚未建立自己 



的组织的残疾人的组织在它们当中创立一个专家 

小组，以便特别报告员和适当时也使秘书处得以 

征求咨询意见。专家小组的组成应由残疾人组织 

占大多数并应考虑到不同种类的残疾和必要的公 

平地域分配。 

"4。特别报告员可请专家小组就《规则》的 

促进、执行和监测，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和提供反 

馈及彰义。 

"5.特别报告员应向各国、联合国系统内各 

实体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括向残疾 

人组织，寄发一份调查问巻。调查问巻应包括询问 

各国关于《规则》的执衍十划。问巻所提问题应经 

过精选，并应涵盖拟予深入i靴的一些具体规则。 

在编拟问题时,特别报告员应征求专家小组和秘 

书处的意见。 

"6.特别报告员应不仅与各国政府而且与 

一些地方非政府组织建立直接联系，征求它们对 

拟录入报告内的任何资料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报 

告员应就《规则》的执行和监测提供咨询服务，并 

协助编写对调查问巻的答复。 

"7*作为联合国残疾问题协调中心的秘书 

处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以及联合国幵发计划 

署、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实体和机构，诸如各区域 

委员会、各专门机构和机构间会议，应在《规则》在 

国家一级的执行和监测方面与特别报告员合作。 

"8—特别报告员应在秘书处的协助下，编写 

出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和第三十五届 

会议的报告。在编写这些报告时,报告员应与专家 

小组协商。 

各国应鼓励国家协调委员会或类似机 

构参与执行和监测工作。作为国家一级残疾事项 

的协调中心，应鼓励它们确立程序,用以协调对 

《规则》的监测。应鼓励残疾人组织积极参与各个 

级别的监测过程。 

"10.如能得到预算外资源，应设立一个或 

多个《规则》区域间顾问职位，以便向各国提供直 

接的服务，其中包括： 

"(a)就《规则》的内辦行国家或区域范围 

的培训讲习班多 

"(b)制定准则，以帮助拟订执行《规则》的 

战略多 

散发关于执行《规则》的 佳做法的资 

料。 

"11.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四届^i义 

上应建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审查特别报 

告员提出的报告，并就如何5，《规则》得到执行 

提出彰义。与审4#别报告员的报告,社会发展委 

员会应通过其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根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71条和第76 

条,征求国际残疾人组织和专门机构的意见。 

"12.在特别报告员任期届满后的一届会议 

上,社发委员会应研讨展延该任期的可能性，或者 

任命一條的报告员，或者考虑另一监测机制，并 

应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适当建议。 

"13.应鼓励各国向SI^国残疾问题自愿基 

金提供捐款，以利于推动《规则》的执行。" 

1993/20。制订实施进一步执行《关于 

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 

长期战略的行动计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大会1990年12月14日第45/91号决议,其 

中请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和机 

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实施到联合国残疾人十 

年结束及其后的行动议程6()与到2000年及其后的长 

期战略: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初步纲要，
6
】 

5i^到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和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三十三届^i义关于长期战略问题的审议情况， 

强调有必要在这方面采取迅速的行动， 

忆及其1991年5月30曰第1991/9号决议，其中 

它建议在举办题为"独立1992年"会议的同时,在加拿 

大召开一次专家会议，由自愿捐款资助，^i义主要目标 



是制定一项到2000年及其后执行《关于残疾人的世界 

行动纲领》48的长期战略， • 

赞赏地注意到1992年4月25日至29日在加拿 

大温哥华举行的联合国关于直至2000年及其后进一 

步执行《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长期战略专家 

组会议的报^^和残疾人非政府组织对专家组会议报 

告所作的重要投入， 

承认该报告是朝着制订执行长期战略的行动计划 

迈进的重要一步， 

1. 请秘书长征求会员国对关于直至2000年及 

其后迸一步执行《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的长期 

战略专家组会议报告所概述的战略的意见； 

2. 还请秘书长酌情根据这些意见、《关于残疾人 

的世界行动纲领》、专家组会议报告、制定残疾人机会 

均等标准规则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报告5°和其他 

有关的 M展制定行动计划草案； 

3. 建议行动计划草案列入实施的优先重点知时 

间表，條交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审议，由第四十九届 

会议核准； 

4. 要求在制定行动计划草案时应与M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残疾人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协 

商。 

】卯3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2L 残疾人积极、充分地融合于 

社会各方面活动以及联合国 

在其中的领导作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残疾人积极、充分地融合于社会各方面 

活动以及联合国在其中的领导作用 

"大会， 

"念及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所作誓言,要采 

取共同和个别的行动与联合国合作，以便促进更 

高的生活水平、充分就业以及经济和社会进步和 

发展的条件， 

"重申对《宪章》所宣称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社 

会正义和尊严以及人的价fiw承担的义务， 

"特别忆及《世界人权宣言〉严中确定的国际 

人权标准， 

"认为应确保一切个人都能不受歧视地公平 

享有上述文书中宣称的权利， 

"忆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r中 

保障残疾妇女权利的规定， 

"考虑到《残疾者权利宣言》、55《智力迟钝者 

权利宣言》、56《社会进步及发展宣言》、57《保护精 

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58以及大会通 

过的其他有关文书， 

"还考虑到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有关公约和 

彰义,特别提及残疾人不受歧舰参与就业， 

"念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有关建 

议和工作，尤其是《普及教育世界宣言》,59以及世 

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有关组织 

的工作， 

"确认大会1982年12月3日的第37/52号 

决议通过的《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
48
和其 

中对，几会均等，的定义反映了国际社会决心确保 

各类国际文书和^i义将在改善残疾人及其家庭和 

社区的生活质量中得到确实、具体和有效的利用， 

"认为1983—1992年联合国残疾人十年实施 

《世界行动纲领》的目标仍然有效，仍需采取紧急 

而持续的行动， 

"忆及《世界行动纲领》所依据的概念对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 

"深信需要加强努力，实现残疾人充分，地 

享受人权以及充分参与和融合于社会， 

"确认残疾人及其家庭和代表以及关注残疾 



人需要的组织必须作为国家的积极伙伴，参加规 

划和实施影响其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 

利的所有措施，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0年5月
24
曰 

第1990/26号决议,并重申《世界行动纲领》中详 

细列举的为使残疾人实现充分的，而需要采取 

的具体措施， 

"重申社会发展委员会决心支持正在进行的 

制订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过程中列举的规定 

和规则， 

"确认联合国和社会发展委员会通过使机会 

均等、促进自立以及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融合于 

和参与社会而在銜共领导和积极引导推动全球变 

化方面戶Jffe的重要作用， 

"力求确保有效地采取行动,«残疾人充分 

融合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确定g国在这一进程 

中的领导作用， 

"1.请秘书长保持包括联合国残疾问题自 

愿基金在内的联合国残疾人方案的完整性和特 

性，以便促进残疾人机会均等和充分融合于社会; 

"2.请秘书长通过资源的Mff调配，加强联 

合国残疾人方案，以便使其能够： 

"(a)联合国系统之内反映残疾人及其家庭 

和社区的需要多 

"(b)确保通过政策制定、倡导和联络在联 

合国系统各机构间，特别是在国际劳工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 

幵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之间有效地协调 

和合理调整针对残疾人的需要所作出的努力； 

在联合国系统本身内部促进残疾人及 

其家庭和代表的机会均等和充分参与多 

"(d)与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合作，提供技术援助和传 

播资料，以便增强会员国的能力，从而制定、实施 

和评价其使机会均等和使残疾人充分融合于社会 

的工作； 

"3.请秘书长每两年向大会报告在联合国 

系统各机构内努力确保残疾人机会均等和充分融 

合所取得的进展； 

"4.还请秘书长鉴于确保残疾人及其家庭 

和社区的需要能以平等的方式得到反映的重要 

性,舰资源的MfH周配，加强和提高秘书处残疾 

AJK的地位多 

"5.重申残疾人机会均等和充分融合于社 

会这个问题将是拟于1995年3月11日和12曰 

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发展问题世界首脑^i义筹 

备过程和议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多 

"6.欢迎社会发展委员会决心确保继续在 

其各项工作中考虑到残疾人及其家庭和社区的需 

要。" 

D 9 3年7月2 7曰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22.《老龄问jk国际行动计划》的 

执行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a^到人口的老化向所有国家提出了一项重大挑 

战，即确定和支持使老年人获得新机会并给社会带来 

潜在利益， 

深信联合国仍然是 有能力对国际社会提供领 

导,协助对付由于个人和人口老化而形成的挑战的政 

府间组织， 

满意地注意到1992年10月15日至16日由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召开的老龄问题国际会议的讨论意 

见，63该会议的召开适逢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老龄 

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十周年， 

忆及大会1991年12月16日第46/91号决议通 

过了根据《行动计划》而拟定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 

忆及各国在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重申，它们坚信 

《世界人权宣言〉严所载的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应充分 

地、不折不扣ffiit用于老年人， 



5统到大会在1992年10月16日第47/5号决议 

中，通过了《老龄问题宣言》，并决定于1999年庆祝"国 

际老人年"， 

还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16日第47/86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了 2001年以前达到的老龄问题全球 

指标,65作为老龄问题的一项实际性战略,并促请会员 

国支持这项战略和参考制定关于老龄问题的国家指标 

的准则，66 

意识到S^国老龄问题方案扩大了有关的活动和 

倡议， 

生意到大会第47/86号决议要求社^^展委员会 

在第33届^i义期间召集一个特设非正式工作组，从事 

关于《老龄问题国际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审查 

和评价工作以及为支助制定今后十年老龄问题国家指 

标而fti义各种措施， 

高兴地感谢各会员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以及有关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了对《行动计划》 

执行情况的审查和评价工作， 

5據到对《行动计划》执行清况的第三次审查和评 

价的结论，它表明尽管在执行《行动计划》中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是仍需«量工作，以期尤其是在发展中国 

家充分执行其中的各项建议，67 

1*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在编写关于《老龄何题 

国际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审查和评价报告
68 

时，采取了创新的前瞻性方法； 

2*核可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载的建议,其中提出 

了 2001年以前达到的老龄问题全球指标和国家指 

标，69它为《行动计划沖广泛而理想的目标提供了务 

实的重点，并将加速其执行直至进入下一个千年期多 

3*欢迎由《联合国老年人原则》、《老龄问题宣 

言》以及2001年以前达到的老龄问题全球指标所樹共 

的联合国老龄问题方案新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方针，以 

便在本十年内进一步促进《行动计划》的执行； 

1.重申《行动计划》中所指出的、并在大会许多 

决议中得到虛屮的1!建议,即要求秘书长在联合国 

现有的经常预穷:和预,外资源范围内0尤其是根据老 

龄领域近来发生和预测中的发展趋势，适当考虑增加 

执行《行动计划》的资源5 

5* ,秘书长保持^国老龄问题方案以及联 

合国老龄问题信托基金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以帮助成 

员国充分执行《行动计划》的各项fti义多 

6.敦促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各组 

织及感兴趣的非政府组织探索新的方法，通过密切合 

作，支持联合国老龄问题方案在本十年内的活动,以帮 

助会员国选定和实现国家目标以及执行《联合国老年 

人原则》； 

几感兴趣地注意到在1992年11月16日至20 

日在巴黎召幵的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专家组^i义上提 

出的联合国关于人口老4b^发展的影响的研究项目的 

初步调查结果,7°对瑞典政府向该项目提供的支持表 

示赞赏，并请f^国人口基金继续对此提供支助； 

8.请感兴趣的会员国、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 

支持联合国老龄问题方案的活动，尤其是旨在提出政 

策选择*«以«老年人对发展的贡献的研究活动多 

9*促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加强联合国 

老龄问题方案的研究部分，以便使其在《行动计划》执 

浦况第三次审查和评价旅以及有关人口老似拨 

展的影响的项目基础上，提出政策和方案选择，帮助会 

员国实现2001年以前老龄问题国家指标，并执行《联 

合国老年人原则》； 

10. 赞扬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在1993年2月5日 

发行一套以"老龄:尊严和参与"为主题的六枚纪念邮 

票多 

11。 簠申大会在第47/5号决议附件所载《老龄 

问题宣言沖提出的呼吁，促请囯际社会在即将举办的 

重大活动中突出老龄问题,这些重大活动包括于1993 

年6月14日至25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多 

1994年国际家庭年;将于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 

开罗召幵的国际人口与发展问题会议;将于1995年9 

月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幵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 

议: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1995年国际青年年 

十周年;以及将于1995年3月11日和12日在哥本哈 

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何题世界首脑会议； 



12*欢迎大会在其第47/5号决议中作出的 

1999年庆祝国际老人年的决定多 

13*请各会员国加强有关老龄问题的国家机构， 

尤其使它们成为老人年筹备和庆祝工作的国家协调中 

心多 

14. 呼吁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向秘书长表明 

对筹备和庆祝老人年的意见，以确保为制订老人年方 

案提供适宜的基础多 

15. 请各区域委员会积极参与老人年的筹备和 

庆祝活动，并侧重于各该区域的具体需要和要求； 

16. 请秘书长起草一个在国家、区域和国际级别 

上筹备和庆祝老人年的方案的概念框架,提交1995年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和1995年大会第五 

十届会议审议。 

柳 3 年 7 月 2 7 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23，国际家庭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国际家庭年 

《《大会， 

"重申其关于国际家庭年的1989年12月8 

日第44/82号决议、1990年12月14日第45/133 

号决议和1991年12月16日第46/92号决议,以 

表示联合国人民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生活水平和 

争取更大自由的决心， 

"忆及联合国有关人权和社会政策的主要文 

书以及有关的全球行动计划和行动纲领都呼吁向 

家庭提供尽可能广泛的保护和帮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在1993年9月2日一封信中向 

大会转递了这项决议草案,以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结束之前 

予以通过;1993年9月20日大会第112次全体会议通过了这 

项决议草案〔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 

项目93〕。 

"深信男女，、妇女就业，和分担父母责 

任是现代家庭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意识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中， 

对家庭存有不同的概念， 

"同时意识到家庭是在基层一级对社会和与 

发展有关福利环境的强弱 为充分的反映，这为 

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全面、综合的方 

式， 

"认识到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位，是社 

会各阶段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因，家庭对此进程的 

贡献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强调庆祝1994年家庭年后国际社会将立即 

庆祝历史性的《联合国宪章》五十周年， 

"审议了秘书长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的关于家庭年^#情况的报告，71 

"1.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家庭年 

豁情况的报告; 7 1 

"2.对秘书长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家庭 

年初期和筹备阶段所作的周密协调、引人注目的 

努力以及为庆祝家庭年所取得的相当进展表示赞 

赏多 

"3.满意地注意到家庭年已不断获得各级 

支持，筹备工作促进和加强了家庭年的实质性方 

向； 

"4.赞扬为筹备庆祝家庭年的活动而作出 

特别努力的各国Sdt、专门机构、区職员会以及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 

"5.促请各国政府、专门机构、政府间和非 

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尚未采取行动者,iia确定 

国家协调机构和制订国家行动纲领等,法来加强 

在^#和庆祝国际家庭年方面所作的努力； 

"6.欢迎由秘书处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部家庭年秘书处与区域委员会密切合作,并由中 

国、哥伦比亚、马耳他和突尼斯等国政府主办，在 

1993年为家庭年召开四次区域和区域间筹备会 

议多 



"7. ^敏也注意到斯洛伐克政府的提议, 

即将布m斯拉发国际家庭研究中心隶属于联合 

国,72 

"8.又感兴趣地注意到由德国政府联合赞 

助、并于1992年9月21日至25日在维也纳召开 

的人口增长和社会条件变化的社会影响，特别强 

调家庭方面专家组会议的结果;73 

"9.欢迎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家庭年的筹 

备过程，包括将于1993年11月28日至12月2 

日在瓦莱塔召开一次题为货起1994年国际家庭 

年:为个人和社会的福利加强家庭，的世界非政府 

组织论坛的重大全球性活动，并呼吁有关各方以 

各种可能的方式支持该项活动多 

"10.向各国政府和其他捐助者尤其是私营 

部门的捐助者慷喊响应向国际家庭年自愿基金捐 

助资源的呼Bf^示特别的感谢f 

"11.啊各有关舰和其他所有潜在捐助 

者向自愿基^iMi，尤其是在1993年的区域和区 

域间筹备会议认捐会议上认捐，以便在家庭年及 

其后续活动中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专门针对家 

庭的项目提供新的资金多 

"12. i转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 

决策机关在其实质性授权范围内,为了世界所有 

家庭的利益,考虑家庭年及其后续行动的原则和 

目标； 

"13*还请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专门机构在 

其1994和1995年方案预算中，恰当地列入庆祝 

家庭年及其后续活动的方案内容多 

"14.决定利用其1993年12月初召幵的第 

四十八届会议的一次全M门发起国际家庭年； 

"15.还决定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5月 

15日将作为国际家庭日加以庆祝； 

"16.请人权委员会、人口委员会和妇女地 

位委员会在其1993或1994年的会议议程中列入 

根据其主要关心的领域审议家庭年的原则和目标 

这项内容，并就人权、人口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提 

出具体的后续措施，因为上述问题与家庭问题是 

相互影响的,其中包括已于1993年6月14日至 

25日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将于1994 

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 

展会议、将于1995年3月11日和12日在哥本哈 

根召幵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以及将于 

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妇 

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发展与和平等 

^i义侧重家庭问题的内容多 

"17*决定利用其1994年第四十九届会议 

的两次全会专门讨论家庭年后续活动的实施工 

作,并将这些会议指定为家庭问题国际射义，这些 

会议将在恰当的全球决策级别召幵，并遵循大会 

的程序和惯例； 

"18.呼吁会员国以及家庭年庆祝活动的其 

他参与者将1994年突出为它们在为所有人寻求 

更美好生活的工作中根据基层发挥作用的原则使 

世界所有家庭均得受益的一次特别机会，而这项 

原则的宗旨是寻求fttt会结构的 基层来l^央问 

题多 

"19*呼吁在大众媒介的大力参与下，在国 

家、区域和国际各级齐心协力地为家庭开展一场 

雌和宣《链动多 

"20.要求秘书长s 

"(a)征求社会发展委员会成员国对值国际 

家庭年之际拟订一份家庭作用、责任和权利宣言 

的可取性的意见； 

"(b)通过1994 — 1995年两年期方案概算 

中的翻划拨,规划充分的资源，包括工作人员资 

源,以便确保有效地庆祝家庭年和开展后续活动， 

使之与家庭年的重要原则和目标相称多 

"(cO通过他所支配的所有通讯媒介，尤其 

是在秘书处新闻部的授权范围内,继续采取具体 

措施,对家庭年的筹备和庆祝活动进行广泛的宣 

传，并增加散发有关该主题的材料多 

"(d)报告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庆祝家庭 

年的情况，并向其第五十届会议提交有关家庭年 



后续活动的具体建议，包括在认为合适时提交一 

份行动计划草案多 

"21.决定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在其第五十 

届会议上在题为'社会发展，的项目下审议国际家 

庭年问题。" 

〗953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24. 国际青年年十周年和到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草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考虑到大会各项有关决议，特别是1985年11月 

18日第40/14号决议，1990年12月14日第45/103 

号决议和1992年12月16日第47/85号决议， 

认识到需要通过协调一致的行动，更好地规划青 

年活动并在1995年国,辨:参与、发展、和平十周 

年的活动范围内，在^h级别上执行和iftt这些计划， 

以期改善青年的境况， 

注意到《联合国宪章》颁布五十周年,与定于1995 

年3月11日和1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 

世界首脑射义和国际青¥¥十周年之间的联系，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纪念国际青年年 

十周年的活动日程表草案和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 

年行动纲领草案，74 

1.赞同本决议附件所列纪念国际青，:参与、 

錄、和平十周年活动日程表多 

2，请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内各专 

门机构和其他机构、有关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包 

括非政府青年组织提出的^i义，特另提根据社会发展 

委员会的讨论和fti义，继续修改订正到2000年及其后 

世界青年行动纲领草案； 

3.还请秘书长设法征求M员国对联合国关于 

青年的意向声明:问题与潜力75发表看法，该项陈述有 

可能作为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敦促会员国、各国协调委员会和非政府组织 

在纪念国际青辨十周年的絲进程中，拟订1993— 

1995年期间的国家行动纲领,包括有关在各级开展的 

以青年、主管部门和社区为Xt象的实质性促进活动和 

宣传活动的条款,并向,长报告所取得的进展多 

5. 敦促有关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机构,包括区 

域委员会,在其1993-1995年的工作方案内列入有关 

纪念国际青¥¥十周年的 » ; 

6. 请,处新闻部制定和执行一项具体的国际 

宣传,方案,主要在国家一级执行,以确保国,年 

年十周年纪念,的潜在价值得到充分理解； 

7. 促请秘书长采取必要的步骤,确保联合国青 

年基金仍然作为1992 -1997年中期计划中题为"青年 

人充分参与发展"的次级方案的重要业务机制； 

8，强调审议青年融入和参与社会问题的重要 

性,将其作为定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 

问题世界首脑^i义的^^过程和ftgi义程的一部分； 

9.请,长iiiiMif调配现有资源和预算外资 

源,对1992 - 1997年中期计划中题为"青年人充分参 

与发展"的次级方案^P—切可能的支持； 

10*请社会发展委员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优 

先注意修改订正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草案,并为此目的建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青年问题 

非正式特设工作组，以便拟定该纲领的 后草案，于 

1995年提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并提交大会第五十届 

姚 

1卯3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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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庆祝国际青年年： 

参与、发展、和平十周年活动日程表 

一、筹备阶段(1993-1994) 

A .国家一鈒活动 

为{ £ » „ ,可在政府最高一级设立一个协调或^ & 



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应包feW年代表。这一机构将部分或全部 

致力于下述各项任务s 

(a) 根据对青年状况所做的适当分析拟定一项具体方 

案多 

(b) 审查与青年有关的现行国家法规、政策、计划和方 

案,包括针对青年人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服务； 

(c) 收集和传播现有关于青年问题的,和研究结果多 

(d) 鼓励学术机构、研究所和青年组织进行侧重行动的 

研究和分析, 

(e) 利用传播媒介和其他宣传网发起公共宣传运动,以 

提高对青年问题的认识并增iax才青年人的积极看法多 

( f ) 通过促进绘画、摄影、艺术和征文m赛等"创作性"活 

动提高对具体的青年问题的认识,活动结果^于1995年发表多 

(g) 在各种正规和非正规活动中促进政府与青年团体间 

以及各代人之间的沟通,以雌励青年积极参与十周年的絲 

和庆祝以及青年政策的拟定。 

B. 国际和区域级別的活动 

非政府組织 

1. 国际和区域非政府组织显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因 

此，ii些组织似应考虑如何才能为开发庆祝十周年的活动而  

有效地重新确定其中一些活动的方向。以下是一些可以考虑采 

取行动的方面： 

(a) 进行或支持关于青年^R况的独立询查,为研究提供 

支助并为出版或传播研究结果创造条件,尤其是难以利用其他 

传播渠道时多 

(b) 对现fi^年政策、规划和方案进行独立调査和if^， 

辩明目前存在的及正在出现的青年问题； 

(c) 利用本组织的出版物和信息资料网促进发表和交流 

关于青年活动的资料； 

(d) 举办各种文化和教育展览会并制作广播和电视节 

目,重点介绍在青年问题上的国际合作； 

(e) 鼓励这些组织的区域和国家办事处协助各国政府开 

展庆祝国际青，十周年的活动。 

联合国各机构和組织 

2. 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可望以与其各自授权相适应的 

水平和方式为庆祝国际青，十周年的活动衞共适当支助。在 

规划1993—1994年期间的方案时，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似应 

特别考虑如何使这些方案为庆祝十周年的活动衝共支助。以下 

所列各种可能性均应加以考虑： 

(a) 将十周年的筹备工作与其他重大国际事件结合起 

来，如国际家庭年(1994)、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1994)、第四次 

妇女问题世界^i义: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1995)，纪念 

《联合国宪章》发表50周年(1995)，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级 

^i义(1995)多 

(b) 支持各国政府加强本国的青年政策、方案和战略多 

(c) 就特别涉及青年的具体题目组织各种会议、研讨会、 

大会和讲习班; 

(d) 1995年在其定期出版的公报、杂志和简讯中应特别 

注意到^^问题； 

(e) 从其区域和国家办事处中调集大量资源用于协助非 

舰 组 織 行 絲 活 动 。 

二、庆祝阶段(1995) 

A .国家一鈒的活动 

用什么 适当的方式在不同国家、旨各^^通过各有关 

非政府组织庆祝国际青年年十周年，这一问题目前还无法决 

定。就1995年的具体执行工作来说,究竟应^i义采取,, 

取决于 后审定并执行为1993年和1994年筹备阶段拟定的 

各项计划的具体情况。在现阶段,似应请各国雌与本国青年 

组織行合作,提前拟定计划,以便使十周年成为一次发起有 

利于青年的实质性措施的机会，利用十周年和下述各种活动所 

皿的宣传声势： 

(a) 组织有社区知名人士,如政治领导人和学者,尤其是 

青年领导人参加的青年问题^i义、讲习班和辩论多 

(b) 由政界知名人士重点介绍青年》ttt会作出的积极贡 

献,如有可能由旨首脑出面讲话; 

(c) 发行纪念邮票、宣传画和其他纪念品； 

(d) 指定全国青年日、青年周或青年月，以便在此期间通 

过各种以青年为特别对象的全国性活动,突出反映青年问题， 

如举办书市和其他文化糊或l^育竞赛多 

(e) 由青年人组织特别活动,以便提醒人们注意联合国 

指定的各种纪念日和其他广为庆祝的活动，如国际妇女日（3月 

8日）、世界卫生日（4月7日）、世界环境日（6月5日）、国际禁 

毒日(6月25日）、世界人口日（7月11日）、国际和平曰(每年9 

月的第三个星期二)、联合国日（10月24日)、世界艾滋病日（12 



月1日）、国际残疾人日（12月3日）以及人权日（12月10 

日）。 

B. 国际一級的活动 

大会在其1990年12月14日第45/103号决议中决定在第 

五十届会议期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青年问题,因为 

1995年是国际青年年十周年,同时也是《联合国宪章》五十周 

年。为此，大会似可考虑采取一些特别庆祝方式，例如： 

(a) 配合1995年将通过的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商定一个 

联合国关于青年的意向声明； 

(b) 于1995年指定国际青年日。 

1993/25.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8!U研究社会问题对于制定和执行发展政策的重 

要性以及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此方面的职能和重 

要贡献， 

强iStt^研究戶Jf能在,定于1995年3月11日 

和1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 

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强调有必要提供必要的财政和行政资源,使社发 

研究所得以在研究社会发MM大问题方面^作用和 

进一步提高能力赘 

审议了社发研究所理事会关于1991年11月1曰 

至1992年10月31日期间的活动报告，
76 

1. 赞赏向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衝共财政支助 

的各国政府， 

2. 请尚未向社发研究所,捐款的那些国^: 

府尽力向其提供捐款，请业已向社发研究所提供支助 

的那些国家政府考虑能否增加它们的捐款,无论是新 

捐,是增加捐款，ft^均能定期提供， 

3.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向社发研究 

所提供财政和行政支助，使其能够进行关于重大社会 

发展问题的研究。 

， 3年 7月 2 7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26，对妇女的各种形式暴力 

经济及社魏事会， 

忆及秘书长关于家庭暴力的报告，77 

又忆及大会1990年12月14日关于家庭暴力的 

第45/114号决议和1992年12月16日关于对移徙女 

工的暴力问题的第47/96号决议，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8日第1993/46 

号决议，其中谴责了一切专门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 

对其人权的侵犯，78 

参照1991年11月11日至15日在维也纳召开的 

关于对妇女暴力问题专家组会议的^i义，19 

重申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18号决议， 

完全支持关于对妇女暴力问题专家组会议和 

1992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维也纳召幵的妇女地 

位委员会对妇女施加暴力问题工作组会议拟定的消除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宣言草案, 

深切关ax牙妇女的暴力行为继续存在和扩大， 

深信必须从根本上改善暴力行为受害者的处境， 

提请aw要的是要使家庭暴力的犯罪者得到应 

有 的 « , 

注意到在家庭内或社区内的强奸之外，还有一种 

作为政治战略的、经常不断的3虽奸，在上述文件中没有 

提及， 

强烈旨武装冲突中策划的经常不断的强奸， 

Sli人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妇女如何因其性别而受 

侵犯的问题正受到人们更大的注意， 

又确认非政府组织为了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在提请人们重mx牙妇女暴力的性质、严重性和规模以 

及援助受到暴力行为伤害的妇女等方面所做的工作， 

赞赏为防ihX牙妇女施加暴力行为而进行的国际合 

作， 

1.敦促各国政府,有关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多 



(a) 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 

为多 

(b) 加强努力以刑法禁止对妇女施加的暴力行 

为多 

(c) 促使警察和刑事系统将保护社会与对犯罪 

者的起M适当,结合起来； 

(d) 向受到暴力伤害的妇女衝共全面援助，包括 

提供安全庇护所、司法援助和在必要时提供指导、医 

疗、资金以及其他支助； 

(e) ^a对警察的培训,以确保所有对妇女施加 

暴力的案件都得到彻底的调查,并在需要帮助和支持 

的国家使受害者获得充分的帮助和支持； 

(f) 对每起需要为受害者提供援助的案件作出 

舰反应； 

(g) 采取措施打击发生在社区内的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例如强奸、性虐待、伤害妇女的传统习俗、贩卖 

妇女和il迫卖淫； 

(h) 保证适当地惩罚和处理犯罪者,包括使犯 

罪者不Mff犯罪的刑罚战略； 

( i ) 在1994年国际家庭年的^&工作和纪念活 

动中，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下,列入对妇女的各 

种形式暴力问题多 

(j)将对妇女施加的各种形式暴力问题列入将 

于1995年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 

大会临时议程中的适当项目内; 

2. 1!M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将对妇女的各 

种形式暴力问题列入其第三届^i义的临曰ti义程多 

3. 敦促各国M全力支持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 

八届会议JJffiEi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所提 

议的消除X牙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草案。 

4. 欢迎联合国附属赫尔辛基犯罪预防和控制研 

究所为出版英文版的题为"对付家庭暴力的战略:资料 

手册"的文件而提供预算外资金,该文件是加拿大政 

府、秘书处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处和赫尔辛基研究所 

合作编写的，并由刑法改革和刑事司法政策国际中心 

召开的专家组会议79加以审议，同时还请秘书长在得 

到经常预算或预算外资金的情况下尽快以S^国其他 

各种正式语文出版这一文件。 

M 5 3年 7月27日 

第 4 3 次 ^ 会 议 

1993/27，城市犯罪预防准则草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其1979年5月9日第1979/20号、1984年5 

月25日第1984/48号和1990年5月24日第1990/24 

号决议及大会1990年12月14日第45/121号和1991 

年12月18日第46/152号决议， 

还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22号决议， 

进一歩忆及《米兰行动计划》,《联合国少年司法 

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81《联合国预防少年 

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82《联合国监外教养办法  

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83《为罪行和滥用权力 

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严和第八届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题为"预防城市 

犯罪"的决议,肪 

意识到城市犯罪的普遍性， 

确认制定促进预防城市犯罪的行动准则的有用 

性， 

热七刀希望能满足许多国家关于使技术合^^案切 

合本国条件和需要的要求， " 

1. ^^到载于本决议附件旨在更有效地加强城 

市犯罪预防工作的城市犯罪预防领域的合作和技术援 

助准则草案多 

2. 请秘书长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该准则草案,以 

便交由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审议， 

随后将之列入定于1995年举行的第九届联合菌预防 

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临时议程项目6项下进行讨 

论,86然后以 适当的形式,例如，在《联合国在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简编》严内予以公布； 

3. 鼓il^员国报告根据该准则草案制定城市犯 

罪预防项目的经验多 



4.呼吁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同联合国合 

作的区域间、区域和协作研究所及非政府组织提出城 

市犯罪预防领域的经验和看法多 

5*请秘书长考虑到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方案，研究是否可能对其他联合国实体幵展的援助方 

案框架内可能包含的城市犯罪预防措施作出协调； 

6.还请秘书长同国际金融机构一道审查将城市 

犯罪预防措施纳入其援助方案的可能性。 

年 7月 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附 件 

城市犯罪预防领域的合作和技术援助准则草案 

A.设计和实施合作与援助活动的方式 

1*所有城市犯罪预防合作项目均S^下述原则： 

对问题采取因地制宜的做法 

2. 城市犯罪的特点是因素繁多形式多样——对于每一 

案件必须采取对问题因地制宜的解决办法。这包括： 

(a) 因地制宜地分析调查犯罪现象、犯罪特点、导致犯罪 

的因素、犯罪的形式及其程度； 

(b) 确定可参与汇总此种分析调查材料和犯罪预防工作 

的所有有关行动者:公共机构(国家或当地)、当地选任官员、私 

营部门(协会、企业磐)、社区代表，辩多 

(c) 从一开始便建立自加强联系、交流信息、联合工作 

和设计协调一致战略的协商机制。 

协力制定全球预防犯罪行动计划 

3。 全球预防犯罪行动方案： 

(a) 应确定： 

(一） 拟处理的现象的性质(贫困、失业、住房、保健和教 

育问题、文化或种族间冲突、毒品，等等)r 

(二） 追求的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而确定的时限-

(三） 设想的行动方式和执行计划的人员的职责分工(拟 

筹集的本国当地资源和通过国际合作可得到的资 

源 ) 多 

(b) 应包括广泛领域： 

(一） 家庭、青年人和成年人、各代人之间或各社会群体 

之间的关系，等等多 

(二） 教育、公民道德观、文化，等等， 

(三） 就业、培训、对付失业的措施； 

(四） 條 ； 

(五） 保健、吸毒和酗酒; 

(六） 舰和社区》ttt会处境 不孝成员的福利援助多 

(七） 同暴力文化作斗争。 

(c) 应包括来自M方面的行动者： 

(一） 警察、法院、教育、住房、保健、社会工作者,辨多 

(二） 社区:选任官员、协会、志愿人员、双亲,辨多 

(三） 经济部门:她、银行、商业、公共顿,辨多 

(d) 规 定 針 鄉 的 行 动 ： 

(一） 初犯的预防： 

(a) 通过促进福利及保健发展和进步并对各种社顿夺 

形式作斗争多 

(b) 舰 ,集体价娜念和尊重基本人权豕 

(c) aafiys公民责任和社会调解程序, 

(d) 调整警察和法院(社区警察和法院)的工fw^ 

(二） 累犯的预防： 

(a) 通过改进警察干预(迅速反应;在当地社区内,等 

等 ) 多 

(b) 鹏 雌 司 法 干 预 旅 ： 

一、 根据案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多样化处理方式和 

措施(麟未成年人特别办法)5 

二、 ？tot城市犯罪者的系统研究-

三、 结合刑罚,在监狱内和作为释放前的准备而进行的 

社会教育多 

、（三).在服刑后:援助和社会教育支助、家庭支助等等5 

(四） 舰实际改善受害者鄉，以保护受害者,办絲-

(a) 提高对权利和如何 ^ C f f使权利的认识多 

(b) 加强权利(特别是Jg^ft利)i 

(c) 实行受害者接待、援助和落实办法多 



B .实施行动计划 

国 家 当 局 

4 国家当局： 

(a) 应积极鼓励当地行动者(信息、技术和财政援助，等 

等)多 

(b) 应使国家政策和战略同当地战略和需要相协调(可 

能的办賊在国家当局和地方当局之间订立合同）; 

(c) 应建立部际协商和合作机制多 

国家和地方当局 

5.国家和地方当局多 

(a) 在促进这些絲时应经常注意尊重人权基本原则多 

(b) 应实施(国家和地方)培训方案,支助并使所有犯罪 

预防专业人员了解事态发展(初始培训和适应工肪法变化的 

在 职 培 训 ) 多 

(c) 应比较经验和组织专门知识交流歸多 

(d) 应制订方法定期评估战略实施的有效性及对战略的 

可能修订。 

1993/28.刑法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 

经济及社^事会， 

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22号决议,在 

其中第六节,确定三个优先主题应指导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委员会的工作,其中之一包括刑法在保护环境 

方面的作用,在第三节中请会员国相互之间以及与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包括与联合国附属各 

区域研究所建立可靠而有效的沟通渠道， 

并忆及大会1990年12月14日关于第八届联合 

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第45/121号决议,其中 

大会欢迎第八届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书和决议，特别是 

关于刑法在保护自然和环境方面的作用的^i义，
85 

还忆及大会l"l年12月18日第46/152号决 

议,其中大会呼吁加强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区域及国 

际合作， 

赞赏地a^到^^国附属赫尔辛基预防和控制犯 

罪研究所和马克斯•普兰克外国和国际刑法研究所于 

1992年4月25日至29日在德国劳赫哈默合作举办 

了从欧洲角度看保护自然与环境的刑法政策问题研讨 

会， 

还赞赏郷±^到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与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共同进行的关于破坏环境 

罪、制裁战略和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1. 注意到本决议附件所载《从欧洲角度看保护 

自然和环境的刑法政策问题研讨会的结论》； 

2. 请秘书长考虑有无可能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方案内进行与环境犯罪领域有关的活动，特 

别是把环境犯罪列为技术合作方面的一个事项^并为 

此目的,利用各会员国的投入资料，建立一个专家名 

册,其中录入所有各区域环境犯罪领域的专家多 

3. 请,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及在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与联合国共同合作的各区域研究 

所或协作研究所通过交流专门知识，帮助秘书长进行 

这方面的工作多 

4. if^会员国和有^tn构继续努力保护自然和 

环境,除了由行政法令规定措施和在民法中规定赔偿 

责任外,还可利用国家刑法领域的措施，并向提出请求 

的会员国Mf共环境犯罪领域的技术合作。 

J 網 年 7 月 2 7 日 

第"次全体会议 

附 件 

1992年4月25日至29日在德国劳赫哈默召开 

的从欧洲角度看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刑法政策 

问题研讨会的结论 

l，目前的环境状况十分严重,要求全欧洲在国家、超国 

家和国际各级采取有效的对策。必须保护整个环境和糊成部 

分以便作到： 

(a) 消除或至少减少现有破坏(包括恢复)， 

(b) 防止损害， 

(c) 尽量减少危险。 

2.应提高认识，把环境问题看作是特别或特定的法律问 



题。然而,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水、空气、土壤和其他自 

然要素,因此,不能禁止影响这些环境问题的每一行动。 

3. 环境保护要求采取影响行为和减少环境负担的种种 

手段的综合办法，从公众参与到采取制裁不等。管理环境的行 

雌律仍然是国家保护环境手段的核心。其他环保旅,例如, 

经济刺激或采用民事制裁对环保的许多方面将是重要的。此 

外，刑法应发挥辅助作用,视情况应辦独立作用。 

4. 采用以制裁相威胁手段的目标不仅是支持执行行政 

规则，而且还要保护环境利益本身(把环境利益称作以刑罚保 

护的利益)。因此，刑法在这里也具有一般和特别预防作用，从 

其道德特征看,可提高环境意识。 

5. 实体刑法在发生对环境严重破坏，包括危及公众健 

康、生命安全或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危险的情况下，可发挥自主 

和独立作用。除此之外,立法者不能根据刑法制定比行雌规 

定的行为标准更严的行为标准。在这一方面，环境刑法与行政 

法紧密相联并从属于行政法，行政法限制环境刑法的作用;然 

而，这并没有麟在此情况下不使用环境刑法的任何理由。这 

种限制也要视行政和司法机关在保护环境中起的作用方面所 

采取的做法和手段存在的差异而定。为减少实施不统一的危 

险,同与行政决定的联系相比，应强调同行政条例的联系。 

6. 环境刑法应包括环境的所有方面。在这方面规定犯罪 

是指整个环境还是环境的具体部分,取决于国家立法机构。立 

法机构应当至少在水、空气和土壤污染方面规定共同的或类似 

的违法行为。 

7. 对违法行为应根据情节轻重加以区别(因此,制裁范 

围也不同)。 一个因素是根据犯罪意图对有意的和卤莽行为或 

过失行为加以区分。正在出现的另一个可能性是除了传统上使 

用的大陆立法中的所谓的结果犯罪外，利用危害性这样的概 

8. 仅利用刑法打击对其他环境实体的破坏是不够的。严 

MiS犯安全规定、其他操作者职责或行政机构预防性管制利益 

的行为会大大增加发生危险或造成破坏的可能性。因此，在处 

理关于危险物品、货物和植物管理不当或可能损害管制利益的 

问题时,援引刑,有道理的。对违法行为似可加以区别,这需 

要该行为： 

(a) 对环境物体造成了具体或实际的危险(所谓的具体 

危害违法行为） 

(b) 发生在可能造成危险的环境中(见《关于核材料的实 

物保护公约》,所谓的潜在的危险ffiS法行为） 

(c) 包括一种典型的有害环境的行为方式(例如，未获得 

必要许可即开办被列为典型的危险工厂;违犯关于禁止开办某 

工厂的命令;非法处理或出口危险废料;所谓的抽象危险性违 

法行为） 

9. 轻罪(特别是没有严重违犯行政规定的轻罪)可在不 

影响效率的情况下仅处以罚款制裁,或在那些刑事惩罚和行政 

惩罚制裁之间存在区别的国家，将其划为违犯行政规定行为 

(处以非刑事罚款)。在这方面,甚至可以对刑法范围加以限制。 

10. 与传统使用罚款和监禁相比,如正逐步走向采用一 

般刑法所规定的其他或补充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考虑使 

用其他措施的可能性(如恢复原状;责成改善环境状况;没收犯 

罪收益)。在此类种种措施中作出决定似取决于管理当局如何 

利用这些文书及ii些文书的效力。 

11. 应支持关于对欧洲的公司课以(刑事或非刑事)罚款 

(或甚至其flWt施)的设想。 

12. 在环境保护领域使用刑法及规定新的违法行为时， 

应考虑到执法资源的需要。在那些起诉并不是由行,构进行 

的国家,检察机构和司法机构实施环境刑法的情况(及执法效 

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利用这些机构的知识和经验，取 

决于它们的合作。为了减少利益冲突，增加澄清案件的可能性, 

应制定行政机构报^法行为的法律规定或行政指导方针。行 

政机构和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至关重要的。应提 

供专门的训练和足够的人员。应加强有关如何Bitia措施以执行 

现有环境保护立法的研究。 

13. 不仅应在国家一级而且也应在国际一级保护环境。 

在这方面,还应当在国际一级制定环境保护刑法。 

14. 应当改善起诉境外或跨国境刑事犯罪行为可利用的 

选择办法。在这方面： 

(a) 应当可能在所有国家对跨国境性质的犯罪迸行管 

辖。对实在的管辖冲突应予解决。对处理根据刑法在一个国家 

允i^I对另一个国家造成有害影响而遭禁止的行为的问题，应 

从制定国际和(或)超国家法律的角度加以审查,包括利用双边 

和多边公约或SWW共同体规章制定共同的环境标准多 

(b) 应考虑扩大域夕Mf辖范围或使用或扩大引渡范围的 

可能性。 

15. 应制定实体环境刑法欧洲标准。经第八届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受到联合国第四十五届大会欢 

迎的题为"刑法在自然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的决议85对统一区 

域立法予以鼓励，因此,欧洲委员会在拟定关于环境犯罪的公 

约和建议的努力应得到支持。这类文书应当反映上文第6、第8 

和第IO段所表达的基本思想。这将会加强国际合作,减少由于 



为了逃避一国较严格的执法而转到另一国去所造成的混乱危 

险。 

16.应当遵守并利用适用于在起诉犯罪方面进行国际合 

作(例如，通过引渡、相互援助、移交i射公记录)的,公约。 

1993/29.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问题世界 

部长级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震惊地注意到有组织的跨国犯罪的范围不断扩 

大，形式日趋复杂， 

认识到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造成 

的危险， 

重申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防止并控制有组 

织的跨国犯罪， 

深信在M级别上采取有效而一致的行动来预防 

和控制有组织的跨国犯罪集团的活动，是对所有社会 

的未来的一种投资， 

认识到必须在国家和区域各级加强并协调打击有 

组织跨国犯罪的努力，以确保采取协调、M的全^fi1 

动， 

深信定期交流和传播信息有助于各国TO建立完 

备的刑事司法系统并拟定打击犯罪的有效战略和政 

策， 

又深信这一领域中的技术援助不可或缺， 

还深信必须制定在调查和司法各级开展合作的方 

式， 

考虑到秘书处预鹏B罪和刑事司法处拥有协助会 

员国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所需要的知识和专门技能， 

忆及大会扁年12月14日第45/107、 45/121 

和45/123号、1991年12月18日第46/152号和1992 

年12月16日第47/87和47/91号决议， 

忆及理事会在1992年7月30日第1992/22号决 

议第四节中确认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是f^国 

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主，策机构， 

1.请秘书长在联合国1994一1995两年期整个 

预算不涉及任何实际增长的情况下筹办定于1994年 

第三季度举行的有组织跨国犯罪问题世界部长级会 

议,会议的目标如下： 

(a) 审查有组织跨国犯罪在世界各个区域造成 

的问题和危险； 

(b) 审议国家法规并评价其是否足以对付各种 

形式的有组织跨国犯罪,确定在国家一级采取立法措 

施和其他措施的适当准则多 

(c) 确定在1^查、检控和司法各级幵展国际合 

作、预防^^制有组m国犯罪的 有效形式多 

(d) 审议在区域和国际各级预防并控制有组织 

跨国犯罪的适当方式和准则； 

(e) 审议拟定打击有组织跨節E罪的国际文书 

包3S么、约是否可fiS 

2. 欣然接麥意大利政府提出的担任射义东道国 

的请求； 

3. 请所有会员国尽量派 高级代表参加这次会 

议； 

4. 请秘书长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 

届 鋭 报 告 鋭 豁 情 况 。 

J柳年 7月 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30.管制犯罪收益 

经济及社^事会， 

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关于执行大会关于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业务活动和协调的1991年12 

月18日第46/152号决议的第1992/"号决议,在其 

中第六节理事会确定了指导预防犯罪和刑事司fe^员 

会工作的三项优先顿，其中之：括洗钱， 

又忆及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1992年4月 

29曰关于管制犯罪收益的第l/2号决议，89 

意识到管制犯罪的收益是JT击有组,国多E罪斗 

争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深信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的国际行动,除了要求 

加强执法外，还要求齐心协力防止和管制对犯罪收益 

的洗钱行为,以此作为摧毁犯罪组织的一项重要手段, 

并深信有效地管制犯罪«要求采取全球一致的 

行动来抑制犯罪组织利用国际合作中的漏洞在国^: 

间转移它们非法活动的收益， 

还深信犯罪组织从事着多种多样能产生非法利润 

的犯罪活动，因此，只有考虑到这个何题的所有方面, 

旨在W^犯罪收益的国际行动才能奏效， 

注意到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鄉设立的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所作的努力以及欧洲委员会、欧洲共同体与美洲国家 

组织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所作的努力， 

忆及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全球行动纲 

领r所载关于为取缔非法贩毒所得资财、用于或意图 

用于非法贩毒的资财、取缔非法金融活动及非法利用 

银行系统而应采用的措施的各项彰义， 

欢迎麻醉药品委员会 1 9 9 3年 4月 7日第 5 

(XXXVI)号决议，91 

1*请秘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 

(a) 继续研究管制犯罪收益问题； 

(b) 继续收集关于国家立法及其实施情况的有 

关资料多 

(c) 考虑查明与犯罪组织利益相关的领域,以期 

评价为管制犯罪活动所得收益而采取的措施的效能和 

效力； 

(d) 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联合国的有关机 

构及其他有关实体合作,考虑能否应各国政府的请求, 

协助其制订侦查、调查和检控犯罪收益洗钱行为的准 

则,提供信息，以协助金融机构侦查、监测和控制可疑 

交易,并防止犯罪收益渗入合法经济； 

(e) 编拟有关培训材料,用于根据请求向会员国 

Mf共实际援助； 

(f) 根据请求，在拟订、修订和实施有关立法、组 

织特别调查小组及培训执法、调查、检察和司法工作人 

员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娜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制犯罪收益所 

涉事宜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密切合作多 

3.赞赏ife3lfe迎意^fl败府与国际科学和专业咨 

询理事会倡议在国际和国家范围与处理过管制犯罪收 

益问题的各国金融机构合作，并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处的主持下，于1994年6月在#利举行关于洗钱 

和管制犯罪收益:全球性ir法的国际会议。 

M93年7月27曰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31.加强联合国预防^^罪和刑事 

司法方案 

经济及社^s事会， 

忆及大会1991年12月18日第46/152号决议， 

其中大#«秘书长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的活动给予高度优舰位，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16日第47/91号决议, 

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犯/22号决议，在 

其中第六节理事会对联合国预鹏E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给予高度优先地位，并要求在联合国总资源中为该方 

案分^当的比例， 

深信只有为秘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掛共与 

其需要相适应的资源,使其得以履行其职责并及时、高 

效率地对会员国日益增长的服务要求作出反应，该处 

才能有效M行工作，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执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2/22号决i，展情况的报告，92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关于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加强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和将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处升格为司的大会第46/152和第47/91号决议 

及理事会第1992/22号决议迟綠能得到执行， 

1.重申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重要 

性及其在促进预附E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国际合作、 

在对面临国内和跨駆E罪活动的国际社会的需要作出 



响应以及使会员国能够实现预防国内及跨国犯罪和改 

进对犯罪的对策方面ra的重要作用多 

2. 并重申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作为^ 

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的主魏策机构"琉 

的作用的重要性； 

3. 还重申其载于第1992/22号决议第六节中的 

决定,即根据大会第46/152号决议Xt 国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方案给予高度优先地位，并要求在联合国 

总资源中为该方案分,当的比例多 

4. 请秘书长作为紧急事项加强预防3B罪和刑事 

司法处并为该处提供充分履行职责所需资源，将该处 

升格为司，由一名司长领导，如有必要，核拨现有资 

源，以此将大会第46/152和第47/91号决议及理事会 

第1992/22号决议付诸实施； 

5. ^到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员会第二届 

会议提交的1994一1995两年期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工作方案草案，93并请秘书长将根据委员会决定修订 

的该方案草案反映在1994一1995两糊方案概算中） 

6. 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 

委员会和大会确保^f秘书长依照本决议所提出的提议 

采取适当的后续行动； 

7. 请秘书长m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实务会议报告关于执行理 

事会第1992/22 "^^i义及本^i义的进展'清况。 

年7月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32.筹备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考虑根据大会1950年12月1日第415(V)号决 

议和1991年12月18日第46/152号决议，第九届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拟于1995年召开， 

铭记大会1977年12月8日第32/59号和第32/ 

60号、1980年12月15日第35/171号和1990年12 

月14日第45/121号决议，其中，大会指出了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大会的重要性， 

W8U大会第46/152号决议附件所载《联合国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原则声明和行动纲领》第29段 

中规定的预防犯罪和駒B待遇大会的新作用， 

强MS时而协调一致地开展第九届大会一切筹备 

糊的重要性， 

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24号决议请秘 

书长拟定一份〗共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届会 

议审议的第九届大会区域筹备会议讨论指南,包括与 

选定的第九届大会«有关的注重行动的研究和示范 

讲习班的戯， 

忆及在同一决议中还请秘书长拟定第九届大会的 

议事规则草案,特别考虑到与选定主题有关的所有决 

议草案必须提早在第;fL届大会之ltf提出， 

意识到向么^H专播有关信息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中所起的作用和国家及国际大众传播媒介对整个社 

会的影响， 

认为鉴于新形式犯罪的国际化，刑事司法界应同 

大众传播媒介携手合作，以便及时地传播有关预防犯 

罪的可靠信息， 

意识到第九届大会区,#^议需完成的重要工 

作，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第九届大会豁工作进展情况 

的报告,94 

L赞赏地^^到乌fi&旨发出的作为第九届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駒B^ffl大会东道主的邀请； 

2.核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员会第二届会议 

确定的下列第九届大会临B!f议程： 

1. 大会开幕 

2. 组织事项 

3. 加强法治的国际合作和实际技术援助：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4. 采取行动打击国内与跨国经济犯罪及有 

组织犯罪和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 

用溜家经验与国际合作 

5. 刑事司法和警察系统:警察和其他执法 



机构、检察院、法院和教养机构的管理 

及M;律师的作用 

6, 预鹏B罪战略，特别是有关城市犯罪、少 

年犯罪及暴力犯罪的预防犯罪战略,包 

括受害者问题:iftt及新的看法 

7, 通过大会报告 

3. #^准委员会第二届射义彰义的并载于本决 

议附件的S^国预防犯罪和駒B待遇大M事规则多 

4. ^a3fe到委员会第二届^i义还核准了第九届大 

会区^#^义的讨论指南； 

5. 赞同第九届大会工作方案，包括举办下述六 

个专题讲习班： 

(a) 引渡和国际合作:交流各国经验，在国家立 

法中执行有关的原则(一天)； 

(b) 大众传播媒介和预防犯罪(一天)； 

(c) 城市政策和预防犯罪(一天)； 

(d) 预防暴力犯罪(一天)； 

(e) 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的环境保护:刑事司法 

的潜能和局限(两天、 

(f) 刑事司法系统的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援 

助:刑事司法工作的电脑化，刑事司法信息的发展、分 

析和政策性使用(两天)； 

6. 注意到上文第5段^f^讲习班的所有组^u: 

作将由秘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Aka行协调多' 

7. 赞赏地接受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与联 

合菌迸行合作的区域间研究所、各区域研究所及协作 

研究所关于协助秘书处举办讲习班的倡议，以及各国 

积极参与这种讲习班的组织和后续活动的倡议, 

8. 请捐助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确保后者充分 

参加讲习班多 

9. 决定在第九届大会工,案中列入一项为期 

一天的全体会议，讨论打击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经验 

和实际措施； 

10. 谙转员国、非雌组织和其他有关实体对 

这些讲习班的^#工作给予财政、组织和技术上的支 

持； 

11. 注意到载于秘书长报吿"的第九届大会五 

个区^&^i义的时间表； 

12. 建议为有关区域委员会的代表出席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员会第三届和第四届会i!S第九届大 

会作出足够安排多 

13. 请糾长多 

(a)与絲员国和预防犯罪研究所网络合作,采 

取必要的后勤措施，动员有关各方参与所有六个讲习 

班的豁工作多 

(b〉在1994一1995两^9方案概算中为举办第 

九届大会的五个区^#^义和第九届大会拨出必屡 

的资源； 

(c) 为 不发达国家参加第九届大会区域筹备 

^i义和第九届大会,必虔的资源；. 

(d) 向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必要的追加资 

源,包括临柳助人员,以使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能 

够有效、及时地开展第九届大会所有^#工作和后续 

糊 多 

"〉视需要,提供资源，确保广泛有效地开展第 

九届大会絲工作和第九届大会的宣传»多 

(f) 与前三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的麟一样,由 国提供经费,邀请20名专家顾问 

参加第九届大会,以确保每个区域就每个实质性， 

向第九届大会H^充分的专门知识； 

(g) 根据大会惯例,任命一名第九届大会秘书 

长； 

14. 决定第九届大会于1995年初召开,会期为 

十个工作曰,会前协商为两天； 

15. 鼓励各国政府以各种适当方式进行第九届 

大会^&工作， 后编写出本国的立场文件; 

16. 请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对第九届大会筹备工 



作给予高度优先地位，确保及时做好所有必要的组织 

工作和实质性安排。 

2593年7月27曰 

第43次M会议 

附 件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议事规则草案 

一、代表和全权证书 

代表团的组成 

第 1 条 

参加大会的每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应由团长一人、其他必要 

的代表、副代表和顾问轩人组成。 

' 指 定 的 代 表 

第 2 条 

副代表劍顷问经代表团团长指定，可代行ftS职务。 

全权证书的递交 

第 3 条 

1. 代表的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首脑或外交部长 

颁发。 

2. 代表的全权证书以及副代表和顾问的名单，应尽可能 

在大会开幕前一星期递交大会秘书。以后代表团组成的任何变 

动,亦鹏交大会糾。 

全权证书委员会 

第 4 条 

1. 大会应任命由主席提名的九个成员组成全权证书委 

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应尽可能与 国大会上一届钐义的全权 

iiE书委员会的成员相同。 

2. 全权证书委员会本身应在与会国代表中选出主席一 

人以及它认为必要的其他主席团成员。 

3. 全权证书委员会应审査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并向大会 

提出报告。 

暂准参加大会 

第 5 条 

在大会对代表的全权证书作出决定以前,代表有权暂时参 

加大会。 

二、 主席团戯 

选 举 

第 6 条 

大会应从与会国代表中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24人、总报 

吿员一人,以及按照第必条的规定选出每一委员会的主席一 

人。这些±«团成员应在公平的地域分配的基础上选出,选出 

后即构成总务委员会。 

代 理 主 席 

第 7 条 

1. 挑因故不能出席某次射义或钐义的柳部分时，应 

指定副銶一人代行柳务。 

2. 副iit代行主席职务时,应AWiif的权力和职责。 

主席的替换 

第 s 条 

如iJt不能履行职责,雌出新的i00 

主席的表决权 

第 s 条 

iS或代理4iS的副主席不得参加表决，m指定他所属 

f^团的另一成员代为投票。 

三、 总务委员会 

主 席 

第 w 条 

会议主席应担任总务委员会的主席,主席不能出席时,由 

挑指定副主席一 人担任总务委员会的抓 



替 代 成 员 秘书处的说明 

第 n 条 

1. ^i义主席、副主席或总报告员不能出席总务委员会案 

次钐义时,可指定他所属的代表团成员一名代为出席。 

2. 委员会主席不能出席时,应指定本委员会主席团另一 

成员代为出席，如无此人时,则应指定本委员会成员一名代为 

出席。f腿位代为出席的人员如与总务委员会另一成员同属一 

个代表团，则无表St权。 

职 务 

第 〗 2 条 

1. 总务委员会除执行本规则规定的其他职务外,应协助 

i^处理^i义的一般事务，并应在不违反大会决定的情况下确 

膨义工作的协调。 

2. 应某一委员会主席的请求,总务委员会可调整錢员 

会的工作分配。 

四、 

秘书长的职责 

第 〗 3 条 

1.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大会指定秘书长和大会秘书各一 

人，并应»#^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 

2*大会秘书长或其代表在大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所有会 

议JlS以禾iH5长的资格执行赋务。大会«长应领导被指派为 

大会服务的工作人员。 

秘书处的职责 

第 n 条 

大会秘书处应按照本规则： 

(a) 靜^i义上的发言多 

(b) 接受、翻译、印制和散发大会的文件多 

(c) 出版和分发大会的报告和正式文件多 

(d) 制作并安排保管会议的录新己录； 

(e) 安fl離大射己录保管和保存在联合国档案室内多 

(f) "^执行大会所要求的所有其fifeX作。 

第 〗 5 条 

大会秘书长或为此目的指定的任何秘书处人员，可随时就 

审议中的任何问jg提出口头的或书面的说明。 

五、封义事务的处理 

法 定 人 数 

第 W 条 

大会至少须有三分之一与会国的代表出席,主席才可宣布 

开会鄉午进行辩论。任何决定都必须在过半数与会国的代表 

出席时才能作出。 

主席的一般权力 

第 n 条 

1. 战除行使本规则其他条款所赋予的权力外，应主持 

斜义的全体^i义,宣布每次^i义的开会和散会、主持讨论、准许 

发言、把问题付诸表*#宣布决定。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裁 

决,并遵照本规则全面掌握鋭的进行和维持会场秩序。主席 

可向会议提议截止发言报名、限制发言者的发言时间、限制每 

一与会代表就某一问题发言的次数、暂停或结束辩论、暂停会 

议或休会。 

2. i0执行职务BW&终处于大会的权力之下。 

程 序 问 题 

第 w 条 

在不违反第38条的情况下,代表可随时提出程序问题,主 

席应立即按本规则ibm序问题作出裁决。代表可对i^的裁 

鹏出异议。此异议应立即付诸表决,挑的裁决,除非被过半 

数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所推翻,否则仍应有效。代表提出程 

序问题时,不得就Wi寸论事项的实质发言。 

发 言 

第 w 条 

i.任何人事5fe^得主席允许,不得在大会上发言。主席 

应在遵守本条和第17和第22至25条规定的情况下,按代表 

请求发言的先后次序请他们发言。大会秘书应负责拟具发言者 

名单。 



2. 辩论应以大会正在讨论的问题为限,如发言者的言论 

与附撒熵无关，顿可敦促鹏守规则。 

3. 大会可限制发言者的时间和与会者对某一问题的发 

言次数;提出上述限制的动议应立BP付诸表决。挑应限定,关 

于程序问题的发言,敏夂不得Sii2^f1。在有限制的辩论中， 

如某一代表发言超过规定时间,i0应立即敎促flfeiS^a则。 

优 先 发 言 

第 幼 条 

任何附属机构的主席或其他代表解释其机构所作出的结 

论时，可获得优先发言权。 

发言报名截止 

第 2 〗 条 

主席可在辩论过程中宣布发言者的名单,并可在得到大会 

同意后宣布发言报名截止。如无其他发言者时,絲应宣布辩 

，束。此种结束应与按照第25条所决定的结束^同等效 

力。 

答 辩 权 

第 2 2 条 

于参加大会的国家代表提出请求时,^0可核准该代表行 

使答辩权。任何其他代表也可获#^机会。答辩应力求简短。 

暂停会议或休会 

第 2 3 条 

在不违反第38条规定的情况下，代表可随时提出暂停会 

议或休会的动议。这种动议应不^ife即付表决。 

暂 停 辩 论 

第 2 4 条 

代表可随进提出暂停辩论附寸论的问题的动议。除原提议 

人外,可由两名赞成和两名反对这项动议的代表发言,然后应 

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决。 

辩论的结東 

第 2 5 条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所讨论的问题的动议，不论是 

否有其他代表已要求发言。主席应只准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 

的代表就结束辩论的问题发言，然后应立即将该动议付诸表 

决。 

动议的先后次序 

第 加 条 

在不违反第18条规定的情况下,下列动议按照排列次序 

的先后,应优先于提交^i义的其他一切提案或动议： 

(a) 暂 停 鋭 ； 

(b) 休会； 

(c) 暂停辩论； 

(d) 结棘论。 

审 议 项 目 

第 2 7 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根据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 

彰义,核准大会的临0ti义程。大会SM过临Wi义程并审议其中 

所列项目。 

就大会审议主题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 2 S 条 

1. 对大会临Wi义程上各项目的决议草案，应在大会召幵 

之前四个月提交大会秘书长，并至少于大会召开之前两个月分 

发给所有会员国々 

2. 决议草案是在实质性议程项目下需要作出决定的提 

案。 

其他提案和修正案 

第 2 5 条 

实质性的修正案应以书面提出,交给大会秘书,再由他以 

大会各正式语文分发给所有代表团。除非大会另作决定，实质 

性的修正案在以大会各正式语文分发给割t表团之后， 早应 

于二十四小时后进fiH寸论和付诸表决。 

第 30 条 

1.如有一名或多名会员国代表在审议议程时提出书面 

提案,大会可以出席和参与表决的代表人数的兰分之二 



多数决定是否在其议程中增列有关紧急而重要事项的其 

他项目。 

2.有关上文第1段所指的议程项目的决议草案应在审 

议前至少提前四十八小时提交大会禾讳,以便以正式语文分发 

与会代表。 

提案和动议的撤回 

第 条 • 

尚未开始表决的提案或动议，如未经修正,可由原提案人 

随柳回。已被撤回的提案或动议,可由ftWtSMff提出。 

关于权限的决定 

第 3 2 条 

在不违反第18条规定的情况下,任何要求决定大会是否 

有权讨论某一事项或aa提交大会的某一提案的动议,应在讨 

顿事项或表决该提案以前制寸表决。 

重 新 审 议 

第 3 3 条 

已被通过或否决的提案或动议,不得重新审议,除非大会 

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决^atf审议。 

应只准许两名s^重新审议动议的人sm项动议发言,然后立 

即将动议付诸表决。 

六、表决 

表 决 权 

第 3 4 条 

出ff^:会的每一国家应有一票表决权。 

法 定 多 数 

第 3 5 条 

3.为本规则的目的,"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一词的意 

义是指出席并投赞成或axr票的代表。弃权的代表应被认为没 

有参加表决。 

表 决 方 法 

第 3 6 条 

除第43条另有规定外,大顿常以軒方式进行表决,但 

ftM代表可请求进行唱名表决。唱名表决应按参加射义国家的 

国名英文字母的次序进行,从主席抽签决定的国家开始。唱名 

表决时,每一国家的国名均应点到，由该国代表回答"赞成"、 

，"或"弃权� 

解 释 投 票 

第 3 7 条 

代表可在表决开始sr^表决结束后作简短发言,但仅以解 

释投票为限。提出提案或动议的国家代表,不得就其提案或动 

议发言解释投票,除非该提案或动议曾被修正。主席可以限制 

解释投票的发言时间。 

表 决 守 则 

第 条 

表决开始应由主席宣布,此后,除了与表决程序有关的程 

序问题外,«^代表不得在表决结果宣«干预表决。 

提案的分部分表决 

第 3 9 条 

ffi^代表可动议條案的各部分分别付诸表决。如有任何 

代表S)Ct分部分表决的要求,应将主张分部分表决的动议付诸 

表决。该动议如鹏过，提案中获得通过的各部分应合成靴 

剤寸表决。如提案的各执行部分均遭否决,则应认为整个提案 

已被否决。 

1.除非大会另有决定,大会对于一切实质事项作出的决 修 正 案 

定均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 
第 ^ 条 

2*除非大会另有决定，或本规则另有规定,大会对所有 

其他事项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的简单多数作出。 修正案是对另一项提案只用增删或部分修改的提案。除另 

如赞成和&^的票数相等，该提案或动议应视为已被否决。 有规定外,本规则内的"提案"一词应视为包括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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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的表决次序 

第 条 

如对某项提案有修正案时，修正案应先付表决。当某项提 

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修正案时,^i义应^t实质内容距离原提 

案 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然后就次远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直 

至所有修正案均经表决为止。但如一个修正案的通过必然意味 

着另一修正案的否决，后一修正案不应再付表决。 一 个 繊 个 

修正案如SBia,应将修正后的提案付诸表决。 

提案的表决次序 

第 4 2 条 

除修正案外,如对同一问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提案时,除 

非大会另有规定，应按照提出的先后次序付诸表决。射义每表 

决—个提案后,可决定是否将下一项提案付诸表决。 

选 举 

第 4 3 条 

—切选举应以不记名投票进行，但在大会对m人数目不 

«^任空缺数目的选举另有决定时,则不在此限。 

第 4 4 条 

1. 当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选任空缺须在同样条件下同 

时补足时,应由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过半麟且鄉 多的候 

选人当选,其人数不得fflii应补缺额。 

2. 如获得过半数票的鹏人 ^ f应补缺额时,应酵行 

， 以 补 足 ^ 。 

七 、 附 鵬 构 

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第 4 5 条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建 

议,可随时核准必要的全体委员会。各委员会可在现有设备许 

可的范围内，设立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 

主席团成员 

第 " 条 

1.除了大会按照议事规则第6条选出一位±^外,每一 

委员会应自行从参与国代表中选出一位副主席和一位报告员。 

2.各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应各自从参与国代表中选出 

— 位 挑 和 不 鹏 两 位 副 挑 。 

适 用 规 则 

第 4 7 条 

上文第二、第四至第六节所载规则经必要更改后适用附属 

机构的议事程序,但下列情况例外： 

(a) 除规则第45条臓錢员会的主席外,各附属机构 

i i S ^可行使表决权多 

(b) 在任何限定成员人数的附属机构内，过半数的代表 

即构成法定人数； 

(c) 各附属机构的决定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过半 

数作出,fflM新审议则须获得第33条所规定的多数。 

八、语文和文件 

正 式 语 文 

第 必 条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为大会的正 

口 译 

第 " 条 

1. 以射义的一种正式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会议的 

其他语文。 

2. 代表可用会议正式语文以外的一种语文发言,fi^:言 

人须自行安排,将发言口译成会议正式语文之一。秘书处口译 

人员可根据口译成的第一种会议正式语文将发言口译成会议 

的其他各种正式语文。 

正式文件所用语文 

第 卯 条 

正式文件应以大会各种正式语文编制散发。 

会 议 录 音 

第 5 J 条 

秘书处应为大会和錢员会的钐义^!l录彭己录，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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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机构作出同样决定,则应为有关机构会议录制录音记 

录。 

九、大会报告 

第 5 2 条 

1. 大会saa—份报告,由总报告员草拟。 

2. 报告应尽早并在大会结束后六个月内散发给所有国 

家和其他与##。 

+ 、 缺 和 非 公 條 义 

一般性原则 

第 5 3 条 

1。 除总务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的^i义外,大会的全 

体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均应公开举行，除非各该机构另 

有决定。 

2. 总务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均应举行非公开斜义, 

除非各该机构另有决定。 

+_、其他与会者禾鹏察员 

收到联合国大会发出的长期有效邀请得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联合国大会主持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各届会议 

及其工作的组织的代表 

第 5 4 条 

收到联合国大会发出的长期有效邀请可参加联合国大会 

主持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各届会议及其工作的组织所指派的 

代表，得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及其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 

工作组的讨论,并于适当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的讨论,但无表 

决权。 

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 

第 5 5 条 

被邀请参加大会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指派的代表,得以观察 

员身份参加大会及其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讨论， 

并于适当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联合国各机关和有关机构的代表 

第 5 6 条 

联合国各机关、各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指派的代表 

得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及其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 

组的讨论,并于适当时参加其他附属机构的讨论，但无表 

决权。 

其他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 

第 5 7 条 

被邀请参加大会的其他政府间组织指派的观察员得参加 

大会及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讨论,并于适当时参 

加其他附属机构的讨论,fass决权。 

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 

第 条 

被邀请参加大会的非政府组织指派的观察员得参加大会 

及其錢员会、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讨论，fi?BS决权。 

个别专家和顾问 

第 5 9 条 

1. 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领域的个别专家经秘书长邀请, 

得以个人身份列席大会,并参加大会及其各委员会、小组委员 

铺工作组的讨论,{&*«决权。 

2. 秘书长得邀请少数专家顾问参加大会,费用由联合国 

负担。在邀歉些专家顾问时,秘书长应充分考虑到么，地域 

代表原则。这样被邀请的专家顾问,可于适当时引导和协助大 

会錢员会、小组委员铺工作组的辩论。 

书 面 陈 述 

第 ^ 条 

上文第54条至第59条所指被指派的代表、专家或观察员 

所提有关大会工作的书面陈述,应由秘书处依照此项陈迷送交 

秘书处散发的数量和语文，散发给所有代表团,但以非政府组 

织的名义提出的陈述，其内容应是该组织特别主管的事 

项。 



+二、议搴规则的修3E^暂停适用 

修 正 方 法 

第 w 条 

本议事规则得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由大会以出席并参 

加表决的^表三分之二多数决定加以修正。 

暂停适用的方法 

第 6 2 条 

1. 大会可以一项决定暂停适用本规则任何条款,但暂停 

适用的建议须于二十四小时llf提出通知，如无代表反对，可免 

去通知手续附属机构可以一致同意的方式,放弃有关它们的规 

则的适用。任何此种暂停适用,应以具体说明的目的和达成此 

一目的所需要的期限为限。 

2. 本条规则不适用于第30条。 

规则的定期审查 

第 6 3 条 

每次大会结束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应视需要， 

就此项规则的修正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适当建议。 

1993/33.联合国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研究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大会1991年12月18日第46/152号决议, 

其附件指出，在制定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时应充分吸收各个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对政策 

拟订和实施的意见并照顾到它们的资源需要，特别应 

照顾到联合国非洲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需 

要，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16日第47/89号决议， 

铭ifiJ里事会1992年7月30日第1992/22号决议 

第四节第2段， 

1. 对乌雅政府向 朗^洲预防犯罪和罪犯 

鄉研究所W主办设施表示赞赏多 

2. 鼓励各国政府和M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向 

该研究所銜共财政和技术支助,使之能够实现其目标， 

特别是与培训、技术援助、政策指导、研究和数据收集 

有关的目标多 

3. 请秘书长和S^国开发计划署继续向该研究 

所槲赚助和支持。 

柳 3年 7月 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34关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 

大会第46/152号和第47/91 

号决议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1992/22号决议的执行情 

况 

经济及社^a事会， 

铭记着大会1991年12月18日关于制定有效的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第46/152号决议， 

回顾大会1990年12月14日关于刑事司法电脑 

化的第45/109号决议， 

铭记着大会1991年12月17日关于司法执行工 

作中的人权的第46/120号^^, 

还铭记着大会1992年12月16日关于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的第47/91号决议， 

又铭记着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22号决 

议，其中第六节决定了三项优先細，以指导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制订一个详细方案方面的工作， 

回顾理事会在其1992/22号决议第七节中，除其 

他外，决定该委员会应自第二届会议起在其议程中列 

入一个关于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现有 

标准和规范的常设项目， 

又回顾其1990年5月24日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执fiHf况的第1990/21号决 

议， 

^t到前预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关于^国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标准和规范的执，况的会前工作 

组的报告,
96 

并注意到评价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准则和 

讚 导 ^ m 浦 况 专 ^ ^ 的 敵 ,
9 7 

回顾其1992/22号决议标题为:《加强联合国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业务能力,特别是业务活动和 

咨询服务》的第一节， 

意识到犯罪预防和控制又伏多数会员国和 国 

际社会来说都是越来越大的挑战， 

深信有必要发展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技巧 

以加强法治和促进民主， 

对于犯罪活动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过渡国家的发M3ft程的不良影响感到惊恐， 

铭记着 不发达国家的迫切援助需要，特另提在 

培训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官员和执行者方面， 

意识到国内犯罪和方式更深奧mA少的跨国犯罪活 

动之间的关系， 

深信为了有效地防止犯罪活动，必须加强国际一 

级的技术合作活动，以便为能力不足以处理与犯罪有 

关问题的会员国提供适当援助，并解决诸如有组织跨 

国犯罪等严重形式的国际犯罪活动， 

回顾大会第46/152号决议强调了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实际取向,定该方案应向各国 

Mf共诸如数据收集、资料及经验分享和培训等方面的 

实际援助,以实现预防犯罪和提高对犯罪的反应能力 

这一目标， 

雕术援助方面的需要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方案现有资源之间的悬殊差距表示关切， 

回顾理事会第19犯/22号决议第六节，其中决定 

将方案资源主要集中用于向数量有限的、有切实需要 

的领域提供培训、咨询脤务和技术合作，同时考虑到有 

必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在执行紧急需要 

情况下的特别业务活动和咨询服务时，秘书处应十分 

重视其作为中间代理机构和资料交换所的作用， 

深信«^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应为#^员 

国提供必要的业务展望，从而协助它们刑事司法制度 

的现代化， 

意识到为了引进现代的刑事司法技术需要教育和 

培训刑事司法人员， 

注意到利用电脑协助收集、管理和散发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的资料对有效地和A3t地落实刑事司法制 

度变得越来驢要， 

对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和美利坚合众国奧尔巴 

尼纽约州立大学对建立^国刑事司法资料网所提供 

的有力支練示感谢， 

欢迎^P政府和机构在双边或多边基础-tX报术 

合作作出的捐助，并在这方面注意到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基金收到了法国、意大利和突尼斯政府的 

捐助以及附属于联合国的赫尔辛基预防和控制犯罪研 

究所，及亚洲预P方犯罪基金会的捐助， 

回顾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1992年4月29 

日的第1/2号决议、89麻醉药品委员会1992年4月15 

日第1(XXXV)号、第4(XXXV)号第ll(XXXV)号决 

议,以及人权委员会1992年2月18日第1992/31号 

决议," 

重申为了预防和控制犯罪需要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采取有效的协调的和多学科的行动， 

深信应作为 重要的事项，扩大和增加所有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里的国际合作范围，并作为紧急 

事项，扩大和增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技术援 

助方案， 

对从犯罪活动取得的宠大财务利益能使跨国犯罪 

组织渗透、影响和腐蚀政府结构、合法的商业活动和整 

个社会,从而牵制经济和社会发展,妨碍治安、破坏国 

家基础和妨碍正常的统治这个事实感到惊恐， 



魏到有必要在优先顿方面特别注意诸如一切 

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刑事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 

用、保护文化财产不受偷窃和走私、家庭暴力、刑事司 

法管理的计算机化、青少年犯罪和街头犯罪等问题。 

一、审查优先主题 

1,重申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其第一届 

会议制订的并已载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22号 

决议第六节的优先iS; 

^请成员国在每届会议之前按委员会题为"由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从策略上管理联合国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1992年4月29日第1/1号 

决议89的建议制订并分发特定目标和活动提案，同时 

要强调执行该决议附件第32至35段中所述机制以确 

定该方案的目标和特定活动对委员会第三届和其后各 

届会i义的重^^性。 

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业务活动 

1. 赞赏地欢迎秘书处为进行业务活动而作出的 

努力，尤其是制订了拟在发展中国家和过渡中国家执 

行的项目； 

2. 赞赏地〗據到预鹏E罪和刑事司法处同诸如 

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方案、秘书处提高妇女地位司 

和人权事务中心等其他联合国实体之间的合作,并建 

议扩大和加强这种合作； 

3. 还赞赏地?4^到有些成员国対举办训练班提 

供的支持，特别是掛共经费和专门知识； 

4争请秘书长依据方案优先事项继续制订训练课 

程，使之如经请求能在成员国加以执行并适合于特殊 

的国家或区域条件和要求，课程中宜使用诸如手册和 

其他出版物等新的和现有的材料、关于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的联合国指导方针、 低限度规则和示范条约； 

5,赞赏地欢迎秘书处按照第1992/22号决议对 

诸如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和联合国保护部 

队等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的参与和贡献； 

6. 请秘书长制订关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 

联合国准则和指导方针的基本课程，必要时能用于培 

训维持和平和紧急特派团人员以及国家对应人员多 

7. 又请秘书长确保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参与 

此等特派团的规划工作； 

8. 还请秘书长就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 

案的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包括关于调动资源的竭当 

机制，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ik 

报告多 

9. 请秘书长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 

案的体制能力，,法是向秘书处提供适足的人力和财 

力资源，必要时翻分配现有资源以及借助自愿捐款, 

使秘书处能够制订、执行并评估业务活动和经成员国 

请求衝共的咨询业务； 

10. 又请秘书长考虑为 不发达国家参加预防 

犯罪和刑事司,员会的届会衝共必要资源多 

11. 请成员国和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 

预鹏B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捐款，以加强技术援助项目 

的执行工作； 

12. 建议会员国酌情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组 

成要素纳入其发展优先领域,以便从国家发展的角度 

更好地处理与犯罪有关的问题； 

13. 重申技术合作包括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的重要性； 

14. 确认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同联合国 

合作的区域间、区域和有关机构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处之间的密切合作，对拟订区域和区域间各级技术 

援助和研究项目同时顾及各种刑事司法制度的区域特 

性和传统均具有相关意义。 

三、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 

1*重申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标 

准、规范和指导^r针的重要性； 

2.强il将这些标准〗寸诸实践^f需的i^步协i周 

和一致行动； 



3. 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着重促艘用 

和应用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标准、规 

范和指导方针，同时要认鄉险员国的社会、文化和经 

济情况； 

4. 请各国旨对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方面的标准、规范和指导方tfi^应有的注意，并促使 

这些标准、规范和指导方针得到 广泛的传播多 

5.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标准和规范简编r(只有英文本)中所载标准的案文 

得到 广泛的传播，并要求再版《简编》的英文本,并以 

联合国其他五种正式语文发表； 

6. 认识到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与 

联合国有联系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使用和应用 

联合国司法标准和规范方面^f^的重要作用； 

7. 请秘书长： 

(a) 应会员国要求帮助它们执行现有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 

(b) 加强和协调这一领域的活动,包括咨询服 

务、培训方案和研究金，以期幵展联合方案和拟定协作 

机制、 

(c) 通过诸如汇报系统的调查方法和其他来源 

提供的情况，立即开始收集资料，初始阶段集中注意下 

文第8段(a)所列联合国标准、规范和指导方针;调查 

时间定为二年，以便会员国有充分时间作出答复;首次 

调查得到的结果应尽可能在委员会 早的一届会议上 

审议； 

8. 请委员会在第三届会议上按照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彻并在考虑到所涉经费问题 

之后,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会期工作组，以便讨论 

下列各问题； 

(a)联合国在促进使用和应用下列标准、规范和 

指导方针方面的作用，谅解是:戶趟各项并不意味着比 

其他标准、规范和指导方针优先,而且要在委员会今后 

各届^i义上重新审查： 

(一） 《囚犯待iSft低限度标准规则》;1。1 

(二）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r以及《执法人员使 

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V02 

(三） 《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 

的基本原则宣言》;84 

(四）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本原则》, 

(b) im汇报系统及其他资料来源多 

(c) 改善资料传播、教育和技术援助的措施，以 

雌其使用和应用多 

9. 赞扬世界人权封^其^#^员会考虑到在 

执法方面已存在着重要的5^国标准和规范； 

10. 吁请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在其第三 

届会议上对于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 

会议中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有关方面给予应有 

的注意。 

四、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资料管理 

A . 收集資料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对联合国系统、有关政府 

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开展 

的«的调査及关于同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协调的 

报告，秘书舰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刑事司法制度 

业务和预防犯罪策略的第四次调查所幵展的工作,以 

及为了有利于会员国和司法人员而取得、处理和散发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资料所采取的其他主动行动; 

2. 重申这些资料活动对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 

政策制定和方案规划极其有用； 

3. 请秘书长将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 

制M务的第四次和第五次调查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为 

取得、处理和散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资料所采取的 

其他主动行动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 

议提出报告； 

4. 坚^S励各国政府继续及时应,长的要求 



提供有关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的资料,以便确保这些 

资料皿处3lj&能及时有效地衝共给所有会员国和其 

他有关方面。 

B *資料管理 

1. 请秘书长继续并加强旨在使刑事司法技术和 

管理现代化的努力,这样做时要特别注意到发展中国 

家的需要，包括采用可相容的信息技术以促进刑事司 

法管理并加强会员国之间在犯罪控制方面的实际合 

作； 

2. 鼓励各会员国、私营部门和刑事司法人员通 

过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交换有助于iSa刑事司法业 

务的建议、项目和创新方面的资料。 

C。分发資料 

1. 请秘书长为了把联合国刑事司法信息网的管 

理和每日业务活动移交给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调拨 

必要的服务； 

2. 请会员国考虑銜共预算外资源,包括、但不限 

于向秘书处调派M刑事司法经验的电脑程序专门人 

员,以协助进行联合国刑事司法信息网的有秩序移交 

工作,并为其进一步的后勤及实质性发展麟支持多 

3. 请秘书长，在财力范围内： 

(a) 加强和扩大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的资料 

交换职能； 

(b) 举办培训班使刑事司法专门人员,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此类人员，熟悉联合茵刑事司法信息网的 

服务； 

(c) 建立支i^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除其他外,将 

确保支应同提供必要格式有关的基本费用,包括参加 

联合国刑事司法信息网的会员费用和资料传输费用； 

(d) 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报告在刑事司法管辖方面改进电脑化工作的进展情 

况，侧重加强国家收集、核对、分析和利用数据的能 

力 z 

五、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 

同其他有关实体之间的合作 

1. 赞赏地欢迎麻醉药品委员会1993年4月7 

曰第10(XXXVI)号决议w和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 

5日第1993/41号决议;78 

2. 请 国系统各有关实体,包括、但不限于法 

律事务厅、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发展支助和管理 

事务部、经济及社会资料和政策分析部、联合国国际麻 

醉品管制方案、提高妇女地位司、各区域委员会、人权 

事务中心、 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幵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合作，在执行其任务方面 

向它Hf共支持和协助； 

3. 决定继续在这方面同人权委员会、社会发展 

委员会、麻醉药品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和各专门机 

构密切合作,以增进联合国在互利和共同关注之领域 

的活动效率和效能，并确保协调和避免重复; 

4. 建议秘书长在同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国际刑事 

法院规约草案和《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有 

关的工作上酌情采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的专门知 

识； 

5. 请会员国确保它们在双边和区域级别上为了 

合作和协调所作的努力和安排考虑到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方案有关的活动和工作； 

6. 请秘书长按照本决议鼓励和促进协调与合 

作,并就这个事项向预鹏E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 

届斜义报告。 

， 3 年 7 月 2 7 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35.减少需求作为国家打击吸毒 

斗争周全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经济及社^搴会， 



重申大会第十七届特别^i^l^的《政治宣言》和 

《全球行动纲领》，
9
°其中各会员国宣布将加强旨在防 

止、减少和消除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需求的有关 

政策， 

忆及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 

《管制药物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严及其 

以前关于减少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需求的各项决议，特 

另lj是1991年6月21日第1991/46号决议， 

确认一系列组织和机构，包括联合国国际药物管 

制规划署、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 

(通过建立其药物滥用问题方案)和其他区域组织、政 

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为减少需求而已经完成和正在 

进行的工作， 

注意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需求和贩运日益 

增长的趋势和巨大的规模，以及这类产品的非制共应、 

生产和分销， ， 

深深关切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滥用对人类健康和 

幸福、对公共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以及 

对国家和民族稳定所构成的持续威胁， 

Ji^到供应管制方案对努力减少药品非法供应所 

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的重要作用， 

强调各国制定全面战略计划以打击吸毒和集中管 

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供求及贩运的重要性； 

^^到在促进制订可由政府组织或非TO组织实 

施的减少需求方案中,各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相信在努力打击吸毒斗争中，供应管制方案的有 

效性可以通过与适当的减少需求战略相互补充和相互 

结合而得到加强， 

注意到制定具有专门针对性、文化上适当和承认 

工作对象社会环境的减少需求战略的重要性， 

注意到志愿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对制定和实施减 

少需求战略发挥关键作用， 

认识到由于吸毒者常常是多种毒品使用者，所以 

国家需要有综合对策，需要涉及一系列药品， 

又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单独措施足以,药物滥 

用问题,所以包括采取打击吸毒措施在内的多学科综 

合性战略将构成一种更为适当和周全的对策， 

注意到吸毒与多种不利于健康的后果之间的联 

.系,包括肝炎病毒和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的传染， 

承认对^>需求的战略和方*»行定期粥古及就 

其TO和有效性交流经验和资料的重要性和好处， 

1. 敦请各国政府和主管区域组织，特别是存在 

或可能出现严重的药物滥用问题的国家的政府，结合 

全面减少需求活动,制定一种全面的方法，在各国打击 

吸毒的战略计划中,对预防、治疗、研究、社会融合及专 

业人员培训给予充分的优，位； 

2. 呼吁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包括与卫生、教育、 

执法有关的组织，私营部门和社区，参与制定各种减少 

需求战略； 

3V强调从事药物滥用控制领域工作的国际组织 

间合作性安排的重要性,诸如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 

划署与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之间拟议制订 

的谅解备忘录，这将加强有关机构之间的微合作，同 

时充分反映各自的职权范围； 

4. 鼓励药物管制署结合各国打击吸毒战略计划 

继续制定减少需求战略,同时应考虑到区域和当地的 

需要,特别是在那些正在出现更危险的毒品消费形式 

的国家； 

5. 请药物管制署优先考虑帮助各国制定并执行 

各国打击吸毒战略计划，齐心协力,减少供应和需求； 

6. 鼓il那些:W减少需求方面经验的国家将它 

们的经验和知识介绍给那些愿意制定减少需求战略的 

国家； 

7. 鼓励建立一种区域及国际性制度，以便定期 

交流减少需求方案和政策方面的信息、经验、培训方案 

和新的想法； 

8. ，各国政府«本国、分区域、区域和国际 

合作，以有助于在政策和行动一级加强从事减少需求 

和供应工作的人员之间的协调； 



9. 强调必须针对潜在的及实在的吸毒者群体， 

制定旨在减少需求及满足这些人包括预防、治疗、康复 

和社会融合等方面需要的方案； 

10。 请药物管制署帮助非政府组织筹备将于 

1994轉行的减少麻醉品需求世界论坛多 

1L强调在制定控制药物滥用或减少需求的战 

略时有必屡考虑到现有的社^^文化环境； 

12. iB脅各国Jg^提出并支持关于预防、治疗和 

康复的各项方案，特别是关于青年及所受药物滥用危 

险 大者的方案多 

13. 认识到非法产品的使用可能与滥用合法药 

物有关，鼓励所有国家政府给予旨在减少滥用合法药 

物的方案以适当^«1; 

14. 鼓励制订尤其是为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所 

用的糊干预战略，以预防和打击药物滥用！ 

15*重申各国政府需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滥用 

药物者特别是那些以注射方《滥用药物者得到医疗服 

务站和医疗机构的治疗; 

16.鴨各国政飾决肝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 

病毒和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造成的问题,并酌情 

采取措施，包括增加得到治疗的机会和其他做法，以减 

少上述疾病的危害多 

17，强调收集适当的可用于制订减少需求战略 

并应尽可能可靠、有效和可比的统计资料的重要性，并 

鼓励药物管制署进一步为收集统计资料尤其是与毒品 

有关的死亡的资料制订指导方针； 

18. 吁请药物管制署为从各国政府获得有关制 

定、实施和评估控制滥用药物国家战略和方案的信息 

并加以传播Mi共便利； 

19. 鼓励药物管制署将其年度报告问题表综合 

简化成单一文件，并在适当时候与其他国际组织协调， 

以便于所有会员国做出及时和全面的答复！ 

20. 重申对药物管制署的要求，即通过国际药物 

滥用情况评估制度数据库传播来自各国政府、联合国 

系统专门机构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关于减少需 

求的信息，以协助各国政府和有关组织制订减少需求 

政策并在衝共资料及实施质量控制措施方面给会员国 

以技术支助； 

21. 请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在其向麻醉药品委 

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中着重强调减少需求的策 

略和倡议i 

22.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发各国M，供其审议 

和实施。 

】由年 7月 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36，欧洲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 

负责官员会议的次数与安排 

经济及社魏搴会， 

注意到1993年2月22日至26日在维也纳举行 

的第二届欧洲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负责官员会议报 

告中的结论，1。5 

深信欧洲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负责官员有必要 

每年召开会议，讨论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 

趋势及他们可能采取的打击行动， 

1.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于 

1995年召开第三届欧洲国家麻醉品法执行机构负责 

官员会议，并在其后由药物管制署主持每三年召开一 

次会议多 

2. 还请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继续发展该署与海 

关合作理事会和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合作，以便确定 

如何就今后年会的组织工作开展合作，以及如何在每 

届会议上审议在实施先前^i义通过的建议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并向麻醉药品委员会1994年第三十七届会议 

提出报告多 

3. 鼓励各国政府指派参与侦查毒品贩运的执法 

机构的代表出席每年一届的会议。 

憎 3年 7月 2 7日 

第 4 3 次 全 体 会 议 



1993/37.医疗和科研所需鸦片剂的需 

求和供应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其1979年5月9日第1979/8号决议、1980 

年4月30日第1980/20号决议、1981年5月6日第 

1981/8号决议、1982年4月30日第1982/12号决议、 

1983年5月24日第1983/3号决议、1984年5月24 

日第1984/21号决议、1985年5月28日第1985/16 

号决议、1986年5月21日第1986/9号决议、1987年 

5月26日第1987/31号决议、1988年5月25日第 

1988/10号决议、1989年5月22日第1989/15号决 

议、1990年5月24日第1990/31号决议、1991年6月 

21日第1991/43号决议和1992年7月30日第1992/ 

30号决议， 

强调必须使鸦片剂的全球合法供应与医疗和, 

用途的鸦片剂合法需求达致平衡,这是管制药物滥用 

的国际战略和政策的中心问题， 

注意到与传统供应国在管制药物滥用方面,尤其 

是在普遍适用《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规定方面 

的国际合作和团结至为必要， 

审议了国际麻醉品管制局1992年的报告,尤其 

是其中关于对医疗和##所需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的 

第44至52段， 

并审议了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关于医疗和科研 

所需鸦片剂的需求和供应的1989年特别报告，中所 

提出的宝贵建议， 

L n^f各国政府为确立和保持医疗和科研所需 

鸦片剂合法供求间的平衡做出贡献，同时应考虑到为 

解决所涉问题，尤其是传统供应国鸦片剂原料超量存 

货问题所做各种努力，并应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有关决议； 

2.赞J悉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监测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有关决议的实施方面所做的工作，尤其是-

(a) 敦促有关政府将鸦片剂原料的全球生产限 

制在与实际合法需要相当的水平和避免生，的任何扩 

散； 

(b) 在麻醉药品委员会各届会议期间与主要进 

口和生产鸦片剂原料的国家举行^i义； 

3.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发各国政府，以供其审 

议和实施。 

， 3年 7月 2 7 曰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38.关于防止1971年《精神药物 

公约》表三和表四所列药物 

从国际贸易转入非法渠道的 

措施 

经济及社魏事会， 

震惊地看到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表三和表 

四所列药物继续大量从合法制造和贸易转入非法渠 

道， 

忆及《管制药物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 

要》，中的目标8和10， 

承认为防止转入非法渠道而采取的行动，需要有 

出口国、过境国和进口国作出全球性的反应， 

铭记大会第十七届特别会ijm过的《政治宣言》和 

《全球行动纲领》，
9
°特别是关于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供应的段落， 

重申其载于1985年5月28日第1985/15号和 

1987年5月26日第1987/30号决议的请求,请各国 

政府尽可能自愿扩大《公约》第12条第1段所包括的 

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的范围，使其包括表三和表四所列 

药物的国际贸易， 

重申其载于1991年6月21日第1991/44号决议 

的请求，请各国政府扩大对表二所列药物的医疗和科 



研年度需要量的自愿條制度的范围,使其也包括《公 

约》表三和表四所列药物， 

满意地注意到于1993年3月3日至5日在法国 

m^拉斯堡召幵的精神药物国际贸易管制射义的各项 

Mi义，该会议是由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和欧洲委员会蓬 

皮杜小姐联合举办的， 

审议了国际麻醉品管制局1992年的报告,特别 

.是第59段,该段涉及《公约據二所列药物的进出口许 

可证制度的顺利运作和简易tt^制度， 

满^aa^到已有九十多个国家的政府向国际麻 

醉品W^J局通告了其关于《公约接三和表四所列药物 

的医疗和科研年度需要量估计数字，麻管局出版T这 

些估计数字，以便指导制造和出口 ， 

1.请所有尚未加入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 

国家加入该《公约》； 

2:请所有尚未向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通告其关于 

《公约》表三和表四所列药物的医疗和##^度用量估 

计数字的国M告其数字多 

3. 请进口国更经常地利用《公约》第13条的规 

定禁止进口那些不为合法用途所需却常常转入非法渠 

道的精神药物； 

4. 呼吁所有那些尚未利用出口许可证制度对 

《公约》表三和表四所列全部药物的出口进行管制的国 

家紧急考虑建立这种制度； 

5. 呼吁那些利用出口许可证制度对《公约》凍三 

和表四所列药物进行管制目前尚不可行的国家政府， 

在此期间,先利用其他机制，例如出口前申报，以确保 

精神药物的出口与进口国的估算相符,而且确保尊重 

进口国在管制方面的其他要求，诸如《公约》第13条项 

下的禁iBft口规定以M口许可证的要求等； 

6. 请各国政府继续保持警惕,确保经纪人和过 

境营运人的活动不致被用于将精神药物转入非法渠 

道； 

7. D^q:具有国家麻醉品管制管理方面经验的国 

家政府和联合国国际药物^!l船曙向那些在建立有 

效的精神药物国际贸易管制机制方面需^S助的国家 

M^诸如培训和信息系统方面的支助， 

8.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交各国政府,并请它们 

提请本国主管当局给予注意,确保本决议各项规定的 

执行。 

〗593年7月2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39*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经济及社^事会， 

忆及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历史和制定SM^些 

条约的原因，特别是那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滥用现 

象惊人增加的国家的经验， 

考虑到促成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日益依靠禁止非 

法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作为禁毒重要内容的各种 

因素， 

严重关切如果放弃这种禁止将对国际禁毒工作造 

成的不利影响， a 

1. 赞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其1992年报告107 

第13至第24段中就药物非医疗用途合法化问题所发 

表的意见，特别是该报告第23段所载结论； 

2. 促谙各国M不要松懈充分实施国际药物管 

制条约的努力； 

3*还促请各国政府继续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严格限制于医疗和^W用途以及1961年《麻醉药品单 

一公约》、咖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该《公约》、 

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109及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 

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X"准许的其他特别 

用途。 

" 5 3年 7月 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40.执行防止前体和基本化学品 

转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的措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关注将1988年《S^国禁止非g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前体和基本化学品 

以及非法制造毒品中频繁使用的其他物质从商业渠道 

转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忆及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29号决议，其 

中理事会请尚未采取有效的立法、程序及协作措施执 

行《公约》第12条规定的各国政府采5Ult类措施，以便 

防止前体和基本化学药品转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 

注意到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旨首 

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i殳立的化学品行动特别工 

作组，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代表的参与下，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公约》规定的基础上,进一 

步提出了防止前体和基本化学品转入非法用途的实际 

亂 

还注意到有必要提供包括培训在内的财政、技术 

和物质援助，以协助各国政府实施化学品管制制度， 

赞扬各国际、区域和分区域小组及组织在处理与 

管制前体和基本化学品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工作中形成 

的国际合作， 

激午地注意到S^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将用于 

核实前体和基本化学品进出口申请书真伪性、査明可 

疑交易并防止其转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准则分发给各国当局， 

注意到药物管制署、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以及关税 

合作理事会在建立机制以分享各自数据库中的资料方 

面取得的良好进展， 

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1992年的报告^强调 

国际数据库网的效能完全取决于各国政府向其衝共的 

数据， 

赞扬药物管制署在发展、配备一种现场毒品测试 

包方面进行的有效工作,这种测试包采用了测试和鉴 

定指定化学品的安全，， 

新人国际麻醉品糊局和药物糊署对实施各种 

国际化学品管制制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麻管局 

和药物管制署所表示的加强其iS^(〈公约棟12、13和 

22条实施工作的意向， 

1. 吁请各国政府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2/29号^^议提出的请求为执行1988年《联合国禁 

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裸12条而采取 

有效措施,充分考虑到化学品行动特别工作组 后报 

告所载各项彰义多 

2. 请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监测《公约》第12和 

13条实施情况的过程中协助查明新的转移用途，、 

应当加以管制的新化学品以及针对新的非法利用化学 

品，而需作出的变动多 

3. 吁请各国政府向麻管局及时挺交《公约》第 

12条第12款要求l^共的各种资料； 

4. 促请尚未向麻管局跑共必要资料的政府根据 

理事会第1992/29号决议提供这种资料,以供麻管局 

编写行政和执法机构名册以及管制条例概要； 

5. 请1^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利用自愿捐款 

衝共包括培训在内的财政、技术和物繊助，并协调各 

种国际和区域组织或国家政府为实施化学品管制制度 

而衝共的各种援助； 

6. 促请各国旨支持药物Wtl署的培训和援助 

糊，并舰该署协调双爐助，以防出现重叠多 

7. DM各国政府在本国法律允许范围内充分促 

进并利用为防止化学品转入其他用途而正在设立的数 

据库多 

8. 请关税合作理事会、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 

麻醉品管制局和有关区域组织就各自数据库间的信息 

交换编拟谅解备忘录； 

9. 促请各国政府充分考虑并酌情适用药物管制 

署分发给各国当局用来防止前体和基本化学品转入其 

他用途的准则； 

10.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拨出充足资金， 



以使麻管局能够根据经社理事会第1992/29号决议和 

本决议履行《公约》第12、 13和22条规定的职责多 

1L鴨各国政府提供自愿资源，以便使药物管 

制署能够在实施化学品管制措施方面增迸技术合作和 

援助。 

年7月2 7日 

第43次全体会议 

1993/41.促进使用谅解备忘录以推动 

海关当局和其他主管机构与 

国际贸易界包括商业承运人 

之间的合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赁 

深切关注非法利用商业承运人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精神药物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物公约》m表一和表二所列前体和基本化 

学品以及在非法制造毒品中频繁使用的其他物质， 

忆及《公约》第15条规定，缔约各方应采取适当措 

施以保障^ik承运人经营的^ir工具不被用于非法贩 

运,各方应要求商雌运人采取合理预防措施，以防止 

其^^工fl^被用于非法贩运， 

认识到有必要不断增强执法机构在不妨碍清白无 

辜者自由流动和合法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查明并截获非 

法贩运麻醉品的能力， 

欢迎关税合作理事会1992年6月在布鲁塞尔通 

过的《关于各国进一步制定海关与贸易界之间旨在开 

展防止麻醉品走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宣言》，该《宣 

言》承认并支持通过谅解备忘录的形式在海关和其他 

主管当局与国际贸易界包括商业承运人之间幵展合作 

的原则， 

认识到利用关税合作理事会与国际贸易和运输组 

织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增迸打击非法贩运的合作的 

重要性， 

深信需通过国家一级的协定加强此种国际行动， 

以期使拟定和实施合作协定产生 大效果， 

相信制造商、贸易商、托运人、承运人、港口和机场 

当局以及国际联运的其他有关方面能够有效地配合海 

H其他主管当局收集有关风ltiff介和确定目标的资 

料， 

还相信这种伙伴关系有助于加强实际安全，简化 

人员和货物的结关手续，并改进官员和贸易人员的专 

门培训， 

认识到皿谅«»备忘录的形式开展合作可在有关 

各方的基本原则及法律制度允许范围内«对控制下 

交付的利用， 

a^到一些国家已在国家和地方各,用谅解备 

忘录， 

深信急需加速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进程， 

1. 敦促所有尚未充分执行1988年《联合国禁止 

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棟15条规定的国 

家全面实施这一规定，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利用商业运 

输工具进行非法贩运； 

2. 赞扬关税合作理事会在制定谅解备忘录方案 

方面取得的进展和与主要运输和贸易组织已达成的备 

忘录； 

3. 还赞扬已实施本国的谅解备忘录方案的国家 

政府,并请其与各区域麻醉药品合作组内的其他国家 

政府以及关税合作理事会、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 

署和其他有关的国际机构分享其经验； 

4. 请药物管制署与关税合作理事会及其他有关 

的国际机构协商，监测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制定的 

谅解备忘录方案对打击非法贩运鹏的作用； 

5. 还请药物管制署公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或已 

在国际、区域各级为执行《公约》第15条而采取的特别 

行之有效的措施多 

6. 请秘书长拟定示范文本，协助那些尚需立法 

以在控制下交付方面开展合作的国家； 

7. 还请秘书长将本决议转交给各国政府，供其 

酌情审议并实施； 



8
,还请秘书长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 

议报告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 

年 7月 2 7日 

第 4 3 次 全 体 会 议 

1993/42.协助执行1988年《联合国禁 

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公约》的措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评注》、
112
《修正 

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评注》
113
和《精神药 

物公约评注y"对一些政府有着很大的价值，是它们在 

各自领土中为实施这些公约而拟订立法和行政措施的 

指导， 

考虑到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IKM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m是一份包括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物非法贩运和需求在内的众多方面的^性文件， 

注意到向尚未批准或加入1988年《公约》的国家 

不断发出的呼吁,呼吁它们批准或加入《公约》，并在 

《公约》对其各自国家生效之前 大限度地临时适用 

《公约》规定， 

深信统一解释和适用1988年《公约》的迫切需要 

性和价值， 

请秘书长在现有经常预算资源内编写对1988年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柳评 

注，编写时利用通过1988年《公约》的会议的正式记 

录115和对各国解释和有效实施《公约坷能有所裨益的 

其他有关材料。 

J 柳 年 7 月 2 7 曰 

第"次全体会议 

1993/43，《联合国管制药物滥用全系 

统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忆及大会薦年12月15日第44/141号、1990 

年12月21日第45/1?9号和19犯年l
2
月16日第 

47/100号决议关于建立、调整和增补《联合国管制药 

物滥用全系统行动计划》
116
的有关规定， 

特别忆及大会在其第47/100号决议中对联合国 

系统各机构和组织在执行《全系统行动计划》方面进展 

有限表示关切,并呼吁它们将《全系统行动计划》所载 

各项任务和,充分纳入其各自方案之中， 

考虑到根据大会第45/179号决议，f^国国际药 

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在协调和有效领导联合国所有 

药物管制活动方面负有全面责任，麻醉药品委员会是 

S^国药物Wtl问题的主，策机关， 

深信在管制药物滥用领域国际合作的效率和效益 

取决于全面执行《全系统fî 计划》所载所有各项任务 

和活动， 

1*簠申由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可使用 

的资源有限，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构及其他国际机 

构有必要在各自的活动领域内积极促进有效执行专门 

讨论国际合作取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 

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问题大会第十七届特别^i义通 

过的《全球行动纲领〉严,并为此而与联合国国际药物 

糊规划署进行充分合作多 

2. 呼吁联合国系统所有与《联合国管制药物滥 

用全系统行动计划》有关的实体和机构，包括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 

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菌工业发展组织 

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制订各自与管制 

药物滥用有关的活动的具体执行计划，并将《全系统行 

动计划》的执行充分纳入各自的规划文件中； 

3, !W参加有关实体和机构的会员国在谋求发 

展的广泛范围内不断强调管制药物滥用的重要性,并 

确保与管制药物滥用有关的活动和关切作为优先事项 

适当反映在其议事日程之中； 

4*呼吁有关实体和机构的理事机构设立一个其 

下一届常会上可审议《全系统行动计划》执fiW况的议 

程项目，以促进该《计划》的执行； 



5.生意到根据大会第47/100号决议，行政协调 

委员会在《^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的指导 

下，适当重视增补《全系统行动计划》，供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和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审 

议多 

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Mii其外地办事处 

网络，与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的外地代表共同合作, 

确保外地一级与管制药物滥用有关的所有业务«的 

协调； 

7. 请由联合国幵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组成的政策问题联合协商iaia—步发展同联合国国 

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合作，以期改进联合国系统内有 

关管制药物滥用的活动的协调； 

8. 请麻醉药品委员会促进和监测增订的《全系 

统行动计划》的执行，并请药物管制署自委员会第三十 

七届^i义起每年就此事项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 

〗M3年7月27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4丄人权与赤贫 

经济及社会理搴会， 

5據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26日第1993/13 

号决议,78并回顾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1992年8月27日第1992/27号决议,
117 

L核准任命莱安德罗• «普伊先生为人权与 

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负责根据人权委员会在其1989 

年3月2日第1989/10号决议，1181990年2月23日第 

1991/15号决议 1 1 9和1991年2月22日第1991/14号 

决议^中所表明的各方面X牙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要特 

别考虑到委员会1992年2月21日第1992/11号决 

议"附的方针； 

2. 请秘书长就人权与赤贫这一问题继续与各国 

政府、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 

并将其结论通知特别报告员多 

3. 还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掛共完成其任务所 

需的一切协助,包括必要B寸利用对这一问题有专门知 

识的顾问的协助。 

〗M3年7月28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45。监督南非向民主过渡 

经济及社魏搴会， 

回顾其1992年7月20日第1992/3号决议， 

*^到防止歧《^保护少数小组委员^#别报告 

员艾RtS镩•哈利法先生在介绍其《的报皆21时所 

表达的意见，即鉴于近来的事态发展，应停止订正向南 

非政权提供支持的机构的名单， 

还注意到对南非迈向民主和社会公正的进程予以 

监督絲极缝要性， 

1. 对T1f别报告员艾M德•哈利法先生为消 

除种族隔离政策的事业作出的较大贡献，表示赞赏多 

2. 向为特别报告员衝共了资料的所有旨和组 

织表示感谢多 

3. 授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委托朱 

迪思*塞菲•阿塔赫女士担负就南非向民纽渡情况 

每年提出报告的任务，报告的内容包括： 

(a) 按照各项国际人权文书采取的防止南非不 

同群体之间暴力的步骤多 

(b) 为调查关于南非保安部队参与煽动暴力的 

指控而采取的步骤，以及正如何IS^该问题; 

(c) 为确保所有的南非人、包括在种族隔离制度 

下被aa附胃家园的南非人平等的政治参与而采取的 

步骤多 

(d) 为确保所有南非人在没有歧视的情况下享 

受经济和社会权利而采取的步骤； 

(e) 对阻碍南非民主化的障碍的分析以及克服 

障碍的方式和手段多 



4.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阿塔赫女士提供在她 

执行任务中可能需要的一切协助。 

. 年 7 月 2 S 日 

第44次全体会议 

1993/46.《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的第1993/ 

34号决议，78 

1. 授权人权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人权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之前举行为期两周的会议，以便 

继续拟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A3t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 

2. 要求秘书长为工作组的^i义^j共一切^^fi！ 

利,并将工作组的报告122转递给各国政府、各专门机 

构、人权条约机构主持人、mffl问题特别报告员及各有 

^i!t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1 5 9 3 年 7 月 日 

第44次全体会议 

1993/47， 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 

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 

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 

责任宣言草案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92 

号决议，
78 

1*授权人权委员会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委员 

会第五十届会议之前举行为期两周的会议,以便继续 

进行拟订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 

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责任宣言草案 

的工作f 

2, 请«长为工作组举行的斜义衝共一切必要 

的便利多 

3. 还请秘书长fl!X作组的报告m包括一读通过 

的案文124分发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政府和有关专门机 

构成员及关心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请它们对 

一读案文提出书面评论，以供工作组下次^i义审议。 

" S 3 年 7 月 曰 

第44次全体会议 

1993/48. 禁止贩卖人口 

经济及社^1事会， 

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奴隶制和贩卖奴隶的一切做 

法和表现形式包括类似奴隶制习俗的种族隔离和殖民 

主义在内的问题的1982年3月10日第1982/20号决 

议、125关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当代形式 

奴隶制问题工作组的报告的1988年3月8日第 

1988/42号决议、1261989年3月6日第1犯9/35号决 

议、1181990年3月7日第1990/63号决议、1191991年3 

月6日第1991/58号决议、12。和1992年3月3日第 

1992/47 "^^i义,"注意到委员会关于》亥工作组报告的 

1993年3月5日第1993/27号决议78和1993年3月 

10日第1993/112号决定，127并回顾委员会关于防止 

贩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并消除剥削童工现象 

«纲领的1992年3月5日第1992/74号决议， 

还回IS31事会关于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 

使人卖淫的1982年5月4 .日第1982/20号和1983年 

5月26日第1983/30号决议，关于防止歧视及保护少 

数小组委员会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工作组的1988年 

5月27日第1988/34号和1989年5月24日第1989/ 

74号决议以及关于禁止贩卖人口的1990年5月25 

日第1990/46号、1991年5月31日第1991/35号和 

1992年7月20日第1992/10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防止贩卖人口和意图营利 

使人卖淫的行动纲领草案的1992年2月28日第 

1992/36号决议,
99 

认为经济及社会理事銻别报告员关于禁止贩卖 



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报告128仍是据以采取 

a n步摘的有用基础， 

M了,长就理事会关于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 

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第1983/30号决议执,况提出 

的报告,129 

^ti到只有少数会员国、联合国组织及其他政府 

间组织就其为执行理事会第1983/30号决议所载fti义 

而采取的步骤提供了资料， 

严重关切奴隶制、奴隶贩卖和类似奴隶制做法仍 

然存在,并且有这种现象的现代表现形式，这些是 严 

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赘 

深信il^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信ftS^对于保 

护当代形^隶制受害者的人权将^a要作用， 

意识到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问 

题的复杂性以及需要[步协调与合作来执行特别报 

告员和«^国各机关所提出的*^义， 

对人权委员会第1993/27号决议第2段中就向工 

作组报吿的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各种表现所表示的严重 

关切深有同感，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和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通过的有关禁止对妇女施行暴力的 

各项决议， 

欢迎1993年6月14日至2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 

世界人权^i规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坚 

决的态度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和一切形式的性骚細 

剥削,包括由于文化偏见和国际贩卖而产生的此类行 

为,并欢迎该《宣言》确切地提到在诸如经济和社会发 

展、教育、安全娩育和保健及社会支助方面的法律措 

施、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 

1. 提醒1926年《禁奴公约》、
131
1956年《废止奴 

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 

约》131和1949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 

卖淫的公约》13】的缔约国应根据有关公约和理事会 

1974年5月17日第16(LVI)号决定的规定，向防止 

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工作 

组提交关于其本国情况的定期报告； 

2.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就理事会关于禁止贩卖 

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第1983/30号决议执 

浦况提出的报告;129 

3. 请秘书长向理事会1994年实务会议提出关 

于尚未就执行理事会第1983/30号^i义所载^i义而采 

取的步骤提供资料的会员国、联合国组织及其他政府 

间组织所采取这方面步骤的进一步报告，并将该报告 

纖工作组使用多 

4. 还请秘书长在上^&报告中继续载入或以其他 

方式向理事会樹共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各监督机构为执 

行旨在确实保护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危害的儿童及其 

他人而制订的各项规定和标准所进行活动的资料； 

5. 在这方節i^到关于国际劳工缉织各监督机 

构为执行旨在确实保护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危害的儿 

，其他人而制定的各项规定和标准所进行活动的资 

料;132 , 

6. 请秘书长在上述报告中载入关于《^国系统 

内能够促进执行旨在确实保护遭受当代形式奴隶制危 

害儿童及其他人而制订的标准的任何业务活动的资 

料，以及关于可用来针对防止违反情事和减轻受害者 

痛苦或恢复受害者身心的那些活动的资料； 

7*还请«长在±^报告中载入关于妇女地位 

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与M处人权事 

务中心就禁止当代形微隶制问j^^行密切合作事项 

的资料多 

&敦促秘书长确保向工作组和向其他有关禁止 

当代形式奴隶制和类似奴隶制做法的活动提供有效服 

务,并请秘书长就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向理事会1994 

年实^^议提出报告； 

9.,请秘书长指定人权事务中心作为协调联 

合国禁止当代形式奴隶制的各种活动的协调中心,并 

请秘书长报告对这一1t求所采取的后续行动； 

10.促请妇女地位委员会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委员会就禁止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同人权事务中心 

密切协作多 



1L欢迎联合国当代形式奴隶制问题信托基金 

的设立； 

12. 核可人权委员会在其第1993/27号决议中 

赞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其1992年8 

月14日第1992/2号决议117中的建议,即委员会1992 

年3月3日第1992/115号决定133中所载关于工作组 

届会安排应在以后几年予以延用； 

13. 欢迎人权委员会第1993/112号决定，127即 

授权小组委员会审议是否可以f，一1it别报告员增 

订特别报^^阿卜杜勒瓦哈德•布迪巴先生关于剥削 

童工的报告； 

14. 赞同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务中心 

X伏会1990年12月14曰第45/112号决议附件所载 

《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K利雅得准则)的效用所作 

评价;134 

15. 决定在其1994年实务会议上在题为"人权 

问题"的项目下审议禁止贩卖人口的问题。 

W53年7月28日 

第44次全体会议 

1993/49，加强跨国公司委员会的作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注意到为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九届^i义编写 

的各项报告,5 

2. 重申跨国公司委员会的有效性,并重申需要 

进一步加强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联络中心的作用,从 

而通过这一中心对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问 

m行全面的政府间审议多 

3. 强调秘书长必须加强联合国系统的作用,包 

括加强各区域委员会设立的联合单位的作用，并特别 

是要应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向他ff擴f餓术合作、协商 

和咨询服务、培训、研究和信息,从而提高这些国家在 

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的能力; 

l请秘书长协同多边组织和金融机构，优先加 

强技术合作，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其他接受国的能力， 

在他们的经济方案范围内，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包括 

在服务部门内创造这种环境多 

5. 请发达国家政府开展更多的活动,以重点协 

助发展中国家^t一个有利于外国投资的环境； 

6. 还请秘书长优先进行分析性研究，包括分析 

研究与跨国公司等有关的外国直,资流动的全球趋 

势和决定因素以及这些趋势、流动和资本对所有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还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二十届^i义提出一份 

关于外国直鄉资妇N洲境内臓作用的分析比较报 

告,并在报告中就如何增加整个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 

投资提出^i义； 

8. 又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提出一份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分析报告,其中应特别注意 

不发达国家和非洲之外的其他发展中菌家的情况, 

并就如何雌资金流入发展中国家提出]ti义多 

9. 请秘书长采取步骤,确保联合国系统在跨国 

公司领域和有关方面的工作避免重复并协调进行,并 

就所^骤向委员会第二十届封义提出报告； 

10. 注意到1992 ，行的拉丁美洲境内外国直 

接投资流动问题区域会议,并欢迎联合国秘书处就 

1993年在非洲组织一次类似的部长级会议事宜采取 

的初步行动； 

11. 请秘书长在技术合作活动方面继续促进外 

国直接投资与区域间、区域和分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和经济合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就 

此种关系M̂ 共咨询意见； 

12. 请秘书长继续进行有关跨国公司在发展中 

小型企业方面作用的活动多 

136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参与私有化进程特别是 

跨国公司参与私有，程的重要性，并重申邀请秘书 

长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2年7月30日第1992/ 

36号决议加强这"^域的研究和技术合f^^案； 

14.注意到大会主席f992年7月21日至23日 

就跨国公司行为守则草案进行协商的结果多 



15. 请各会员国，特别是各发达国家,增加对有 

关外国投资的研究、咨询和资料工作的财政支持多 

16. 注意到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 

作组的报告，136并决定将审议该报告所载各项决议草 

案137的工作推迟至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进行，并再次 

重审工作组的工作对增加跨国公司活动透明度 

有重要作用； 

17. 认识到必须通过增加外国直接投资等手段 

将各种过渡中的经济纳入世界经济,并考虑到大会 

1992年12月22日的第47/175号和第47/187号决 

议，还认Wf嫩合国系统可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18. 啊始员国、各国有关的私营部门和联合 

画系统所有主管机关、组织和机构相互交流有关促进 

外国直翻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翻、方 

案和经验的资料; 

19. 重申迫切需要消除尚存障碍,以在南非创造 

有利于宪法谈判的气氛，从而在已取得的重，展基 

础上作出新的建树多 

20. 认识到一些财政机构因南非国内的经济和 

政治方面的障碍,如正在发生的暴力等，而无法^EX牙 

l亥国的贷款活动； • 

21. 又重申其完全根除种族隔离的义务，大会 

1990年12月19日第45/176A号、1991年12月13日 

第46/79A号、1992年12月18日第47/116A号决议 

及大会1989年12月14日第S-16/1号决议附件所载 

的《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網,破坏性影响的宣言》 

都重申了这些义务； 

22. 重申各国政府、各企业家和企业,包括跨国 

公司都为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作出了贡献,请它们为此 

目的给予全力和共同的支持,并对南非当前的脆弱和 

关键的进程采取适当措施,以期完全根除种族隔离制 

度和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分种族的和民主的南非； 

23. 请秘书长： 

(a) 同联合国有关机关密切合作，继续收集和传 

播有关在南非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的活动的资料； 

(b) 继续编写有关在南非的跨国公司业务水平、 

方式和责任的研究报告，包括其非产权商业安排和参 

与南非特定经济部门的情况; 

(c)继续审查跨国公司对建立一个统一、不分种 

族和民主的南非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可能作出的贡献， 

要考虑到开发人力资源，特别是训练南非黑人企业家 

的特别需要以皿业、住房和保健等方面的需要； 

24. 决定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应审议其未来的 

活动，适当时并在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 

方面的改革的范围内,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 

25. 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报告本决 

议执浦况。 

1953年7月25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50.危险货物运输问题专家委员 

会的工作 

经济及社雜事会， 

回顾其1953年4月15日第468(XV)号、1983年 

5月26日第1983/7号、1985年5月28日第1985/9 

号、画年7月23日第1986/66号、1987年5月28 

日第1987/54号、1989年7月27日第1989/104号和 

1991年7月26日第1991/57号决议， 

注意到世界贸易中危险货物数量日益增多以及技 

术和革新的ffiS^展， 

还注意到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21世纪议 

程棟19章提出的如下彰义:各国际机构,其中包括世 

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 

化学品安全方案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海 

事组织、危,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与现已有分类和标签系统及其他信息传播系统的 

区域和国家当局合作,建立一个协调组，以期建立和制 

订一个协调化的化学品分类和标签系统，
138 

还注窻到其第1983/7、 198V9、 198
6/66、 198V 

54、 1989/104和1991/57号决议中提出的增加委员会 



工作人员的要求得到了回应，增加一个专业职位已经 

核准，fsa没有正式补人,尽管有暂时的调动安排， 

铭记仍然需要,在，贸易的同时m危险货 

物的安全运输保护生命、财产和环境这一人们日益关 

切的问题， 

意识到如下情况:为制订国际上协调一致的法律， 

参与和危险货物运输有关的活动有各专门机构和其他 

国际组织以及有关成员国对自其第468G(XV)号决议 

以来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反响积极，并承诺以危险货 

物运输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为基础制订其要求和规章， 

包括与分类和标签有关的要求和规章，因而依赖委员 

会的工作， 

意识到国际海事组织大会在其1991年11月6日 

A. 177(17)号决议】39中对在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 

这一协调性论坛之夕卜制订新的危险货物或同化学品管 

理有关的公约、立法和彰义表示的关切，还意WIO矢会 

敦促从事化学品管理M方面工作的联合国所有机构 

和其他有关政府间机构协调其努力，以确保任何关于 

化学品的立法与已经确立的运输规则和规章相 

容一致， 

认识到涉及危险货物运输活动的各国际机构日益 

需要与涉及化学安全其他方面的国际机构进行合作, 

m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需要积极参加与执 

行《21世纪议程》有关的活动， 

重申宜鼓励发展中国家和其他非成员国参加委员 

会今后的工作，以扩大委员会的决策基础， 

1*〗，到秘书长关于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 

在1991-1992两年期内的工作的报告i"和委员会核准 

的将列入其现有彰义中的新的和修正的建议^1 

2,请秘书长s 

(a) 将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1992年12月 

7日至1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七届会议核准的所 

有新的和修正的^i义列入委员会现有^i义中多 

(b) 至迟于1993年年底，以 经济有效的方式 

用联合国所有正式语言出版新的和修正的建议； 

(c) 新的和修正的建议出版之后立即分发给各 

会员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有关 

国际组织； 

3. 请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 

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向秘书长转达它们对委员会工作的 

意见和它们可能对修正的建议作出的任何评论；. 

4. 请所有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在制订适当的法 

规B寸充分考虑到委员会的建议； 

5. 请所有关心实施《21世纪议程》第19章和参 

与制订全m调化的化学品分类和标签系统的TO和 

国际组织避免重复工作，确保尽 大可能使新系统基 

于,或相容于危险货物运输专家委员会制订的并已经 

得到国际公认和实行的系统多 

6. 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危险货物 

运输专家委员会秘书处能派人参加致力于实行委员会 

彰义或参与化学品分类和杏，系统的全»调^:程 

的国际组织的适当会议; 

7»再次建议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委员会的工 

作 多 

8. 建议继续衝共使委员会得到充分服务所需要 

的工作人员,空缺的专业职位作为优先事项补上; 

9. 请秘书长于1995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关于 

本决议执浦况的报告。 

】M3年7月25日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1.协调联合国在人体免疫机能 

丧失病毒（HIV)/后天免疫 

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问 

题方面的活动 

经济及社雜搴会， 

赞赏地^^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于预防和控 

制艾^^全球战略的执^mt况和关于在全球一级和国 

家一级协调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艾滋病活动的报 

告， 1 4 2 

欢迎艾、^^»案管理委员会设立了人体免疫 

机能丧失病毒/艾滋,调工作队,任期两年， 



a^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四十届^i义通 

过的1993年6月18日第93/14号和第93/27A号决 

定,143 

1. 欢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报告142并请世界 

卫生组织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织和机构继续努力 

在所有各级防治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艾滋病的流 

行，要适当注意其多部门方面； 

2. 完全支持世界卫生大会1993年5月14日 

WHA. 46. 37号决议144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与联合 

国系统的所有有关组织和机构密切合作,研究建立一 

项关于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和艾滋病的联合国共同 

合办方案是否实际可行，并为此一方案拟订各项备择 

办法； 

3. 吁请联合国幵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活动基 

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的行政首长并请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和世^m行的行M长在世界卫生大会 

第WHA. 46. 37号决议中为进行上述研究而建立的协 

商机制方面给予充分合作并吁请艾滋病全救案管理 

委员会所设的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艾滋病协调工 

作队积极参与这一协商机制多 

4. 请秘书长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在通过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的关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全球 

战略执浦况的下一次两糊进度报告中说明战研 

究的结果。 

J卯 3年 7月幼日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2.以色列移民点对自1967年 

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 

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 

斯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 

戈兰高地的阿拉伯人民的经 

济和社会影响 

经济及社会理搴会，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22日第47/172号决 

议， 

回顾理事会1992年7月31日第1992年57号决 

议， 

本彰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申明不允许以武 

力获取领土并回顾安全理事会1967年11月22日第 

242(1967)号和1981年12月17曰第497(腿）号决 

议， 

又回顾安全理事会 1 9 8 0年 3月 1日第 4 6 5 

(1980)号决议和其他申明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 

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包括耶路撒冷在 

内的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及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占 

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的各项决议， 

表示关注占领国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移民点， 

包括新移民在这些领土上定居的情况， 

喜见1991年10月30日在马德里开始的中东和 

平进程,并确认完全冻结移民的活动将大大增加这一 

进程获得进展的希望" 

1*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在自1967年以来 

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iffi领土建立移民 

点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报告，145 

2. 谴责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 

领土和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建立 

移民点，认为这种移民点是非法的，而且是和平的障 

碍 多 

3. 确认以色列移民点对以色列自1967年以来 

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 

坦人民和对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的阿拉伯人民的经 

济及社会影响多 

4. 强烈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 

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种种行径， 

尤其是没收土地、占用水资源、耗损其他经济资源、驱 

赶和放逐这些领土居民的m; 

5. 簠串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 

居民对其自然和所有其他经济资^拥有不可剥夺的权 

利，认为对此的任何侵犯都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的多 



6a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情况通 

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 

报告。 

年 7月 2 3日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3.第四次补充国际农业发展基 

金 

经济及社会理搴会， 

回顾1988年7月29日关于第三次补充国际« 

发展基金的第1988/73号决议， 

考虑到大会1992年12月18日关于粮食和农业 

发展的第47/149号决议，其中大会对饥饿和营养不良 

状况加剧表示关注并重申获得粮食的权利为一项普遍 

人权，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22日关于国际合作消 

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第47/197号决议,其中除其他 

夕卜促请所有捐助方为第四次补充国际^K展基金作 

出慷慨捐助， 

铭记着1993年6月21日至26日在开罗举行的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部长理事会第五十八届常会通过的 

关于第四次补充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CM/Res. 1471 

(LVin)号决议,146 

簠申深切关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妇女,由于严 

重贫困而继续处于饥»长期营养不足状态， 

强调需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消除贫困和饥饿 

并强调迫切需要为此保证足够的资金， 

赞赏地，到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为^:农村穷人 

的需要而作的贡献，特别是为解决小农户、无土地者、 

农村妇女和其他,化群体的需要而作的贡献， 

强调必需确保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具备充足的资源 

以在今后几年内巩固过去十五年来在对付饥饿和贫困 

的业务活动中取得的突破， 

1.请所有国家表现出政治意愿和灵活态度，以 

加强对,饥饿和贫困问题的多边支持； 

2.呼吁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经济合作和发展组 

织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继续在谈判过程中尽一切努力,争取于1993年底 

之前在尽可能 高的级别±»速完成对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的第四次补充。 

】M3年7月29日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4.促进世界新闻自由 

经济及社魏事会， 

审查了秘书处的说明，147 

悉知该说明附件中所载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大会通过的1991年11月6日第4. 3号决 

议，"8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14日第4?/?3B号决 

议,其中大会基于程序性原因决定将上述决议转交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 

建议大会宣布5月3日为世界新闻自由曰。 

〗卯3年7月29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55.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 

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 

言》的情况 

您齐及社魏事会， 

审査了秘书长的报告149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0 

关于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fflf况特别 

委员会主卿&Xf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i^进行协商 

的报告， 

听取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fflf况 

特别委员会挑发言,
151 

回顾大M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1960年12月14日第1514(XV)号决议以及联合国 

各机关通过的关于此议题的所有其他决议，其中特别 

包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2年7月31日第1992/59 

号决议， 

重申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有责任在 

其各自主管范围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协助充分和迅 

速执行《宣言》和联合国各机关的其他有关^i义， 

回顾大会1989年12月14日S-16/1号决议,其 

附件载有《关于种族隔离及其对南部非洲破坏性影响 

的宣言》， 

认识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如《宣言》所载明有责 

任帮助南非人民Ma和平手段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而 

进行合法斗争， 

深切关注《联合国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 

考虑到非自治小岛屿领土的经济极为薄弱，易受 

飓风、龙巻风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的侵害,并回顾 

大会各项有关决议，尤其是注意到其1992年12月2 

日第47/189号决议， 

着重指出,由于非自治小岛领土的发展选择受有 

限制，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和实施方m对特殊挑战， 

如无^^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合作和援 

助，势必难于回应这些挑战， 

还考虑到1990年6月25日至29日在纽约举行 

的发展中岛屿国家及捐助国和组织政府专家会议的各 

项结论和彰义，
152 

回顾大会关于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 

际机构在援助非自治领土方面的合作与协调的1992 

年ll月25日第47/22号决议， 

赞赏地Ji^到m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 

处继续向南部非洲难民提〗嫌助， 

1.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的报告,并赞 

同其中的意见和建议； 

2. 还〗i^到秘书长的报告； 

3. 重申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承 

认非自治领土人民要求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合法 

性,因此要求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向这些人民提供一切 

必要的道义和物质援助； 

4. 对那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继续 

以各种形式与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合作 

以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滩 国各 

机关的其他有关决议表示赞赏，吁请所有专门机构和 

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为充分和迅速执行这些决议的有 

关规定作出贡献； 

5. 建议所有国家加强其在各专门机构和^国 

系统其他组织中的努力，确保完全和有效地执行《宣 

言》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有关7央议； 

6. 要求各专门机构和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各国际 

机构以及区域组织在其各自任务框架内为剩下的托管 

和非自治领土加强现有的支助措施和拟定新的援助方 

案以加速这些领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进展; 

7. 还要求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在 

拟定其援助计划时，适当考虑到发展中岛屿国家及捐 

助国和组织政府专家会议一致通过的题为"挑战和机 

会s—项战略纲要"的文件;153 

8. 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制订 

方案支持非自治小岛领土的可持续发展并采,施使 

这些领土能够有效地、创新地和可持续地应付环境变 

化，减轻和减少对海洋和沿海资源的影响和^Ih 

9. 欢迎联合画开发计划署在保持各专门机构和 

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方面以及在协调 

各专门机构向殖民地人民«有效援助方面的活动继 

续进行的工作，吁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 

织作为紧急事项,为受自然灾害影响的非自治领土救 

灾、善后和重建的努力像慨捐助; 

10. 促请有关管理国为托管和非自治领土的政 

府代表参加各机构和组织的有关会议提供方便，使此 

类领土可从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有关 

活动中获得 大收益； 

11. 促请^^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 

理事机构,如^*^样做，在其常会议程中将其组织在 



执行《舒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 国各机 

关其他有^议方面的进展情况和所要采取的行动专 

列一个项目； 

12. 促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的 

行政首长在有关区域组织的积极合作下,拟订充分执 

行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的具体提案，将它们作为优先 

事项提交其理事机关或立法机关多 

13. 吁谙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对 

种族隔离受害者、返回的难民和流亡人士以及获释的 

政治犯增加Ait主义和法律援助； 

14. 提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 

情况特别委员会注意本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年实务鋭关于此议题讨论； 

15.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继续就这些事项 

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fflf况特别委员 

会i0密切联系，并就此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多 

16. 还请理事会主席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 

会主席保持联系，因为该委员会是国际反对种族隔离 

运动的协调中心，并酌情就此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17. 请秘书长注意本^i义的执fi^况,尤其^ft 

意合作和一体化安排,以便 有效率地进行联合国系 

统M组织所从事的援助活动,并就此向理事会1994 

年实质性^i义提出报告多 

18:决定继续审敏些问题。 

年7月幼日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6.为便于所有国家 佳利用和 

存取联合国信息系统而对其 

加以协调^ft的必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为便于所有国家 佳利用和存取联合 

国信息系统而对其加以协调改进的必要的1991年7 

月26日1991/70号决议和1992年7月31日第1992/ 

60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所采取的后续行动的报告,特 

别是其中朋述由行政协调委员会发起的在审查资料系 

统协调事务咨询委员会和国际计算中心的作用的范围 

内对这两个机构所作的审查以m今为止所采取的其 

, 施 , 1 5 4 

1. 重申其高度优先注意使联合国会员国和观察 

员能够通过其常驻代表团及其他^S容易、经济、不复 

杂、无阻碍地使用联合国越来越庞大的计算机化数据 

库以及信息系统和服务； 

2. 对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有限表示关切，并再 

次要求紧急执行各项措施，以求实现这些目标； 

3. 再次强调迫切需要使各国代表与联合国系统 

内负责信息学的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行政和理事机关密 

切协商和积极联系，以便充分优先照MI!I各国作为内 

部终端用户的:Br体需要多 

4. nfii在各专门机构的理事机关内派有代表的 

会员国在这些机关内采取类似的行动； 

5. 促请行政协调委员会责成其所设立的高阶层 

工作队与各国代^行充分而有效的协商，以便各国 

代表的意见和要求能够在高P介层工作队的报告中得到 

充分反映； 

6. 要求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并与各国代,行 

充分协商来执行这项协调和改善联合国信息系统以便 

所有国家都能 佳地利用和检索这些系统的行动方案 

的起始阶段多 

7. 请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实务 

鋭报告就本决议采取后续行动的情况。 

J卯3年7月幼日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7.联合国容忍年问题 

经济及社，事会， 

回顾其1992年7月30日的第l的2/267号决定，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18日有关联合国容忍 

年的第47/124号决议， 



提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执行局1993年 

5月2S日在其第141次会议上通过的第5. 4. 3号决 

定,155 

考虑到其1980年7月25日的第1980/67号决议 

和大会1980年12月5日关于国际年和周年纪念的指 

导方针的第35/424号决定， 

L强调国家和国际为增进容忍而作出努力的重 

要性赘 

2.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总干事的报告，其中载有他对开展联合国容忍年活动 

的fti义，156 

3. 鼓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继续拟定 

关于容忍的宣言， 

4. 建议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宣布1995年为联 

合国容忍年。 

]卯3年7月25日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8,向也门提供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搴会， 

深信需要同也门的各项努力进行进一步合作,这 

些努力从也门统一开始， 后导致在1993年4月举行 

第一次议絲举赘 

认识到也门是 不发达国家,由于国家统一,外流 

的也门AM国,来自非洲之角，特别是索马里的难民涌 

入以皿来发生的自然灾害， 

考虑到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他国际组织 

过去通过的有关决议，特别是大会1990年12月21日 

的第45/193和45/222号决议、蘭年12月19日第 

46/174号决议，1992年12月22日第47/179号决议 

和理事会1"0年7月 2 6日等1"0/ 6 5号决议、1"1 

年7月26日第1991/62号决议和1992年7月31日 

第1992/61号决议， 

铭记也门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1993年7 

月2日致秘书长的信件,157 

听取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代表在1993年7月 

21日第38次全体射义上代表OT长作出的关于向也 

门ll^共援助的口头报告，158 

1. 请国际社会对也门的需求作出积极响应,并 

请援助国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给予援助，使也门能够 

解决其紧急情况； 

2. 敦促所有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包括 

各专门机构和财务机构在也门旨的复兴和发展工作 

中给予援助多 

3. 赞赏秘书长作出的努力，并请其继续协调联 

合国系统各组织的活动,加强他们在援助也门工作中 

的合作，以协助也门调动其本身的资源； 

4. 请秘书长在经社理事会1994年实务会议上 

提出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的书面报告。 

2SS3年7月25曰 

第45次全体会议 

1993/59，为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提供 

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據到大会关于为黎巴嫩的重,发^l^共援助 

的1992年12月18日第47/155号决议并回顾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以前通过的各项决议，其中要求联合国系 

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及机关针X牙黎巴嫩的迫切需 

^T大并加强其援助方案， 

认识到继基本设施受到严重破坏不利地影响到社 

，况和重建并发展该国的努力之后,黎巴嫩日益恶 

化的经济和社^W况， 

+^关七鹏注*到过去几年内黎巴嫩的高通货膨 

胀率及其仍然普遍存在的不利后果以及该国货币价值 

受到灾难性的损害， 

重申亟须发起区域及国际倡议援助黎巴嫩政府重 

自国和恢复该国的人力和经济潜能， 

赞赏秘书长在为黎巴嫩动员援助方面作出的努 

力， 



1. n^q:联合国系统全体会员国和所有组织按照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决定，加强努 

力为黎巴嫩政府调集一切可能的援助以进行重建和发 

展工作； 

2. 请联合国系统的所有组织和各^h对黎巴嫩 

的迫切需要加强援助，并请它们采取必要措施尽快向 

它们驻贝鲁特的办事处指派为数相宜的工作人员多 

3. 请秘书长通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实 

务会议有关本决议的执行进展情况。 

〗 M 3 年 7 月 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60，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欧非永 

久通道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1982年7月30日第1982/57号、1983年 

7月29日第1983/62号、1984年7月27日第1984/75 

号、1985年7月26日第1985/70号、1987年7月8日 

第1987/69号、1989年7月28日第1989/119号、 

1991年7月26日第1991/74号和1992年7月31日 

第1992/45号决i义， 

提及大会1988年12月20日第43/179号决议， 

其中大会宣布1991-2000 ̂ M司为第二个非洲运输和 

通讯十年， 

还提及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1989年2月1曰通 

过的关于鼓励^i殳欧洲西南，轴线并深入研究穿越 

直布罗陀海峡永久通道可能性的措施的第912(1989) 

号决议，159 

认识到永久M项目将有助于为改善该地区运输 

河和发展欧非之间更广泛的合作展示良好的前景， 

还认识到该项目的经济影响及其对区域一体化和 

区域间一体化所起的作用， 

首先考虑到在勘测直布罗陀海峡地势、在工程研 

究上、以及在社会经济研究上,该项目已做了不少工 

作，其次考虑到当前工程方案应在年底前选择 有利 

的m办法， 

5錢到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按照理 

事会第1991/74号决议编写的1982-1993年期间项目 

研究工作ifM告的彰义和结论，16。 

1. 喜见西班牙政府和摩洛哥政府、非洲经济委 

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就这一项目进行的合作； 

2. 还喜见国际地下建筑协会和西地中海，研 

究中心Xt经社理事会第1991/74号决议所载呼吁的响 

应 多 

3. 赞扬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为编 

写经社理事会第1991/74号决议中要求的项目评价报 

吿所做的工作多 

4. 邀请各有关科技机构参加由非洲经济委员 

会、欧洲经济委员会和国际地下建筑协会主办，将于 

1994年4月在幵罗召幵的直布罗陀海峡永久通道问 

题特别会议； 

5. 邀请有关国家和主管机构同摩洛哥TO和西 

班牙政府合作进行发展该项目的研究，并参加1994年 

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的永久通道问题国际讨论会； 

6. 请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执行 

秘书积极参加项目的后继行动,并向经济及社会1995 

年实务会议提交报告多 

7. 请,长全力支持非洲经济委员会和欧洲经 

济委员会完成上述活动，并在现有优先事项容许的范 

围内,向他们樹共所需的有关资源。 

1993年7月30日 

第46次全体会议 

1993/61.加强区域委员会的作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1992年7月31日第1992/43号决议以及 

大会1977年12月20日第32/197号、1991年5月13 



日第45/264号、1991年12月17日第46/145号和 

1992年4月13日第46/235号决议， 

感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经济、社会 

及有关领域的改组和振兴的报告中所载各区域委员会 

为响应大会第46/235号决议而作出的关于加强它们 

的效率的fti义，161 

欢迎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162其中述及正在 

采取步骤将职能和责任下放到各区域委员会以便加强 

联合国组织在各区域的作用并增强其效率， 

1. 霣申理事会支持把职能下放，以便在经济社 

会及有关领域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实体之间能有效地分 

配责任和任务； 

2. 注意到秘书长为加强本组织在区域一^X作 

而采取的措施，并敦促他酌情继续朝此方向作出 

努力； 

3. 建议大会配合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及有关领 

域改组和振兴的工作，考虑各区域委员会所提的建议。 

J柳年 7月 3 0日 

第46次全体会议 

1993/62. 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1993 -2002年）以及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五届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理事会1992 

年5月22曰的IDB. 9/Dec, 16号决定，163其中理事会 

接受了喀麦隆政府愿担任1993年12月6日至IO日 

在雅温得召开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五届大会东道 

国的^i义， 

考虑到这届会议的重要意义,会议百标之一是重 

新评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作用和任务，以求提高 

该组织的效率,使其更能满足所有各成员国、特别是各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铭记1993年5月31日至6月4日在路易港举行 

的非洲工业部长会议第11次会议就振兴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一事所通过的非洲共同立场，164 

认识到必须对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的执 

行舒高度优舰位， 

1. 邀请各成员国和有关政府间组织参加f^国 

工业发展组织第五届大会； 

2. TO借此时机幵始进行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从而切实考虑非洲在工业化 

领域的合JliI望和利益； 

3. 满意地注意到喀麦隆政府愿担任S^国工业 

发展组织第五届大会东道国； 

4. 欢迎喀麦隆政府为确保^i义取得成功而已经 

采取和准备采取的措施，并请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为会议的全面成功作出贡献。 

年7月30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63.调动资源执行亚洲及太平洋 

运输和通讯十年第二价段 

(1992- 1996年）区域行动纲 

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建议大会舰以下决议草案：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1993 

年4月29日关于调动资源执行亚洲及太平洋运 

输和通讯十年第二阶段(1992 - 1996年)区域行 

动纲领的第49/2号决议，
165 

"回顾其1984年12月18日第39/227号决 

议,其中大会宣布1985 - 1994糊间为亚洲及太 

平洋运输和通讯十年，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年7月27日关于1985 -1994年为亚洲及太 

平洋运输和通讯十年的第1984/78号决议，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l的l年7月M 



日第1991/75号决议,其中理事会促请所有有关 

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十年后五 

年区域行动纲领的制订与执行，给予有效帮助;并 

回顾大会1991年12月20日第46/453号决定, 

其中大^^可了理事会第1991/75号决议， 

"重申亚洲及太平洋运输和通讯十年第二阶 

段(1992 -1996年)具有重要意义， 

"Ji^到如果资金不足,区域行动纲领可能无 

法切实有效地得到执行,并注意到联合国幵发计 

划署理事会在这方面作出的决定， 

"1.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经常审查 

其为执行区域行动纲领筹供多少资金的决定，以 

便亚洲及太平洋运输和通讯十年第二P介段(1992 

-1996年)产生更大影响； 

"2.请双边捐助者注意大会第46/453号决 

定，以确保1992年6月3日至5日在曼谷举行的 

主管运输和通讯事务部长^i义核准的方案得到有 

效执行； ， 

"3.请所有有能力这样做的政府为执行主 

管运输和通讯事务部长会议所核准的方案槲雜 

款； 

"4.请秘书长就采取的行动向大会第四十 

九届鋭提出报告。" 

〗593年7月加日 

第 4 6 次 ^ 会 议 

1993/64.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的筹备工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16日关于在1995年召 

幵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i义的第47/92号决议， 

深信社^^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是唤起世界各国 

注意主要的社会问题和人的问题、促进拟订政策和加 

强国际合作以便有效l^央这些问题的良机， 

(还深信首脑会议及其结果对非洲利害攸关， 

认识到非洲的社会条件和人民的境况日^T重恶 

化，迫切需^ffl^&种无法接受的情况， 

决心确保非洲微参与首脑射义的雜工作和首 

脑^i义本身的工作， 

1. 促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积极参与社会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筹备活动尤其是大#^立的筹 

备委员会的^^义； 

2. 强，员会成员必须就首脑^i义讨论的问题 

达成一项非洲共同立场； 

&决定非洲对首脑射义将审议的问题的共同立 

场应由非洲主管人文发展事务部长会议在1994年1 

月举行的^i义上制订,该次会议应作为首脑会议的区 

4. 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糾与非洲统一组织 

和非洲其他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合作，为会议准备必要 

的文件,包括非洲X矛首脑会议将审议的问题的共同立 

场草案多 

5. 又请委员会执行糾将非洲共同立场转交首 

脑会议筹备委员会定于1994年1月31日至2月11 

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一届^i义。 

年7月3(?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65,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经济及社魏事会， 

回顾大会1989年12月22日宣布1991 一 2000年 

期间为第二个非洲工«展十年的第44/237号决议,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22日的第47/177号决 

议,其中大会通过了第二个十年方案并决定调整该十 

年方案的期限,使之包括1993 - 2002年， 

考虑到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的1992年
4
月 

2 2
日第:r幼（xxvn)号决议柳和第i (xxvii)号决 

定 1 6 7 



认识到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有必屡同联合国 

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加以协调，， 

考虑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i义通过的《21世纪议 

程》35的各项有关规定， 

1. 注意到将于1993年5月31日至6月3日在 

路易港举行的非洲工业部长会议第十一次^i义研究将 

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与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 

年加以协调的行动计划,168并就此提出彰义； 

2. 再次呼吁 国幵发计划署考虑在其第五个 

计划拟订周期(1992 - 1996)非洲区域构成部分下拨出 

足够的资源，以支持第二个工业发展十年的方案活动; 

3. 呼吁各金融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和非洲幵 

发银行考虑为第二个非洲工业发展十年方案提供全面 

的支持，并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各级执行方案时为确 

定的项目供资作出有效贡献; 

4. 促请非洲各国优先考虑iiii增加国内储蓄和 

更好地管理国家资源的方法为第二个十年方案的供资 

和执行调动它们本国的财政资源； 

5. 请非洲各国和非洲幵发机构采取必要措施, 

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外国、私人和公共工业投资的环 

境； 

6. 促请非洲各国鼓励私营部门全面参与第二个 

十年的方案的决策和执行工作； 

7. 请非洲各国向非洲创业者提供足够的支持, 

以便«中、小型工业的发展; 

8. 请大会为该第二付年刚,经济委员会提 

供足够的资源，尤其是为了在执行十年方案中加强工 

业合作； 

9. 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和S^国工业发 

展组织总干事进一步协调他们支持各成员国的努力的 

活动,确保第二个十解导到有效执行。 

M 5 3年 7月30日 

第兆次全体会议 

1993/66.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经济及社魏事会, 

回顾非洲经济委员^长会议1991年5月12日 

第710(xxvi)号决议，其中部长^i义Ma了联合国 

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方案， 

还回顾其1991年7月26日第1991/83号决议， 

其中经社理事铺大会正式发动执行第二个非洲运输 

和通讯十年， 

提及大会1991年12月20日第46/456号决议， 

其中大会核准第二个十年方案,包括规定为其执行提 

供资金， 

还提及非洲运输、通讯和计划部长会议1991年2 

月8曰第91/84号决议
17
°和1993年3月12日第93/ 

89号决议，17】 

审议了 1993年3月12日和13日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的非洲运输、通讯和计划部长会议第九届会议 

的报告,171 

铭记定于1994年对第二个十年方案进行第一次 

中期iW和审查， 

注意到将拟定新项目以在1995 ̂ a入方案中， 

认识到为成功地执行第二个十年方案和国家、分 

区域和区域各级的新项目,调动资源和进行推动活动 

是十分重要的， 

赞赏地a^到s^国幵发计划署为编制和发动十 

年方案所,的巨大支助， 

1.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积极考虑继续资-

助各项活动,以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五个计划拟订 

周期内支助执行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旅； 

2. TO各非洲和国际金融机构增加它们的支助 

以利对第二个十年方案的项目和活动的供资, 

3. njit非洲成员国确保和积极执行将列入十年 

方案的新项目； 

4. TO第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资源调动委 

员会的成员机构，特别是作为委员会i0的非洲开发 



银行，调动资源和进行推动活动，以促进方案的 

成功执行； 

5.请非洲经济委员会作为牵头机构与联合国第 

二个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所^r关机制一起： 

(a) 按照执行战略的规定，在1994年对联合国 

第二个十年方案进行第一次中期评价； 

(b) 根据情况变化，并在必要时与会员国磋商, 

审查第二个十年方案的目标和战略多 

(c) 协助成员国和非洲政府间组织编制和选新 

项目，以按照方案执行计划与成员国磋商将其列入 

1995年方案;
172 

(d) 举办两次关于第二个十年的区域讲习班,以 

散播第二个非洲十年的战略和宣扬其目标； 

6* it^:会在经常预算内拨款向作为第二个十年 

牵头机构的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足够的资源，使其能 

够积极有效地执行上文第5段（a)至（d)所述的 

活动； 

7.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就执行本决议所 

取得的进展向部长会议第二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柳年7月 3 0日 

第46次全体会议 

1993/67.加强非洲区域合作和一体化 

发展资料系统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关注在重要信息流动以及取得和使用信息技术方 

面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认识到资料在推动非洲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方面极 

为重要,特别是通过加强现有区域集团和建立非洲经 

济共同体进行的这种合作和一体化， 

铭记有必要建立设立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所规定 

的数据网络和数据库】73以及1989年12月15日在洛 

美签署的《第四洛美协定》所阐述的信息技术的重要 

性, 

还回顾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1991年5月12 

日第716 ( X X V I )号、
1 6 9 1 9 9 2年 4月 2 2日第 7 2 6 

(XXVII)号和第732(XXVII)号决i义,
166 

赞赏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继续对泛非发展资料系统 

,支助，以ra行活动加强会员国的信息能力， 

还赞赏十一个会员国支ifM交关于非洲资料技术 

的项目，以供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在《第四洛美协定》的 

范围内进一步审议， 

满意鄉據到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泛非发展资料系 

统在向成员国,技术援助方面的业绩， 

还满飾*翁到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糾关于将 

±^系统»纳入委员会方案预算的提议， 

铭记有必要加强非洲经委会的分区域发展资料中 

心，以便为分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提供资料方面的 

支助， 

关切地a^到可用来执行和利用发展资料系统和 

技术的预算外资源越来越少， 

还关切地注意到泛非发展资料系统的经济拮据， 

因此有必要中止使其依赖预算外资源作为其资金来源 

的这种做法， 

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在编制1994 - 1995年两年期 

方案概算时有意向各项经授权的非洲方案掛共充足的 

资金,同时特别注意科学和技术雌发展的方案， 

1. 请泛非发展资料系统在掛共其资料服务和产 

品时计入回收成本的因素； 

2. 为了进一步获得"Jf需的资料系纟，展:^面的 

技术援助，促请成员国s 

(a) 在使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其国别指示 

'^M划数字时给予资料系统发展工作优，位； 

(b) 在其向 国非洲开发信縫金1993年认 

捐额中考虑到发展资料活动； 

(cO酌情利用《第四洛美协定》为此衝共的资金。 

3. 紧急吁请捐助各方支助非洲经委会的活动， 

以加强非洲地区发展信息方面的能力； 



4.请非洲经委员会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以协调 经常和可持续的基础上执行其已经批准的工^^案和 

发展资料和技术,应付非洲ii切的发展问题多 职务， 

5。 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在统计和资料系 

统发展次级方案范围内，通过自愿捐款为非洲经委会 

的分区域发展资料中心寻求额外资金「 

6. 请大会确保提供充足的人员和资源，以便在 

l "
4 - l"5

年方案预算开始时能够开展非洲经委会 

资料系统发展次«案的活动。 i 

】M3年7月| 30日 

第必次全,会议 

1993/68.非洲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射义关于非洲经济发展 

和规划研究所的财政和未来发展问题的1卩75年2月 

28日第285 ( X I I )号、 1 7 4 1 9 8 2年4月 3 ( i日第 4 3 3 

(XVII)号、3751985年4月第537(XX)号、1761986年4 

月19日第574(XXI)号？"1987年4月？4日第612 

(XXII)号"8和1988年4月15日第622qoCIII)号决 

议 , 

又回顾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19幹年4月7 

日第669(XXIV)号决议满和1990年5月—曰第680 

(XXV )号决议，181其中呼吁大会作为紧急扭项将该研 

究所的四个核心员额编入经常预算中， 

铭记着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会议19峰年4月" 

日关于加强非洲经济委员会以应付1990年代非洲发 

展挑战的第726(XXVII)号决议，其中部长会议感谢 

大会为该研究所提供了足以支付1992 - "93两年期 

四名专业人员员额费用的补助金，从而使辆究所能对 

加强委员会业务能力以应付非洲在1990年代面对的 

挑战的过程作出贡献， 

回顾其1985年7月26曰第1985/62号决议和 

1990年7月 2 7日第1990/72号决议,其中理事会除 

其他外，建议将四个核心专业人员员额编入联合国经 

常预算中，作为对该研究所长期财政的贡献,使它能在 

錢到 检查组在对该研究所的情况作了深入 

审查后,在其1990年的报告^中建议在经常预算中设 

立八个长期员额,以消除该研究所不能确定每年预算 

的困飾抵销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金的依赖， 

铭记着联合国幵发计划署的政策要求对诸如非洲 

经济发展和规划研究所等机构的核心员额的供资不加 

以鼓励，并铭记幵发计划署目前正在支助一个在筹备 

阶段的项目，目的在于改魏«务能力、短期培训和 

网络建立、咨询和顾问服务及管理审计等。 

赞扬各成员国为定期履行它们对该研究所的义 

务，支付它们的年度缴款而作出越来越大努力， 

赞赏地注意到为该研究所衝共的资源，即为1991 

至1993年度的四个专业人员员额提供的补助金得到 

有效的利用;没有这些资源就不可能在恢复该研究所 

活力和改善其执行量方面取得,的成果， 

关心地注意到,在通过各种手段取得独立收入和 

发展业务项目以期从不同的双边和其他捐助机构取得 

可能的资金等方面的日益成功的尝试， 

深信由于其活动领域的扩大，包括了与一般发展 

管理有关的主题，该研究所在未来年月内将在促进非 

洲的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考虑到该研究所是非洲在这方面唯一使用两种语 

文的区域机构以及它在为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规划 

领域掛共培训和研究服务方面有着突出的记录， 

叉考虑到各成员国及其政府间组织对该研究所所 

提供的服务，特别是对为个别设计的培训方案的要求 

日益增加， 

进一步考虑到在其他区域的联合国相对机构都拥 

有经常预算的员额， 

窻识到迫切需要为该研究所的核心员额槲共固定 

资源， 

1.呼吁大会在审议非洲经济委员会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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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两年期方案预算时采取适当步骤以保证该委员 

会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员额来执行其任务； 

2. 呼吁各国政府根据非洲经委会1994 - 1995 

两，^概算有关该研究所的部分中所提要求为执 

行方案纖预算外资源； 

3. 请所有国^iii支付它们的缴款和增加使用 

研究所麟的各类服务，持续地支持研究所； 

4. 敦请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和该研究所的 

管理人员继续他们的努力，从预算外来源和其他补充 

资源调动资源,使研舰能执行其扩大了的方案。 

】593年7月30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69.包括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在内 

的各种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和加强区域及全球一体 

化进程的贡献,和如何转让 

这些技术并将其纳入发展中 

国家的生产部门的建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赞赏地^到秘书长关于技术对工业化和区« 

全球一体化的贡献的报告,183 

认识到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和国际各级的适当 

行动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国家一级的公平、可持 

续和^^地实现工业发展的范围， 

考虑到现有的全球化趋势确定了国际专业化的新 

方式,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必须响应这些新方 

式， 

铭iES从区域及分区域各级技术合作的创新m 

中获得的富有成果的经验， 

強调须优先注意支助国家一级的活动，以此作为 

国家一级发展的基础以及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各级 

合作的基础， 

考虑到包括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对 

发展中国^x业化和加强区域及全球一体，程的贡 

献， 

履行其使命，即增进和加速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方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协 

助^^:球科学和技术问题方面的国际合作， 

铭记《21世纪议程》严的主题和内容，尤其是其中 

的第31.2、34.13和35,3段， 

考虑到大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165号和 

1992年12月18日第47/153号决议， 

新人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会对加强研究和发 

展活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及有关的政策措施表示 

极感兴趣， 

赞赏地注意到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关于联 

合国系统科学和技术«发展方面的方案和活动新动 

向和趋势的报告，184 

1. 决定在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 

的协助下设立一个由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成员 

组成的专家小组，深入研究与实质性主题有关的各项 

问题和秘书长的报告，183以便制订建议供委员会第二 

届会议在题为"第一届会议产生的行动"的议程项目下 

审议,着重下列问题： 

(a) 促进国家、分区域、区域和全球科学和技术 

系统之间的联系及这些科学和技术系统与发展中国家 

工业部门之间的联系的政策和机制； 

(b) 发展联合国系统内的内部联系,以便^fr 

调促进可持续工业发展方面的工作r 

(c) 过去、目前和将来的科学和技术趋势,包括 

技术mt，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d) 利用科学和技术促进选定部门的出口的战 

略； 

2. 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iKi过投资 

和技术转让之间相互关系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取得的结 

果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提交报 

告； 

3. 请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尤其是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茵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增订秘书长报告中183关于这些问题和政策 

措施的部分,尤其注意新的动态和为支持《21世纪议 

程征采取的鹏，鄉明为该事项进行国际合作的任 

何新的重大机会;增补部分将包括在秘书长就联合国 

科学和技术活动的协调问jg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4年实^i义提交的报告内。 

J 網 年 7 月 3 0 日 

•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70.军事能力转用于民间用途和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和技 

术方面的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关于环境与 

发展的里约宣言〉产原则25，其中指出和平、发展和环 

境保护是独立而又不可分的， 

又回顾大会1991年12月6日第46/36C号决议， 

其中大会强调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当前国际关系 

中日皿要,并回顾大会1991年12月6日第46/36B 

号决议,其中大会回顾糾长的报告,其中,关于将 

分配给军事洁动的资源用于民间保护环境的努力的可 

能性的研究报告， 

强,学和技术大有助于拟订影响所有会员国基 

本利益的促进军事技术转用于民间用途、可持续发展 

和环境保护的战略， 

回顾大会1989年10月26日第44/14E号决议， 

其中大会除其他外，决定授权秘书处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中心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技术评价联络中心,并 

在可能情况下，作为就各会员国的技术评估活动与各 

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保持关系的联络中心,并回顾大 

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165号决议,其中大会重 

申该中心的作用， 

注窻到ftia联合国于1991年10月22日至26日 

在北京、1992年2月24日至27日在德国多特蒙德和 

1992年10月12日至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军事 

能力转换的科学和技术方面问题会议的各项审议,以 

及联合国系统在这，域内的活动，特别是联合国工 

M展组织和S^国贸易和发展^i义的活动， 

1. 簠申在全球关心环境问题的时代和在新的政 

治气候下,将军事技术转换为民间用途和促迸持续发 

展的问题应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大的注意，并得到联 

合国的适当支助和参与； 

2. 请秘书长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二 

届^i义提交关于将军事能力转用于民间用途和可持续 

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方面问题的报告,着重讨论各种技 

术i糊问题，特别是经济影响、就业问题和环境影响； 

3. 请秘书长在投资和技术mt之间相互关系特 

设工作组内利用序言部分第五段戶Jf^联合国会议和其 

他联合国活动的资料详细编写该报告以探讨加强关于 

裁军过渡协定的问题。 

柳 3年 7月 3 0曰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71.联合国系统内的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活动 

经济及社魏事会，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提高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协 

调和合作的质量的方式和方面的报告、
185
秘书长关于 

im联合国系统关于创造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建立本国 

科学和技术能力进程的活动的影响的报告，
186
秘书长 

关于秘书处经济和社会发展部在科学和技术雌发展 

方面的活动的报告，187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问题高级 

别专家会议的报告,，以及秘书处X报术评价、监测和 

预测问题专家组会议的一份说明，
189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22日第47/199号决 

议,特别是其中第20段， 

审査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M务活动全面政策 

审查的说明，
19Q
旨在研究联合国系统业务活动对加强 

发展中国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的本国能力所作的贡. 

献, 



1.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组织会议将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列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 

协调部分审议的优先题目多 

2*请秘书长为此百的编写一份报告,其中载列 

分析和面向行动的建议,以改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 

涉及联合国系统科学和技术活动的各机构、规划署和 

专门机构的协调机制。报告应顾及秘书处内 近的改 

革所涉及问题以及如何改善联合国系统与其他有关政 

府间机构和涉及科学和技术活动的私人组织的协调多 

3. 认为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纟lik务活动全面政 

策审查的说明大有助于审议其1994年实务会议协调 

部分的科学和技术活动； 

4. 请f斗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在其第二届会 

议上审议理事会1994年实务^i义协调部分的结果； 

5. 强调建立本国科学和技术能力是任何国家推 

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努力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西此该问题应在联合国议程内保持优先地位，* 

6. 请秘书长向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两年 

期会议介绍在国家、分区域和区域各级应用科学和技 

术促进可持续发展所取得的进展及碰到的所有重大问 

题，以确定采取国际行动的新方法； 

7. 赞成联合国系统为协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全国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能力迄今所从事的活动； 

8. 赞成联合国系统正在进行的发展本国能力的 

十个试点项目系列的创新特点，例如参与性作法、以需 

求为推动力和发展导向、国家一级的协调等，并要求完 

成这些项目，加以评价，以便传播关于其成功特点的资 

料； 

9.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区域发展银 

行和其他多边和双边合作机构在其各自的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项目中优先注意本国能力的建立，及在其项 

目的规划和评价周期中包括适当的参与办法； 

10. 强调各国需有支助科技界的政策，以提高信 

息管理能力并促进广泛利用负担得起的国际联机科学 

和技术信息网，及这些信息网必须可以与全球和各国 

的网络连接,J^1过联机存取、软盘和其他电子和传统 

办法向所有国家开放使用； 

11. 敦促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及其协作机构协调 

其信息管理絲，包括改良和更新其雌领^t据库; 

12. TO各国政府进一步促进在国家一级协调 

和统一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做法和政策，并在其在 

联合国整个系统内的多边活动中反映这种协调的做 

法； 

13. 请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建立一种适 

当能动的机制，以此来促进其与不属于联合国系统的 

舰间组织和关心鄉雌发展并希望与委员会发展 

共同事业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基金会和私营部门的相 

互交流多 

14. 又请联合国系统各机关、组织和机构在与科 

学和技术有关的活动中,充分利用联合国系统之外的 

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潜在贡献多 

15. 欣见在这方面诸如第三世界科学院所提出 

的建立区域中心等倡议，以便将科学和技术应用到发 

展中国家的可持续的发展之中,并敦促捐助机构和成 

员国支持这些倡议。 

年7月30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72.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及社^a事会， 

5i^到大会关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体制方面 

的后续安排的1992年12月22日第47/191号决议， 

强调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会与可，发展委 

员会之间皿行有效交流， 

1.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议程项目下审议的文件： 

(a)秘书长关于,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结果， 

包括《21世纪议程》严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 

工作的影响的说明;191 



(b)秘书长关于能源技术的利用和销售，特别侧 

重政象问题以及促进无害能源的技术的有效转让和应 

用的办法的报告;
192 

2. 强调支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用科学 

和技术的潜力,以实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制定的 

各项目标极为重要; 

3. 强调，在此方面，联合国系统在科学和技术， 

特别是建立本国在能力领域，包括改良传统技术，以及 

有关技术mh、技术评价与预测、科技信息传播管理和 

科学«可持续发展等各方面的活动十分重要； 

4. 决定根据委员会的任务和考虑到《21世纪议 

程》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规定，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 

会的工作应特别重视有关发展、转让和利用促进可持 

续发展技术的政策问题和选择办法； 

5*支持联合囯系统各项旨在推动使用下列各项 

技术的活动和国际合作，同时要考虑到科技促进发展 

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报告第五章B^内容各点,上述各 

项技术为： 

(a)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 

(b) 洁净的煤炭、化石燃料和其他能源技术多 

(cO代用燃料技术。 

6. 鼓励双边和多边捐助国进一步支助发展、转 

让和利用无害环境技术； 

7. 呼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科学和技术M发 

展委员会密切合作,在审查《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 

时利用其工作； 

8. 请秘书长确保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中与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工作有关的各方面的资料 

分发给后者的成员和确保有效协调两个委员会的工 

作。 

〗M3年7月30日 

第"次全体会议 

1993/73.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资金的 

筹措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承认 国在科学和技术鹏发展方面所能发挥 

的重要作用， 

认识到有必凌协调科学和技术M发展的各种不 

同来源筹资工作， 

还认识到建立本国能力方案的合作需要日增，必 

须有足够的财政支助， 

注意到大会1992年12月2 2日第W/1 90号决 

议，其中大会吁请所有有关各方履行在联合国环境与 

发M^i义上^的所有承诺、协定和彰义，特别是确保 

衝共实施手段， 

还^^到M长提交给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 

会第一届射义的关于组织联合资源为科技«发展提 

供资源的报告,194 

1. 决定继续优先作出努力，使发展中国家能满 

足其资金和合作的需要，以便增加科学和技术在其发 

展方案中的投入,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次序和计 

划建立本国能力;根据大会各项有关任务规定，在这方 

面M当注意转型期经济国家的需要； 

2。 请秘书长根据1991年12月19日第46/165 

号决议于1993年召幵一次协商^i义，大会在lJ^决议 

中要求提交关于如何更有效地集结资源以满足发展中 

国家的科学和技术需要的具体建议； 

3 -决定协商鋭应 ： 

(a) 就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各种旨在支持建立 

本国能力的科学和技术方案和项目进行比较和交换意 

见； 

(b) 考虑办法以确保参与提供科学和技术所需 

资金的机构经常迸行联系和相互配合，并建议具体办 

法保持这种合作,以统一其政策和加强各有关供资和 

提供经费的机构集结资源的具体机会； 



4. 还*^协调斜义的参与者应包括多边发衝共 

资机构的代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区 

域开发银行、私人和国际基金会以及对科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感兴趣的双边捐助者多 

5. it?f发计划署署长考虑向协商^i义介绍联合 

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基金，以便在这个范围内重新 

确定其作用； 

6. 请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实务 

鋭提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浦况的报告。 

2 ^ 3年 7月 3 0日 

第46次全体会议 

1993/74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今后的工作计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赞赏地^^到«长关于组织有关科学和技术促 

进发展的具体问题特设小组/实习班的报告，195 

考虑到有需要5ia编写关于若干实质性iS的分 

析报^&集中注意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会在两年闭 

会期间的工作， 

认识到在闭会期间组织特设小组或讲习班的机会 

起码有一部分可用于深化为每一个期间,jm定的实质 

性主题的分析工作，同一期间内还可以就科学和技术 

促进发展的具体问题组织特设小组或讲习班， 

注意到有些成员国表示愿意充当这种小组或讲习 

班的东道国和一个成员国表示愿意资助一个实质性主 

题小组， 條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以鼓励有关实质性 

主题的新工作作风,从而可以在方案经常预算编列的 

四个小组和讲习班以外另再召开一个预算夕卜小组， 

考虑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应与成 

员国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的经验和该领域的政 

策联系起来； 

着重指出除了别的以外，下列用以选定闭会期间 

工作的实质性主题的标准s 

(a) ，及有关工作应尽可能切合时宜和符合 

f^国系统各组织的广泛兴趣； 

(b) ，应有助于委员会履行其职务，使委员会 

能够s 

(一） 在不须进行全面的新研究的情况下综合有 

关问题和见解多 

(二） 向发展中国家llffi,拔政策方面的咨询意 

见和 «国家和区域一^^，的讨论 ； 

(三） 在 国系统内拟订^i义多 

(c) 主题应符合委员会的职务并反映委员会与 

其他联合国机关比较所占的优势; 

(d) 主题应为 终用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 

感兴趣的M和与 不发达国家有关的iM多 

1.决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在1993 -

1995年闭会期间应以下列三个实质性主题为其重点： 

(a) 解决低收入人口基本需要的小规模经济活 

动的技术;主题应该由一个专家小组根据联合国系统 

内外，包括区域委员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 国粮飾农业组 

织、世界银行和区域幵发银行的有关研，行审议。将 

对下列问M行分析和提出面向行动的建议： 

(一） 取得和修改适用技术和南北与南mmb 

(二） 生产力的影响多 

( 三） 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基本需要(教育、保健、 

住房和粮食)，包括有关性别和年龄的问题，通过创造 

就业机会的收入来消除贫穷，， 

(四） 传播机制、包括培训、区域和国际合作和联 

网、数据库和项目资料库； 

(五） 与其他本国能力建立活动和研究与发展活 

动的相互关系； 

(六） 资金和J^察多 

( b ) 科学和技术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男女平等的 



影响;,析下列题目，考虑到本国人民的文化与社会 

问题和知识s 

(一） 技术革新所涉及的就业与技能问题; 

(二） 医学知Wf步X矛保健的影响； 

(三） 能源技术多 

(四） M技术； 

(五） 科技教育与加入专业队伍。 

工作将包括分析联合国系统内外有关这些问题的活 

动, 后将向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机关提出科学和 

技术彰义多 

(c)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于1995年i寸i仑部门问 

题的科学和技术方面事项；目的是将科学和技术促进 

发展委员会的专门知识直接应用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的工作； 

2. 还决定将闭会期间关于^实质性iS的工 

作的责任分'皿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会的一名成 

员,由该成员在糾处协助下召集一个专家小组;将邀 

请委员会其他成员与被委派成员一起执行这项工作多 

3. 又决定除了三个由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 

会成员和外部专家组成的小组以外，就下列具体问题 

组织专家小组或讲习班： 

(a) 技术(包括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对发展中国 

紅业化的贡献多 

(b) 信息技术及其在,领域的作用,特别是在 

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方面;在有关问题经小组讨论 

清楚后，这个问题可能被选为委员会1995至1997年 

闭会期间的实质性，； 

4. 请衝共TO领域的技术合作援助的联合国系 

统机关、组织和机构充分利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 

员会的专门知识及其愿意积极参与衝共这种技术合作 

的态度。 

柳 3年 7月 3 0日 

第46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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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75.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 

1994 -1995年工作方案 

经济及社雜事会, 

转交大^科学和技术促进^M^员会第一届会 

议核可的下列决议草案,193供其«"步审议。 

"大会， 

"回顾其1992年4月13日第46/235号决 

议,注意到其1992年12月23日第4?7212号决 

议和第47/214号决议， 

"审议了秘书处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 

域1994 - 1995两^5方案草案的说明，196特别是 

第2和第5段， 

"1.重申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作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处理科学和技术雌发 盘 

问题的主要实务机关的任务和职能； 

"2.又重申需要依靠配备与其职能相称资 

源的有效率的秘书处麟实务报告； 

"3.请秘书长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全面 

执行1992 -1997年中期计划的方案17，197特别要 

提供资源以执行在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为 

1994 -1995两年期建议的活动,要考虑到在中期 

计划中为这些活动规定的优先次序多 

"4.又请秘书长确保统一管理主管执行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领域方案活动、包括为委员会 

提供实质性服务的秘书处部门，还请秘书长从有 

效组织,处方面加强该部门； 

"5.还请秘书长在1994 - 1995两，方案 

预算内为执行科学和技术领域的技术合作M^I提 

供足够的经费； 

"6。请秘书长为秘书处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展领域各部门的有效运作澄清它们之间的工作分 

工和协作安排，特别是政策协调和可麟发展部、 

发展支助和管理事务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以及各区域委员会； 

"7.表示关切拟议撒消行政协调委员会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作队及其对此方面全系统活 

动的协调质量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8.请秘书长为举行至少四次闭会期间的 

科学和技术方面具体问题特设小组/讲习班提供 

必要资源，它们将为委员会的工作衝共独立、专门 

和专家意见的重要投入； 

"9.促请秘书长作出一切必要努力严格遵 

守现行规则,避免再发生迟发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文件的令人遗憾的情况。" 

年7月30日 

• 第46次全体会议 

1993/76*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筹备 

工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重申大会1990年12月21日第45/216号和1992 

年12月22日第47/176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1989年7月26日第1989/91号、1991年7月26日 

第1991/93号和1993年2月12日第1993/4号决议， 

还重申理事会1992年7月30日第1992/37号决 

议，其中理事会接受埃及政府提出的由其担任国际人 

口与发展会议东道国的建议，并决定于1994年9月5 

日至13日在开罗召Jf&个会议， 

又重申大会1990年5月1日S - 18/3号决议',其 

附件载有《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家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宣言》重申其1990年12月21日第 

45/199号决议，其附件载有《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还重申其1990年12月21日关于执 

行《支援 不发达国家的1990年代行动纲领》的第 

45/20e号、l"0年12月21日关于世界儿童问题首脑 

会议的第
45
〃1

7
号决议和1991年12月18日第46/ 

151号决议，其附件载都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 

议程》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环境与 

发展里约热内卢宣言》
34
和《21世纪议程》，

35 

认识到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进程方面人 

口问题特别重要，并意识到需要优先注重有关人口和 

发展的问题， 

认识到自1^国决定举行人口会议以来人口问题 

在国际议程中有了政治动力， 

注意到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已被tt^为国际 

人口与发展会议秘书长,秘书处经济及社会资料和政 

策分析部人口司司长被旨为^i义的副秘书长， 

强调国际人口与发M^i义的政府间,过程需要 

能够在人发^i义本身开始之前完成其工作， 

1. 建议国际人口与发展^i义，委员会成为大 

会的附属机构，在不妨碍现行的参加国际人口与发展 

斜义及其,进程的安排的情况下决定将,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的报告iiii^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 

四十八届^i义，按照大会第47/176号决议的规定在题 

为"国际人口与发展^i义"的项目下审议; 

2. 请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秘书长在1994年2 

月以前编制会议 后实质性文件的初稿,供各代表团 

参考,编写时考虑到在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和大会 

第四十八届射义期间各与会者所表达的看法多 

3. 决定将人发封义,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延长 

一周，于1994年4月4日开始，并确保在大会为1994 

- 1995两年期核定预算规定的限度内，向其提供足够 

设施； 

4. 又决定在举行人发会议的地点召开为期两天 

的会前磋商会议； 

5. 表示赞赏为协助发展中国家一尤其是其中 

的 不发达国家——准备并充分有效参加^i^S其筹 

备进程而设立的信托基金所收到的预算夕卜捐献,并请 

有能力作到的所有会员国和组织进一步支持该基金多 

6，重申媒体的重要性,并要求联合国秘书长促 

进该鋭的目标和活动； 

7.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秘 

书长合作，在大会第47/176号决议第20段提到的报 

告中载入关于人发会议 后文件的附加注释概要和关 

于本决议执fî 1f况的内容。 

年7月3 0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77. 1995 - 1996年期间世界粮食 

计划署认捐指标 

经济及社会理搴会， 

a^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援助政策和计划委员 

会有关 1 9 9 5— 1 9 9 6年期间向该署衝共自愿捐献的  

低指标的意见，
198 

回顾大会1968年12月20日第2462(XXin)号决 

议和1970年12月11日第2682(XXV)号决议,其中 

联大确认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多边粮食援助方面取得的 

经验， 

1. 建议大会5iii本决议所附的决议草案多 

2. 促请联合国#^员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成员及准成员为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第十六届认捐会 

议上宣布认捐额迸行必要的准备。 

J 5 S 3年 7月邓曰 

第"次全体会议 

附 件 ， 

1995-1996年期间世界粮食 

计划署认捐指标 

大会， 

回顾1965年12月20日第2095(XX)号决议规定在每届 

认捐^i义之前》泄界粮食计划署的活动进行审评， 

注意到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审评已由世界粮食计划署粮 

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上和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在其1993年实务会议，行， 

考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1993/77号 

决议和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的建议,198 

确认自世界粮食计划署创立以来由其提供的多边粮食援 

助的价值以及继续衞共的必要性，这种援助既是一种资本投资 

形式又是为了满足紧急粮M要， 

1.确定1995-1996年期间向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自愿捐 

献的指标为15亿美元，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应为现金和/或劳 

务多 

2. 促请联合国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准 

成员以及有关的捐助组织作出一切努力来保证充分实现这一 

指标； 

3. 要求秘书长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合作,于 

1994年为此目的在 国总部召开一次认捐斜义。 

1993/78。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经济及社雜事会 

建议大会舰以下决议草案-

"援助巴勒斯坦人民 

"回顾其1992年12月22日第47/170号决 

议， 

"考虑到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 

人民銜起义,^^以色列的占领,包括以色列的 

经济及社会政策与脇 

"拒绝接受以色列对于外部对被占巴勒斯坦 

领土上巴勒斯坦人民mf共的经济及社会援助所施 

加的限制， 

"关注巴勒斯坦人民由于以色列封锁和隔离 

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 

勒斯坦领土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申明只要以色列的占领持续下去,巴勒斯坦 

人民就无法发展其国民经济， 

"考虑到和平会谈中的情况发展及其对巴勒 

斯坦人民的影响， 

"欢迎根据大会第47/170号决议于1993年 

4月26至29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援助巴勒斯 

坦人民问题i寸i仑会，199 

"意识到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经济和社会援 

助的需要日益增加， 

"1. a^到秘书长的报告, 0 

"2.对已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国家、 



^国机构以及i9^间组织和非TO组织表示赞 

赏多 

"3.请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以及政府间组 

织和非政府组织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密切合作, 

维持和增加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多 

"l敦促以色列政府在法律上接受1949年 

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 

用于自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一切领土,并 

严格遵守该公约的条款多 

"5.要求对通过B比邻的出入境港口和关口 

的巴勒mffl^出口品给予过境待遇； 

"6.还要求以巴勒斯坦原产地证为依据给 

予巴勒斯坦出口品以贸易减让和具体的优惠措 

施多 ' 

"7. ^求立即解除以色列的限制和障碍, 

以免妨碍向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mJfi人民提 

供经济及社会援助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方面执行 

援助项目； 

"8.再次要求执行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 

土上的发展项目，包括大会1984年12月18日第 

39/223号决议中所提到的项目多 

"9.要求促进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 

巴勒斯坦经济和社会机构； 

"10.建议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 

委员会考虑在今后的方案中举办向巴勒斯坦人民 

,经济及社会援助问题讨论会,同时要根据该 

区域的^M顾及巴勒m人民的援助需要； 

"11.请«长设法调动和协调对巴勒斯坦 

人民的援助,同时要顾及1993年4月26日至29 

日在巴黎召幵的联合国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l^共 

援助的讨论会的结果； 

"12.请,长Mii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 

会第四十九届斜义报告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 

W 9 3年7月邓日 

第#次全体会议 

1 9 9 3 / 7 9.关于烟草或健康的多部门协 

作 

经济及社魏搴会， 

回H世界卫生大会1992年5月13日WHA45. 20 

号决议,卫生大会在该决议中请求在联合国系统内开 

展关于烟草或健康的多部门协作， 

WU世界卫生组织在提请所有会员国^;广泛的 

吸烟现象之严重性方面已确立的领导地位,该组织估 

计每年与吸烟有关的死亡人数为300万,并根据目前 

的吸烟格局判断,预计今后几十年内这一数字会增至 

每年1 000万， 

关注在已作过估计的国家,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并 

终生TO的人有三分之一以上将因这种习'腐而过^ 

亡,而且尽管早已广泛认wa,对麟的严能果, 

但世界烟草产量却高于700万吨,而且仍在增多， 

关切地*»到烟草生产国仍未能发展出一种可取 

代烟草的经济物资,因而减少生产会对生产国产生经 

济影响， 

回顾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其1986年5月15日 

WHA39.14
2
°

2
和1990年5月17日WHA43. 162°3

号决 

议已促请成员国采取管制烟草的全面战略， 

强调必须有适当的^^需求的战略才能W^H^ 

W对健康所产生的严能果， 

餘到舰了一项不为烟草滩或加工制造项目 

麟織款的政策， 

认识到烟草生产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严重依 

赖烟草生产的国家的忧虑,并且认识到执行世界卫生 

组织建议的全面战略将涉及烟草农业、商业、贸易、税 

收和销售等方面， 

还认识到许多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必须密切协作,就烟草 

或健康问题,尤其是生产烟草的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 

问题制订多部门办法， 



又认识到在制订烟草或健康问题的多部门办法时 

应适当考虑到有关使用烟草的风俗和习惯， 

1. a^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于就烟草或健 

康问题开展多部门协作之必要性的报告严 

2. 促请各国政府以更大的决心和努力减少烟草 

消费量和对烟草制品的需求量，包括在国家一级执行 

全面的多部门计划; 

&请秘书长设法取得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 

贸易和发M^议、M国幵发计划署、联合国工M展 

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其他组织以及有关的其他 

国际组织的充分配合，为通过国际机构之间的多部门 

协作成功地执行有效的全面战略作出贡献多 

4. 还请秘书长在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下并在现有 

资源范围内在联合国系统现有机构内设立一个关« 

草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和社会方面问题多部门协作中 

心，为此要特别考虑到烟草之使用对健康造成的 

严重后果「 

5. 建i5til过^^国系统中心协调的多部门协作 

设法按照会员国的要求就如何执行或加强全面的国家 

烟草管制战略向会员国提供切实的咨询意见和协助; 

6. 还建议在由中心协调的多部门协作工作中包 

括审查烟草生产对烟草生产菌，特别是依靠烟草作为 

主要收入来源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影响,和烟草消 

费对健康的影响，并就此提出建议； 

7
. 请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制订一系列备 

选办法,包括关于农业多样化或酌情发展替代烟草农 

业的其他经济办法的双边和多边协作，以此协助以烟 

草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茵为成功的烟草管制战略 

对它们的烟草制品需求造成不利影响; 

8.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系统中心尽早开始工 

作，并确保每一参与机构在与有关会员国协商的前提 

下并与中心一道于1993年12月31日前拟出各自的 

工作计划，其中要列明各机构为关于烟草或健康问题 

的多部门协作作出贡献的期限和成绩检验指标,从而 

争取迅速减少全球广泛使用烟草造成的疾病和死亡负 

担，同时要适当顾及烟草制品需求量减少可能引起的 

任何经济调整多 

9.谙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实务 

封义报告联合国系统中心鄉行关于烟草或健康问题 

的多部门协作方面51#的进展。 

2卯 3年7月30日 

第必次全体会议 

1993/80.审查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咨商 

的安排 

经济及社魏搴会， 

回顾《5^国宪章》第71条， 

还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68年5月23日第 

1296(XLIV)号决议，特别是其中第40(e)段规定非政 

府组织委员会应审议经社理事会或，员会提交给它 

的有^^政府组织的事务， 

认识到其第1296(XLIV)号决议仍然是同非政府 

组織行咨商的有效框架， 

回顾1993年2月12日第1993/214号决定， 

赞赏地注意到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93年会议的 

报 告 ， 

1. 决定由所有有意加入的成员国代表M—个 

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乡 

2. 请不限名额工作,豫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3/214 ，定所要求的一般性审查,目的是在必要 

时更新理事会第1296(XLIV)号决议，并使关于非政 

府组织参加联合國召集的国际会议的规则能够统一协 

调 多 

3. 还请不限名im作组在审查中研究如M善 

有关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和秘书处非政府组织股工作的 

实际实排； 

4. 请不限名额工作组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4的实务会议以及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一份 

进度报告,供其审议多 



5. 谙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休 

会期间于1994轉行一次^i义，审舰度报告并向理 

事会1994年实务会议雜意见多 

6. 请S^国各机关、机构、计划署和专门机构按 

照以往惯例,参加不限名额工作组的工作多 

7. 还请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M咨商地位的非 

政府组织按照理事会第1296(XLIV)号决议的规定参 

加不限名额工作组的工作； 

8. 请不限名额工作组按照以往惯例，并按照本 

决议附件的规定,让其他有关非舰组织，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iyi出它们的看法； 

9.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限度内为本决议的执行 

,必要的协助，包括^f共文件； 

10. 决定在其1994年实务会议上审议这个问 

题，然后向大会提出建议,以便按理事会第1993/214 

号决定的要求，在1995年完成一般性审查。 

年7月邓曰 

第 4 6 次 ^ 会 议 

附 件 

允许非政府组织参加审查与非旨组织 

进行咨商的安排不限名额工作组 

1. 根据本决议第7段,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絲咨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将按照经社理事会1968年5月23日第1296 

(XLIV)号决议参加不限名额工作组。 

2. 下列三类非政府组织在向秘书处非政府组织股提交 

参加审查进程的意向通知后将获得授权： 

(a) 在联合国系统一个专门机构絲咨商地位的非政府 

组织； 

(b) 列入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名册的非政府组织多 

(c) 获得授权参加联合国召集的会议和/或其筹备进程 

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多 

3. 其他非政府组织，若想获得授权,可为此按照下列要 

求向秘书处非政府组织股提出申请： 

(a) 秘书处非ig^组织股负责接受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授 

权申请,并对之作出初步评审多 

(b) 所有此类授权申请必须附有下列资料： 

(一） 申请组织的目的和宗旨,这种目的和宗旨应与《联 

合国宪章》的精神、宗旨和原则相符多 

(二） 申请组织的建立日期、总部地点以及它的非营利性 

(三） 关于申请组织的方案和活动的资料，以及关于活动 

所在国的资料； 

(四） 申雜织的 ^ f t一期年度报告和 f t f f i的预算多 

(五） 申请组织的章程和/或细则、执行机构的成员名单 

和成员的国籍； 

(六） 申请组织的成员情况,要说明成员总人im其地理 

分布。凡是不榭共这些资料的申難织，糾处不 

予考虑。 

4. 秘书处非政府组织股根据按照上文第3段提出的资 

料，如果认为申请组织确实同工作组的工作有关,即建议工作 

组授权该申请组织参加o如果秘书处非政府组织股不建议授 

权,它会对工作组说明理由。秘书处非鹏组鄉应确保至少 

在每届鋭开会前一周向工作组亂 

5. 工作组iKa秘书处非舰组织股的建议，应在二十四 

小时内决定是否如建议授权。如果不能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决 

定,申雜织即获得临时授权,直至工作组作出决定为止。 

6，凡是获鄉权参加工作组^i义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参 

加工作组今后所有鋭。 

7. 认WM工作组属于政府间性质,非政府组织不得参与 

工作组的谈判工作。 

8. 根据本决议第7段,任何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按照经社理事会第1296(XLIV)号 

决议第31和第33段的规定，在工作组会议上发言。 

9. 其他有关非政府组织也可要求在工作组会议上作简 

短发言。如果要求发言的组织过多,工作组可请它们自己合成 

集团,每集团由一个发言人代表发言。按照 国惯例,发言都 

^#到#1义主席许可，并得到工作组的同意。 

10. 根据本决议第7段,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咨 

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按照经社理事会第1296(XLIV)号决议 

第29、第30和第33段的规定,提出书面陈述。 



11.其他非政府组织可自己出资用任一联合国官方语言 

提出书面陈述,皿种书面陈述不会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1993/81,发展规划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经济计划和预测的1965年7月28日 

第鹏(XXXIX)号决议； 

还回顾其关于发展规划委员会的1971年
7
月30 

曰第1625(LI)号决议； 

^^到大会关于联合国环m发展^i义的机构安 

排的1992年12月22日第47/191号决议； 

1*霣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议所规定的发 

展规划委员会的现有任务，伹不影响联合国在经济、社 

会和有关领域正,行的改革的结果多 

2. 对未能及时tt^发展i^!l委员^家成员从 

而使他们能够参加定于1993年召幵的委员会会议一 

事表職切关注多 

3. 请秘书长采取必^f施,以便至迟在12月召 

开发展规划委员会1993年届会。 

】卯 3年7月邓日 

第46次全体会议 

1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87年,补编第15号》 

(E/1987/35),第四章。 

2 E/ESCWA/16/110 

3见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44巻，第17956号。 

4 PROVISIONAL ST/ESA/STAT/SER, F/2/Rev. 4 

(1992)。 

5《国民核算体系》方,研究,F系列，第二号,Rev. 3(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6&XVII. 3)。 

6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6号》 

(E/1993/26)。 

7 E/1993〃3。 

8见《第二次联合国 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的报告,1990 

年9月3日至14日，巴黎》(A/CONF. 147/18),第一部分。 

9 A/47/432。 

10 E/1993〃l。 

11《审査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成就世 

界会议的报告,1985年7月15日至26日，内罗毕》(联合国出 

版物,出售品编号C. 85. IV. IO),第一章，A节。 

12 ST/AI/379。 

13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第五委员会》,第21 

次^i义(A/C. 5/47/SR. 21)，第58段和更正。 

14 E/CN. 6/1993/15,第14段。 

15 A/47/508o  

16同上，第四节。 

17见E/CN. 6/1993/15，第13段。 

1 8大会第34/180号决议疆。 

19见E/CN. 6/1992/4。 

2 0见E/CN, 6/1993/12。 

21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8号》(A/ 

47/38),第一节。 

22大会第217A(III)号决议。 

23见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附件。 

24大会第39/46号决议,附件。 

25
见《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盟约》,第6条。 

26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26条。 

27
见《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盟约》,第9条。 • 

28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2条。 

29
见《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盟约》，第6条和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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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定 

1993年组织会议 

1993/20L 选举经^:及社会理事会各 

附属机关的成员、提名以及 

认可各职司委员会的代表 

逸 举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2日、12日和16 

日第2至5次全体射"才其附属机关的选举采取^ 

如下* 

统计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捷克共和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995年12月31日止。 

人权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捷克共和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993年12月31日止。 

妇女地位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斯洛伐克,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995年12月31日止。 

麻醉药品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捷克共和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995年12月31日止。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选出下列七个会员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阿塞拜 

疆、布隆迪、马来西亚、尼日尔、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茵和越南e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理事会按照其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决定,
1 

选出下列二十个会员国，自选举之日起,至1995年12 

月31日止任期,安提瓜和巴布达、比利时、玻利维亚、 

布基纳法索、智利、中国、加蓬、德国、冰岛、印度尼西 

亚、马拉维、纳米比亚、荷兰、巴基斯坦、波兰、大韩民 

国、俄罗斯联邦、突尼斯、土耳其和乌拉圭;下列十七个 

会员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4年12月31日止: 

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贝宁、巴西、哥伦比亚、 

古巴、捷克共和国、埃及、法国、匈牙利、尼'日利亚、挪 

威、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和瓦努阿图;下列十六个 

会员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3年12月31日止: 

安哥拉、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加拿大、几内 

亚、印度、意大利、日本、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墨西 

哥、摩洛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 

众国和委内瑞拉。 

人类住区委员会 

理事M出阿塞拜疆、莱索托和4达加斯加,任期 

自选举之日起,至1996年12月31日止。 

跨国公司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马来西亚,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995年12月31曰止。 

理事会将下列成员的选举ltSH将5l^届^iJ^ 
行豕一名亚洲国家成员,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5年 

12月31日止,一名西欧和其他国家成员,任期自选举 

之日起,至1993年12月31日止。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工作组 

理事会Hig到将来一届会议选举四名非洲国家成 理事^出黎巴嫩,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3 

员和六名西欧和其他国家成员,任期自选举之日起。 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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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委员会 

选出下列十一名专家，任期自选举之日起： 

Guillermo Jorge Cano (阿根廷），Marek Hoffmann (、波 

兰），She汰Ibrahim bin She汰Ali(马来西亚），Moham

mad Nawaz Ktian(巴基斯坦）,Godfrey L . S. Leshange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Patrick Maselino (赞比亚）， 

Thomas P. Z. Mpofu (津巴布韦）、Erastus Kabutu 

Mwongera (肯尼亚）、Dossou Barth战my Otchoun (贝 

宁）、Luiz Fernando Soares de Assis (巴西）和 

Natarayan Suryanarayanan (印度）。 

理事会推迟到将来一届^i义自亚洲国家选出一名 

专家,任期自选举之日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理事会选出捷克共和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993年7月31日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理事会选出斯洛伐克，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 

1996年2月理事会组织^i义前一天止。 

提 名 

世界粮食理事会 

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i义按照大 

会1974年12月17日第3348(XXIX)号决议,提名印 

度,由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进^^举,任期自选举之日 

起,至1995年12月31日止。 

认 可 

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会议认可经 

各国政府提名的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的下列代表
2
: 

统计委员会 

Ian C A S T L E S (澳大利亚） 

Eurico de A N D R A D E N E V E S BORBA (巴西） 

R. T H A M A R A J A K S H I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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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r o y咖K U D O (曰本） 

Miguel C E R V E R A F L O R E S (墨西哥） 

Williams M c L E N N A N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人口委员会 

Robert C L I Q U E T (佛兰芒语）（比利时） 

Hubert G E R A R D (法语）（比利时） 

Claude B A I L L A R G E O N (加拿大） 

Jos6 Olinto R U E D A P L A T A (哥伦比亚） 

Oiarlotte HOHN (德国） 

G/drgy V U K O V I O N (匈賴 J ) 

社会发展委员会 

Alvaro G A R C I A H U R T ADO (智利） 

Ole L o訓a n n P O U L S E N ( f l ^ ) 

Peter Serracino I N G L O T T (马耳他） 

J . N . M, R I C H E L L E (荷兰） 

Coraz6n Alma G . D E L E O N (菲律宾） 

Charles M . U T E T E (津巴布韦） 

人权委员会 

Celso Luiz N U N E S AMORIM (巴西） 

Harniu H A L I N E N (芬兰） 

Dhurma Gian N A T H (毛里求斯） 

Zdzislaw K E D Z I A (波兰） 

P A R K Soo K i l (大韩民国） 

Tchotcho S6enam Marcelline M E N S A H (多哥） 

J . Kenneth B L A C K W E L L (美利S^众国） 

提高妇女地位委员会 

Faouzia BOUMAIZA (阿尔及利亚） 



Helen L，ORANGE (澳大利亚） Alfredo P h卿 s G R E E N E (墨西哥） 

Johanna D O H N A L (奥地利） 

Natalia I. DROZD (白俄罗斯） 

Adriana de la Espriella D E L E O N (哥伦比亚） 

Mak汰oSAKAI (日本） 

Khadiga Karrar E L T A Y E B (苏丹） 

Saisuree C H U T I K U L (泰国）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Geoffrey DABB (澳大利亚） 

Ekaterina Panayotava T R E N D A F I L O V A — 

B A C H V A R O V A (保加利亚） 

Rhadys A B R E U D E P O L A N C O (多米尼加共和 

国） 

KSroly B A R D (匈^ f ! j ) 

M U L A D I (印度尼西亚） 

Y u k i F U R U T A (曰本） 

Mustafa A B D AL—MAJID K A R I H (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 

L E E See Young (大韩民国） 

Slaheddine M，RAD (突尼斯）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Vladimir Arkhipovich L A B U N O V (白俄罗斯） 

George A. K I N T (比利时） 

王绍琪(中国） 

Rafael Ramirez ZORRO (哥伦比亚） 

Arnoldo K . V E N T U R A (牙买加） 

Fakhmddin D A G H E S T A N I (约旦) 

Taher E . J E H A I M I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Daniel Crane S M I T H (马绍尔群岛） 

Abdellah E L M A S S L O U T (摩洛哥） 

HilalA. R A Z A (巴基^ffi) 

Oleg V . R O U D E N S K Y (俄罗斯联邦） 

M咖our A L - M A L I K (^>#阿拉伯） 

Charles Herbert Gteoffrey O L D H A M (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王国） 

Richard E . B I S S E L L (美利坚合众国） 

1993/202.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 

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2日第2次全 

体射义注意到糾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3。 

1993/203.非洲经济委员会第二十八 

届会议/委员会部长会议第 

十九届会议的开会地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接到非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通 

知说,加蓬政府1993年2月3日通过派驻非洲经委 

会的加蓬常驻代表团发来一份普通照会，邀请非洲经 

委会在利伯维尔举行其下届会议,理事会1993年2 

月12日第3次全体^i义于是决定非洲经济委员会第 

二十八届会议/委员会部长会议第十九届会议应于 

1993年4月19日至22日在利伯维尔举行。 

1993/204 1993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高级别部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 

体 姚 

(a) 决定1993年理事会高级别部分应专门审 

议以下細:"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包括联合 

国系统在^a社会^M方面的作用"； 

(b) 请秘书长在编写高级别部分的报告时，注意 

有关实现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各项目标的途径 



并审查大会1992年12月16日第47/92号决议所 

规定的核心问题——即加强社会参与、减轻和缩小贫 

穷以及扩大生产M——以及S^国系纟J^这些事项 

繊的作用； 

(c)请1^国系统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包括各 

专门机构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编写报告作出贡献多 

(d〉决定在不损及大会1991年5月13日第 

45/264号决议的规定的情况下,有部长参与的高级别 

敝应于1993年6月28日至30日举行。 

1993/205. 1993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协调部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 

体会议重申其1992/217号决定第三节(a)至(e)段的 

规定并按照大会1991年5月13日第45/264号决 

议，决定： 

(a) 协调部分应专门审议以下iS: 

(一） 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紧急救灾和继续 

进行恢复和发展； 

(二） 协调S^国系统在预防性行动领域的 

,和加强xm^和腹湾疾病尤其 

是霍乱多 

(b) 协调部分应设法达成议定结论,内载针对联 

合国系统各个部分有关协调事项的具体建议以供执 

行多 

(c) 请秘书长向理事会1994年实务会议报告 

联合国系统为实行这些建议所采取的步骤。 

1993/206, 1993年实务会议（1993年6 

月2 8日至7月 3 0日）的 

临时议程 

1.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 

次全体会议审议了 1993和1994年拟议的基本工作 

方案4后,核可了 1993年理事会高级别部分的临B寸议 

程如下： 

1 . 舰 议 程 

2，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i义,包括联合国系统在 

鹏土会发展方面的作用 

3 .高鄉 J部分的结论 

2.理事会又核可了其他部分的临日ti义程如下：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协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机关有关下 

列顿的政策和活动： 

(a) 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紧急救灾和继续进行 

恢复和发展； 

(b) 协调联合国系统在预防性行动领域的活动 

和加强》t^i^和腹湾疾病尤其是霍乱。 

3.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4. 协调问题： 

(a) 各协调机关的报告多 

(b) 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 

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情况多 

(c) 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d) 絲 国 容 忍 年 问 题 多 

(e) 关于烟草或《«的多部门协作 

5. 方案和有关问题： 

(a) 腿一1995两糊方案概算； 

(b) 鋭 日 历 

6. 特别经济、Ait主义和救灾援助： 

(a)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多 

(b) Ail主义援助 

7，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8. 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努力以研究、减轻和尽量减 

^HO尔诺贝利灾难的后果 

9. 可 麟 发 展 

10. 非政府组织 

11. 国大学 

12. 统计和制图问题： 



(a) 统计 

(b) 制图 

13.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区域合作 

15.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a) 贸 易 和 发 展 多 

(b) 粮飾农雌展多 

(c) 科学和技术 i s a发展多 

(d) 跨国公司； 

(e) 自然资源f 

(f) 人口问题； 

(g) 人 类 住 区 豕 

(h) 环 境 多 

(i) 沙漠化和干旱多 

(j) 危 ^ 物 的 运 输 / 

(k) 鄉动员妇女参与发展； 

(0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豕 

On)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的预 

防和控制 

16. 被占领巴勒自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境内国家资 

源的永久主权 

17.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ffi^行战斗的第二个十 

年行动纲领》的执飾况 

18. 人权问题 

19. 提高妇女地位 

20. 社会发展 

21. 麻醉药品 

并 
并 * 

提请理事会注意的报告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3.理事会还核可了下列项目的分配： 

供全体会议审议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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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舰议程和其雌织事项 

协调部分 

2. 协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及其他机关关于下 

列 顿 的 政 策 和 飾 

(a) 协调人道主义援助:紧急救灾和继续进行 

恢 复 和 发 展 多 

(b) 协调S^国系统在预防性,领域的活动 

和加S^Ttt3g^和腹湾疾病尤其J&K乱 

业务活动部分 

3.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4. 协调问题 

5. 方案和有关问题 

6. 特别经济、Ait主义和救灾援助 

7*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8. 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以研究、减轻和尽量减iHO尔诺 

贝利5JDft的后果 

9. 可 麟 发 展 

10. 非ig^组织 

11. 督 国 大 学 

12. 统tHP制图问题 

1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吿 

供经济委员会审议的项目 

14. 区域合作 

1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16. 被占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境内国家资源的 

永久主权 

供杜会委员会审议的项目 

17.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第二个十年行 

动纲领》的执蹄况 

18. 人权问题 

19. 提高妇女地位 

20. 社会发展 

21. 麻醉药品 



1993/207.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说明5并按照大会1992年12月 

22曰第47/191号决议： 

(a) 决定设立一个可機发展委员会,作为理事 

会的一个职司委员会,其职能载于大会第47/191号决 

议第3至5段； 

(b) 又决定该委员会应由联合国会员国和各专 

门机构的成员国中选出五十三个国家M，任期三年， 

席位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分配： 

(一） 非洲国家十三席； 

(二） 亚洲国家十一席； 

(三） 东欧国家六席； 

(四）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十席； 

(五） 西欧和其他国家十三席。 

(c) 还决定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应在1993年2月 

16日举行； 

(d) 建议大会考虑到其1962年12月11日第 

1798(XVII)号决议，作出必要的规定，由联合国经常 

预算支付当选为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每一会员国一位代 

表参加委员会或其附属机^i义的旅费多 

")决定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一届为期二至三星 

期的^i义，又决定作为过渡措施,于1993年2月24至 

26日在总部召幵一届组织会议，于1993年6月14至 

25日在总部召开第一届实^^议； 

(f)核可委员会组织会议的临时议程如下s 

L 选 举 i 0 和 ， 团 其 他 成 员 

2. 委员会第一届实j^i义的临附义程和工作安 

排 

3. 委员会多年ijg工作方案大纲 

4. 其他组织问题。 

1993/208.审议政府间机构的报告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会议决定在其1993年实务会议审议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第三十九届^i义第二期会议的报告,并授权秘书长 

将贸发理事会第四十届会议第一期会议的报告直, 

交大会第四十八届^i义。 

B.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会议决定，视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续会上讨论结果并 

且按照大会薩年12月18曰第47/150号和1984 

年12月18日第39/21?号决议，在其1993年实务会 

议深入审查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的工作报 

告，并就此向大会提出彰义供审议和采取fi^J。。 

C.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和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封义决定，在其1993年实^议审查人类住区委员会 

第十四届^i义的报告和fl^国环境规划暑理事会第十 

七届^i义的报告时，将不审议新的提案草案，但报告内 

需要理事会采取行动的具体建议以及涉及有^&些机 

构工作的协调方面的提案除外。 

1993/209,世界文化发展十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会议决定推迟审议大会1986年12月8日第41/187 

号决议要求的关于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两¥«进度报 

告,微定将该拫告同大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 

157号决议要求的十年全球中期审查合并而由理事会 

1994年实^^议和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审议。 

1993/210. 1994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基本工作方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i义注意到列入1994年工作方案的下列问题s 

A .高级别部分 

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技术和工业化(理事会第1990/205 

号决定） 



国际合作制止麻醉药品的非法生产、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 

(理事会第1990/205号决定） 

B.其他部分 

协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枸、机枸、組织和机关在经济、社会和 

有关领域的活动(大会第45/264号决议）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的报告(大会 

第47/199号决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 

2029(XX)号决议)6 

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大会第2029(XX)号决议)7 

联合国人口基金(大会第3019(XXVII)号决议)8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第3404(XXX) 

号决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大会第802(VIII)号决 

议)8 

协调问题 

(a) 协调机枸的报告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2008 

(LX)号决议） 

行政协调委员会1994年的报告(理事会第13(m)号决议） 

(b) 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情况 

秘书长关于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援助的报告(理事会第 

2100(LXIIU号决议)
6 

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援助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民族解放 

运动(大会第33/183K号决议） 

方案和有关问题 

1992-1997年期间中期计划订正草案有关章节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 

特別经济、人道主义和救突援助 

关于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方案的口头报告 

关于向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 

达旱灾地区提供援助情况的口头报告(理事会第1983/46号决 

议） 

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对《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国际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的 

中期审查(大会第44/236号决议,附件)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届^i义的报告 

高鄉赂询委员会的报告 

世界文化发展十年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 

的评价报告摘要(大会第46/157号决议和理事会第1993/209 

号决定） 

制困 。 

秘书长关于第十三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议 

的报告(理事会第1991/222号决定）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9 

区域合作 

秘书长关于区域合作的报告-(理事会第1979/1号决定)， 

包括秘书长关于一个与所有区域共同关心的区域间合作有关 

的题目的报告(理事会第1982/50号决议和第1982/174号决 

定） 

秘书长关于1985-1994年亚洲及太平洋运输和逋讯十年 

第二阶段的报告(大会第39/227号决议和理事会第1984/78 

号和第1991/75号决议） 

各区域委员会编写的关于五个区域的经济情况调査的摘 

要(理事会第1724(Lin)号决议）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U卯4年世界经济概览》 

纳米比亚情况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第46/204 

号决议)
6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对全球主要的经济及社会趋势、政策和 

新出现的问题的主要研究结果的报告(理亊会第1986/51号决 

议,第六节) 

《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世界调查》的 后文本(大会第 

44/77号、第44/171号、第46/98号和第47/95号决议)
6 

秘书长有关理节会关于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第1992/ 

4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i平估报告 



《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标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 

秘书长关于审查和评价《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 

战略》的报告(大会第45/199号决议)6 

贸易和发展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大会第1995(XIX)号决议)6 

粮貪和农业发展 

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大会第3348 

(XXIX)
8 

秘书长的说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有关执 

行理事会关于非洲渔业合作的第1992/54号决议所取得进展 

的报告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秘书长关于遵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的报告《大会第44/170号决议)6 

国际税务合作 

秘书长关于国际税务合作特设专家组的工作进展的报告 

(理事会第1980/13号决议） 

跨国公司 

跨菌公司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1913 

(LVII)号决议，包括关于跨国公司在南非的活动知名人士小组 

的建议的后续行动报告(理事会第1986/1号决议） 

国标人口与发展会议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秘书长关于会议筹备活动的各方面 

所取得进展的报告(理事会第1991/93号决议） 

发展和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利用能源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一届 

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1992/218号决定） 

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发展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制订加速发展中国家境内能源的勘 

探和发展的方式方法方面的作用的报告(理事会第1992/56号 

决议） 

国标合作以减轻伊拉克与科威特间的局势对科威特及该区域 

其他国家造成的环境后果 

秘书长关于大会第47/151号决议的执1f1f况的报告
6 

公共行政和财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第十一次专家会 

议的报告(理节会第1992/287号决定） 

人权问题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菌际盟约》 

第45条) 6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报告(理事会第1988(LX) 

号和第1985/17号决议） 

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报告(《儿童权利公约》第43条)6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5(1)号和第9 

(n)号决议)6 

参考文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缔约国和各专门机构提 

出的报告 

提高妇女地位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的报告(《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21条)6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ii(n) 

号和第1147(LXI)号决议） 

《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的执fiHf况(理事会第 

1988/22号决议）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8(LX)号决议） 

杜会发展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预鹏E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 

1992/1号决议） 

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有组织犯罪问题(大会第47/87号决 

议)
6 

庥醉药品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理事会第9d)号 

决议）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报告摘要a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15条、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第18条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 

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23条） 

联合国大学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1993年的报告8 



提请理事会注意的报告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1993/2]丄联合国共同制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鋭决定： 

(a) 在其1993年实务会议上，在题为"协调问 

题"的项目下,对联合国与联合国共同制度成员组织间 

的关系协定展开讨论，要考虑到联合检查组将提出的 

一份报告、秘书长将要编写的一份背景^:件以及国际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将要编写的一份关于大会1992年 

12月23日第47/216号决议第二节E的执行进度报 

告； 

(b) 请理事会，在理事会的工作安排范围内， 

考虑到上述各项文件,为准备这项讨论进行适当的磋 

商o 

1993/212. 关于烟草或健康的多部门 

协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会议审议了 1992年6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给 

秘书长的普通照会,内附世界卫生大会1992年5月 

13日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方案的多部门协 

作的第45. 20号决议，决定： 

(a) 在其1993年实务会议临时议程内题为:"协 

调问题"的项目下列入一个题为"关于烟草或健康的多 

部门协作"的分项目； 

(b) 请秘书长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关于联合 

国系统内就烟草或健康问题的协作与合作的报，交 

理事会该届会议。 

1993/213. 区域间合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会议决定： 

(a)要求各区域委员会按照大会1992年12月 

22日第47/191号决议的」见定，在各自即将举行的会 

议上审查《21世纪议程》"第38章的有关规定,并向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其中载有它们的结论和它 

们执行《21世纪议程》^计划； 

(b)并应于1993年或至迟于l的 4年向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f共这些报te。 

1993/214. 审査 

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会议决定： 

织 (a)在非政府组： 

及社会理事会1968年 

议中所订的与非政府铜: 

要时予以增订,特另提： 

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进 

订，而在1995年以前完 

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商 

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l委员会协助下，通盘审查经济 

i月23曰第1296(XLIV)号决 

织协商的现行安排，以期在必 

雍据 近的经验——包括在联 

程中取得的经验——予以增 

戚审查； 

(b) 非政府组织,员会的工作将按照惯例幵放 

给任何有兴趣的联合国会员茵参加" 

(c) 请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审议审查方式，并向理 

事会1993年实务会议提出其提议。 

1993/215.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议事 

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会议: 

规则SiS用于可持续发, 

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a)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 

暖委员会，但有以下补充安排: 

专门机构的参加及与专门机构的协商 

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参加 

1.专门机构的参加及与专门机构的协商以及其 

他政府间组织的参加须—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 

委员会议事规则12第71至74条的规定,但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或其一附属机构得邀请联合国系统内外的有关 

政府间组织包括多边金融机构指派特别代表参加委员 

会，作为委员会成员和秘书处的协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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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商 

2.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商将 

遵照以下各项安排;这些安排是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12第75和76条作出补充，只适 

用于委员会： 

(一） 絲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和第二类 

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或列入名册的 

有关主管非m组织可指派正式授权 

的代表出席和观察委员会及其附属机 

构的会议； 

(二） 这些非政府组织若觉得有必要，可通 

过秘书处以联合国正式语文向委员 

会及其附属机构提出书面意见，但费 

用自理。这些书面意见不作为正式文 

件印发； 

(三） 这些非政府组织可获准在委员会及其 

附属机构^i义上作简短发言。考虑到 

表示希望获得发言机会的非政府组织 

的数目，委员会主席或其附属机构主 

席可请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一位或多 

位发言者向会议发言。非政府组织代 

表的任何口头发言均应听凭委员会主 

席或其附属机构主席安排并须得到委 

员会或其附属机构成员的同意； 

(四） 非政府组织在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 

工作中不具备任何谈判作用； 

(五） 委员会得直接地或通过为此目的而设 

置的一个或多个分组委员会同具有理 

节会第一类和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 

府组织或列入各册的有关主管非政府 

适当进行协商和或听取其意见； 

(六） 理节会应根据秘书长的建议确定列入 

此 -名册的非政府组织的相关性和职 

权范围； 

(b〉要求委员会鼓励维持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 

国家和所有区域的非政府组织的公平代表性原则,并 

且努力设法确保在专注于环境和专注于发展的非政府 

组织之间的公平均衡； 

(c) 决定认可参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筹备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之前工作的任何非政府组织均可申 

请并应取得名册地位,《旦须获得理事会批准并且铭记 

《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一条的规定； 

(d) 请非政府组织为求增强它们对委员会工作 

和^国环境与发展^i义一般后续行动的有效和协调 

一致的贡献，应考虑或继续组织起各种集团和利益团 

体并且建立非政府工作网，包括电子工作网，以利交换 

有关的资料和文件； 

(e) 还决定鉴于上述补充安排第2段及理事会 

1993年2月12日第1993/207号决定,对理事会各职 

司委员会议事规则12作出以下更动： 

(一） 在脚注l中，加上"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多 

(二） 脚注4应为： 

"4本条不适用于麻醉药品委员会或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该两委员会由国家组成;其代表由政 

府委派，不须同秘书长协商,也不须理事会认 

可。、 

(三） 对第75和76条加添一个脚注，脚注 

号标在"代表"和"协商"之后,其内容 

如下： 

"
9
经济及社会理节会在其1993年2月12日 

第1993/215号决定中已进一步确定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中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条件和协商条件"。 

1993/216. 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咨 

询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节会1993年2月12日第3次全体 

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中所载其关于可持续发展 

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此寧推到1993 

年4月29 H和30日的组织会议续会时再来讨论。 



1993年组织会议续会 

1993/217.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组织会 

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一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4月29日第8次全体 

会议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组织会议的报吿,"并 

核可委员会第一届射义的临附义程如下。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I。 鹏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iiii委员会的多年专题工fwm 

3. 与委员絲来的工條关的问题 

4。 关于在国家一级上执行《21世纪议程》方面的资料交 

换： 

(a) 秘书处安排各国政府,的资料的准则,这些 

资料包括关于它们为执行《21世纪议程》而采 

取的糊、所面临的问题(如财政资源和技术转 

让何题及它们认为相关的其他环境与发展问 

题)的定期通信或国家报吿和国家《21世界议 

程》行动计划j 

(b) 在编写定期通信或国家报吿或国家《21世纪议 

程》行动计划方面联合国系统和双边捐助宅应 

请求协助各国——糊提 « »中国家一的方 

式 

5，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建议结合进各个国际组 

织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行政协调委员会为 

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结合进联合国系统各项方案 

和过程中去而采取的措施 

6. 在isa和推动无害环境技术的mh、合作与能力建设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7. 所有现有资金来源和机制,包括《21世纪议程棟33. 

14段提到的来源和机制,为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 

议获得实施而作出的初期资金承诺、资金流动和安排 

8. 委员会第二届鋭临晰义程 

9. 其他事项 

10. 在委员会第一 届射义高级射义上审议J^项目的讨 

论结果以及新出现的紧急重大问题 

I I . 通过委员会第一 届鋭的报吿 

1993/218.选举和任命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附属和有关机构的成 

员,认可出席各职能委员会 

的代表和提名 

逸 举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4月6日、29甘和30 

日和5月26日第6至11次全体射义就其附属和有关 

机构，了以下的fi^I: 

统计委员会 

理事絲出下列八个会员国,自1994年1月1曰 

起,任期四年:阿根廷、博茨瓦纳、法国、德国、肯尼亚、 

俄罗斯联邦、西班牙和赞比亚。 

人口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下列八个会员国,自1994年1月1日 

起,任期四年:中国、印度、牙买加、墨西哥、俄罗斯联 

邦、突尼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 

众国。 

理事会鹏至将[届射义选举一名非洲国家成 

员，自1994年1月1日起,任期四年。 

人权委员会 

理事^l出下列十五个会员,自1994年1月1日 

起,任期三年,澳大利亚、奥地利、喀麦隆、中国、科特迪 

瓦、厄瓜多尔、德国、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 

本、马拉维、毛里塔尼亚、秘鲁和委内瑞拉。 

妇女地位委员会 

理事絲出下列十二个会员国，自1994年1月1 

日起,任期四年：巴哈马、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厄瓜 

多尔、几内亚、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肯尼亚、阿拉 

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纳米比亚和大韩民国。 

理事会鹏至将[届封义选举一名非洲国家成 

员，自1993年1月1日起,任期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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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理事#^出下列十二个国家，自1994年1月1日 

起,任期四年:澳大利亚、巴哈马、比利时、中国、哥伦比 

亚、科特迪瓦、芬兰、加纳、几内亚、日本、黎巴嫩、利比 

里亚、暴西哥、巴拉圭、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西班牙、 

斯里兰卡、乌克兰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理事^出下列二十个会员国，自1994年1月1 

日起,任期三年:奥地利、巴西、哥伦比亚、刚果、古巴、 

芬兰、德国、匈牙利、日本、马拉维、马来西亚、摩洛哥、 

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斯里兰卡、苏丹、突尼斯、乌干 

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理事魏出下列七个会员国,任期自选举之日起: 

佛得角、刚果、丹麦、爱尔兰、马拉维、马耳他和尼日利 

亚。 

理事会鹏至将[届射义选举三名西欧和其他 

国家成员,任期自选举之日起。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下列十六个会员国，自1994年1月1 

日起,任期三年：巴巴多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加拿 

大、几内亚、印度、^大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摩 

洛哥、乌干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委内瑞拉。 

跨国公司委员会 

理事魏出下列十个会员国，自1994年1月1日 

起,任期三年:孟加拉国、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 

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意大利、巴拿马、巴拉: 

圭、委内瑞拉和赞比亚。 

理事会将下列成员的选 «迟至将 ^届斜 ^ 

行:自非洲选举三名成员，自亚洲选举两名成员，自西 

欧和其他国家选出一名成员，自1994年1月1日起， 

任期三年;自亚洲选举一名成员，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辜、 

1995年12月31日止；自西欧和其他国家选举一名成 

员,任期自选举之日起至1993年12月31日止。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理事会选出下列十七个国家，自1994年1月起, 

任期三年：巴西、中国、法国、加蓬、德国、肯尼亚、黎巴 

嫩、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西班牙、瑞 

典、瑞士、泰国、突尼斯、土耳其。 

理事会鹏至将^届会议选举一名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国家成员，自！994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 

理事#^出下列十六个会员国,任期自理事会组 

织^i义第一天起至三年后组织^i义前一天止:奥地利、 

博茨瓦纳、中国、古巴、丹麦、意大利、日本、摩洛哥、巴 

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联邦、塞拉利昂、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茵、美利坚合 

众国和乌拉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理事会选出下列十个国家，自1993年8月1日 

起,任期三年:布基纳法索、芬兰、加纳、印度、印度尼西 

亚、黎巴嫩、罗马尼亚、苏里南、瑞士和土耳其。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理事絲出下列七个会员国，自1S94年1月1日 

起,任期三年:比利封、萨尔瓦多、芬兰、邻度尼西亚、日 

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菌和巴基斯坦。 

任 命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董事会 

理事会絲下列三名董事会成员，自1993年7月 

1日起,任期三年:N681ieKangoye (布基纳法索）、Pilar 

Escario Rodriguez — Spiteri (西班牙> 和Amara 

Pongsapich(泰国）。 

认 可 

理事鋭可各本国舰提名的下列出席理事会各 

职司委员会的代表： 

统计委员会 

Pavel F . GUZHVIN (俄罗斯联邦） 



G8sta G U T E L A 柳 ( ^ A ) 

人权委员会 ， 

Nicolaos MACRIS (塞浦路斯） 

Bubacar T U R E (几内亚比绍）• 

妇女地位委员会 

Johanna DOHNAL (奥地利）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Richard WOTAVA (奥地利）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M汰otoISUI (曰本） 

Florin TANASESCU (罗马尼亚） 

提 名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理事会按照其1976年 5月14曰第2008(LX)号 

决议和大会1987年12月17日第42/450号决定,提 

名下列会员国由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进行选举，自 

1994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 

(a) 非洲国家(四个空缺):喀麦隆、科摩罗、刚果 

和塞内加尔； 

(b) 亚洲国家(四个空缺):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 

(C)东欧国家(三个空缺)：白俄罗斯、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d)拉丁美洲和力B勒比国家(四个空缺)：阿根 

廷、巴西、古巴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e〉西欧和其他国家(五个空缺）:加拿大、德国、 

荷兰、挪威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世界粮食理事会 

理事会按照大会1974年12月17日第3348 

(XXIX)号决议,提名下列会员国由大会第四十八届会 

ij!^ff^举,自1994年1月1日起,任期三年： 

(a)非洲国家(三个空缺):利比里亚、马拉维和 

苏丹多 

(b〉亚洲国家(三个空缺）：孟加拉国、中国和巴 

基斯坦； 

(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两个空缺)：巴西和 

墨西哥； 

(d)西欧和其他国家(三个空缺):土耳其和美利 

坚合众国。 

理事会鹏至将^届鋭提名一名东欧国家成 

员和一名西欧和其他国家成员。 

1993/219.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团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4月29日第8次^i义 

丧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团由一名i^和四名副主 

i誠,其中一人担任赔员。 

1993/220.派驻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 

非政府组织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5月26日第11次会 

议决定将秘书处关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协商的说 

明
15
内所列非政府组织派驻可麟发展委员会。 

1993年实务会议 

1 9 9 3 / 2 2 1 • 通过1993年实务会议议程 次全体会议通过其i"3年实务会议高级别部分的议 

和g他组织帛j页 ,并核可该部分的工作安排。
17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6月28日第12 2.理事会在其1993年7月1日第18次^i义: 

131 



(a)皿其1993年实J5^i义的议程",并核可该 

斜义的工作安排, 

( b〉核可非雌组织要求在理事会訓絲务 

鋭上举行 ,的请求。
1 8 

3,理事会1993年7月16日第34次全体会议 

决定,为"选举"的项目列入1993年实^i义议程。 

1993/222.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 

议的报吿和委员会第二十 

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 

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2日第30次会 

议全体斜义s 

(a)注意到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报 

告 , 

(b〉核可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 

文件如下： 

统计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举挑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雌织事项 

3. 特别鄉(—个项目待定)： 

(a) 统计教育和训练 

文件 

加拿诚计局的报吿 

(b) 由于出现关税和经济联盟而产生的国家和菌I^E计 

问题 

(c) 较为灵活标准(分类和其他要素)的优缺点,苜先集 

中于经济活动和商品的分类, 

(d) 《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涉统计问 

题 

4. 加强国际统计合作 

文件 

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的报吿 

5. 国民核算 

文件 

关于修订和gt^订正国民核箅体系的报吿 

关于执行订正国民核算体系方面的战略、进展和问题的报 

吿 

6. 脤务统计 

文件 

进度报吿 

7. 工业统计 

文件 

关于I)lk统计、包括对目前工业统计的需要的报告 

8. 物雌计 

文件 

关于国际比tt^及其他有关国际比较问题的进度报告 

9. 国际经Sf^类 

文件 

关于制订分类和实施所有经济活动国际标准工业分类订 

正3咖CRev.3)的报吿 

关于电脑fta信表和支出的业务分类的报告 

鹏职司分类(COFOG)订正草案 

个人消费分类(COICOP)订正草案 

10. 监测断J5ffiiii的絲国分类办法的情况 

丈件 

关于各国采用分类^法的现况及其与所通过的联合国分 

类办法的关系 

11. 人口和社^E计 

文件 

关于人口统计、包括l的O年世界人口和住房普査方案及 

民,记和人口动态统计在内的进展情况的报告 

关于2000年世界人口和住J^W查方案的报告 

关于特别人口群统计的报告 

12. 发展指标 

文件 

进度报告 

13. 环境统i十 

文件 

进度报告 



统计方面的技术合作 

文件 

关于统计方面的技术合作、包銜平价机构支助费用安排的 

报告 

15. 与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鋭有关的统计糊 

文件 

关于监测社会目标舰情况綠的报告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关于其制订贫穷剖析工作 

的报告 

16. 官方统计的基本原则 

文件 

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的报告 

17. 技术发展和数麟 

文件 

关于制订电子化^汇编和散发国际统计和标准、包括国 

际数据交换之数据标准的报告 

18. 国际统计綠的协调和~*化 。 

文件 

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i义的报吿 

关于从各国收集数据的协调的报告 

对国际组织的统计工作的全面审查 

关于国际组织在统计领域的计划的报吿 

19. 方案问题： 

文件 

关于秘书处统计司工作的 新资料的报告 

秘书处统计司1996—1997两年期工作方案草案、1992— 

1997年中期计划订正草案、1998—2003年中期计划 

第一次草案以及关于1992—1994糊间方案嫩的 

资料 ' 

20，委员会第二十九届^i义的临^i义程 

21.通过委员会第二十八届^i义的报告。 

199
3
/

223
. l的

4
年统计委员会特别会 

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2日第30次全 

体会议核可将于1994年举行的统计委员会特别会 

议，附义程和文件如下： 

1994年统计委员会特别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 举 挑 团 颇 

2. 通过议程和其雌织事项 

3. 加强国际统计合作 

文件 

关于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处理的 关键领域的进度报 

吿 

4. 豳民核算:订正国民核算体系的执fflf况' 

文件 

关于执mx正国民核算体系的战略、进度和问题的报吿 

5. 统频域的技术合作 

丈件 

关于技术合作中专门问题的报吿 

6. 官方统计的絲原则 

文件 

国職计方案和协虹作组的报告 

7. 国际统计方案的协调和,化 

^:件 

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鋭的报告 

关于协调向各圜收集»«的报告 

8. 方案问题： 

(a) 綠 繊 和 实 施 情 况 

文件 

綁处统计司工作的进度报吿 

(b) 綠 目 标 和 郷 

文件 

1992-1997 ^W间统计领域中附划订正草案 

9. 委员会第二十八届斜义临Bti义程 

10. 舰 委 员 錄 别 鋭 的 报 告 

1993/224.加强国际统计合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l的3年7月12日第30次全 



体会议念及统计委员会第二十七届^i义讨论了加强国 

际统计合作问题,决定： 

(a) 委员会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应于 

1994和1995 ^ R ^ i义 , g ^ i义为期四天， 

(b) 应在大会为1994—1995两，核可的预算 

范围内执行本决定的各项规定。 

1993/225.联合国第五和第六届美洲 

区域制图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2日第30次全 

体会议s 

(a)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第五届美洲区域 

制图^i义的报告;2。 

(b) 核可斜义的彰义:联合国第六届美洲区域制 

图会议于1997年上^^行； 

(c) 请 «长斟酌 «适当措施,执行 « ^国第 

五届美洲区域制图射义的其他彰义。 

1993/226.联合国第六和第七届地名 

标准化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2日第30次全 

(a)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第六届地名标准 

化会议的报告;
21 ， 

(b) 核可 ^ i义关于在 1 9 9 7年下^ ^行^国 

第七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的建议,并接受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政府所提出的由其担任会议东道国的提议, 

(c) 决定请秘书长斟酌情况采取措施,执行联合 

国第六届地名标准化^i义的彰义； 

(d) 核可《联合国地名专魏章程》。22 

】993/227，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 

意的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3日第31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下列报告： 

(a)联合检查组题为"争取建立一个联合国系统 

综合图书馆网络"的报告23以及«长24和行政协调委 

员^^对该报告的i平论； 

: ( b ) « ^检查,为"《^国系统与多&^融机 

构的合作"的报告26^行政协调委员会对该报吿的评 

论 , 

1993/228.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 

案第十一次专家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6日第34次全 

体会议回顾其1992年7月30日第1992/287号决定, 

决定原订于1993年8月23日至9月3日在«^茵总 

部召开的联合国公期f政和财i^案第十一次专家会 

议应于1993年10月4日至15日在日内瓦举行。28 

1993/229.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 

组第十六届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6日的第34次 

全体会议决定原订于1993年下半年在联合国总部召 

幵的国际统计方案和协调工作组第十六届会议,应于 

1993年9月13日至16日在日内瓦举行。28 

1993/230. 选 举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6日和29日第 

34和45次全体^i义就其下列附属机构的空缺采取下 

列 糊 ： 

妇女地位委员会 

理事会选出突尼斯,音1994年1月1日起，任期 

四年。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理事^出加拿大,任期，出之日幵始,^f将西 

欧和其他国家的两名成员的选举延到未来的会议,该 

两名成员的任期也M出之曰开始。 

1993/231. 1994和1995年期间经济、 

社会和有关领域的会议曰 

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16日第34次全 



体会议核可1994和1995年期间经济、社会和有关领 

域 的 鋭 日 历 , 

1993/232.加强关于研究、减轻和尽it 

减少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后 
果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工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2日第39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主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在第39 

次全体^i义上代表秘书长就加强关于研究、减轻和尽 

量减少切尔诺贝利5fet隹的后果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工作 

所作的口头报吿以及其中关于今后E^问题采取fi^！ 

的彰义,微定继续审议这一问题。3° 

1993/233.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 

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妇女地位委员佘第三十七厣会议的报 

吿,并核可了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 

文件如下。 

妇女地位委员会 

• 第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 : ^举 i 0团成员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5 

条） 

2. 通过议程和其雌织事项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894(LVn)号决议溜 

事会职司委员^i义事规则第5条和第7条) 

3. 与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有关的方案规划和协调事项 

(法律根据:方案M^条例4.12,大会第46/125号、第45/ 

239C号、第46/100号和第47/93号决议逸济及社#3事 

会第l銘8/60号、第1989/30号、第1989/105号和第 

1993/9 "^^i议） 

文件 

载有秘书处妇女地位情况 新资料和有关旨在秘书处预 

防性骚sat施的全面政策的,长报告 

参考 

^长关于提高秘书处妇女的地位的报告(A/48/513) 

4. 监测《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战略》的执fflf况 

(法律根据:大会第34/180号、第44/77号、第45/124号、 

第45/129号、第46/98号、第4 7/94号和第号决议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3/27号、第1990/8号、第1992/ 

15号、第1992/16号、第1992/17号和第1993/11号决议豕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34/1和第37/3号决议） 

文件 

,长关于巴勒斯坦妇女的处境和)(^&们的援助的报告 

^ 5长关于，隔 ^ T的妇: ^儿童的报告 

SH5长关于宣传委员会处理来文机制的:^的报告 

秘书长皿有关妇女地位的机密和非机密来文清单的说 

明 

参考 

消除只^a女歧^t委员会第十二届^i义的报告(A/48/38) 

秘书长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现况的报 

吿(A/48/354) 

irsm拉夫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5. 优先 4 S 

(法#«据:经济及社^«事会第1990/15号决议） 

(a)鸭:同工同酬，包括綠非正规部门中的工资不平 

等和工作情况的旅 

Y (b)，:城市地区的妇女:妇女参与发展的人口、营养 

和鄉因素,包括迁徙、毒品消费和后天免疫机能丧 

失 餘 症 

(C)和平:消除家庭和社会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措施 

文件 

糾长关于同工同酬,包括維非正规部门中的工资不平 

等和工作情况的施的报告 

糾长题为"城市地区的妇女:妇女参与发展的人口 、营养 

和保健因素,包括迁徙、毒品消费和后天免疫机能丧 

失综合症"的报告 

v秘书长关于消除家庭和社会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措施 

的报吿 



6. 筹备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 

和平 

(法律根据:大会第44/171号、第45/129号和第46/98号 

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87/20号、第1990/9号、第 

1990/12号和第1幼0/15号决议,委员会第35/4号、第36/ 

8号和第37/7号决议草案） 

文件 

秘书长关于絲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射义(1995年)的报 

吿 

秘书长关于《关于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世界调查》》增订版 

定稿的报吿 

秘书长关于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议事规则草案的报 

告 

秘书长关于《行动纲要》初稿的报吿 

秘书长关于针对有利于妇女的方案的现有技术和财务合 

作以及为克服困难和加强这种合作制定全面规划的 

指导方针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执行《行动纲要》和提高妇女地位方案的体制 

安排以及iftt在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iSLh审议该 

项目的选择办法的报吿 

7. 委员会第三十:fUi^i义的临W^程 

8. 舰委员会第三十AS鋭的报吿。 

1993/234.妇女地位委员会拟订第四 

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行 

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 

《行动纲要》闭会期间工作 

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会议考虑到霈为妇女地位委员会提供必要的时间, 

以完成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射义:以糊谋求辨、发 

展与和^R行动纲要》草案的编写工作,提交委员会和 

各区^&^i义进一步审议,并铭记圜家筹备委员会 

和区域筹备会议需审议《行动纲要淳案的紧迫性,决 

定妇女地位委员会应在1994年头两周内召开一次对 

所有会员国和具^5l旨员地位的国家开放的闭会期间 

工作组射义,为期五个工作曰，以ffi^步拟定委员会 

1993年3月25日第37/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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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所载的《行动 

纲要》结构。 

1993/235.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 

练所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 

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i义赞赏地注意到M长lliili高妇女地位国际训 

练研究所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工作队报告的说 

明,并同意关于为实现较有力而较统一的提高妇女 

地位方案而将这两个组织加以合并的彰义可以着手进 

行,，符合该报告第13段中提出的各项建议,特别 

是需要适当地分析合并所涉法律、财政和行政问题,且 

须经大会第四十八届^i义审议。 

1993/236.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 

关于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的 

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鋭注意到以下报告： 

(a) 秘书长关于改善农村地区妇女境况的报 

吿多 3 4 

(b) 秘书长关于全系统妇女与发展中期计划执 

浦况的报吿。幼 

1993/237.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三 

届会议的报告和委员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 鋭 ： 

(a) 注意到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 

报告,據并核可委员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决定； 

(b) 核可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 

文件如下。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举主席团成员 

2. 舰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审查世界社会状况 

在这一项目下，委员会将审查社会状况和全球关注的 

问题,特别注重世界经济变化的背景及这些变化X矜土会政 

策和方案的影响。讨论的重点是审查以近年各国经验为基 

础的解决问题的新措施和新方法。 

文件 

秘书长关于全球趋势和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报告 

4*监测国际行动计划和行动纲领 

在这一项目下,委员会将监测国际行动计划和摘纲 

领的执fflf况,具体地说，就是监测下列计划和纲领的执 

行情况:《 近的将来与发展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方案 

的指导原则》、关于青年领域进一步规划和适当后续行动 

的指导方针、《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和《关于残疾人的 

世界行动纲领》以及这些计划和纲领的后续安排,此外还 

有《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社^fp分。委 

员^a将审查国际家庭年(1994年)的可能后续行动。 

委员会同时还将审査秘书处社会发展和人道主义事 

务中心在社^E展方面的有关活动。委员会将从各区, 

员会那里得到有关它们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活动的报 

告以及有关的专家组射义的报告。 

文件 

秘书长关于秘书处和各区域委员会有关社会发展和福利 

及有关特定社会群体的主要问题和方案活动的报吿 

秘书长关于会员国为国际残疾人日采取的措施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编制和遵行国际老人年(1999年)概念框架的 

报告 * 

5. 优先iM: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i义 

委员会将根据请求,审议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的筹备和后续行动,包括参照首脑会议的决定,恢复委员 

会工作活力的备选方案。 

6. 其他事项 

文件 

秘书长关于1996-1997两年期方案概算草案和1992-1997 

年中期计划订正案的说明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成员提名的说 

明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理事会的报告 

7.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射义的临附义程 

8. 通过委员会第三十四届斜义的报告。 

1993/238. 国际老人年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大会1992年10月16日第47/5号决 

议,其中决定将1999年定为国际老人年,请求大会将 

^^Mff定为国际长者年。 

1993/239.全面的国家社会政策对社 

会管理及对解决经济、环 

境、人口、文化和政治问题 

的促进作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日第43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37 

中所载题为"全面的国家社会政策对社会管理及对解 

决经济、环境、人口 、文化和政治问题的促进作用"的决 

定草案三,并请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重新审议此项 

决定草案。 

1993/240. 认可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 

所理事会成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日第43次全 

体会议根据社会发展委员会1993年7月17日第33/ 

101号决定"的提名，决定认可下列联合国社会发展研 

究所理事会成员候选人,自1993年7月1曰起再任两 

年： 

Lars ANELL(瑞典） 

Ingrid EIDE(挪威） 

Tatyana K O R Y A G I N A (俄罗期联邦） 



Maureen O，NEIL(加拿大） 

Akilagpa SAWYERR(加纳）。 

1993/241.再度任命联合国区域间犯 

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两 

名成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会议忆及其1989年5月24日第1989/56号决议， 

决定同意预防犯罪和刑事司fe^员会第二届会议再度 

任命Moustafa El-Augi和Alves da Cruz Rios两人为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并建议 

^长今后为填补董事会职位而提名的人M多于拟 

粉卜职位的数目。 

1"S/ 2 4 2.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 

会今后各届会议的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射义决定： 

(a)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上,不，向其全体^i义，而a^应向全体委员会的八 

次会议掛共全部口译服务,如有需要，其中四次射义将 

专门用于审议决议草案； 

(b〉委员^^后各届^i义将举行八天。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i义事规则第15 

条和委员会第1/101号决定） 

2.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1号决议;理事会 

职司委员射义事规则第5条和第7条） 

3. 按照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关于委员会对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战略管理的第1/1 ̂ "决议审查 

优先iS，其中包括： 

(a) 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 

(b) 对妇女施加的暴力 

(c) ^&有组m国犯罪问题世界部长级会议 

文件 

秘书长就联合国关于犯罪趋势和刑事司法制度及预防犯 

罪战略业务的第四次和第五次调查所取得的进展以 

及为取得、处理和散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资料所采 

取的其他主动行动而提出的报告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34号决议,第四节 

A,第3段） 

鹏长关于改善刑事司法管理电脑化并着重加强收集、核 

对、分析和利用数据的国家能力的进度报告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魏事会第1993/34号决议,第四节 

C,第3段(d)) 

秘书长关于有组织跨国犯罪问题世界部长级会议的筹备 

现况的报告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29号决议,第4 

段） 

秘书长关于会员国按照委员会第1/1号决议所提出的关 

于具体目标和活动的建议的说明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34号决议,第一 

节，第2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22号决议的执fflf况 

文件 

秘书长关于理事会第1992/22和1992/31号决议执行进 

展情况的报吿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31号决议，第7 

段） 

1993/243.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 

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及委 

员会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和文件 

经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曰第43次全体会 

议: 

(a) 注意到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二届 

^i义的报^&39并核可委员^0fiia的^i义和S^定i 

(b) 核可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如下。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 

临时议程和文件 

i .选举 i i S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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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合作 

文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技术合作 

和咨询服^&Sia集资源的适当机制的报吿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34号决议,第二 

节,第8段） 

6. 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标准和规范 

文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的标准 

和规范的报告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22号决议,第七 

节,第3段） 

7. 第九届 国预防犯罪和罪麟遇大会的絲工作 

文件 

秘书长关于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筹备 

工作的进度报告,包括第九届大会的五个区^1|#会 

议的报告 

第九届大斜寸论指南蹄草案 

(法律根据:大会第46/152号决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3/32号决议，第13和16段） 

8. 同联合国其他机构及其他实体的合作与活,调 

文件 

秘书长关于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合作与活动协 

调的报告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3/34号决议,第五 

节，第6段） 

关于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所的活 

动 的 , 

(法律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2/22号决议,第四 

节,第2段） 

9. 方案问题 

秘书长关于方案问题的说明 

秘书长关于1992-1997年中期计划订正荜案的说明 

10. 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临附义程 

11. Mit委员会第三届^i义的报告。 

1993/244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 

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报告 

经社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体会议 

注意到下列报告： 

(a) ,长关于《ftift的将来与发展有关的社会 

福利政策和方案的指导原则》执fflf况的报吿多
4
。 

(b) 秘书长关于在执行《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 

国际发展战略柳社会发展百标中所取得的进展和遇 

(c) 关于《1993年世界社会概况》的报吿。
42 

1993/245.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七 

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i义批准了麻醉品委员会第三十七届^i义临附义程 

和文件如下。 

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举 i 0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3. —般性辩论:审查世^吸毒形势,包括非法需求、非法贩运 

和 非 , 应 ： 

(a) 1 微 言 

(b) 实质性辩柳结论 

文件 

各区域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赍人会议及近东和中东非法 

毒品贩^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鴨的赔,包括预防和治疗 

国际麻醉品^!l局的报告(有关部分） 

M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的报告 

4.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 



文件 

执行主任关于药物飾J署絲的报吿 

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执fflf况 

(a) 药物管制范围的变化 

文件 

秘书长的报告(视需要） 

(b) 国际麻醉品^!l局 

文件 

国际麻醉品Wtl局的报吿(有关旨） 

(c) 根据国际药物管制公约需要采取的其他紧迫fiP^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视需要） 

监测《全球行动纲领》的执滩况 

文件 

秘书处的报告 

审查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审查禁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的国际合作现况的高 

糊 全 体 鋭 的 结 果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监测《联合国管制药物滥用全系统行动计划》的发展和执 

蹄 况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专门机构的报告(视需要） 

有关毒品活动的协调及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与秘 

书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之间的合作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审查关于减少毒品非法需求的战略和»?& 

文件 

秘书处的报告 

行政和预算事项 

文件 

, 处 的 说 明 

12. 委员会第三十八届^i义临附义程草案和今后的工作 

文件 

秘书处的说明 

13. 其他事项 

14. iia委员会第三十七届^i义的报告。 

1993/246, 近东和中东非法毒品贩运 

及有关事项小组委员会的 

会员资格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i义注意到近东和中东非法毒品,及有关事项小 

组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工作报告,包括在该届 

^i义期间举行的部长级^i义并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的有关部分，决定批准阿塞拜 

疆和乌兹别^fi加入该小组委员会的申请。 

1993/24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各 

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第 

六次会议的地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i义决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各国禁毒执法机 

构负责人第六次会议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 

1993/248.麻醉药品委员会再^C举行 

届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i义决定,麻醉药品委员会应于1993年12月再次 

举行届会,以核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基金 

1994-1995两年期方案预算及1992-1993两年期方案 

预算第二次線了正本。 

1993/249.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1992年报告, 



1993/250.麻醉药品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 

告 , 

1993/251.《联合国管制药物滥用全系 

统行动计划》的 新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管制药物滥用全系 

统行动计划》的 新瞎况的说明。46 

1993/25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 

有关麻醉药品问题的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7日第43次全 

体^i义注意到以下文件： 

( a )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1992年度报告概要, 

(b)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关于 

确保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在技术上完全独立的行政安排 

的说明。48 

1993/253.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包括 

巴勒斯坦境内的人权遭受 

侵犯的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19日第1993/ 

2A号决议,49核可委员会决定,任命一个特别报告员 

执行下列任务： 

(a) 调查以色列在1967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 

巴勒斯坦领土上违反国际法、茵际人道主义法以及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 

约》严的原则和基础的行为； 

(b) 接收来信，听取证词，利用一切他认为为执 

行任务，的程序形式多 

(c) 向人权委员会今后各届会议汇报他的结论， 

提出他的建议,直至以色列终ih^那些领土的占领。 

1993/254 柬埔寨境内的人木又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19日第1993/ 

6号决议,49核可委员，秘书长： 

(a) 确保在联合国柬埔褰过渡时期权力机构任 

务结束后,继续保持联合国人权机构在柬埔寨的存在; 

(b) 在现有的S^国总的资源范围内,为秘书处 

人权事务中心在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斯权力机构任务 

结束后，在联合国在柬埔寨幵展的其他活动范围内保 

持业务存在«适当的额外资金多 

(c) 任命一名特别代表： 

(一） 与柬埔寨政府和人民保护接触； 

(二） 指导和协调联合国在柬埔寨的人权工 

作； 

(三） 协助政府鹏和保护人权多 

(四） 向大会第四十八届^i义及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届^i义提出报告。 

1993/255.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 

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的3/ 

7号决议,核可： 

(a) 委员会请秘书长立即向专家委员会提供足 

够的额外资源和人员，使它能够切实履行其职责i 

(b) 委员会决定延长特别报告员的任期一年； 

(c) 委员^^秘书长采取步骤，确保所有联合国 

机关为执行委员会第1993/7号决议进行充分和确切 

的合作，并且依据大会1992年12月18日第47/147 

号决议在«^国通盘预算范围内为前南斯拉夫境内人 

权情况特别报告员执行任务銜共额外资源和一切其他 

必要协助,特别要向前南斯拉夫境内派驻现场工作人 

员，就其任务区内遵守或侵犯人权的情况，及时提出第 

一手报告。 



1993/256,前南斯拉夫境内对妇女的 

强奸和凌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23日第1993/ 

8号决议,49核可委员会： 

(a) 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继续 

具体调查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强奸和凌辱妇女事 

件，包括雌一个合格的专家小组,与委员会有关的专 

题特别报告员、欧洲理事会派出的代表团和任何其他 

代表团协调,并向委员会提出a^步的报吿豕 

(b) 请磁书长在当地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供必 

要手段,确保以后派出的代表团能自由和安全地前往 

各拘留地点o 

1993/257.南非境内的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i义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2月26日第1993/ 

9 ̂ ^i义,核可委员会决定把南部非洲问题特设专家 

工作组的任期再延长两年。 

1993/258.与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种 

族歧视、仇外主义和有关不 

容异己现象进行斗争的措 

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2日第1993/ 

20号决议,49核可： 

(a) 委员会决定ft^—位当代形式的种族主义、 

鹏歧视、仇外主义和有关不容异己现象特别报吿员， 

任 期 ， 

(b) 委员^*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必 

要的协助,尤其是为履行其职责所需的工作人员和资 

源,特别是出差和就此采取后,动多 

(c) 委员会要求特别报告员从委员会第五十届 

射义起每年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1993/259. 尊重每个人单独和与他人 

共同拥有财产的权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4日第1993/ 

21号决议,核可委员会决定将关于个人单独和与他 

人共同拥有财产的权利问题的独立专家任期延长一 

年。理事鋭核可委员^»秘书长向独立专家掛赚 

助。 

1993/260.发展权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4日第1993/ 

22号决议,幼核可： 

(a) 委员会决定设立—发展权利工作组, 初 

为期三年,负责查明妨碍实施《发展权利宣言》51的各 

种障碍,并就所有国家实现发展权利的方法和方式提 

(b) 委员#*工作组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 

交一份初步的综合报告,并每年继续向委员会汇报其 

工作； 

(c) 委员M秘书长确保工作组得到一切必要 

的协助,尤其是履行鄉责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和资源， 

并邀请各国，和旨间组织向,处人权事务中心 

咨询服务、技术援助和资料AB1报^实施《发展权利 

宣言》的鄉项自。 

1993/261.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的工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28号决议,49核可委员会决定请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届^i义主席于人权委员会第四十 

九届会议结束Bt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磋商,并请小组 

委员会第四十五届射义主席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 

议提交报吿,说明小组委员会在人权委员会第1993/ 

28号决议所提各项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小组委 

员会工作主要方面。 



1993/262/防止歧枧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土著居民问题工作 

组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虽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31号决议,授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土 

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在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之前 

召开为期十个工作日的会议,并核可委员铺糾长: 

(a) 为工作组执行其任务謝共一切必要的协助, 

包括向各国鹏、各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土箸人民 

组织充分传播有关工作组活动情况的资料,以鼓励尽 

可能广泛地参加工作组的工作； 

(b) 保证工作组第十一届及以后各届会议的每 

次会议都能得到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口译脤务和文件。 

1993/263.人权与法医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33号决议，49核可委员^秘书长： 

(a) 制定法医专家和有关领域专家的名单，这些 

专家可应邀帮助人权领域的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秘 

书处人权事务中心提供技术和咨询服务、提供有« 

督侵犯人权事件的咨询意见、培训当地法医小组和 

(或)帮助失踪者亲属的团聚； 

(b) 在联合国现有通盘资源范围内向人权事务 

中心执行委员会第1993/33号决议所进行的活动, 

足够的资源。 

1993/264. 任意拘留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36号决议,核可委员会要求秘书长确保任意拘留问 

题工作组获得一切必要协助，尤其是足够的人员和经 

费,使它能完成任务，包括对愿意邀请工作组的国家安 

排和进行访问，以及采取后^f亏动。 

1993/265.人权与紧急1f况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42号决议49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1992 

年8月27日第1992/22号决议,赞同小组委员会的 

请求s 

(a) 请人权与紧急情况问题特别报吿员莱安德 

罗•德斯波伊先生继续增订紧急情况清单，并在其向 

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列入关于不可 

剥夺或不可克减权利的^i义; 

(b) 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为进行工作、与 

不同信息来源及数据库保持合作以及有效处理提交给 

他的资料OT能需要的一切协助。 

1993/266/侵犯人权者免受惩罚的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43号决议,核可人权委员会赞同防止歧,保护少 

数小组委员会在其1992年8月27日第1992/23号决 

议52中决定请埃尔•哈吉•吉塞先生和路易•儒瓦内 

先生起草一份关于侵犯人权者免受翻问题的研究报 

告。理事鋭批准委员^^秘书长向特别报吿员麟 

为执行他们的任务所需的一切协助。 

1993/267.审判员、陪审员和襄审员的 

独立性和公正立场以及律 

师的独立性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44号决议,核可委员会赞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 

组委员会1992年8月28日第1992/38号决议
52
中决 

定委托路易•儒瓦内先生如委员会第1993/"号^i义 

^f^写一份关于加强司法机关独立性和保护开业律 

师的报告。理事会还核可人权委员^*«长向特别 

报告员m^共为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一切协助。 



1993/268.见解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 

45号决议,49核可s 

(a) 委员会决定任命一位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言 

论自由权利特别报告员，任期三年多 

(b) 委员，秘书长在联合国现有总资源中为 

特别报告员履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特别是认为 

必屡的工作人员和资源； 

(c) 委员会要求特别报告员自委员会第五十届 

鋭起每年向其提交一份报告。 

1993/269.在涉及人体免疫机能丧失 

病毒（HIV)或后天免疫机 

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的 

情况下保护人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9日第1993/ 

53号决议,核可委员会赞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 

组委员会在其1992年8月27日第1992/108号决定53 

中要求: 

(a) 其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HIV)感染者或 

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患者受歧视问题特 

别报告员路易斯•巴雷拉•基罗斯先生将他的ftM报 

告提交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 

(b) 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为完成他的工作 

戶斤可能需要的任何协助。 

1993/270.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 

构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9日第1993/ 

55号决议,核可委员铺秘书长： 

(a)从世界人权会议自愿基金中拨款资助发展 

中国家国家机构的代表出m界人权^i义多 

(b)于1993年在世界人^l^i义后继续组织秘书 

长报告"中提到的国际讲习班,在讲习班的议程中列 

AMa国际合作促进建立国家机构和加强业已存在的 

国家机构等问题并考虑到在世界^i义范围内召开的国 

家机构代表鋭的成果。 

1993/271.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促进和 

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的3年7月28日第W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9日第1993/ 

57号决议,
49
其中委员会欢迎该地区若干国家政府有 

意担任1993年或1994年继续讨论区域磋商机制的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会议的东道国,核可委员会请秘书长 

在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经常预算项目下为实现这项活 

1993/272.苏丹境内的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60号决议,核可： 

(a) 委员会任命一位具有公认国际声望并具有 

人权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士担任苏丹境内人权情况特别 

报告员； 

(b) 委员^特别报告员同苏丹政府和苏丹人 

民^:直^^触，调41f况，就此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 

议提出报告多 

.(c)委员会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为 

履行职责所需要的协助。 

1993/273.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的 

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62号决议,幼核可s 

(a) 委员会决定将特别代表的任期再延长一年多 

(b) 委员^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 



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人权情况的临 

时报告，并向委员会第五十届斜义提出报告多 

(c)委员会请秘书长向特别代表提供一切必要 

的协助。 

1993/274.古巴境内的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63号决议，幼核可： 

(a) 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 

(b) 委员^lt别报告员同古巴政府和公民保 

持直接联系，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临时报 

告，并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c) 委员会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必 

要的协助。 

1993/275/阿富汗境内的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66号决议,核可： 

(a) 委员会决定将阿富汗境内人权情况特别报 

告员的任期延长一年多 

(b) 委员会*|#别报告员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 

议及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cO委员会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必 

要的协助。 

1993/276.海地境内的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68号决议,核可： 

(a) 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一年r 

(b) 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 

议提交一份关于海地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并向 

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 后报告； 

(c)委员会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为 

执行他的职责所必要的协助。 

1993/277。赤道几内亚境内的人权情 

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曰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69号决议，
49
核可委员会决定任命一位在人权领域具 

有公认国际声望的人士担任赤道几内亚境内人权情况 

特别报告员。理事级核可委员铺秘书长向特别报 

告员,一切必要的协助。 

1993/278.缅甸境内的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
2
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73号决议，49核可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 

长一年，以期建立或继续保持同缅甸政府和人民的直 

^^触。理事，核可委员^Wf别报告员向大会第 

四十八届^i义及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1993/279.伊拉克境内的人权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74号决议,核可： 

(a) 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一 

年多 

(b) 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四十八届会 

议提交一份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并 

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多 

(c) 委员会请秘书长在联合国现有总资源内提 

供适当的额外资源，以资助向伊拉克,人^i^察员， 

并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为执行其任务所需要的协 

助。 

1993/280.关于被拘留少年人权的国 

际标准的适用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i义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80号决议,核可： 

(a) 秘书长建议在1994年人权活动方案的范围 

内召Jf^次关于被拘留少年人权的国际标准适用问题 

的专家^i义； 

(b) 儿童权利委员会、防止歧概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当代形式奴隶制问JKT作组和拘留问题工作组 

派代表参加鋭； 

(c) 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会请秘书长提供一切 

为成功地召Jf^一专家会议所需要的协助。 

1993/28L 向格鲁吉亚提供人权领域 

的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i义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85号决议,核可委员会请秘书长评估格鲁吉亚政府 

所霈要的资助和技术援助,以便通过提供咨询服务促 

进宪法和体制事务方面的立法,并向国家和地方机构 

,实行人权领域国际标准所必需的专门知识。 

1993/282.向索马里提供人权领域的 

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86号决议49核可委员^l^长： 

(a)指派一位在人权领域具有广泛经验的人士 

担任独立专家,以个人身份任职一年,负责协助索马里 

问题特别代表多 

(b〉优先执行独立专家彰义的方案； 

(c)在联合国现有总资源范围内适当增拨资源, 

充作独立专家和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执行委员会第 

1993/86号决议活动的资金。 

1993/283.人权领域的咨询服务和人 

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87 ^ « , 4 9 核 可 委 员 # * « 长 ： 

(a) 作为紧急事项在联合国现在总资源范菌内 

特别是从关于技术合作的经常预算项下为扩大人权领 

域咨询JJ艮务,更多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b) 为人权领域技术合作自愿基金任命一个董 

事会,由在人权领域和技术合作方面具备广泛经验的 

五名人士组成,就基金的经营和运作向秘书长提供咨 

询意见o 

1993/284萨尔瓦多境内的人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曰第1993/ 

93号决议,49核可委员会请秘书长将独立专家的任期 

延长一年，以报告萨尔瓦多境内人TO展情况，并向该 

国K)ff提供这^^^f^援助。理事会还核可委员会 

^f虫立专家向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报告有，员会第 

1993/93号决议的执《亍清况。 

1993/285.国内流离失所者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1日第1993/ 

95号决议,核可委员会请秘书长将其代表的职权定 

为二年,以便必要时查明改善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保 

护和援助的方式和言法。理事M核可委员^秘书 

长代表就其活动每年向委员会和大会提出报告，并提 

出可使他更，展工作和活动的任何fti义和提议。 

1993/286.召开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 

的程序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l"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1日第1993/ 

96号决议,回顾理事会在其1990年5月25日第 

1990/48号决议中批准人权委员会在委员会多数成员 

国同意的情况下可在常会以外举行特别会议，意识到 

人权委员会需要以 为ffl^的方式处理紧迫严重的人 

权情况,承认有必要订明一旦要求召幵委员会特别会 



议时须遵守的程序,决定如下:本决定附件所载的旨 

应为按照其第1990/48号决议召幵委员会特别会议的 

程序， 

附 件 

召开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的程序 

1. 联合国的任何会员国都可要求秘书长召开人权委员 

^?别^i义。这样的要求,连同其理由,应提交给日内瓦主管人 

权事务的助理^5长。 

2. 对这类要求的审议ffig用下列规则: 

(a) 助理秘书长应立即以现有 迅速的通信方式将要 

求,连同戶膽的理由，转给委员会的成员国，并询问它们是否支 

敝 一 要 求 多 

(b) 委员会成员国应在从助理秘书长发出文函之日起四 

个联合国工作日之内，以书面形式表示它们对这一要求的意 

见 多 

(c) 委员会成员国的答复必须至迟于第四日下午6时 

(日内瓦时间)送达主管人权絲的助理秘书长的办公室； 

(d) 助理秘书长jsat时地告知委员会成员国征询意见的 

结果,如果多数成员菌在上述第2段(c)所指的时限内表示支 

持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0年5月25日第1990/48号决议 

召开委员錄别射义,则助理秘书长应将特别射义的开会日期 

通 知 各 成 员 国 多 

(e) 特别会议应在上述第2段(c)所指的时限之后第四 

到第六个联合国工作之日之间召开。 

3. 委员会成员国在考虑举行特别射义是否适宜时,可考 

虑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大会是否正在举行常会,和是否正在 

处理或很可能处理有关事项多 

4. 特别^i义的会期原则上不应超iiH日。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应为这种 

特别鋭的议事规则。 

6，委员会特别^i义可和常会一样作出决定。 

7. 如果委员会在举行特别会议时要求提交关于所审议 

事项的报告,则该报告,连同有关国家謝共的任何资料,应由助 

理》*长迅即分发给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 

8. 上述第7段所指的报告和资料如果没有经委员会为 

此问题举行的特别会议的审议,则应由委员会下届常会、或大 

会的下届常会抑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下届实^i义审议，以 

先召开者为准。 

1993/287* ,适当住房权的实现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 7月28日第"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4日第1993/ 

103号决定,以及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1992年8月27日第1992/26号决议,52核可委员会赞 

同小组委员会决定tt^拉金达•萨查尔先生为^实 

现适当住房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并请f繊此何题进行 

为期两年的研究。理事#^核可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 

会： 

(a) ，别报告员考虑到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四 

届会议在讨论其工作文件56时所提的意见,向小组委. 

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实现适当住房 

权问题的进度报告; 

( b ) 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他在编写研究 

报告以及汇编和分析所收集的资料和文件时所需一切 

1993/288.人口转移、包括定居者和定 

居点的安置所涉人权方面 

的问题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4日第1993/ 

104号决定55以及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1992年8月27日第1992/28号决议，52核可委员会赞 

同小组委员会决定委托奧恩•肖卡瞎•哈索内先生和 

波多野望先生为特别报告员,编写一份关于人口转移、 

包括定居者和定居点的安置所涉人权问题的初步研究 

报告。理事鋭核可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W糾长 

给予特别报告员进行其研究工作戶摘一切协助。 

1993/289,关于各国与土著人民之间 

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议性 

安排的研究 

经社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体会议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105号决 

定55以及防止Jt^m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1992年8月 

27日第1992/110决定，53核可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会 

^If别报告员向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第十二届^i义和 

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攻提交关于各国与土著人民 

之间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建设性安排的研究的第二份 

进度报告。理事^核可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秘 

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便利他继 

续工作，特别是为他提供所需的专门研究协助以及为 

他必要前往日内瓦与秘书处人权事务中心进行磋商提 

供经费。 ' 

1993/ 290,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回顾其1992年7月20日第1992/230号决定 

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106号 

决定，55核可委员会同意防止歧枧及保护少数小组委 

员会在其l的2年8月27日第1992/21号决议52中请 

斯坦尼斯拉夫•切尔尼琴科先生和威廉•特里特先生 

继续进行他f门题为"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目前承认该 

权利的状况和加强该权利的必Sit施"的研究,并请秘 

书长向特别报告员衝共为完成他们的任务所需的一切 

协助。 

1993/291/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 

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赔偿、补 

偿和复原的权利 

经社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体会议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5日第1993/107号决 

定55以及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1992年8月 
27
日第1"

2
/23号决议,

52
核可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 

会请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赔 

偿、补偿和复原的权利的问题特别报告员特奧•范博 

芬先生继续他的研究，并向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 

议提交一份 后报告，应载有一套结论和彰义,旨在就 

严重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赔偿、补 

偿和复原的+又利拟订基本原则和准则。理事会还核可 

委员会赞同小组委员，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衝共为 

他编写 后报告而可能需要的一切协助。 

1993/292.人权与环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114号决定55以及防止^^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1992年8月27日第1992/31号决议,52核可委员会赞 

同小组委员会： 

(a) 请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法蒂玛•祖 

赫拉•科森提尼女士编写第二份进度报告,其中载列 

关于各国政府、 国各机构、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 

和非政府组织、土著人民组织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决定 

和看法的新资料和分析，以及关于国家法律和实践的 

资料和分析； 

(b) 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她在编写研究 

报告时可能需要的一切协助以及在编纂和分析所收集 

资料和文件方面所需要的协助。 

1993/293.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 

的工作安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2曰第1993/ 

116号决定气决定批准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尽可能在 

现有财政资源范围内增加举行四十场各项fl艮务配备齐 

全的会议,包括掛共简要记录的服务在内;并注意到委 

员会决定请其第五十届射义«尽一切努力按正常分 

配的时间安排^i义工作,只有t^t必要时才加开会议。 

1993/294.向巴拿马提供执行《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 

方面的技术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决定57通 

知巴拿马政府，它愿意按照委员会第七届会议通过的 

后续行动程序ss并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 

约》严第23条,派出一名或两名成员,就其第六届会议 

报告6o中确定的事项同该国政府进行对话。理事会核 

准委员会的行动,但条件是该缔约国接受委员会的提 

议。 



1993/295.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执 

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盟约》方面的技术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再次核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决定
61 

通知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它愿意按照委员会第七届 

会议通过的后续行动程序58并根据《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国际盟约〉严第23条，派出一名或两名成员,就所 

确定的事项同该国政府进行对话，以便在委员会报告 

中提到的大规模驱逐方面«充分遵守《盟约》。理事 

会核可委员会的行动，但条件是该缔约国接受委员会 

的提议。 

1993/296.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 

会特别补充会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缔约国报告积压,等待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委员会审议，认识到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严执行情况的监测'系统的效能 

并威胁其信誉，例外核准该委员会在1994年上4^ 

行一次特别补充^i义，为期三周。此外,理事会核可委 

员会的会前工作组在委员会第九届会议闭幕之后立即 

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特别会议，为委员会特别补充会 

议期间审议各缔约国的报剖故准备工作。 

1993/297.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 

员会成员支付酬金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由于大会核可的 近措施,由独立专家 

组成的联合国六个条约机构中的五个机构的成员将有 

权领取服务酬金，并且认识到在这方面有一个机构受 

到不同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事情，赞同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委员会要求大会授权向委员会的每一成员支付与 

其他有关条约机构成员所领取的同等数额的酬金。 

1"
3
/

2 9 8
.提供资源以便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委员会能让专家 
参加其一般性讨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载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八 

届会议报吿摘录，题为"提供资源以便经济、社会和 

文化权利委员会能让专家参加其一般性讨论"的决定 

草案三,决定在其1994年实务^LtX极个问题给予 

进一步的考虑,同时应考虑到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报告 

全文和委员会或许愿意提交的任何额外资料。 

1993/299.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审议 

有关人权问题的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鋭注意到下列文件： 

(a) 经济、社^fn文化权利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报 

告;
63 

( b ) 秘书长关于南非工会权利被侵害之指控的 

说明;64 

((O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八届会议报 

告摘要, 

1993/300.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 

议报告和第五十届会议临 

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8日第44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报告65和该 

报告中所载的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临Bt议程草案和文 

件 , 

1993/301，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三十九届第二期会 

议报告, 

1993/302.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一届会 

议的报告及委员会第二届 

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在审议了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68 

后， 

(a) 决定根据上述报告第一章A节所载建议, 

在1994年召开錢员会第二届^i义，届Bt并恢紅常 

的两年^i义周期,于1996年召开其第三届会议， 

(b) 核准了该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 

文件(见下文附件)。临附义gji根据该报告第一章Q 
节拟订的,另加上了一个新项目:《审查和修订委员会 

第一届^i义上提出的^t义》，请秘书处在考虑到有^ 

些问题的现有报告和研究后,为这个议程项目编写所 

需的报告； 

(c) 请委员会在其第二届^i义上,作为优先事项 

审查其关于水的问题的^i义,以^S对1994年可^^^发 

展委员会第二届射义的工作作出贡献多 

(d) 请委员会在其第二届射义上,审查和修订其 

在第一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按照 

标准的报«式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其彰义。 

自然资源委员会第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举 i J t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其它组织事项 

3. 联合国系统在水和矿物资源领域的活动和机构间的协调 

丈件 

禾必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在水资源领域的活动和机 

构间协调的报告(包括预防和减轻水资源领域的灾 

害,特别强调公共参与问题和妇女在发展和管理水资 

源中的作用）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采矿部门中的技术合作活动的 

报告(特别强调旨在加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能 

力的项目，还包括预防和减轻矿物资源领域的灾害） 

联合国幵发计划署署长就联合国自然资源勘探循环基金 

活动情况向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指导通过遥感技术所收集资料的所有者与这 

些资料所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有国际原则、规则和条 

例;以及关于联合国系统目前活动情况的报告(考虑 

到遥感、地球物理、数据处理和其他有关技术的 近 

发展情况） 

4. 审查和修订委员会第一届^i义上提出的彰义 

5. 与水有关问题的进度审査： 

(a) 审查执行与水有关问题的进展情况、困难和限制(包 

门机构和区職员会的投入） 

文件 

糾长关于各国政府为&ai《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和《21 

世纪议程》》与水有关问题的目标所采取行动的报告 

(b) 审议新的全^^b文书 

文件 

秘书长关于在其他环境领域全球行动文书的有关活动和 

此种文书实质性内容的报告 

6. 水资源管理的立法和体制方面 

文件 

秘书长关于水资源综合管理的有关体制和法律问题的报 

告 

7. 矿?^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a) 财政资源流动、发展和转让用于开发发展中国家和 

转型期经济国家矿产资源的技术 

文件 

糾长关于加快财政资源流动、发展和mt用于开发发展 

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矿产资源部门的技术的方 

式和旅的报告 

(b) 区域矿产资源iftt^r案 

文件 

IM5长的报告，内载对区域矿产资源ifft方案和资源需求 

的审查 

(c)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小型采矿活动： 

文件 

秘书长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国家的小型采矿活 

动的报告(其中包括与立法和规章条例有关的社会和 

环境影响,以及机鹏作,并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和 

贡献） 

8. 环境保护和养护政策对矿产部门的影响(其中包括审议联 

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对勘探和采矿的环境影响的现有研究 

报吿,审查处理采矿废物和残渣的 新技术） 



文件 

秘书长关于改变适用于全球采矿工业的环境立法和规章 

条例的影响的报告 ' 

9. 委员会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0. 通过委员会第二届^i义的报告 

1993/303. 1993年《世界经济概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1993年《世界经济概览》, 

1993/304.跨国公司委员会第二十届 

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i义核准跨国公司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和文件如下： 

跨国公司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 

临Btt义程和文件 

1. i ^举，团成员 

2.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3，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境 

内外国直^S资的趋势，包括投资、贸易、技术和发展的相 

互关系 

文件 

禾必书长的报告 

4. 跨国公司在服务行业中的作用 

文件 

秘书长的报告 

5.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国际安排和协定，包括准 

则和其他文书 

文件 

包括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内的有关组织的来文 

6. 国家和区域吸引促进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经验 

文件 

秘书长关于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 不发达国家和非洲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夕卜国 

直鄉资流动的报告 

糾长关于交勝国直接投资 ,的报吿 

7.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所取得的经验 

文件 

, 长 的 报 告 

8. 联合国跨国公司方案的实施情况和审议委员会的未来活 

动 

文件 

糾长关于跨国公司方案的活动,包括联合工作股的活动 

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南非境内跨国公司活动的报告 

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十一届和第十 

二届^i义的报告 

9. 专家顾问问题 

10. 委员会第二十—届鋭临微程 

11. 通过委员会第二十届^i义的报告 

1993/305.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与 

跨国公司有关的后续工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鋭注意到糾长关于 国环境与发驗义与跨 

国公司有关的后续工作的报告7°并请跨国公司委员会 

将该报告提交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供其作实质 

性审议。 

1993/306.跨国公司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i义注意到跨国公司委员会第十九届^i义报告。71 

1993/307.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 

作问题高级别委员会的报 

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审查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问题高^IJ 

委员会第八届会议的报告。72 

1993/308.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有效 

动员妇女参与发展问题方 

面审议的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以下文件： 

(a) 1994年《妇女在发展中的作用世界调查糊 

步文本;73 

(b) 秘书长关于有效动员妇女参与发展的说 

明 , 

1993/309. 大会第46/162号决议执行 

进度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决定，鉴于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巴勒斯 

坦人民生活状况的大会1991年12月19日第46/162 

号决议执行进度报^*及时在理事会1993年实务会 

i爐考fi寸论时分发,这一问题应鹏到理事会1993年 

实务会议第二期会议上讨论,届时理事会应已收到进 

度报告。 

199
3
/310.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人类 

住区问题方面审议的文件 

经社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体会议 

注意到人类住区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75
和人 

类住区委员会关于《到2000年全球住房战略》执行情 

况的第三次报告。
76 

1993/311.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的 

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第十七届会议的 

报 告 , 

1993/3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沙漠 

化和干旱问题方面审议的 

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鋭注意到下列报告： 

(a) 秘书长关于《对抗沙漠化行动计划》及苏丹 

一萨赫勒区域恢复和重建中期方案的执行情况的报 

告 , 

(b) 秘书长关于治理南亚的干旱、土壤流失、盐 

碱化、水涝、沙漠化和旱灾影响的报告。78 

1993/31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议的 

协调机构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 鋭 ， 

(a) 注意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三十三届第一 

期^i义的报告79，同该报告所载^i义； 

(b) 重申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协助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和大会协调联合国系统的工作继续以理事会 

1976年5月14日第2008(LX)号决议为依据,该决议 

依然有效； 

(e)赞赏地注意到行政协调委员会1992年的年 

度概览报告严欢迎该委员会在秘书长领导下为加强 

其有效运行和精简其附属机构所采取的摘多 

(d) 赞赏地注意到M长作出的努力，包括其作 

为行政协调会主席为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0条的国 

家调动和协调援助所作努力,请他继续这方面的努力 

并在行政协调会下一个年度概览报告中报告所取得的 

成果多 

(e) 着重指出被废除的行政协调会附属机构所 

开展的全系统性活动,尤其是与科学和技术,发展、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 不发达国家等有关的活 

动,应继续由新设的附属机构加以协调。 

(f) 赞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关于其会议文件提 

供情况和文件质量的评论。 



1993/31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届 

会议报告和委员会第二届 

会议临时议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 

(a) 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报 

告81并赞同委员会报告第一章A节至F节,Jj^决定和 

影义多 

(b) 核可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下列临Bti义程：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1. 选 举 挑 团 

2. 鹏议程和其雌织事项 

3. 关于《21世纪议程》的执行进度的一般性讨论,集中于《21 

世纪议程》的跨部门组成部分和可^^性的幾因素 

4. 供资来源和机制 

5*教育、科学、转移无害于环境的技术、合作和建立能力 

6. 审查各组部门性顿一第一期： 

(a) 保健、人类住区和淡水 

(b) 含毒化学品和有害废料 

7, 其他事务 

9. 委员会第三届^i义的临,程草案 

10. 通过委员会第二届^i义的报告 

1 " V S 1 5 .扩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29日第45次全 

体会议，回顾大会1957年11月26日第1166(XII)号 

决议，其中大会规定设立联合国)t隹民事务高级专员方 

案执行委员会,以及大会1963年12月12日第1958 

(XVI1I)号、1967年12月11日第2294 (XX11)号、1981 

年12月10日第36/121D号、1987年12月7日第42/ 

130号和1990年12月14日第45/138号决议,其中 

大会作出了相继增加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数目的规定， 

注意到1993年6月3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致秘 

书长的普通照会中82的请求,建议大会在其第四十八 

届会议上,就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 

员会的成员国从46增至47国的问题作出决定。 

1993/316.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 

维亚和黑山)不得参与欧洲 

经济委员会之工作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鈕义决定:只要南斯拉夫联條和国(塞尔舰和黑 

山)不得参与大会工作,就不得参与欧洲经济委员会的 

工作《 

1993/317.对欧洲经济委员会职权范 

围的修正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l的 3年7月SO日第 4 6次全 

体^i义注意到欧洲经济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八届^i义上 

通过的1993年4月26日N(48)号决定中所载建议,83 

瓶 定 s 

(a) 批准欧洲经济委员会第N(48)号决定中所 

载对欧洲经济委员会职权范围第3、7、9和IO条的修 

正； 

(b) 相应修改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993/318.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 

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的地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射义决定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五十届会 

议将于1994年2月至4月期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1993/319.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跨进二 

十一世纪的目标和战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决定:提请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注意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通过的1993年 

4月29日第49/4号决议，其案文载于本决定附件。 

附 件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 

通过的1993年4月29日第49/4号决议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跨进二十 一世纪的目标和战略 

亚洲狄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1992年4月23日关于1992年8月19日至27日 

在印度尼西亚登巴萨举行的第四届亚洲及太平洋人口会议的 

第48/4号决议,其中回顾了经社会决定同联合国人口基金合 

办该射义并将其作为部长级射义,以审查亚太经社会区域1980 

年代人口状况的变化并着重讨论1990年代亚洲及太平洋各国 

和各地区的人口政策和方案的前景， 

m将人口因素纳入社M济发展进程至为重要,并且扶 

贫是实现可麟发展的根本， 

aSt到成员和准成员在响应1982年9月20日至29日于 

^Wfe坡召开的第三届亚洲及太平洋人口^i义通过的《人口与发 

展亚太行动呼吁》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及秘书处和捐助 

者尤其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执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注意到定于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举行的人口 

与发展国际^i义的重要性， 

1. 欢迎1992年8月19日至27日在印度尼西亚登巴萨 

召开的第四届亚洲及太平洋人口会议iiit《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巴厘宣言》,并核可《宣言冲的各项彰义豕 

2. 敦促所有成员和准成员提供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并及 

早采取棘行动,实施《巴厘宣言》多 

3. 还敦促所有成员、准成员和执行秘书竭尽一切努力将 

人口 、环境和^方面的问题列入其对即将召开的人口与发展 

国际^i义的投入多 

4. 促请捐助国、特别是人口基金等筹资机构、联合国机 

关和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执行《巴厘宣言》》提 

供实质性支持和财政支助； 

5. 请在联合国系统内作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一 般经济 

和社会发展中心首脑的执行秘书： 

(a)通过开展适当的活动协助成员和准成员执行《巴厘 

宣言》，并审查和iftt进展情况； 

(b) 就执行《巴厘宣言》与成员和准成员合作,并鉴于用 

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口方案的人力物力不断Jt^,设法为此 

目的动员资源； 

(c) 继续在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区域人口方案 

的MJM和执行方面发挥倡导作用，尤其积极从事《巴厘宣言》方 

面的工作多 

(d) Mit经常出版物和其他适当手段传播《巴厘宣言》执 

fflf况的信息以及本区域各国在执行中所面临的挑战的信息多 

00定期向经社会报絲展情况多 

(f)举办高级计划人员和政策制订人员^i义，将《巴厘宣 

言》的建议具体纳入为人口与发展国际会议提出的区域文件 

中。 

6.请执行糾在将本决议转交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时,要 

求将本决议提默会注意。 

1993/320.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 

会编写分析报告的工作 

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体会议决定， 

科学和技术fiya发展委员会应在现有资源范围内采用 

本决定附件所载的编写分析报告的程序。 

附 件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任务 

和委员会编写分析报告的工作 

1.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任务特别包括以下方 

面： 

(a) 协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衝共,政策的指导方#^彰义， 

(b) 提供创新方法，改善联合国系统内科学和技术方面 

的协调与合作的质量,以确保用 佳方式调集资源多 

(C)向联合国系统其他部分J^共专家咨询意见。 

2，为^成其任务,委员会的工作应包括就有限数目的实 

质性题目编写报告。编写报告时应采用以下程序： 

( a )委员会每届会议的实质性议题应由委员会在前 

一届会议上,参照大会议程和其他商定的标准确定。在与 

联合国系统内有关机构协商后，将请秘书长提议有可能 

讨论的主题多 



(b) 每选定一个主题,委员会将由委员会成员组成专题 

小组，负责撰写报告輔供委员会全体在下届射义上审议。其 

他专家也可参与编写工作o专题小组自行tt^组长和报吿员, 

并决定本组的工^^它将由委员会秘书处H^fr助。可请 

联合国系统的一个领导机构与专题小驵一道确定联合国系统 

内与该顿有关的絲多 

(c) 实质性主题报告经委员会通过后,将作为委员## 

定届会的主要成果提交给经济及社魏事会,并在发展絲界 

广为分发多 

(d) 为使委员会能在全体会议上有效评价各项报吿,审 

议工作敝两个阶鹏行。第—阶段主要对各章草稿进行技术 

讨论，为委员会下届^i义挑选实质性iM。第二阶段将酌情放 

妇恪种彰义草案和决议草案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每届鋭 

的会期应尽魏短。 

3. 将监测委员会分析报告的内容和建议的使用和应用, 

以确保它们发挥预期作用。 

4. 秘书处应设法建立一个电子计箅机网络促进秘书处 

与委员会成员之间及委员会成员之间的联络，以便能及时向委 

员会成员提供每一小组的审议成果。该网络应可就实质性iM 

进行电脑鋭。 

5. 这些工f^fe将在科学和技术现有资源范围落实。为 

补充这些资源,鼓励会员国和有关组织自愿捐款。 

1993/321.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 

会第一届会议报告及委员 

会第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和 

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 

(a) 注意到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第一届 

会议的报告，85并核可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多86 

(b) 核可下列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临B寸议程和文 

件：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临时议程和文件 

1. 舰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实质性顿： 

(a) 解SiffiilJtA人口基本需要的小规模经济,的技术 

文件 

解决低收入人口基本需要的小规模经济活动的技术小组 

报吿 

(b) 科学和技术对iSa发展中国家男女^R^影响 

文件 

科学和技术对isa发展中国家男女，的影响小组报吿 

(c)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于1995年讨论的部门问题的 

科学和技术方面 

文件 

可^发展委员会将于19诉年讨论的部门问题的科学和 

技术方面小组报吿 

3. 协 调 科 学 和 技 术 雌 鄉 絲 ： 

(a) B^国系统内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协调和合作 

(b) 关于在国家和区域一,立本国能力的进度报吿 

(c) 在技术if^预测领域内的合作 

(d) 审査IB^国系统的业务活动 

(e) 与S^国系统外的组织的相互作用 

文件 

秘书长关于改善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机制和联合圉系统 

外其雌织的臓的报吿 

^t5长关于秘书处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内的活动(包括技术 

i，和预测方面的合作)的报告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在通过教育措施建立本国科技能 

力,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建立信息网络^r面的作 

用的报吿 

4. 特设小组的报吿 

文件 

技术(包括新技术和新兴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贡 

龄家小组报告 

信息技术及其在科技系统内的作用和提供的机会(特别是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关需要)专家小组报告 

5. 第一届M产生的行动 



文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关于投资和技术转让间的 

相互关系棘工作组工作的报告 

6. 资助科学和技术iSa发展 

文件 

秘书长关于集结资源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需要的协 

商激的报告 

7. 下列问题的科学和技术^f面： 

(a) 可持续发展 

文件 

秘书长关于在应用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和js;ffi到的问题的报告 

(b) 军事能力的转换 

文件 

秘书长关于军事能力转换用于民间用途和促进可持续发 

展 的 f ^ 面 的 报 告 

8*选举委员会第三届射义±«和其他±^团成员 

9. 委员会第三届射义临m义程和工作安排 

10. 其他事项 

11. 通过委员会第二届鋭报告 

1993/322.由秘书长编写一份关于联 

合国系统内技术转让活动 

的简要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请秘书长在1994年初向大会提交一份简短报 

告，列出联合国系统内目前处理技术转让问题的所有 

TO间和机构间委员会，^说明它们之间的协调机制。 

1993/3
2 3
.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建议 

草案的拟议概念框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会议7央定请国际人口与发展^i义秘书长在编写人发 

会议文件时，以参加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第二届筹备 

会议的代表团和其他与会者表达的看法作为指导，并 

且考虑到本决定所附的主席的摘要。 

附 件 

主席关于概念框架的摘要 

1. 本摘要的目的是要为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秘书处就 

皿交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罗文件草案的进一步工作 

H^导,这份草案的编写是以絲委员会第二次会i爐人发 

鋭彰义草案的拟议概念框架所作的讨论作为根据的。87 

2. 关于该文件结构的讨论是在全体非正式协商的小组 

中进行的,结果产生下列结构草案： 

序 言 

原则/基本考虑 

逸择和责任 

第一章人口、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之间 

的相互关系 

第二章性别辨和加强妇女能力 

第三章人口增长和结构 

第四章家庭及其作用和组成 

第五章生殖权、生殖保健和计划生育 

第六章保健和死亡率 

第七章人口分布、都市化和内部迁徙 

第八章国际迁移 

执行方式 

第九章,人口方面的信息、教育和通讯 

第十章建立能力 

第十一章技术、研究与发展 

人口方面的合作关系——参与者和資源 

第十二章国家行动 

第十三章国际合作 

第十四章同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 

从承诺到行动 

第十五章人发会议的后续行动 



3,在全体会议以及在全体非正式协商中就文件内容进 

行的讨论涉及概念框架87内提出的全部专题以及国际人口与发 

展^i义秘书长建议的2015年目标的问题。兹将讨论经i^S述 

如下。 

4，有几个代表团谈到必须确保序言部分应当界定会议 

文件的结构,并让一lfc^众了解人发^i义的构想和目的。有人 

建议，序言部分除了包括概念框架第13段内载的项目之外,还 

应:提及以往有关人口政策和方案的经验;指定已予加强和集 

中的关于20年框架的人口数据;在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 

展的范围内为达成人口目标所需采取的行动,特别强调人权和 

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尤其Jift不发达国家。序言部分还应提 

请注意为执行人发^i义J^作承^l^的资源数量。概念框架第 

14段内提及的文书清单应予扩大，以便做到平柳兼容并蓄， 

并应列入主要的区^件。 

5. 所有代表团均同意，原则构成由人发会议产生的任何 

文件的主要部分,并应成为新的行动计划的基础。文件的这一 

部分应当确保行动计划面向行动,并成为国际共识的基础。虽 

然情况会改变,优先次序会不同,但人发会议上商定的原则将 

为二十一世纪大部分时间在人口与发展领域Hf^导思想。 

6. 大部分代表团强调,原则应当尽可能建立在公认的国 

际文书的基础之上,其中包括《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严国际人口 

会议的建议89、《关于让后代过更美好生活的阿姆斯特丹宣 

言》9°、《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91和《21世纪议程》严等。许 

多代表团认为发展权是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国家的主权。 

7. 许多〗该团赞成一批原则，其中人权的重要性处于基 

本地位，并且提供了主要的起点。有人希望这些原则应当简 

明扼要，易于理解,以便尽静取公众支持。 

8. —般同意,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应当集中讨论其总的 

顿,即人口、持续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同这个翅有关的问题 

和建议应当富于前,，并且实际可行。 

9. 许多代表团提及新的协议气氛。以及关于人口问题的 

合作精神。它们还注意到发展中区域和发达区域对实质性问题 

的看法并不存在着重大分歧,还注意到已自需要在发展的基 

础上审查人口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它们还强调,人类在所有人 

口与发展的问题中处于中心地位,人口政策和方案必须建立在 

个人和夫妇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之上。 

10. 虽然是以1974年和1984年人口会议的重要成就为 

基础，但是许多代表团赞成人发会议秘书长关于拟订一项新的 

行动计划的建议，这项行动计划性质上将是独立的,实际可行 

的。它们3BS强调必须确保所拟的建议能够明确显示其创新之 

点和优先次序。此外，在编写开罗文件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区域 

^i义和专家小组^i义的Jti义o 

11. 许多代表团5虽调,建议必须反映各国国内和国家之 

间千差万殊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的多样性。由于近年来社会和 

经济的变动，对于发展的傲充分类已被认为不适用了。例如欧 

洲处于过渡阶段国家的经济，具有非常复杂的人口和社会经济 

问题,同比微达的欧洲国家的经济显然不同。行动lti义应当 

考虑到区域的多样性和各囯的国情。 

12. 所有代表团均同意,人口、发展和发展相互关联,密 

不可分。不过许多代表团强调人发鋭不应轻率地使讨论过于 

分散,而应特别集中讨论与人口有关的问题，同时注意到具有 

补充性的问题。在这方面,一般认识滴A^:会议应当建立在现 

行的国际协定基础之上,其中特别包括联合国环境与发展^i义 

通过的一些协定。只是重新商谈这些协定，无用处的。 

13. 许多代表团极力强调，持续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 

S^人口产生基本影响。因此,必须 高度优舰:改善所有人 

的生活品质，特别魏过减轻贫穷来达成;创itMi机会;保证 

人权;改善保健、教育、住房、经济机会,特别是为了妇女的福 

祉。 

14. 为了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许多代表团 

强调一种支助性的国际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较贫穷国家的债务 

负担仍然是妨碍它们社^济发展的主要阻力。限制性的贸易 

政策妨碍经济增长，并促使生产和资源的利用缺乏效率。结构 

调整方案的后果可能削弱社会服务，增加对弱势社群包括妇女 

和儿童的压力,鼓励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并促使环境恶化。此外， 

还强调科学和技术，研制有关的新技术，并使有此需要的国家 

能够取得这些新技术。其次优先的是建立国内能力和加强体 

制,以迎接人口变动的挑战。 

15. 许多代表团指出，要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 

和有效的人口政策,必须向国际社会和从各国国内调集大量额 

外的财政资源。确定目标而不考虑执行的手段和W^的资源是 

无济于事的。在这方面不妨考虑《21世纪议程》所衞共的模式。 

16. —般同意,人口因素对持续的普遍贫穷和国与国间 

及各国国内存在的财富不平等、对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对不 

可持续的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恶化以及对严重的社会和性别 

不3^均^重大的影响,同时人口因素又反过来被这些现象 

臓 响 。 

17. 有人指出,一个重要的优先次序是发展适应性的战 

赂来处理因人口无可避免的增长和人口集中与分布情况的变 

动特别是在生态脆弱的地区和都市聚居点对可持续发展和环 

境造成的影响。与此有关的是一些用来尽量减少因环境因素和 



自然灾害引起人口混乱现象的战略。这种政策必须处理基本原 

因，有助于备急措施，并在本国内夕卜^S助受害者的机制。 

18. 有几个代表团指出必须一方面在人的需求和愿望之 

间保持平衡,另方面必须在自然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之间保持 

均衡。HlgiMRSO没有效率地和不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和环 

境恶化，不论是否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贫穷或不可持续的消费 

方式引起的，均限制了社#^济发展的前景。在这方面，有些代 

表团强调在社会内改变价值、行为方式和权力分配方式的重要 

性。 

19. 社会和经济因素可以影响人口对地方和全球环境问 

题所产生的作用。许多代表团提到，环境和自然资源受到的与 

人口有关的压力与日俱增，包括数目、城市聚集、迁移和消费方 

^面的压力。有人对各生态区内自然界的生命支持能力所受 

的影响表示关切。 

20. 人们认为,促进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在解决人口与 

发展问题方面发展更有效的伙伴关系十分重要。应当鼓励地方 

社区、工业、非政府组织和土著群体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和执 

行的过程。 

21. 代表们一致认为,加强妇女能力是实现人口目标、实 

现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因素之一。应当消除 

现存的男女不平等和对妇女的障碍,并应使她们更多地参加各 

^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当增加她f门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让 

她们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教育、工作和已改善的保健服务,包括 

性保健和生育保健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服务。多位代表强调了男 

性在实现男女平等、政策和价值变化方面的作用和责任。 

22. 代表们期望,开罗文件中与某些章特别有关的男女 

，、么，和权利的问题应在这些章中讨论。涉及到许多章，无 

法在任何一个标题、如保健或生育的标准题下加以充分讨论的 

性别问题(如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实现男女平等;颁布和/或实施 

有关 低婚龄的法律;关于妇女的生产就业和有酬就业之机会 

的建议;以及妇女在工作中的权利、保健和提高地位等，应在该 

文件的第二章内讨论，该章题目将是"男女平等和加强妇女能 

力"。许多代表强调,有必要全面地提出这些建议,有人建议将 

它们组成四大类:法律类、经济类、教育类和文化类。 一些代表 

团提请注意家庭决策权力分享、对妇女暴力、卖淫以及战B寸保 

护妇女的特殊需要等问题。 一些代表团认为,切割生殖器问题 

既是健康问题也是权利问题，该会议文件也有必要加以讨论。 

一般来说，代表们普遍感到,该文件应当进一步强调加强妇女 

能力、发展和人口之间的综合关系。 

23. —些代表团强调，文件不应仅仅重申已被接受的一 

般原则,而应比以前的一致看法更进一步,提出关于导致实现 

这S^认目标的^I的具体建议,或拟订关于性别问题的权利 

和责任縱大以前的有关语言，因为这fl^利和赍任与人口和 

发展有关系。有A2感到，有必^W拟种种指标来监测这方面 

的进展。代表们提出了，领域的具体彰义,如实现教育方面 

男女辨的目标以及普及男女儿童小学教育。4该们鹏调, 

有必要列入旨在改善妇女获得生产就业和有酬就业机会的具 

体步骤以及旨在消除对妇女不利的陈旧观念的措施。 

24. 虽然许多代表团强调人口迅速增长问题十分重要因 

为它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人们还认识到,各区域 

之间和各国之间人口增长率有着很大差别。因此,任何涉及人 

口增长的建议都应将这种多样翻!l考虑在内并据此予以拟订。 

有些代表团指出,国际上正在日益形成一种一致意见,即稳定 

人口增长十分重要。有几个代表团建议，应当订立具体的人口 

目标，包括人口增长目标。 

25. 许多代表团同意, 后文件中应当明确突出说明人 

口增长与结构的趋势,因为它们是人口与发展关系相互作用的 

背*1#况。在这方面,^P代表团强调, 不发达国家的特, 

况需，到特别重视。还有人提到，应重视今后人口数目与消 

费和生产的关系。 

26. 许多代表团指出,人口增长与贫困是密切相关的,但 

应当避免简单化的因果关系论调。许多社#^济变化因素影响 

到人口增长，特别是在教育、保健、计划生育和M等领域影响 

到男女平等和人力资源开发。 后文件应当指出i^些相互联 

系。 

27. 虽然关于人口结构的讨论涉及所有年龄群组,许多 

代表团特别着重谈到人口老 化问题,并一致认为必须仔细研 

究老龄化问题的后果。人口老化Ji^发达国家立刻关注的问 

题,有人指出,老人问题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成为极大的问题. 

因为大多数老人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28. 人口迅速老化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必须予 

以紧急注意,尤其是从较长远的观点*#更是如此。有人指出， 

妇女在老人中将占很大比例，使得促使妇女参与发展的工作更 

加至缝要。 

29. ^T代表团表示,文件必须考虑到某些人口群组,如 

土著人和残疾人的情况,应当认iKSO他们在性保健和生育保健 

(包括计划生育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有A2建议,^i义文件应 

当讨论残疾人在国际迁移方面可能面临的各种具体形式的歧 

视问题。 

30. 许多代表团要求,应当另立一章讨论家庭,强调家庭 

在社会中的作用。代表团们强调，必须在这一问题范围内i寸论 

家庭的多样性及各种家庭的不同经验。 



31. 许多代表团建议，开罗文件应当认识到,妇女们无论 

年龄、婚姻状况、性倾向及其它社会条件如何均应有权获得资 

料、敎育和服务,以行使其生育权和,。 

32. 绝大多数代表团重申,正如《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所 

申明的,夫妇和个人享有生育权,可以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 

孩子的数目和间隔。几位代表建议,应当对这些权利做些修改, 

使它们只适用于夫妇、或只适用于个人、或只适用于妇女。 

33. 在性保健和生育保餘面,许多代表团重申，生育保 

«^案应当保护所有年龄的妇女。这些方案应采取以顾客为中 

心的方式。 一些代表团fti义,应列入性病和不育症的适当预防、 

治疗和转诊介绍问题。 

34. 计划生育fl艮务已被广泛视为行使生育to促进妇幼 

保健的途径。有人强烈建议，这种服务应是自愿、可获、令人接 

受和叫人付得起的。g5tiS服务质量和现有方式的选择也被视为 

一项重要的优先。许多代表团重申,有必要促进男女双方计划 

生育方法的研究和开发。有人也建议将男性在计划生育行为中 

可发挥的作用作为重视的题目之一。许多与会代表建议，应特 

别提及必须消除法律障碍，以便提供影响到更广泛的社会销售 

的计划生育施。 

35. 人们认iRS!l,人类性学和性行为是一被忽略的领域, 

需要予以特别注意。在这方面,有人彰义,应当视性与性别关系 

为密切相关以及影响性健康和生育行为的因素。许多代表团建 

议采取涉及广泛活动的具体措施,如行为研究，男女孩的性教 

育、咨询、以及考虑使父母担当确保自己孩子成为负责任之父 

母 的 主 要 亂 

36. 青少年问题也受到特别重视。许多代表团建议在开 

罗文件中列入一些具体措施，旨在便利对青少年的性行为、性 

健康和预防性病以及排除障碍使他们获得生育保健服务等问 

题做出熟悉情况的决定。 

37. 有人指出，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中包括:许多发展中 

国家里母亲死亡率和发病率极高,令人难以接受。不安全堕胎 

和非法堕胎在许多国家是造成母亲死亡和发病的主要原因，是 

影响妇女生命的 被忽略的问题之一。许多代表团认为,它是 

一个公共卫生的重大问题,会议必须认识到这点并加以讨论。 

许多代表团建议所有妇女都应可得到安全堕胎,另一些代表团 

建议,消除堕胎的 好方式是提供有效、现代的避孕资料和服 

务。有几个代表团重申,不应宣传堕胎为计划生育的方法。 

38. 许多代表团强调，初级保健在克JI艮婴儿、儿童和母亲 

的死亡方面十分重要,并对因结构调整方案而减少保健方面的 

社会投资表示关注。有人建议,关于儿童存活，会议应当考虑世 

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所商定的战略和目标,若干代表团主要 

关心过渡时期经济国家内死亡率、尤其是男性成人的死亡率情 

况及趋势,认为ft^文件1fcjS当予以i寸论。 

39.许多代表团强调，会议文件必须特别重视自国际人 

口问题会议(1984)以来所出现的问题，如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 

合症(艾滋病)这一流行病。人们认为,开罗文f頓次独特的机 

会,可以表达各国对采取战略防止人体免疫机能丧失病毒 

(HIV病毒)感染的一致意见。在这方面,有人指出,资料、教育 

和宣传运动对于防止艾滋病传播至关重要，应当将关于防止 

HIV病毒/艾滋病感染的资料列作计划生育方案的要素之一。 

进行国际合作来研究治疗和预防艾滋病的药物问题也应受到 

充分的注意。 

肌关于人口分布和内部迁移的问题,代表团们支持权 

力下放的必要，并支持加强地方舰。有人还表示支持取消城 

市地区的普遍补贴,X矛服务和农产品采取适当的定价政策,并 

实行收回成本计划。补贴只能榭共给城市穷人，因为必须提高 

他们的生产率,作为任何减轻贫困的战略之一。代表们欢迎列 

入与人口分布有关的环境问题。有人支持雌城乡均衡发展和 

在农村创造工作机会的必要性。有人同意,将大城市的迁移引 

向中小城市是实现人口分布均衡的一个途径。 一些代表团表 

示,需魏出关于增加内部迁移问题数据来源的建议以及关于 

内部迁移根源的研究报告。 

41. 关于国际迁移问题,若干代表团强调有必要考虑不 

同类型的迁移者。必须使用适当的词汇，尤其是权利:^r面的适 

当词汇。关于迁移工人,有人建议提及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 

织)各项公约和建议,尽管在引述尚未获批准的国际文书时必 

须谨慎。发达国家的代表团们强调,1993年3月23日至26日 

在日内瓦举行的欧洲人口会议提出的关于国际迁移问题的建 

议"可以沿用，因为其语言代表了属于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 

委会)成员国的各国早已形成的广泛一致意见。 

42. 在讨论国际人口移徙问题时的普遍积极的基调受到 

了欢迎。代表们指出,在很多情况下，人口移徙既有利于原繡 

国,也有利于接受国。挑战在于减少造成没有控制的人口移徙 

的压力。若干国家的代表团指出这项任务是困难的;特别是因 

为发展过程很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移徙压力。 一些国家的代表团 

指出，如果经济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不解决与创造就业联系在 

一起的严重人口问题,其国内就会出现强大的人口移徙压力。 

代表们建议在文件中列入一个分节，专门讨论国际移徙和发展 

问题。该分节应载有关于移徙原因的建议，这些建议应特别针 

对那些国际合作可以iSia其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区。一 

些国家的代表团强调,必须就国际移徙的具体方面,如移徙工 

人及其家属的待遇或熟练人员的移徙举行双边或多边谈判并 

达成协定。代表们?虽调了保护女移徙工人不受剥削的必要性。 



43. 若干国家的代表团指出，不仅要防止针对长期移民 

的种族主义和^卜心理，而且必须防止针对所有移民的这种态 

度。必须争取把长期移民纳入社会，并同时尊重他们的文化背 

景。 

44. —些国家的代表团强调,必须改进关于移民和侨汇 

的统计数字。必须ffiift输出国和接受国之间的资料交流。代表 

们彰义对国际移徙的原因和侨汇的作用ffi^步研究。 

45，关于难民问题,各国代表团指出,文件应该提到有关 

的国际文书,必须重申关于保护难民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应 

该提到寻求庇护的权力,而不是得到庇护的权力。代表们强调,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内都需要难民援助。代 

表们建议为女难民提供适当的保健脤务以及性保健和生殖保 

舰 务 。 

46*许多发言人强调,在使各行各业的决策者、规划人 

员、:^案管理人员、行政主管、外勤工作人员和大^^正在出现 

的人口问题的影响达到新的认识水平方面,人口资料、教育和 

宣传鼓动、,发挥着重大作用。为了在包括生育和移徙在内的 

人口活动所有方面作出负责任的选择,需要进行更好的宣传， 

以达到人口的所有阶层。个人、家庭和社区应该了解可以有哪 

些选择以及如何作出ft^的选择。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意iKSU 

其所有各级均有责任避免使用强迫手段,并有责任促使人们作 

出明智的选择。代表们指出，鉴于有多种多样的资料形式和宣 

传渠道可以用来形成人们的认识和进行鼓动,各国政府应该仔 

细审査其资料、教育和宣传方案,以保证这些方案采用适当的 

技巧进行资料处理和改变提出资料的形式,从而对其特定宣传 

教育对象产生 大限度的效果。 

47. 仅仅有了认识已再也不够了。应该从认识a展到行 

动。因此,因该阐明1990年代为加5虽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 

选择，在资料、教育和宣传方面的具体选择和机会。 

48. 会议文件中应i亥强调及时用适当形式传播可靠和  

新的资料对于制订有效的人口政策和执行高效率方案的重要 

性。文件应该强调,发展全国人口资料系统是整理构成人口问 

题知i，的数据和资料的有效办法。文件应^Si义推动采用现 

代化的资料处理技术,来建立数据库,促进人口数据的处理和 

分析以及改进资料的交流。 

49. 许多国家的代表团认为，收集和分析人口及有关统 

计数字是必不可少的，以便在制订、执行和监测人口计划和方 

案方面全面和准确地理解人口趋势。代表们强调,科学研究和 

政策研究是人口和发展努力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此外，研 

究应该适当注意性别问题以及像土著民族和残疾人这样的特 

殊人口组的考虑因素。 

50. 若干国家的代表团指出,必须吏多地强调人口方面 

的^^制作、培训(包括研究培训)和研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由于人口,贫乏和研究能力不足,降低了把人口观点有意义 

地纳入发展计划和战略的可能性。 

51. —些发言者强调了研究和技术在处理人口和发展问 

题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避孕、婴儿和儿童生存、残疾和环境 

退化方面的重要性。开罗文件应该反f8^术和研究能够在改善 

人类生活和生活条件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52. 各国代表团广泛同意,开罗文件中必须有力地强调 

更广grti为社会发展采取国家行动的必要性。应》m给社会方 

案更多的国家资源和国际资源。若干国家的代表团赞同会议秘 

书长的这一观点s社会部门在国民总开支中所占的份额至少应 

增加到20%。储们5虽调,裕土鄉门的开支内,应该把人口部 

门^fc高度优先的地位,以便符合该部门和社会一经济发展之 

间的极其重要的联系。 

53. 在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上采取国家行动既关系到发展 

中国家,也关系到发达国家。^i义的iJS——人口、^的经济 

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清楚表明，双方都必须采取相应的行 

动,北方必须重新检查其生活方式和无法持久的消费格局，而 

南方则必须采取行动把人口增长降低到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水 

平。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强调,开罗文件必须列入这一广泛的人 

口与发展观点。 

54. 各国代表团建议扩大资源筹集工作的范围,使其除 

计划生育外还包括性和生殖保健。此外,很多国家的《惊团认 

为,开罗^i义必须发出甚至更广泛的讯息，即,生殖保健和计划 

生育是和其他因素,如教育和妇女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因 

素对于实现社会一经济发展巨标同样重要。 

55. 关于把更多的国家资源用于人口活动的问题,各国 

代表团有着广泛的一致意见。尽管如此，应该在全面的资源供 

应情况限度内,根据认定的国家发展轻重缓急增加拨出的资 

源。近年来有所减少的国际双边和多鹏助在fi?a国家人口行 

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国家的代表团认为,随着  

海外发展援助增加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 7%,对人口活动援 

助亦应相应增加。 

56. 各国代表团广泛赞成，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以外 

的其他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必须结成伙伴关系,以便就人口问 

题采取全国行动。各国代表团不把非政府组织看成,行动的 

替代，而是看成促成变革、为人口方案设立质量标准和发展革 

新方式的伙伴。 

57. 各国代表团还认为,开罗文件必须处理为非政府组 

织的活动提供充足和可靠资金的问题。政府和捐助机构都应该 

发展保证向非政府组织的经常资源流通的机制。 一些国家的代 



表团认为,这项政策应该包括日益直接地依赖本国非政府组 议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的机制。 一些国家的代表团还提议,文 

织，以便受惠于它们对本地社会文化状况的了解。 件应该列入关于执行新行动计划的机构安排的建议。 

58.同样，开罗文件应》亥清楚阐明私营部门在人口领域 

的补充作用。应^a新审查妨碍获得充分机^fd用生殖^^i和 

计划生育服务的法律规章障碍。应该充分承认私营部门,的 

服务对提高生殖保健和其他社会部门中的成本效率所作的贡 

献o 

59*很多国家的代表团指出，必须修订所需资源的估计 

数，以便实现会议秘书长所提议的那些全球人口目标。应该在 

这个方面对《关于让后代过更美好生活的阿姆斯特丹宣言》,90 

这项唯一的触及为人口活动筹集资源问题的国际文书进行改 

进,以便向开罗会议謝共关于下一个十年^H资源的更准确的 

估计数。不同国家的代表团在这个方面建议，应该参考欧洲人 

口鋭关于筹集资源的有关彰义。 

60. 通过强调人口方案投资在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及 

IW到的这类投资的高收益率,可以使关于增加用于人口活动 

的资源的呼吁更为有力。另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指出,冷战后时 

期的环境提供了一个机会，来:te^增加对包括人口部门在内的 

社，门的投资。 

61. 代表们强调，必须为提供技术援助来帮助解决各种 

人口问MS行国际合作。他们指出了经济处Tii渡时期的国家 

对这种合作的特别需要,并提议参考欧洲人口会议的相应建 

议。 

62. 各国代表团普遍支持会议秘书长关于在开罗文件中 

列入一，数量目标的提议6这些目标必须考虑到区域和国家 

之间的差异。 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建议,可以把所提议的二十年 

期限分割成五年和十年的阶段。应该监测朝着实现目标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 

63. 很多国家的代表团提出,这些目标必须相互一致并 

同其他国际论坛制定的目标保持一致。为实现51些目#«!|订的 

方案中一定不能有任何种类的强迫手段。 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 

出了列入其他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可能性。 

64. —些国家的代表团建议,开罗文件还应列入质量目 

标。 

65. 为实现这些目标将需要额外的资源。秘书处应该考 

虑到社会部门中当前和拟议的国家开支7jC平,编制出这方面的 

估计数。 

66. 若干国家的代表团强调，开罗文件必须为会议所作 

承诺的后续行动作出适当规定,包括建立审查和评价在执行会 

1993/324 各区域委员会准成员参加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其 

筹备过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决定:区域委员会准成员指定的代表可以以观 

察员身份参加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的审议,参加其筹 

备过程并酌情参加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工作, 

顿投票权。 

1993/325.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筹备 

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报告 

及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 

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 鋭 : 

(a) 注意到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第 

二届会议的报告,和核可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 

定多96 

(b) 核可下列国际人口与发展^i义筹备委员会 

第三届鋭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 

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通过议程和其雌织事项 

2. 认可非，组织的资格 

3*人发^^义的##工作 

文件 

人发^i义秘书长关于A^^i义的l^情况的报告 

4. 执行《世界人口行动计划》膽展情况的审查和im 

文件 

秘书长关于《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审查和iflfr的报告 

5. 各国关于其人口情况,政策和方案的报告 



文件 

人发^i义秘书长载列综合国别报告的报告 

6. 人 发 鋭 后 文 件 輔 

文件 

人发^i义秘书长关于人发^i义 后文件草稿的说明 

7. 人发会议的临时议程草案和拟订的时间表 

文件 

人发^i义附加说明的临附义程草案和提议的时间表 

8 *通过 g委员会第三届 ^ i义的报告 

1 9 9 3 / 3 2 6 .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 

1992—1993两年期联合国 

系统方案和资源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行政协调委员会关于1992—1993两年 

期联合国系统方案和资源的报告。97 

1993/327.第十三届联合国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制图会议的地点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决定:按照1985年12月18日大会第40/243 

号决议第一节第4段(f)，欣然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98 

由中国担任第十三届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制图会 

议的东道国。 

1993/328.减少自然灾害问题世界会 

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s 

(a)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 

的报告"并支持减灾十年秘书处以及科学和技术委员 

会进行的减少自然灾害问题世界会议mi:作； 

(b) 欢迎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愿意担任1994年5 

月23日至27日于橫滨举行的减少自然灾害问题世界 

会议的东道国多 

(c)建议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进一步审议减少 

自然灾害问题世界封义的计划和^#情况以及秘书长 

关于国际减少自然灾害十年的报告。 

1993/329.非政府组织关于咨商地位 

的申请和更改类别的请求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鋭决定 s 

(a)给予下列非政府组织咨商地位： 

第 二 类 

国际fsa发展机构 

美国国际法 M 

咨询、组织、研究和发展协会 

亚洲和太平洋发展资金机构协会 

i&卡•阿桑尼亚传教团 

艾姆斯国际  

环境防护基金 

人 鹏 测 

印度不结盟问,究所 

国际科学和教育"知i只"协会 

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研究所 

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传统作法非洲间委员会 

fsa社^任建mw、设计师和规划师国际协会 

国际人权法律保护中心 

国际矿工组织 

国际创伤研究  

伊斯兰救济  

国际医师无国界协会 

地中海水利协会 

美国牛津救灾济会 

国际刑法改革协会 

国际项目关心社团 

国际新闻记者无国界协会 



国际退休者和年老人ifeii方案 

罗伯特 •肯尼迪纪^金 

全球妇女会  

受 鹏 人  

鹏牙一非洲—美洲—亚洲首繊盟 

乌克兰妇女组织世界联盟 

世界Wik联盟 

名 册 

国际石棉协会 

特 m M k甜师协会 

基督教团结国际 

欧洲电子邮件  

和平与谅解絲会 

弗里德里克•瑙 ,金会 

精神和议顿袖全球论坛 

国际工会权利中心 

国际使团和tfr^联合会 

美国少数民族国际人权1*^ 

国际男女同性恋者# 

国际顿各种形式鹏和种族J^EM动 

铀 矿 研 顿 

(b)将两个组织从第二类更改为第一类,并将八 

个组织从列入名册更改为第二类如下： 

第 一 类 

国际繊儿童联盟 

国际扶轮社 

第 二 类 

英联邦医学学会 

国际生境联盟 

国际大学校长M 

国际新闻学M 

罗姆人联合会 

国际修复术与矫正学会 

国际建筑中心 会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1993/330。审查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一类和第二类咨商地 

位的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四 

年期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卵3年7月犯日的第兆次 

全体鋭决定s 

(a) 取消未遵照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91年的要 

求皿就其1986 — 1989年期间的活动提出详细报告的 

下列八个组织的咨商地位： 

, 生 产 力 中 心  

社会研卿会 

非洲间律师联盟 

国际货运协调  

国际 老年学中心 

国际内河航行联盟 

第三世界基金会 

(b) 将下列六个组织从第二类改为列入名册： 

,质量控制组织 

美洲规划国家协会 

茵际教育家雌世界和平协会 

国际高级警官S^会 

国际 高审计机构组织 

,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所 

1993/331.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9 5年 

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l的
3
年7月30日第兆次全 

体^i义通过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95年会议的临时议 

程和文件如下罢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95年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1. 选举，团成员 

2. 舰 议 船 其 雌 织 事 项 

3. 非政府组织关于咨商地位的申，更改类别的请求： 

(a) 委员会1993年会议移交下来的关于咨商地位的申 

请和更麟别的请求 

(b) 关于咨商地位的新的申，更改类别的新的请求 

文件 

移交下来的关于咨商地位的申请:秘书长的备忘录 

移交下来的关于更改类别的请求:秘书长的备忘录 

新的关于咨商地位的申请:秘书长的备忘录 

新的关于更改类别的请求:秘书长的备忘录 

4. 审查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类和第二类咨商地位的 

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四^ffl报告 

文件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类和第二类咨商地位的非政 

府组织提出关于1990—1993年期间的四年期报告: 

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68年5月23日第1296 

(XLIV)号决议通过秘书长提交的报告 

非政府组织委员会1993年会议所作决定的后续工作:依 

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68年5月23日第1296 

(XLIV)号决i翘过秘书长提交的报告 

5. 审查今后的活动 

文件 

关于1993和1994年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与絲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年度非正式协 

商的报告 

工作组的报告 

6. 委员会1997年会议的临时议程和文件 

7. 舰委员会的报告 

1993/332.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射义注意到1992年,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1993/333.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射义注意到9^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1993/334发展规划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会议决定在其1993年实务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题 

为"发展船楼员会"的项目。， 

1993/335.延迟审议关于在人权领域 

援助危地马拉的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7月30日第46次全 

体^i义决定将题为"在人权领^助fefe马拉"的决定 

草案鹏到其1993年实务会议第二期会议审议。104 

1993年实务会议续会 

1993/336.向危地马拉提供人权领域 

的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10月21日第47次全 

体会议注意到人权委员会1993年3月10日第1993/ 
88号决议，49核可委员会请秘书长延长独立专家的任 

务期限，使他能继续审查危地马拉境内的人权情况和 

向该国政府提供人权领域的援助,并向委员会第五十 

届会议提出报告,评审该国政府按照向其所提建议采 

取的措施。 

1993/337.联合国共同制度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12月8日第48次全 

体鋭决定 s 

164 



(a) 注意到1^检查,为"联合国和专门机构 

之间的关系协定:审查和增强关于薪金、津贴和服务条 

件共同制度的条款"的报告，和秘书长转递行政协调 

委员会对该报告的评论的说明,，并向大会第四十八 

届会议ltM^两份文件以供进一步审议； 

(b)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与联合画共同制 

度成员组织的关系协定的说明，和秘书处的说^B,108 

后者摘录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1991年和1992年 

关于大会就共同制度通过的1991年6月28日第45/ 

268号决议和1992年7月31日第46/191B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的报告。 

1993/338.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九 

届会议的日期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3年12月8日第48次全 

体会议决定发展规划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应于 

1994年1月12日至14日在总gl^行。 

注 

1第1993/207号决定。 

2见E/1993/3。 

3 E/1992/65和Add.1。 

4 E/1993/l和Add.1。 

5 E/1993/140 

6
将通过理事会提交大会。 

7大会1994年将不审议。 

8
大 会 腿 年 将 审 议 。 

9按照理事会1971年7月30日第1623(LI)号决议,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不经辩论即l^l大会,但理事会如 

于通过议程时依一个以上理事会成员或高级专员的特定请求 

而另作决定，则不在此限。 

10E/1993/8o 「 

11《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年6月3日至14 

日，里约热内卢》（A / CONF. 151 / 2 6 / Rev • 1 ( Vol • I 、 V ol • 

I/Corr. 1 Vol. II、Vol. Ill和Vol, Ill/Corr. l))(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C. 93.1. 8和更正)，第一巻:《环发会议通过的决 

议》,决议1，附件二。 

12E/5975/Rev.l0  

"E/1993/15和Corr.:U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5号》 

(E/1993/25)。 

lsE/1993/650 

18见E/1993/100。 

17见E/1993/L.21。 

18 E/1993/87,第2段。 

19《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6号》 

(E/1993/26)。 

2 0

E / 1 9 9 3 / 3 9 O 

2 1 E / 1 9 9 3 / 2 1和C O M . 1。 

22同上,附件。 

23见A/47/669。 

24 A/48肌 

幼A/48/83/Add， 1。 

28见E/1993/18和Add.1。 

27 E/1993/18/Add. 20 

幼见《经济及社魏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全体^i义》,第 

3 4 次 鋭 。 

29 E/1993/L. 20/Rev. 1和Add. l;并见《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正式记录,1993年,全体^i义》,第34次^i义。 

幼见《经济及社铺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全体^i义》,第 

3 1《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l的3年,补编第7号》 

(E/1993/27)。 

幼同上,第一章,C节o 

幼E/1993/82。 

34 A/48/187—E/1993/76。 

36 E/1993/51。 

3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4号》 

(E/1993/24)。 

37同上,第一章，B节。 

3 8同上,C节。 



89《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的3年，补编第12号》 

(E/1993/32)。 

40 A/48/56—E/1993/6。 

"E/1993/5。 

42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93. IV. 2。 

幼E / C N . 7/1993/CRP. 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9号》 

(E/1993/29)。 

雄E/INCB/1992/1(粉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 93. XL 

报吿概要见E/1993/45。 

46 A/幼/178—E/1993〃0。 

47 E/l993/45。 

48 E/1993/94,附件。 

賴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3号》 

(E/1993/23),第二章,A节。 

60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巻,第973号。 

5 1大会第靡 8号决议,附件。 

錢见E/CN. 4/1993/2—E/CN. 4/Sub. 2/1992/58,第二章， 

A节。 

幼 同 上 , B 节 。 

84 E/CN. 4/1993/33。 

錢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3号》 

(E/1993/23),第二章,B节。 

88 E/CN. 4/Sub. 2/1992/15。 

87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2号》 

(E/W93/22),第199段。 

8 8同上,第26至第38段。 

59
见第2200 A咖)号决议，附件。 

抑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2年,补编缚3号》 

(E/1992/23),第135段。 

61同上,《1993年,补编第2号》(E/1993/22),第201段。 

62 E/1993/L. 23。 

63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2号》 

(E/1993/22)。 

64 E/1993/95。 

85《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3号》 

(E/1993/23)。 

88同上,第二十八章,第862段。 

87《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i义,补编第15号》(A/48/ 

15) ,第一巻。 

68《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8号》 

(E/1993/28)。 

69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工.93.11.(:. 1。 

70 E/C. 10/1993〃0 

71《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l"
3年，补编第io号》 

(E/1993/30)。 

72《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i义,补编第39号》(A/48/ 

39)。 

73 A/48/70—E/1993/16。 

74 E/1993/75。 

75《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会议,补编第8号》(A/48/ 

8) 0 

78同上,《补编第8号》，增编(A/48/8/Add. 1)。 

77 A/48/216—E/1993/92。 

"E/1993/55和Corr.1。 

78《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i义,补编第16号》(A/48/ 

16) ,第—部分。 

80 E/1993/8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5A号》 

(E/1993/25/Add. 1) 

蛇E/1993/88。 

8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牢iB录,1993年,补编第l7号》 

(E/1993/37),第四章。 

84见E/CONF.84/lPC/14。 

肪《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补编第11号》 

(E/1993/31)e 

M同上,第一章,C节。 

87 E/CONF* 84/PC/ll0 

M见《联合国世界人口会议的报告,1974年8月19日至 



30日,布加勒斯特》(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Xin. 

3)，第一章。 

89见《国际人口会议的报告,1984年8月6日至l4日，墨 

西哥城K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 xm. 8和更正),第 

一章,B节。 

90 A/C. 2/44/6,附件。 

91《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吿,1992年6月3日至14 

日，里约热内卢》（A/CONF, 151/26/Rev. 1(Vol.I、Vo1. 

I/Corr. l、Vol. II、Vol. m和Vol. Ill/Corr. l))(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C. 93.1. 8和更正）,第一巻:《环发^i义通过的 

决议》，决议1,附件一。 

9 2同上,决议l,附件二。 

93 A/45/625 ，附件。 

94见E/CONF. 84/PC/15。 

95 E/1993/69。 

雜 同 上 , 第 一 章 , C 节 e 

9 7 E/1993/84。 

9 8 见 E / 1 9 9 3 / U 。 

的A/48/219—E/1993/97。 

，E/1991/20，第22段。 

101E/1993/40o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八届^i义,补编第12号》(A/48/ 

12)。 

10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3年,全体会议》,第 

10卞/1993/108,第99段,决定草案三十四。 

鹏见E/1993/119。 

106E/1993/119/Add. 1。 

107E/1993/66。 

1 M

E / 1 9 9 3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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